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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个人、社会和行为：美国的政治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美国民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美国城市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立宪制民主 

分析美国制度的内部结构 

焦点透视：人民的愤怒 

建议读物

 

政府的合法目的是为某个社会的公众去做任何他们需要政府做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全凭他们各自单独的和本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 

 

──亚伯拉罕．林肯 

 

政府是人类群体为保护自身免受内在和外来威胁，并制订政策为人类谋

求生存提供最好条件而建立的一种体制。由于政府是人类社会公共机构

中最为普遍的机构，所以人们自然地会把政府看成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

的，因而也就对政府缺乏理解。如果任何一种事物司空见惯到人们不大



会对它的存在产生怀疑，也就不会充分地认识它所产生的影响。不少人

也许关注着政府的不同存在形式，或某些具体政策、决策的详细内容，

但他们却很少考虑政府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政府差不多每天都以某种形式与我们保持着联系。邮差每天给我们送邮

件；警官坐在警车里巡逻；联邦税务局的官员坐在地区办事处工作；某

一特工人员正在调查某位公民或团体的信仰及行为规范，这些现象都能

证明政府在我们周围起作用。有时它的这些作用对社会有益，可有时又

是有害的；无论有益有害，政府的作用总是重要的。如果政府是由普选

产生的，那么，人们对于那些能对他们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草案尚具有

一些潜在的支配力。但是，如果对问题以及政府是如何运作的缺乏足够

的了解，人们就无法有效地影响这些政策。因此，研究政府及其政治是

对每一位公民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要想弄懂政治，我们必须先了解美国国家、州和地方政府的基本结构和

决策程序。这仅仅是了解政治的第一步。基础知识掌握以后，还要了解

美国各级政府内部、同级政府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对政府和政治

的研究的不同方式方法、以及常常与表面现象相背离的真实情况。首先，

要想弄懂政治，还必须提高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判断何时应该接受

某一政治论点，何时应该拒绝，何时持疑问态度直到获得了更多更详细

的资讯为止。即使难以做到这些，尝试一下也是令人振奋的。 



政治无处不在。很多起先看上去与政治似乎毫无关系的事情，事实上极

富政治意义。政治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

响我们的是非标准，还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政治，简要地说，就是

人类集体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一种手段。政治的中

心问题是个人如何使自己适应群体生活，反过来，也是群体以哪种方式

接纳个性迥异的个体。亚里士多德曾称政治为「建筑学式的科学」，政

治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基础学科。只有通过政治，社会才能判断可以做什

么、应该做什么和已经做了什么。参与政治生活，可以通过自身帮助构

筑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来实现个人的潜能。 

在美国，从群体和个人角度考虑，政治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性的。

政治既要顾及个人享有公民权利，又要顾及公民履行义务。同样地，政

治既要顾及群体履行义务，又要顾及群体享有权利。民主的使命从来都

是，而且仍然是：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同时要保护和承认个人利益

和群体利益，确保群体和个人对社会履行各自的义务。由于个人和社会

需求之间时常存在着矛盾，至今尚未有一种政治制度成功地完成这一使

命。当然，民主的目标不在于达到至善尽美，而在于朝着这个目标做不

懈努力，并尽可能地做得完美无瑕。 

 

在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里，参与政治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

务。但是遗憾的是，在美国，公民的义务往往被忽视。早在两千年前，

古希腊人就认识到人类是最基本的社会动物。政治生活是社会秩序的基

石，不参与政治，一个人就失去了他或她做为人的潜能的一个很重要的



部分。美国公民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选举权，可是美国公民参与选举的

程度仍然惊人的过低。公民参与选举仅仅是衡量某一政治制度成功与否

的小小的因素，但它却是较为明显的标志之一。最近的一次美国总统选

举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总统选举照例比其他各级选举会使更多的

人参加投票，但许多年来，也只有 50％多一点的人参与投票选举。因此，

即使在某一候选人完全占优势的选举中，也仅仅只有 l/4 到 1/3 的选民

投选举获胜者的票。这些数字令人不安，它反映出许多美国公民不愿意

花费力气参与政治生活，这种不情愿的心态必将导致宪法制政府的终

结。1988 年的选举不那么令人满意，达到选举年龄的选民只有一半参加

总统选举，这是自 1924 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率。值得庆幸的是，1992 年

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已呈上升趋势，这是近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原

因有以下几个，其中包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渴望变革、反现任官员的

情绪、候选人在电视谈话和多次辩论中露面、使用新式音乐电视中「震

憾选举」、不再只偏重传统式的竞选宣传等等。不可低估的是总统候选

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复出，他作为非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使得

许多本来不满的选民也前往投票。 

美国民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美国政治思想和美国政府体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北美 13 个殖民地建立

以前。「人人生来平等」的信条渊源于古代一流的思想家及基督教诞生

的初期。就像古希伯来人和一些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样，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的作品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合乎道德准则的政府必须依法管



理事务。就像古希伯来人和一些其他古老的民族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一

样，多年来，这一原则已发展成为现代政治的信条。政府应该是法治，

而不是人治。英国长期以来一直盛行有限性政府执政和宪法立国主义，

这一传统始于 1215 年的大宪章运动，那时，约翰国王被迫接受对他的

统治的限制。这些思想后来被移植到美洲新大陆上来了。 

最早自愿来美国海岸定居的殖民者大都是出于经济或宗教的原因。那些

由于宗教原因前往美国的，被称为英国清教徒，他们于 1620 年乘「五

月花」号来此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10 年后，清教徒们又在麻萨诸塞湾

开辟了另外一块殖民地。这两批清教徒都为他们自己寻找宗教信仰的自

由，但他们却没有把宗教自由给予他人。例如，他们曾把罗杰‧威廉姆

斯(Roger Williams)逐出麻萨诸塞湾，就因为他向当时盛行的正统教挑

战，否认国家有权控制宗教，宣扬其他宗教信仰的自由，否认白人有权

夺取土著美洲人的土地。罗杰被逐后创立了罗德岛殖民地，试图将他的

信仰付诸实践，罗德岛率先向民主化转变，成为其他各殖民地效仿的榜

样。虽然清教徒们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他们对民主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因为他们所持的那种教会式的政府信仰，导致了教会会众掌权，摆脱基

督教会等级制度的束缚。清教徒在教会管理上的这种做法政治意义深

远，远远超出宗教本身。 

还有很多人来到美洲大陆，因为他们在旧社会中无法得到发展。其中包

括家族中排行老四的儿子们、冒险家、犯人、欠债人，他们蜂拥来到这

个新世界。很多人在这里都获得了成功。许多商人、生意人、农民怀着



某种抱负和愿望，横跨大西洋也来到美洲，这些人多数都定居在中部和

北部各殖民地；种植园主在南部建立了大型种植园，以发展商业性的农

业，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人类奴隶制基础上的劳动制度。后来，德

国和苏格兰－爱尔兰来的农民移向西部偏僻的农村地区，开始了西进运

动，差不多从欧洲人在新大陆一开始定居就鼓励独立思想和个性发展。 

美洲人从很早就试图藐视权威，提倡个人获得成就。因为他们对欧洲暴

君统治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在创立新政府时，谨慎地限制政治权力的运

用。殖民地人民相信，所有的人有自治的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在未得

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这一基本原则一直在殖民地的讨论

中占了首要地位，也最终导致了革命，使殖民地彻底与英国决裂。托马

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他把革命的

思想原动力用文字表述出来，他的言论即使今天听起来也颇为激进。在

《独立宣言》中，他主张人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政府只能从民众中

获取其合法的权力；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要确保每个人享有生存、自

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思想是英国数千年来传统思想的延续，早已

在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些思想

是经过几十年在美洲创办殖民地所产生的经验中形成的，加上法国孟德

斯鸠(Montesquieu)权力分立的理论补充，再由杰弗逊做系统阐述，成为

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石。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最主要的一条原则就是，

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绝不是他们的主人。 



林肯(Lincoln)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讲》中精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

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他进一步阐述道，美国革命中诞生的国家，

应该致力于实现杰弗逊提出的这一理想：人人生来平等。那时，这一理

想成为林肯进行内战和赢得胜利的政治策略中明确的原则。 

由杰弗逊和林肯表达的这些思想也仅仅只是理想而已。作为有关美国现

实的论述，充其量只是部分正确，美国政治的现实与美国制度中的这些

原则之间的鲜明矛盾过去就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其中最明显的矛盾就

是，强行剥夺了一些群体的权利，例如黑奴，土著美洲人或美洲印第安

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杰弗逊虽然政治上反对奴隶制，可他自己就是

一个奴隶主，去世之前只解放了极少数几个奴隶)。即使是居支配地位

的白人群体中，也有一半人无法参与政治；所有妇女都被剥夺了投票权

和其他政治参与的权利。1776 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鼓

动未来的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支援一份旨在脱离英国的独立

宣言，但在她给丈夫的信中，她强烈地抗议，要求亚当斯和他的同僚们

在建立新政府时，「不应该忘记女士们」。她主张新的法律体制中应该

包括妇女的解放和公正的待遇。但亚当斯忽视了她的鞭僻入里的分析，

把她的要求当作儿戏。而且尽管美国的创始者们设计社会制度时，就限

制政府行使权力，但他们却不关心限制行使私有权力。这些始创者们几

乎不可能预料到，很快到来的公司化和工业国的建立，权力会如此高度

地集中。自相矛盾的是，第 14 条宪法修正案常常抑制对商业公司的权

力进行限制的努力，因为该条修正案在内战后生效，旨在确保人人，无

论肤色如何，都应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法院扩大此项修正案的适用范



围，允许作为「法人」的商业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对规定公司活动的任

何章程都可能提出复杂的、耗时的、正当的质疑。 

美国城市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进入 20 世纪，美国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城市的出现，人们的社会和

地理方面的流动以及工业企业的兴起。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人那

样纷纷争先恐后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尽管如此，人们仍保持着早已

形成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仍旧认为美国是白人的、新教徒的、乡村式、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家。许多美国人仍用适合于更简单纯朴的方式

去接触政治。例如，仍有许多人倾向于同意杰弗逊的观点，认为城市是

个充满罪恶和腐败的地方，高尚美德是与乡村和农耕生活相联系的。但

与此同时，这些人享受着，也依赖着城市生活的许多便利。这种对城市

生活方式的谴责说来也令人费解，鉴于大约有 2/3 以上的美国人都居住

在中心城市中，或至少也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美国的这些大都市就像

一块块大磁铁，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力。人们关于城市的这种矛盾心理

对于当今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多少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然而，在考虑城市问题时，我们须理智地对待这些难题。尽管许多问题

确是城市特有的，可有些问题在农村也出现。有些问题，例如失业和不

健全的医疗保健等，在农村可能更为严重。美国的贫困问题和低水准住

房都位于城市以外，那里交通条件变得更差，更昂贵；而且乡村学校的

教育质量也远比不上人口较稠密的地区。 



乡村生活方式的停滞，甚至可以说是衰落，在 80 年代加快了步伐。许

多家庭农庄被农业联合体收购，这使得更多的人迁移到本来已经十分拥

挤的城市。另外，随着乡村电气化、电话、公路、电台、电视和其他设

施的发展，城乡差别逐渐消失，乡村孤立现象也一去不复返，本来城市

的许多优势已不仅仅是城市特有的了。因此，认为美国城市问题与美国

其他地方毫无联系是不明智的。 

无论城市或是乡村，美国的许多定居地大都是交通模式的结果。早期聚

居在一起的人们倾向于定居在靠近自然港口或河畔，这样，可以利用水

道运送货物和旅客。随着铁路的发展，远距离交通成为可能，铁路通向

的地方往往就是城镇和城市的定居地。交通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城市的出

现，并无计划地扩展。有一段时期，城市是比较集中的。后来有了电车，

城市便无拘无束地发展起来，商业地区也随着电车线路远离了市中心，

向城外延伸。汽车的发明使城市无计划地发展。有了汽车，城市便漫无

目的地向外延伸，只要有公路，它就一个劲地向那里扩展。这是技术发

展如何带来巨大且无法预料的变化的突出范例。 

这并不是说城市发展的过程完全是偶然的。遭到破坏的公共运输系统就

很说明问题。多年来公共运输系统，相对来说是有秩序、讲效率的，在

美国各地很普及。曾有一个时期，你不仅可以在几乎所有大小城市里乘

火车旅行，而且还可以到国内其他不少地方去旅行，你只消从一个城市

的公交系统换乘另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就可以了。这种状况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美国一些最有实力的大公司为



了给汽车的发展铺平道路，有意地取消火车，鼓励人们依靠汽车，铁路

成了汽车的牺牲品。 

这些大公司为了不暴露他们的意图，通常通过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司，一

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挨个收购公共运输系统。经常是一夜之间，他们便接

管供火车和电车通行的铁路线，扯下供它们以及它们通常的伙伴──无

轨电车行驶的空中电缆，无轨电车靠中央发电系统供电，但可以停靠路

边，也可以随车流行驶。摧毁电气系统之后，这些耍弄诡计的人们开始

使用公共汽车，并将路权卖掉，这样一来，电气系统无法恢复。然后，

他们再将公共汽车系统也出卖掉，做完这一切，再去下一个城市依样行

事。 

这些做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出售公共汽车、轮胎和汽油，而且也是鼓

励修建新的道路和公路，而这些道路和公路的建设必将刺激汽车和卡车

的销售量日益增长。乘客们自然还是喜欢老式交通方式，不喜欢取而代

之的公共汽车，这样一来，更多的市民开始把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使

用汽车的巨大转变还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例如空气的严重污染，老式居

民区和中心城市的解体，过分依赖外国石油，而石油又颇具外交意义。

在当今的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复杂的。 

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急需公共运输系统，但价格高得令人无法想象。

价格之昂贵以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直接资助，开发它们通常是不可能

的。当然，公共汽车系统能否完全代替铁路运输不得而知。现代美国人

对汽车情有独锺，可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公共交通已更加糟糕，



而这种变化完全是为了满足私人赢利目的的。但明显的是，假如老式交

通体系能够发展成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公共运输系统，我们也支付不起。 

1949 年，一些美国最知名的大公司，由于在毁坏公共运输系统中所扮演

的不光彩角色而被联邦法院判决犯有违背反托拉斯法的罪状(美国诉全

国城市干线一案；U.S. vs. National City Lines)。这些公司中有通用汽车

公司(General Motors)，火石轮胎橡胶公司‧(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

麦克卡车制造公司(Mack Manufacturing，即麦克卡车制造商)，标准石油

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和菲利浦石油公司 (Phillips 

Petro1eum)。他们对此判决提出上诉，但被驳回。假如参与同谋都能获

利的话，所有那些公司就都会那样做了。例如，根据审判时的证词，合

谋此事的各公司试图争取得到德克萨斯石油公司(Texaco)的合作，并许

诺该公司享有向大多数刚刚兴建的公共汽车系统销售原油和汽油的专

卖权。值得大加赞赏的是，该公司拒绝染指。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在美国历史上，公司作为很少能产

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今天却没有什么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阴

谋。即使在审判期间，当全国几家知名大公司被宣判有罪时，也几乎没

有任何报导。有关判决结果的消息极不起眼地登在 1949 年 3 月 13 日《纽

约时报》的第 79 页。文章简短，只字不提大公司给公共运输系统造成

的巨大破坏。 

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公共运输系统被毁坏和汽车发展带来的影响，一些

现代城市已意识到许多该做的事仅凭税收财力已不足以做好了。除了典



型的乡村和城市利益的分裂以外，城市自身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裂变：

在种族、族裔和宗教团体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市郊利益和市中心利

益之间；以及许多其他的裂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全国城市委员

会将住房匮乏列为国家一大丑闻；认为美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要特点

是：学校效率低下，时有暴力事件发生；存在失业、疾病、吸毒问题；

福利开支数目庞大；员警和少数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进入 80 年代，随着雷根政府扶植那些相信只能靠减少联邦干预，各城

市无论财力大小应凭借自身财力来改变现状的人上台掌权，以往认为应

该增加联邦补助来解决一些城市问题的关注态度消失贻尽。自布希上台

以来，政府仍致力于「不再征收新的税项」，但布希认识到有必要增加

一些税款，因为，联邦财力和联邦优先专案已受到如此的限制，以至于

难以恢复对城市地区的资助。毋庸置疑，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疏忽，造

成了自 1981 年以来城市生活质量的下降。这种疏忽已使城市现状再度

升级，终于在 1992 年引发了洛杉矶暴乱。没有几个客观的观察者会怀

疑这一事实：种族主义是这场极具煽动性的事件的主要原因。虽然几名

洛杉矶员警狠狠殴打了罗德尼‧金的情景被清楚地录了像，但对他们的

滥用职权却宣告无罪。罗德尼‧金是一名黑人司机，因超速和违规驾驶

被那几位员警勒令停车。然而，即使种族问题尚不是争论焦点，对员警

的行为约法三章，尤其是在拥挤不堪的城市，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管情况有了多大好转，员警暴行仍然存在。令人悲哀的是，20 年前由

城市委员会归纳的大多数城市问题，时至今日仅仅是变得更糟而已。所



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在美国最难当的官不是美国总统，而是大城市的

市长。 

尽管如此，甚至在一些最大的，问题最棘手的城市，也还是有许多好的

方面。虽然，人们总是抱怨大城市的生活缺乏人情味，互不关心，可这

一点也不是一无是处，它至少可以给人们些许隐私权，否则生活在拥挤

的人群中，根本不可能有个人隐私。城市仍然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机会，

这些机会往往来自于由很多较小规模的团体或社会群体组成的一种结

构，这可以抵销大城市带给人们的那种庞大无边的感觉。许多调查已表

明美国人中还是有绝大多数更喜欢城市生活，而不是乡村生活。他们的

行为反映了他们的选择，尤其是中上阶层的人们。他们返回大城市居住，

使老式的，但条件却完好的居民区重新恢复了活力。社会学家有时称这

一过程为「市区居民区的绅士化」。事实上，今后 10 年的主要问题很

可能是摇摇欲坠的市郊地区，那里的住房和设施很难修复。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就在城市郊区已变得对居住极少具有诱惑力的时候，许多少数

民族团体终于能够搬了进去。 

  

立宪制民主 

美国政府体制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平等，遵从公众的意见治理国家，保

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与美国政治思想原则大相径庭的

实例来，并不是件难事。赞成奴隶制的存在，有计划地迫害美洲土著居



民，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例。另外，种族隔离和二次大战中拘留日裔美

国人，都是公然侵犯人权和尊严的最好例证。 

美国白人也曾受到过违背《人权法案》中的权利保障的侵害的经历。从

1798 年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the A1ien and Sedition Acts of 1798)开

始，美国政府及各州总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一些法令来极大地限制那些威

胁现存社会秩序的持不同政见者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仅国会本身，值

得注意的例子就有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

－American Activities，后被称为众议院国内安全事务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最终被取消)的许多行为以及已故参议员

约瑟夫‧麦卡锡的行为多次侵犯公民权利，违背基本的行为规范。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例子中当然还有联邦调查局及其它政府机构滥用

职权的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政府无法无天就可能成为美国「法律和秩序」

的主要问题。虽然目前情况有了较大好转，但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只有公众保持警惕，才能防止再次发生。 

诚然，只考察缺点是无法公正地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政治学的学生所

面临的任务是要确定美国政治目标的适宜性，以及美国政府总体上为实

现这些目标努力的程度，并且在呈现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 

尽管 80 年代后期，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政体瓦解了，但今天世界上许

多地方仍处在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的生存权利是

由政府赐予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美国体制中，权力存在于人民身上，

由人民赋权给自己的政府，再由政府在严格的界限内行使权力，这在理



论上至少是这样的。这种共和国政府的观念－－即自由代议制的共和国

政府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的：一是民主，一是立宪制。这两条基

本原则不时会发生冲突。民主意指要征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人民通过

多数派原则来管理政府；立宪制则指对权力，甚至包括对民主权力的界

定。换言之，多数派有决定权，但不到多数派可以压迫少数派的程度。

不受限制的民主可能是混乱无序的，损害少数人利益的；而没有民主的

宪法制国家也可能是专制跋扈的，或者是腐败的。一部宪法包括将权力

分给各个机构，并规定权力使用界限的原则。因此，在民主制的国家中，

多数派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同时需要一部宪法来限制多数派潜在的

对权力的滥用。一个法治之下的民众政府一旦成立，我们就有了共和国

形式的政治，或称之为立宪制的民主国家。 

  

分析美国制度的内部结构 

近年来，政治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些评估公众政策的效果和影响的方法，

这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复杂的任务。在一个更为基本的水平上，的确有各

种各样的「模式」或框架供政治学家分析和解释一个政府的体制，其中

许多模式已经应用于美国的政治中了。最简单不过的是建立在公众参与

或公众裁定基础上的民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民拥有权力，可以指

导他们的政府。这种模式，往往就是在公共学校里教授给学生们的那种

模式，也很可能就是年轻人日后面临错综复杂的现实而倍感理想破灭的

原因所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精英权贵的模式，它认为一群为数不多的



精英权贵控制着工业、政府的军事和民用部门、专业行业、贸易和劳工

组织，是他们支配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这些精英权贵的成员可能会从一

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但他们从整体上组成一个团体，置人民的

利益于不顾，该团体做出决策，甚至决定美国生活中最细小的许多方面。 

绝大多数政治学家倾向于接受「最能勾勒美国立宪制民主内部结构的模

式是『多元化』模式」这一说法。在这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

的多样化，它归诸于一个政治的集团理论。根据这种「集团理论」模式，

美国社会是由势力强大并组织起来的集团支配着的，而政府基本上成了

他们当中的掮客，或是裁判，有时它自己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参与政治。

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集团的利益而工作，政府则从中协调，促进各集

团妥协，让最有势力的集团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最大利益，从而只受到最

低限度的指责。人民可以通过介入这些利益集团得到权力，这就使得观

察家们强调利益集团的公众性，然而一些评论家视利益集团为精英垄断

政治的渠道。诚然，把美国政府看成为一个整体力量，未免把问题简单

化了，因为美国政府各机构是一些相互间缺乏协调，有时甚至工作目标

截然不同的强大利益集团。比如说，公共卫生局(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提倡少抽烟，可是农业部(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却要给烟

草种植园主发放政府补贴，还花钱拓展海外的烟草销路。 

许多研究政治集团理论方面的作者都认为，政治上的集团理论不仅是准

确的，而且是可取的。他们认为这种政体下的政治是「现实的」，因为

它是基于各集团自身利益的，而不是出于「道德」或「理想化」的考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试图将政治建立在原则之上，只会导致各派别之

间的斗争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瓦解。他们坚持认为，各集团自身利益

的相互妥协为社会发展的最佳的指南，正如同亚当‧斯密(Adam Smith)

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理论时所指出的，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导经济的

发展。「集团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现状的满意心态，这种现状注重

物质占有，趋同性，对政治漠不关心。「集团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

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是件坏事，至少它可以维持目前的这种体

制，因为，假如公众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潜力参与政治，他们就会对社

会的多样化和公民自由怀有敌意(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尚不明

确)。尽管批评家看不起作为集团理论政治实质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平庸无奇，有趋同性，物质利益至上，「集团理论」

家们还是发现了该理论的优点，它至少可以使千百万人民稳定、繁荣。

实际上许多人认为，一种社会政治体制能提供的也就是千百万人的稳定

和繁荣。 

与坚持美国政治应趋于按「集团理论」模式运行的人争论不是件易事。

但是，政治体制有时确实超越模式运转。许多政府的决策不完全是为了

满足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实

例包括：禁止核子试验条约；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和投票权利法；还有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达成的军备控制协定。不过，总的来说，「集团

理论」模式似乎较准确地描述了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行情况。 



那些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一般也不否认这种模式相当精确地描述了政

治现状，但他们不认为这种模式是可取的。首先，他们指出，这一模式

过分强调集团组织的作用。在多元化政治体制下，只有组织起来的集团

才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多元政治，它不把没有组织起来的集团考虑在内，

除非他们与组织起来的集团拥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人们可以说，没有

组织起来的集团也可以组织起来，不过，批评家坚持认为，通常，现实

环境使得没有组织起来的组织组织起来是困难的，假如这不是不可能的

话。「集团理论」另一不足之处是，在考虑集团理论模式运作过程时，

往往忽视公民个人。而从理论上说，民主社会中公民才是最基本的组成

单元。公民个人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不大可能引起注意，除非他们

能成功地组织起来。因此，政治的集团理论已经在民主体制中发生了剧

烈的变化，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实质上是未经检验的变化。它把政治的

焦点从个人转向集团。公允地说，一个拥有 2.5 亿人口的社会几乎没有

机会把基本重点放在无组织的个人身上。不过，这一事实足以引起对整

个人口规模的关注。另外，集团理论提供的只是公,众利益的初级概念，

它仅将公众利益限定在各个竞争集团力量之间谅解和妥协所形成的利

益上。这样一来，与个人一样，广大公众的利益也未被考虑在内。 

批评家们进一步指责说，集团理论的价值观公然宣扬少数派掌权，而且

只注重权力，不考虑伦理道德。他们说，公众太愚蠢，不懂得有效地管

理国家，或者说，让有实力的集团为各自利益相互竞争才是最「现实」

的道德伦理观，未免太愤世嫉俗了。其实，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做

等于是公开否定《独立宣言》中的许多原则。政府不再是保护人民享有



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变成维护某些强大集团与其他强大利

益集团竞争或合作的权利。抛弃了政治平等，而公然接受政治不平等。

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政府变成了统治者凭借权力统治的政府。

反对派由此将这种模式看作是对美国革命战争的体面颠覆。 

 

争论主要限于学术界，但是意义却很广泛，涉及美国民主的真谛。这个

题目应该成为更多人参与公开辨论的题目。 

  

焦点透视：人民的愤怒 

1969 年，当公众开始转向反对越南战争，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

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之时，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尼克森执政期间，战争仍继续了几年，直到疲惫不堪为止，再无耐心

的美国终于决定撤军了。尼克森任职期间还发生了水门事件丑闻，总统

办公室竟然参与了偷窃和其他几种犯罪行为，其中有的目的在于颠覆民

主选举。总统办公室还采取了大量企图掩盖罪行的办法。 

水门事件内幕揭秘后，尼克森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辞职的总统。在此之

前，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被指控犯有与水门事件无关的

贪污罪，极不光彩地辞了职。按照新颁布的第 25 条宪法修正案的规定，

尼克森任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德‧福特为副总统，代替已辞职的阿

格纽。因此，尼克森辞职以后，杰拉德‧福特成为总统，后来在他想连



任下届总统的 1976 年竞选中，败给佐治亚州前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卡特是作为来自华府圈外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 

1978 年 6 月 6 日，加利福尼亚选民投票通过《第十三条议案》，将财产

税削减一半，在全国掀起了减税运动。整个 80 年代中，其他州，比如

密苏里州，效仿加州的作法，限制税收。俄勒冈州迟至 1991 年通过了

一项大减税政策。实施这些政策的结果，使公共服务水平大为降低，随

着学费的?额增长，高等教育开支急剧萎缩，公共基础设施的日益衰退，

如：桥梁、公路、排水管道等，给大众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1980 年，卡特在竞选连任中输给了罗纳德‧雷根(Ronald Reagan)。雷根

是加利福尼亚州前任州长，他上任后，将减税纳入国家政策。1984 年，

雷根作为反对政府的局外人进行竞选，虽然他在政府执政已达4年之久。

这次选举，他大获全胜。当乔治‧布希(George Bush)于 1988 年和 1992

年竞选总统时，反政府成了为公众接受的政治语言，税收被谴责为罪恶

的，没有必要的。多年来，公众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国家苛税过

重，即使「不增加新的税种」，也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事实上，

减税是有益的。这一类政治论点，以及公众舆论均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使在雷根减税举措之前，按世界标准，美国的税收也是很低的。雷根

大举减税之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下降，而那些税收更重，经济

上超过美国的工业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则上升了。解除对储蓄和贷款业的

控制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以至于不得不实行对「储蓄和贷款进行紧急

援助」，以防止经济混乱。代价将是无以计数的上亿美元，到那时，雷



根--布希执政时期的预算赤字已经是前辈总统们 200 年内积累的国债的

3 倍还多。减税风波引出的政策产生更大的需求，可同时，政府政策让

人们感到已经愈来愈缺乏实施这些政策的资金了。 

公众愤怒了，开始从总体上抨击执政者。「向所有在位者投反对票」已

成为呼声。强劲的「限制任期」的呼声在某些司法领域获得了成功。限

制任期运动在国家一级进展缓慢，仅仅因为许多国会议员在 1992 年宣

布他们不再谋求重新当选。不过该限制任期提案在 14 个州的投票中，

都得以通过。这充分表明选民对他们所了解的政治制度不满，并转而采

取「快速修整」的解决方法，以谋求改进现状。 

这些悬而未决的政治状况在 1992 年给女性候选人提供了特别的时机。

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已在位任职的妇女也被看作是政府圈外的人，似

乎与已经产生的麻烦无关。在伊利诺斯州，卡罗‧摩思利‧布朗思(Carol 

Moseley Braun)战胜了参议员阿兰‧迪克森(Alan Dixon)，成为民主党提

名候选人，她指责说，迪尼森在投票赞成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上，有不可原谅的责任。尽管，财

力不足，但她技巧娴熟地进行竞选，成为美国参议院主要政党的第一个

黑人女性，最终成为第一名黑人女性参议员。在加利福尼亚，不寻常的

局面出现了，有 2 个参议员的席位供同时竞选。2 名经验丰富、干练、

受尊敬的妇女脱颖而出，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参议员彼特‧威尔

逊就任加利福尼亚州长后，空出了还剩 2 年任期的参议员席位，旧金山

市前市长黛安尼‧费恩斯坦竞选这个席位。美国众议院资深议员巴巴拉‧



伯克斯则竞选民主党参议员阿兰‧克兰斯顿退休后将空出的职位。她们

的成功当选极有历史意义：一个州的 2 名参议员同时是女性，这在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新当选的参议员布朗恩，伯克斯和费思斯坦，加上另外

一名新当选的华盛顿州女参议员帕蒂‧默雷，这 4 位参议员全都是民主

党人士。她们 4 人连同马里兰州民主党人巴巴拉‧米卡尔斯基和堪萨斯

的共和党人南茜‧卡斯伯恩使参议院史无前例地总共拥有了 6 名女参议

员。 

公众对众议院议员由「银行支票使用」引起的争议更加愤怒。1992 年年

初，各大报刊不断出现众议院议员在众议院「银行」开「空头支票」的

醒目标题。考虑到公众的情绪，即使公众能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也很

有可能会愤怒不已。报导中提及「透支」和众议院「银行」的事，可现

实中，根本就没有银行，也没有透支。议员们把他们的资金放在一起，

按资金总累积开出支票。如果议员的帐户上没有足够的资金(这种情况

的确时有发生)，但资金总积累足够支付他们开出的支票。他们这样做

等于是在借用自己日后的薪金，或是借用其他议员的钱，这不牵涉政府

资金，没有损失什么钱，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当然，这样做会在政

治上受到损伤。然而，公众大多对此误解。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指出，

政府一定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金钱，因为支付每张已兑现的支票要花费 15

美元， 因此，所有这些透支支票都须由政府来支付。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总统职位，民主党控制国会，共和党倾向于挑起民众

对作为一个机构的国会的愤怒，希望比共和党人数多的民主党人受到伤



害。基于同样原因， 共和党人还倾向于支援反在职官员的情绪。在某

种程度上，他们得逞了。1992 年 5 月，对国会的不满情绪显然对宪法第

27 条修正案的通过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条两个世纪以前就已提出的修正

案，禁止现任国会议员在新的议员选举产生之前，增加他们自己的薪水。

共和党在其他方面却没能把许多政策失误的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布希

总统的正式发言人说，1992 年洛杉矶暴乱应归咎于 60 年代林登‧约翰逊

向贫困开战的方案，或者像副总统丹‧奎尔暗示的那样，有些责任应该

归咎于虚构的电视人物──一位元未婚母亲，摩菲‧布朗。这两种尝试

性的解释都引得公众喷饭。 

卡特，雷根，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布希(尽管布希一生都在华盛顿任职)

都声称自己是华府圈外人士，借助这一点，他们赢得了公众的拥戴。公

众对政治，对他们一次又一次选举出来的人已经表现出厌恶，最明显不

过的例子是独立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在 1992 年受到选民的青睐。亿

万富翁佩罗称自己是「小人物」。尽管他没有什么确的观点，可很快拥

有了一大批追随者，有些民意测验甚至表明，公众对他的支援已超过了

对布希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州长的支援。佩罗的支持者们认为，

看来政治上的解决措施已宣告失败，这个国家最终应该转向由完完全全

的政府以外的人来领导。 

然而，其结果是佩罗就像当初突然宣布加入竞选一样，突然宣布退出

1992 年竞选。那种「什么都胜过政党所作的许诺」的论点似乎被放弃了。

这倒是一种良性发展。纵观历史，这种情绪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常常



成为灾难的直接基础。因此，佩罗重新加入竞选震惊了整个竞选运动。

尽管遇到了一些小挫折，他的竞选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当然，他身后

有无法计数的金钱作后盾。他最终得到了 19％的选民选票，超过了本世

纪所有非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得票数，除了 1912 年西奥多‧罗斯福作为进

步党候选人所得的选票。无疑，佩罗不会就此作罢，我们还将听到他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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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国的民主  

多数派和少数派 

 

谁是人民？ 

    美国的政治参与：正式法则 

    美国的政治参与：非正式的障碍 

    美国的政治参与：影响的各种形式 

人民能够掌权吗？ 



    多数派原则的局限性 

    多数派意见的局限性 

    多数派原则与少数派权利 

人民的民主：政治的环境 

    政治文化和民主 

    政治社会化和民主 

人民的民主：政治的影响力 

    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作用 

焦点透视：90 年代──妇女的时代？ 

建议读物

 

「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应当比其他人更多地对他的同僚们

发号施令或地位更优越；除非那些同僚们自愿地授权给他。」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真正的共和制意味着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 

──苏珊．B．安东尼 

  

民主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在国家诞生之初的

那些重要政府文件中，我们找不到「民主」这个词；制宪者们用的是「共

和制」这个词，意指「公共的事情」，一种也许由人民参与管理，代表



人民利益的制度，但并不完全是人民的政府。到了后来的安德鲁‧杰克

逊执政时期，民主情绪日益高涨，从那以后，「民主」这个词才开始得

以广泛使用。 

民主，字面上意指由人民做主；在希腊语原意里，有乌合之众做主的意

思。原本消极的含义及其形成的环境显然在今天已基本不适用了。为了

能考察我们自己的社会，并与其他社会加以比较，我们就必须弄清民主

这个词在当代社会中的含义。 

谁是人民？ 

如果不弄清谁是人民，也就是说，哪些美国人有权参与政治，定义民主

是由人民做主就没有多大帮助。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人被排除

在政治生活(政治结构或社会的组织结构，称为政体)之外。遭排斥的人

的范围──他们遭到排斥的根据，必定会影响民主的范围。民主的原型

是古希腊的城市国家，在城市国家里，奴隶、妇女和那些不是公民的自

由人就被排斥在外。即使在民主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也仅仅只有少数城

市国家的居民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因此，受人民拥戴的政府的发展就受

到严格的限制。其他一些社会自诩实行民主，但统计数位就可以否定这

种自诩。例如，在南非共和国，表面上看宪法是民主制的，但仍有 70

％以上的成年人(有黑人血统的那一部分)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政体之外。

当局在施行排斥性政策时所用的方法，使南非濒于专制统治和混乱不堪

的边缘。因此，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一个社会究竟有多大比

例的人有资格参与政治。 



  

美国的政治参与：正式法则 

参与政治指的是参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其中最基本的活动是投票。陪

审员就是从投票人名单上抽出的，担任陪审员是美国民主的司法体系中

基本的参与形式。美国尚有对选举权，即投票权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宪

法规定的限制。我们两个世纪的独立进程已经说明了这些法律规定的许

多变化。一些变化体现在宪法修正案中(参阅表 2－l，是这些变化的总

结)。 

宪法第一条将决定选举权的主要责任赋予各州。是否有资格参加联邦投

票大多要取决于是否有资格参与各州选举。对于选举投票权最早的限制

是选民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这些资格要求到 19 世纪早期就取消了。

不过，一直到 20 世纪，还能找到这些限制的一些影子。比如，要参加

选举，必须先交纳一笔款子，即人头税才能注册投票。美国南部通常征

收这一税项，致使穷人，尤其是黑人失去投票权。联邦政府后来采取措

施才取消了投票税：1964 年通过了对第 24 条宪法的修正案，认为人头

税阻碍了选民参与联邦选举，予以取消。两年后，最高法院又下令在各

州级选举中取消人头税。目前仅在几个州的一些特殊选举中，通常包括

用水理事会和其他一些特殊公共机构或决定征收多少财产税的学校董

事会，仍要求选民要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才能参与选举。最高法院多次做

出裁决，最近一次是在 1980──1981 年任职期间，裁定即使这类选举



在财产规模上稍有偏重，这些选举限制也是违反宪法的。这种对选民投

票的限制观点可被称为「不纳税就没有代表权」。 

那些被排斥在外的黑人得到投票权是从北部各州开始的。由于第 15 条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内战以后，最终在全国实现了黑人拥有投票权(当

时，这条修正案只适用于黑人)。 重建时期以后，南部许多州采取了限

制手段，例如，征收人头税或让选民参加文化考试等，剥夺黑人的投票

权选举权。这些措施在 60 年代民权运动中都被废止了。1965 年投票权

利禁止在那些注册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到成年人口的一半的州和县举办

文化程度测试。即使在可以举行文化测试的州，根据 1970 年投票权利

法的规定，参加联邦一级的选举不必进行文化测试。绝大多数选区现在

已不进行文化测试了，不能凭借文化测试结果，剥夺一些人的选举权。

另外一种在种族方面的排斥是对土著美洲印第安人权利的剥夺，直到 19

世纪末才开始消失。1924 年，土著美国人被赋予了法定投票权，这也是

拖延已久的、赋予他们完全公民权的进程的一部分。到 1948 年，这一

进程大体上完成了，尽管那些仍然居住在联邦保留地的土著人还是无法

经常参与州级政治活动。 

表 2-1                        1789 年至 1980 年期间投票选举权的变化 

有 /无资格参与选举

权 
现状 

财产 (包括支付参加

选举的」人头税」)限
制 

由各州的决定及第 24 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一部分特殊选举除外 

种族限制 由各州的决定和第 15 条宪法修正案废除 



性别限制 由各州的决定和第 26 条宪法修正案降低投票 

年龄限制 年龄至 18 岁 

哥伦比亚特区的选

民 
只能参与总统选举──第 23 条宪法修正案规定 

文化程度的限度 1970 年投票权利法案规定在联邦政府官选举中废除了这一限制；根据

1965 年投票权利法案，一些州暂时取消了这一限制；总体上已废除 

对公民权的限制 没有变化 

对在选区内居住时间

的限制 

根据 1970 年投票权法案，投票选举国家一级政府的资格限制到 30 天；

联邦和各州法院规定，参与州级选举的选区居住期正在缩短；50 天的

限制已经得到认可 

选举日是否必须亲自

去投票站投票的限制 
在一些选举中如果事先通知投票站先投缺席票，可以不必亲自去投票

站 

对选民性格和智力水

平的要求 
根据 1965 年投票权利法，某些州仍对此有要求；绝大多数州已不再

执行这一显然不合乎宪法的要求 

对登记的要求 在绝大多数州已开始投票注册。1977 年《普遍投票登记案》

己经提出在联邦投票选举时必须登记；但没有通过 

在美国独立以后的第一个世纪内，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尚有一半的人

口无法介入政治生活。1890 年，怀俄明州打破陈规，授予妇女选举权，

随后其他几个州也效仿这种作法。接下去引起了一场长期艰巨的斗争，

最后终于通过 1920 年宪法第 19 条修正案，在全国确立了妇女的选举权。 

本世纪，又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选举权得到进一步扩大。1961 年，

宪法第 23 条修正案授予联邦首都的居民在总统选举中有权选出选举人

(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至今仍在国会选举中没有发言权，而国会直至

1971 年仍管辖该市市政)。1970 年投票权利法除废除了文化测试外，尚

试图保留联邦对参加所有选举的选举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的

控制。最高法院认为，只有在联邦一级的选举中可以这么做。这一条规

定使各州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进行两轮投票──一轮是联邦选举，另一

轮是州级选举──要么就修改自己州的选举规则；他们选择了后者。于



是，1971 年批准通过了宪法第 26 条修正案，将参加所有选举的选民年

龄降至 18 岁。修正案通过之际，多数州尚有超过新的联邦规定的 30 天

期限的居住要求，而且还坚持不肯改变。不过，自从宪法第 26 条修正

案出台后，联邦法院废除了几个对选民居住期要求过长的州的规定，很

明显，50 天至 60 天是能得到允许的最长期限。 

其他一些限制也阻止选民参加投票。合格选民如果无法在本州选区参加

选举，则无法参加投票，除非他们能够符合缺席投票规定，而这类规定

往往繁琐复杂，或根本不存在。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不同于军队服役

或在海外服役的美国人，除了联邦级选举以外，不能参加其他各种选举。

监狱的犯人，即使只是等候庭审也没有资格作为缺席投票人参加选举。

精神不正常者(有的州称为「白痴」)以及重罪犯。即使释放以后(只在极

少数州例外，如加利福尼亚州)也不能参加选举。选民必须是公民，有

时取得公民权以后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参加选举。在一些州，仅这

一条就构成不小的障碍，例如，西南部各州，其人口主要组成部分是合

法(以及非法)的无公民权居民。有些州则要求选民要有「好品格」，无

形中限制一部分人参加选举。这些人包括决斗者、穷人以及不光彩退伍

军人。有一些限制在 1965 年投票权利法的颁布中得以控制，还有一些

限制尽管有明文规定，显然也是不符合宪法的。目前一些州尚有对政治

犯参与选举的特殊资格限制，例如，那些违反游说规则的政客是无资格

参加选举的。 



所有限制中，最能限制更多美国人参与选举的大概应算是要求选民必须

在选举前注册登记了。这条限制是在美国内战之后实施的，20 世纪初达

到盛极一时的程度。最初做出这一限制的规定，是因为腐败的政治机构

中出现了选举欺诈行为。后来，投票站工作人员熟悉了本区选民，欺诈

的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环境的变化，仍有必要对多

次投票的选举行为进行适当的监督。不幸的是，注册登记、把文化程度

与优良品格联系在一起的要求等限制，也使参加选举的人的范围越来越

小，只剩下由掌权者支援的那部分选民。 

如今，即使注册登记得以公正地应用，它也仍然是参加选举的一大障碍。

美国大约有 3/4 的人口都已达到选举年龄──1992 年大约是 1.86 亿人。

到了选举的时候，大约只有 75％的合格选举人注册登记参加投票。没有

注册的人中有因为各种暂时的或永久的因素使自己无资格参加选举，如

精神失常或监禁。另外一些人有意识地决定不参加选举。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是忘记了要注册登记，发现时为时已晚；或者似乎觉得注册登记

太繁杂、太麻烦了。 

一些评论家认为，要提高美国政治生活的参与水平，应该废除大部分对

选举资格的限制规定。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哪些要求是合法的?

有些要求是无可争议的。比如说，很少有人认为确立选民最低年龄会从

根本上损害民主，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目前已确定的年龄是合情合理

的。另外一项常见的对选民资格的要求是神智正常，从原则上讲，似乎



也是合理的，尽管还需要下大力气维护那些尚无法确定其精神是否正常

的选民的权利。 

其他一些选举限制条件较少争议，可以取消或者废除。这些限制主要作

为一种减少选民资格优势的屏障来使用的，公民可以因为一个错误就被

永久地剥夺了选举权，诸如评语不佳的品行证书或重罪。加利福尼亚州

最高法院裁定，剥夺已释放重罪犯的选举权是不符合宪法的。这一法律

实践在其他州也应成为过去的历史。 

注册登记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考虑到选民的人数和政党腐败的劣

迹，注册登记也许是必要的。注册登记的规定可以相当严格。例如，许

多州规定，如果选民未在规定时间内投票，那么，选民就失去投票资格。

这种作法会淘汰那些主要参加联邦选举的选民(而且一般来说，这种作

法对民主党不利)。绝大多数州的注册登记程序极不方便，复杂繁琐，

这使许多人望而生畏，尤其是那些工作繁忙的人或教育程度低的人。最

后，注册登记的居住要求也剥夺了许多人的选举权，因为我们的社会是

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每年大约有 20％的人口在迁移流动中。 

各州纷纷尝试各种改革。大约一半的州现在提供邮寄注册登记服务，还

有大约 1/4 的州想出别的办法来加快注册登记速度。有 3 个州甚至允许

选民在选举日当天仍可以注册登记。但是全国邮寄注册登记的建议却由

于党派偏见的原因，屡遭阻 碍。1977 年卡特政府上交一份立法建议书，

试图允许联邦选举时在投票站就可以进行注册登记，也没有获得通过。

雷根政府根本就没有顾及这方面的事情。1992 年中，国会通过的一项立



法建议书，规定选民在申请驾驶执照或某些政府福利时将自动取得注册

登记，被布希总统否决；如果这一建议再次提出的话，即将走马上任的

克林顿总统似乎准备支援这一建议。 

最后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州一级，还是联邦一级，组织选举的过程中缺

乏调动选民积极性的举措；没有一个州将选举日列为公共假日。几乎所

有的选举都是在正常工作日举行的。德克萨斯州曾举行过周六初选，出

席的选民人数往往超过周二的决定性竞选选民人数，表明可以用这一办

法增加参选的选民。1981 年在圣地牙哥举行的邮寄方式选举，参选选民

人数是以往任何一次具体选举人数的两倍，这也说明，只要时机和选举

组织工作的其他方面做得好，选民的参与程度会有很大具体改观。 

  

美国的政治参与：非正式的障碍 

不是所有的拥有正式投票资格的人都同样地参加选举。各种各样的文化

活动、政治赞助或反对选民参加选举的活动使得大量处于人口各个部分

的更高层次的选民参与其中，他们一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中等或

上等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至少有职业，白色人种，共和党人，城市居民，

北方人，年纪较大的人，包括日益扩大的已过了退休年龄的选民团体。 

具有初等文化程度的选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投票，而大学毕业的选民有

3/4 的人参加选举。同样地，24 岁或 24 岁以下的选民中参加投票的不

到 40％，而 45 岁以上的却有大约 70％去参加选举。总之，参加选举的



选民人数真是令人失望。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选民参加人数最多的是

1960 年，达到 64％。到 1980 年，只有 52％的选民参加选举，这是继

1948 年有 51％的选民参加选举以来最低的选民人数。1984 年，尽管采

取了大量的鼓励注册的措施，参选百分比也只提高了 1％。注册登记的

选民中大约 72％的人出来投票，而 1960 年是 83％。到 1988 年，选民

人数更少，甚至退到了自 1924 年以来选举总统的选民出席人数的最低

点。1990 年仅有 l/3 的选民投票。1992 年的选举，由于候选人势均力敌

的竞争和佩罗的参与，选民人数一下子发生了巨变：55％的选民参加选

举，是近 20 年中最高的选民投票数。 

远远没有总统选举那么光彩眩目的国会议员选举，参选的选民人数很少

超过 40％到 45％。这一数字也没有增长的趋势；1990 年选民总数是 1942

年战争时期以来任何一次全国选举中最低的一次。在各州和地方选举

中，选民百分比可能会降至 20％或者更低，只有在个人之间和意识形态

中种族激烈争斗的地方才会出现很少的例外。例如 1969 年底特律市长

竞选，候选人是在一位黑人与一位白人之间竞争，当时的底特律是黑人

白人严格分开的城市。各地政治生活中选民参与程度如此之低，这在那

些相信最贴近人民的政府才最能顺应民意、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来说

似乎自相矛盾。然而，假使有很少的利益，地方政府也有可能陷入腐败

和寡头政治之中。 

参与程度之低，加上公众对民主原则的支援如此令人沮丧，指出了另外

一个矛盾。尽管美国政治舆论一向强烈拥护选民参与选举来保证整个体



制及其各届政府的合法性，然而，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从来不参加选举，

更多的人只是参加总统选举。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参加选举的人几

乎对政治体制一无所知，也绝不想弄清楚，不想与这个体制发生任何联

系。不参加投票的人认为这个体制是不负责任的，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也提供不出可选择的候选人或政策。支援这些信念的是他们现实生活的

环境，低薪，甚或根本没有报酬，极少的教育，由于民族背景或年龄的

原因，其社会地位通常很低。由于被社会隔离，绝大多数人甚至也不愿

意间接地通过任何形式的压力集团参与选举。 

除这些人群外，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代人，尽管他们的薪水不

低，受教育程度也高，这群脱离政治或无政治幻想的人，也不怎么参加

选举。社会学家多年来对此争论不休，试图找出原因。与此同时，年轻

一代选民人数在 1972 年竞选中大大降低，以后继续减少(这种情况随着

最年轻的选民人数的日益缩小会稍有好转)。尽管两大主要党派竭力吸

引年轻的选民，80 年代选举人数也没有回升，不过一直在 40％上下徘

徊。 

 

这个体制已无力激发这些群体的参与兴趣是典型的政府失败的表征。从

短期效应看，正如一些杰出理论家试图证明的，这些人进入政治生活恐

怕会使政治体制不稳定。参选人数的骤增有时会导致缓解经济不平衡计

划的失败，或使蛊惑人心的政客赢得竞选。例如 1988 年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初选时，许多投票支援马里奥‧「派特「‧罗宾逊当总统的选民以前

从未参加过选举。他们只是被早先的电视传媒上的福音传教般的狡猾的



意识形态宣传所吸引。承认存在这些迫在眉睫的难题不能成为不采取行

动解决这些潜在问题的理由。忽视让那些疏离政治的公民继续不介入政

治生活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在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的政治参与：影响的各种形式 

公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施加影响，主要是通过行使选举政府官员的权

力。他们可以写信或打电话给他们的代表，尽管这种接触经常涉及到私

人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影响官员，在竞选运动中的或在官场上的。一般

主要是通过利益集团的行为(本书第五章有详细阐述)。基于党派的选举

活动则是更公开的渠道，至少应该是更公开地受到大众的监督和赞助。

大约 3／5 至 2／3 的人口从事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活动。个人也可以进一

步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可以鼓动别人投票或加入政党；大约 1／3 的人

以「舆论领导人」的身份参与类似活动。可是参与更高一层政党活动的

人数则大大减少，大约 1／5 的人参与总统初选，大约 1／10 的人会赞

助钱或花时间参加竞选，或利益集团的活动，或者参加持续的政治工作，

只有大约 1／20 的人堪称为「政党活动家」，只有 1／100 左右的人才

会真正去竞选某个职位。 

随着选民百分比的下降，出现了一种重大的阶级差异。社会经济地位低

下的人很少做竞选方面的事，为某个候选人或政党做点儿贡献，或谋取

个办公室里的职位，更没什么人去竞选了。本世纪以来，美国的领导人

已经颇具代表性了，可他们仍然主要来自男性白人，而且还是中上层阶

级。到 80 年代中期，全国 49 万个选举产生的官员中，讲西班牙语的美



国人只占 0.5％，黑人占 1.3％，妇女占 1.5％。其他群体的利益也没有

得到体现。尽管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如说，

各州立法机构中妇女任职比例增长已超过 10％，到 1993 年增至 20％。

少数民族在政府机关里的任职比例也有所增长，但仍远远不能说是充分

代表。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当选，面现实中，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

做出许多努力。 

1988 年牧师杰西‧杰克逊颇具戏剧性的竞选活动预示着将来有可能发生

变化。他有能力吸引众多黑人团体以外的支持者，这使他成为一个民主

党派候选人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很多观察家相信他的候选提名是美国政

治史上的分水岭。然而 1992 年，3 名主要候选人(共和党、民主党和一

名自称独立的候选人)仍是清一色的男性白人公民。 

人民能够掌权吗? 

从一个方面看，民主意谓着大多数人民赞成他们的政府。在某些方面，

这种观点似乎太概括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可以说成是民主社会，因为

任何政府只要能生存下去，就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公众的拥戴。

要求更高一点的话，还需要这个体制中要有某种与人民协商的机制，这

种协商应该基于双方自愿，而不是单方面提供的施舍。这通常可通过定

期的竞选来实现。当然，最终决定这样具有竞争性选举的胜利者的主要

原则必须是多数派原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少数派原则不能称得上是

民主。所以在美国，对民主的透析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探求多数派裁定机

制，以决定谁将掌权，并怎样运用权力。 



  

多数派原则的局限性 

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任何形式的暴君统治都十分恐惧，在君主制下生活的

经历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将立法机关作为政体中最具支配力量的机构。经

验告诉他们，各州立法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因此，他们又确立了一整套

内部和外部的监督机制，而这些监督机制有时也会对多数派原则产生巨

大的对抗作用。宪法制定者们最惧怕的是形成多数派专制(正如日后历

史学家阿 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种形式的专横统治正由于

它很难令人察觉，也很难废除，所以就更令人惧怕)。因此，他们创立

了一种基本的结构体制以实施多数派原则，但仍有一定难度。 

立法机构分为两院，基本上仿效殖民地统治时期的两院制──皇家议会

和殖民者代表大会。除此之外，当时的理论比较顾全各方利益的平衡，

因而两院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参议院维护各州利益，无论州面积大小、

人口多寡，其利益均可以得到平等的体现。所以，参议员的多数投票表

决也仅代表人口的一小部分(只有 15％)。这种结构可以防止按多数派意

志形成某种决议。有时，甚至少数派提出的立法建议也得以通过。众议

院则是按照各州人口比例，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可以抵销参议院

少数派不适当的影响力。不过，假如众议院代表主要由地方名流和利益

者构成的话，这样的制约就无法构成。众议院本身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

因为无论这个州的人口是多么少，都有一名众议员代表。另外，根据 60

年代最高法院的裁决，一个州内的各个选区在人口上不能发生太大的变



化。第七章里所讨论的历史上的各委员会的上层结构及其工作程序也以

两院形或运作，在许多事例中作为对多数派意见的有效监察。 

由于美国实行选举人团制度，所以总统这一职位也不是代表一个明确的

多数群体的。选举人团的分配比例根据与该州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

相一致，而获取代表团全票选举的得胜者会偏离普选的结果。1824 年选

举约翰‧昆西‧亚当斯，1876 年选举卢瑟福‧B．海斯，以及 1888 年选举

本杰明‧哈里森时，选举人团选出的候选人实际上在普选中失败了──

1876 年的情况是，国会委员会确定了几种选票的分配之后，才出现这种

情况的。由于有多个候选人，对 13 位当选的未获半数普选票的总统来

说，选举人团是把未超过半数票的多数票(得票最多者，而不是半数票

加一票)转变成了超过半数票的多数票。 

轮到总统选择联邦法官时，联邦法官不必顺应多数民众的意愿。例如，

如果绝大多数公众感到，人工堕胎是不对的，或者反歧视行动不合情理。

这些观点对法官没有任何约束力。除了很少使用，也很难适用的弹劾程

序以外，公众没有办法罢免一名联邦法官。 

相反地，州政府显然是依多数派原则行事的。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决，所

有州立法机构都按人口比例，而不是按各县或其他政治派别分配两院名

额的。尽管 70 年代的裁决曾允许在一个院里相对长期在位的派别可以

偏离按人数比例的原则存在，但对多数派代表的束缚仍然保留着。各部

门行政长官，有时包括国务院负责人也都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绝大多数



州还有选举产生法院的法官(尽管许多州提出建议削减选举产生的法院

法官，或者将选举产生与特别任命小组结合起来)。 

在州以下的各级政府中，多数派原则就不那么起作用了。在许多特殊选

区，由于对投票的限制，多数派原则被淡化。加之，许多市和县政府提

供的是混合的或是授权式的职能，以及复杂的选区划分方法、不受公众

控制的被委任的委员会等等，更使该原则体现不利。这些限制，尤其是

在大选区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将随着投票权利法案修正案的实施和

1983 年最高法院对有关(罗杰斯‧V‧洛奇一案)乔治亚某县利用大选区来

防止黑人官员当选的裁决而逐渐消失。尚不明显但日益壮大的成百上千

的「影子政府」，诸如一些共管协会或航空机构，是不容忽视的。他们

虽然不对公众负责，但却对许多影响公众利益的问题有发言权，比如说，

交通问题。 

地方一级政府无法执行多数派原则这一事实意义尤其重大，因为正是对

这一级政府，公民才最有机会参与自治。可是，目前，在这一级政府中

人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体现，公众对政治的参与远远不够，因此常会发生

腐败和根深蒂固的少数派专制统治。许多表面上是城市的政府，实际上

只不过是大面积乡村城市化，没有他们自己的政府。令人鼓舞的是尚有

许多人对参与政治感兴趣，他们组织起许多相互联系的街区俱乐部和居

民协会，以及举行其他活动来推动参与对学校、交通和对生活的其他基

本方面的管理。有些时候，这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反击，但是这些努力的

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多年以前，托马斯‧杰弗逊曾提出，为了美国试验的成功，一个迫切的

要求就是提供一些手段，靠普通公民组成他们的政府同时也能选择他们

的政府。他倡议建立一种监督机制作为任何政府的基本单位，由上层机

构掌握，可以有部分的权利选择政府的成员。这个观点并未得到实现。

相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自治村镇和居民区已失去了任何真正的政

治自治，连城市自身也常常被剥夺采取必要措施改善自身状况的权力。

与此同时，乡村区域也陷入萎缩状态，各种各样的地方政府而今迫切需

要进行改革。直接民主本该在地方政府体现，可直接民主的匮乏仍然是

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多数派意见的局限性 

美国政治中另一个不利于代表人民利益形象的特点是选民在试图通过

投票影响政治时会遇到困难。各政党的政策立场模棱两可，而具体候选

人又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注重问题的选民必须依靠每位候选人参加竞

选时的声明才能弄清这位候选人以及他 /她所代表的政党的政策观点。

然而竞选声明一般都华而不实、自相矛盾、表意笼统，时而出人意料，

时而谋划周密。即使是聪明得足以透过这些雾障，或许借助以往的投票

纪录，看到本质的选民，也不大可能发现被提名的候选人是否支援自己

的所有观点。更可能的是，每一位候选人的竞选发言良莠混杂、褒贬各

半，选民必须决定究竟哪一种组合最令人满意。然而，1980 年总统选举

却是个例外，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因素，雷根的年龄、卡特的能力、现



任政府的丑闻、约翰‧安德森作为「独立候选人」的权利，以及共和党

在社会问题上的保守立场等等。没有一个问题能在 1984 年的选举中独

立地占据主导地位，那是一次有着浓厚个人色彩的竞选，尤其是雷根总

统个人对选民的吸引力。不过，增税问题成了蒙代尔失利的主要因素。

1988 年，乔治‧布希获胜全靠他的反复许诺：「我保证，不会有新的税

收」，说明税收问题仍至关重要。尽管如此，结果显然是双方胜负参半。

尽管共和党的布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民主党却增加了他们的政府成

员，保持了对国会的控制，在两院的势力也大大增强。1992 年的选举，

问题也很纷杂，但是经济问题──以及布希政府的表现──主宰了此次

竞选。民主党不仅控制了众参两院，而且候选人当选了总统。 

因此，解释每次选举的结果，尤其是从政治问题的角度来解释都是困难

的。1972 年选民给了理查‧尼克森有史以来第二次最大的得票差额当选，

但却在国会里增加了他的政敌。1984 年，雷根总统得到 59％的选票，

但众议院中共和党席位只有适当增加，而参议院的席位反而略有减少。

1988 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选民们把 54％的选票投给了布希总统，

但却回报给民主党较大优势的国会班子。选民一般出于对现任总统的不

满而不考虑向现任总统挑战的候选人所持的观点来决定投票；或者出于

不理解双方的观点；出于对自己党派的忠诚；出于个人性格、民族、相

貌或投票地点等因素(那些名字列在前面的一般来说会有些优势)。候选

人可以轻松自如地根本不阐明自己的立场，或表达犹疑不决、前后矛盾

地答案。一旦就职，他们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于曾拥护过他们的广大选

民所期望采取的措施(自从 1980 年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曾在税收和



赤字方面表现过令人吃惊的态度，几乎完全背离了本党传统的政策立

场；以前民主党一向主张赤字开支，共和党坚决反对这一作法)。如果

选民发现自己在具体问题上完全被他／她所信任的候选人愚弄了，那么

这位选民就会因此对政治彻底丧失信心。 

第五章将讨论的公民立法提案权和公民复决权，是限制公众影响力模式

的例外。在即使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全都拒绝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些

是选民们针对具体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这些手段已在西部各州得

到广泛使用(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仅 1984 年一年，选民就成功地使

用了 250 多次公民立法提案权)。1992 年选举中，州投票时就提出了 232

条建议，包括宪法修正案(在 18 个州都可能获通过)。1992 年 42 个州都

有这样的情形。有人一直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引入公民复决权，至少有一

家定期刊物已全力以赴使公众尽快熟悉并掌握这些手段。 

然而，由于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经历，使许多为取得公民立法提案权

和公民复决权而努力的人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减缓了将这些手段引

入联邦一级政体的步伐。这些措施将对民主进程有独特价值的贡献，而

且正是由于实施了这些措施，才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在过去 10 年

中，一些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带领下，在各自的政治生活中给予这些措

施很高的评价，但这些措施也的确存在程 序上和实质上的不足。投票

一般都是表示「是或不是」，是由选民表示完全接受或拒绝接受，但不

能做出任何修正或改进。写作水平低或冗长无味的建议书一般都不会被

批准，仅仅因为它们太难读懂，支持者甚至会凭印象投反对票，还以为



他们投得对呢。在这样的基础上，立法提案权尤其易受到责备，1988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 29 项动议书中有一项长达 102 页，批评家估计在投

票站，每位选民恐怕要花 45 分钟才能全部读完。官员们不得不要求选

民投缺席票，拿回家去读。 

在最近几届的竞选中，由于这样的投票方式已经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尤

其是那些焦点放在税收措施的投票。其他重要问题包括道德讨论和民权

自由等。1992 年俄勒冈州就有个不同寻常的例子，那里的选民使用提案

权，要求在州宪法中明确规定同性恋是不合法的，是「不正常的、堕落

的」。许多特别利益集团提出越来越多的不顾穷人、只考虑富人利益的

建议(最高法院近年来已做出裁决，宣布限制个人或集团在公民立法提

案和公民复决方面使用金钱)。削减税收和公众开销的措施几乎在所有

的州得到提出并通过。州政府维持同样的为公众服务的水平的能力不足

已经引起了某些对由公民复决权或提案权提出的立法建议的强烈而不

利的反应。的确，在政治上一向如此，很难对表面上看来颇为民主的机

制做出简单、绝对的判断。 

  

多数派原则与少数派权利 

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里，无论多数派的影响有多大，都会出现一个少数

派的权利问题。多元化社会至少应由两个以上的不同的种族、宗教、国

籍、语言或地区亚文化的群体组成。这样的社会很少是民主的，大多数

都是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或联合体或由其中一个在国家军队力量



方面有垄断权力的坚定的少数派来管理的。中国和俄国是由一个或两个

大的群体来管理的；南非作为一个多元化社会仍由白人少数派统治者主

宰，这些白人少数派又分成讲南非公用语和英语的两个群体。瑞士和加

拿大是多元化民主社会中规模小得多的国家，在那样的民主社会中，少

数派利益和多数派原则尚能谨慎地保持着力量的均衡。 

美国尤其受着少数派利益问题的侵扰，因为美国是个由如此众多不同派

别、群体组成的国家。宪法的制定者和权利法案的支持者一直都重视对

多数派原则进行监督，以便保护少数派的权利。有时，这些监督措施转

变成少数派争取统治权力的渠道；多数派原则反而成了少数派控制局势

的一种手段。随着大熔炉的理想逐渐被反复申明的差异性所代替，一向

就很难做的调和少数派及多数派的利益的工作现在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双语教育、社区服务设施和管理，甚至包括种族和民族隔离等一系列问

题将继续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棘手问题。对任何一个多元化的体制来说，

这些问题也许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矛盾冲突的结果程度只得依据政

治文化的价值观来衡量了。社会公众对政治了解或相信多少?他们给予

民主价值何种支持?他们对少数派对抗式的权利给予多少重视?政策的

类型是什么? 

人民的民主：政治的环境 

对于构成我们现有社会政治文化的各群体的政治信仰、情感和价值观

念，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已做了相当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民

主来说，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对政治自由在美国的抽像



表述，也如同在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比如在英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的

支援，深得人心。然而，一旦抽像原则转化为具体的问题，如：无神论

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言论自由；学校是否应该雇用同性恋者；被指控的强

奸犯的权利；黑人家庭自由地与白人家庭为邻等等问题，那么，对理想

化的观点的支援便骤然减少。总的来说，比起一般公民，处于政治领导

地位的人在具体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当宽容大度的。即使如此，领导层中

有相当一批少数派，有时数量接近多数，不能容忍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少

数派的权利。 

  

政治文化和民主 

一位分析家将这种情感称为「工人阶级的权力主义」。公民一般对于像

工会这样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事情大都采取开放、自由的立场观点，但一

涉及「非经济问题」，例如言论自由，便对他们认为持危险观点的人，

尤其是那些能影响孩子们的人，采取毫不留情的反对态度。领导者们则

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权力主义，因为他们从受过的良好的教育中获

益，有一个多少令人愉快一些的境况：薪水高些，有较多的休闲时间，

对工作更加满意等等。换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就是，领导者们享有

更多的权利，可以选择在哪儿生活，在哪儿工作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哪 

里的学校念书。 

美国政治环境中第二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是绝大多数人强烈的政治疏离

感。普遍的观点是，政治是一种「骯脏」的交易。父母仍从未梦想孩子



长大了会成为一名政治家，尽管他们也认为梦想当总统不是未尝不可的

事。人们提及政府时，通常都用「它」或「他们」来称呼。很少有人谈

起政府，像是在谈论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更少有人把政府想 像成自

己的政府。结果是产生相当广泛的孤独无助感。有时，这种情绪会酿成

大乱，导致自残行为或集团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暴乱就是参与者为

了实现他们某种需要而采取的政治行动。这种潜在的政治愤怒或许为人

操纵，但是暴乱往往不需要煽动者，而且如果时机不成熟，煽动者也无

法兴风作浪。与暴乱不同的另外一种局面更不足取，即公民对政治的漠

然和麻木，不能理解或控制他们的领导。偶尔也出现一个新的政治人物

鼓动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公民支援他的竞选。1992 年，罗斯‧佩罗参加竞

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政治社会化和民主 

构成美国政治文化及其亚文化的见解和价值观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这

个传递过程称为政治社会化。这个词指的是社会如何通过向年轻一代教

授那些政治观念使社会自身以及社会的政治观念长久存在下去的一种

方式。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生影响的主要领域是家庭、学校、媒介、

成年早期的经历，同龄人群体也起一定作用。 

家庭中父母和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能影响年纪较小的孩子的早期政治

观念。家庭中形成的权威模式、父母对外界权威流露出的看法、直言不

讳表述的观点以及父母信仰的总体模式都是构成孩子对社会不断增长



的感知和他或她试图与之相联 系的背景。另外，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

位也对孩子树立政治态度的环境影响起作用。孩子上学以前，他或她就

已经有了些感性认识，知道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知道该对政治采取什

么样的「正确」态度，与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交往也对孩子们有潜移

默化的影响。 

孩子接受的教育对政治社会化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

差别。那些只上过小学和中学的，尤其是只上过职业学校的，他们所接

受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与那些准备要上大学的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又因

不同家庭及同龄人的不同经历而有明显增加。对整个群体而言，公立学

校很少为孩子们开展有关政治和经济现实的严肃讨论。只有在特别的历

史课上才会触及美国历史的瑕疵或审视美国当今面临的问题。有多少中

学生认识到了美国城市发展中员警的政治作用?又有多少中学生注意到

了在美国的发展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低阶层?知识的 匮乏，再加上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常有的家长式权威关系导致学生对政治象征物

至多抱着盲目的忠诚，包括对国旗、国庆礼炮、国歌和宪法的忠诚。尽

管在公民学课程里也强调公民投票参加选举和公民履行职责的问题，但

是却没有讲述那么多参与的价值或根本不讲述。当相当数量的公民把政

治权利当成繁重的负担时，就彻底背叛了两个世纪以前为建立独立的共

和国而奋斗的那些人的理想。 

政治社会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中学毕业后的那些年。目前，高中毕业生中

40％以上注定要上大学，其他的毕业后就去找工作，绝大多数都不再返



回学校了。许多去上大学的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再加上所受的自

由开放的中学教育，一般比他们同龄做工的人对政治持有更加宽容、更

加怀疑的态度。而大学学府则通常会加大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使大

学生们与他们父母的偏见决裂，树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尽管高等教

育与保守的经济观点密切相关，部分原因是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一般比较

高，但这种政治保守立场也不是一般认为的那种「工人阶级的权力主义」

的保守立场。因此，高等教育不仅一贯地在上下两代人之间造成代沟，

而且也在同代人之间造成同样大的裂痕。 

当然，已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标准的政治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正在崩溃。

以许多新形式迅速发展的大学教育、劳动大军对工作本质的激烈态度，

再加上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中日益强大的作用，均使得未来的政治环境变

得无法预测。无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各年龄段的劳动者普遍关心经济

的组织和调控，特别是他们的职业问题。各阶层的妇女已不再满足于服

务和屈从的角色。与此同时，许多按传统将去读大学或大学毕业后将从

事专门职业的人正在选择可替代传统生产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往往比低

等的白领阶层或服务性工作的薪水多，因此，从人们对政治或其他问题

的态度上，已看不太出是否上过大学了。90 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使大

学毕业以及未读过大学的人的失业率上升，强化了上述的转变。 

当然，所有这种骚动将仅仅导致改变而不会引起发展。但是当前的趋势

显然不必向那个方向引导。例如，很清楚，政治生活中的妇女并不只反

映男性所主张的观点。由工作和教育的变化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的骚



动，伴随着妇女和少数派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使得美国政治有可能朝

着与独立战争的精神一致的方向前进。 

  

人民的民主：政治的影响力 

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相互作用而产生了政策，它们是政府用以调节和指

导实现总目标，诸如机会平等或全民就业的具体行为的根据(本书第十

一章还将详细讨论政策)。我们在此必须考虑的是，政府的政策在何种

程度上减少或加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公正现象。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与

我们评价美国是怎样一个民主的国家相关。 

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资源的分配可以两种途径来解决。第一个视点是最

基本的感官能感受到的贫穷──食品、衣物和住所的不足。陷入贫困使

那些缺衣少食的人连起码的政治参与权利都无法保证。勿庸置疑，美国

至今还存在着贫困。参议院各委员会、私人资助的研究部门和许多政府

行政机构的统计人员都可以证明，在过去 25 年中，百万计的人民一直

受着贫困的煎熬，结果造成他们的孩子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智力和体力

低下的状态。60 年代，对报刊头版报道的美国的贫困问题，政治系统做

了部分相应的努力，减小了贫困的范围，至少从政治家直接关注的领域

里革除了贫困，但远不足以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完

全根除贫困。随后，80 年代雷根执政时期，由于削减了许多国内专案，

贫困现象又有所增加。到 80 年代末，贫困率又稍有下降，但到 1990 年

和 1991 年贫困率又回升。只要 这种基本的不平等存在──而且种种迹



象表明有更多的人的生活又降至贫困线以下了，政治体制本身在为民主

而战中就必然要丧失战斗力。 

第二个视点是贫困线以上的分配。统计数字表明，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

拥有严重地聚集在社会的上层。在收入分配上，最上层 1％的人的税后

收入相当于最下层 40％的人的收入，上层 20％的人的收入是下层 20％

的人的收 入的 7 倍。换句话说，80 年代中期，最上层 20％的纳税人所

得占国家个人收入的大约 40％，而最下层 20％的人所得占 6％。财富、

资源的拥有就更加集中。最上层 l／5 的家庭拥有全国 80％以上的财富，

最下层 1/5 的家庭一无所有。在上层中， 最上层 1％的人就拥有全国下

层 90％的人的财富。自 20 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统计以来，这一模式就没

有多大的改变。直至 70 年代，收入分配才逐步趋向合理。但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财产占有的分配却变得不合理起来。然而进入 80 年代，

收入分配模式也开始偏离合理的轨道；自 1977 年到 1990 年，上层集团

获取了更大财富，可中下层的收入却开始下降。1992 年实际工资的平均

水平比 20 年前还低。 

政府在税收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有的话)也收效甚微。美国税收数额

无论多大，也占不到收入的 30％。富人们经常偷减或完全逃避个人所得

税和财产税(包括地产税、资金税和礼品税)。除此之外，销售税、社会

福利救济津贴扣除以及财产税给广大中下层造成的负担远比给富人们

造成的要沉重很多。80 年代这些税项有所增加，90 年代也许还会增加。

自 1976 年以来，政府和反对派提出了许多有关税收改革的建议，这些



建议几乎全部是针对减少税收的。1981 年的大减税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一次减税举措，上层少数纳税人从中大大获益。1987 年生效的税收

改革废除了一系列的税收壁垒，增收公司税，减免一部分低收入人的税。

然而，税率的降低抵消了这些税收新变化，使得高收入的人获益匪浅。 

政府救济金的构成更强化了这种不公正的税收模式。联邦直接救济穷人

的专案(穷人申请专案救济时要证明自己确实需要)占了不到国家预算的

10％。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农业补

贴和失业补偿等的政府津贴计划专案，40％的预算花在这方面。这类支

出并未考虑个人收入。有些甚至是将大笔款项支付给了富人(例如，农

业津贴就是按农民拥有的亩数支付，这样一来，最富有的 10％的农民得

到政府该项津贴的 50％)。最终，一般政府提供的服务，例如教育、公

路建设及保养、员警和消防队在较富裕的社区质量要好得多。较贫穷的

社区得自己征重税才能维持最低水平的服务，而富裕的邻区则可以在低

税率的情况下维持高质量的服务。到 80 年代末，所有政府提供的服务

所产生的效果都稍稍偏向于富人，与历来的做法有了一个转变。也许这

并不令人吃惊，美国已成为当今处于前列的工业社会中最不平等的一

个。 

政府消除贫困的专案实施效果如何一直是争论的主题。诚然，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许多专案实施还是有成效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的数目

表明，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成功地使贫困率大大降低，即使

到 80 年代后期，贫困率又有回升时，政府救助专案也至少将贫困率压



低了 40％。支援和反对现行的社会福利体制的人，仍在不停地争论消除

贫困计划的方向问题，但是，在 1992 年仍有将近 3600 万美国人生活在

官方所认定的贫困线以下，因此，对于是否应该继续实施这些消除贫困

的专案似乎无可争议。 

收入分配对于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和对待政治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民主

的支援有着很大的影响。只要财产占有的分配在美国仍存在着同样的失

衡现象，民主政治就将保持相当的局限性和肤浅程度。既然政府的政策

容忍、甚至鼓励经济的不平等，无疑也会造成政治的不平等和政治文化

的不民主。80 年代的竞选对政府采取的有关经济以及经济资源和经济力

量分配的具体政策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至今还未回答这些质疑所隐

含的根源问题：怎样才算是公平的经济力量分配?如何实现?如果我们找

到了答案，我们也就找到了美国民主的位置。 

  

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作用 

继苏联和东欧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府瓦解之后而产生的为保证建立持

久的民主所进行的斗争，戏剧性地说明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当马

克思主义者的政府为消除对他们粗放的经济政策的批评而战时就破坏

了政治自由。新近掌权的持不同政见者试图寻找保障自由经济市场发展

的良药，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左派及右派的

政治评论家都把市场赞美成自由的发动机。但市场究竟是什么呢? 



市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制度的简称。在这一制度中，资源的分配和

生产量的多少是由价格来确定的，反过来说，是按照所有者和劳动者、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自发的联系和交换进行的。从定义上讲，决策已非

集权化了，不是一个做计划的过程的结果了，诸如中央计划或五年计划

──马克思主义体制的特点，多数资源和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私有

制也是非集权决策的基础──尽管有些社会公有制(也许以合作制形式

存在)也适合该制度。我们也知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体制把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因素看成是该体制运转的原动力，

协调着土地、劳动者和资金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金融资产)。后冷战

时期似乎在竭力回避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或许因为这个词与马克

思列宁主义有密切联系。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词语，无疑承认了经

济体制中的所有因素是不平等的。「市场」一词虽然体现实际不够，但

却是实际存在的。 

的确，理想化的自由交换的体制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民主模式：公

民从竞争中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由经济或政治企业家生产的经济或政治

产品。作为最终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大大激发了 80 年代末期的变革，

并继续吸引着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毫无疑问，市场推动了西方和 20 世

纪后半叶新兴工业国家社会繁荣的巨大发展。 

然而，只有那些最赋幻想的市场崇拜者才会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自由交换原则是社会行动的唯一基础。正如多数派裁定原则受到少数派

权利的制约一样，市场也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限制。环境保护已经成为



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全球国际社会已经决定，无论市场有多大的需

求，都应该从社会长远利益出发禁止生产和消费吞噬臭氧层的氟利昂

(CFCS)。此类限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像来自英国北部的摇滚乐队也制订

了积极的对策，抗议对热带雨林的掠夺和破坏。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生产应保证生态环境的完好，生产出的产品应合乎环境保护的要求，必

须对同样的事情做出规定。生产的特性也同样重要。能说明这一问题的

是禁止由犯人或劳改者生产产品的努力(例如反对与中国进行无限制性

的贸易)。另外一种限制措施是制订了越来越多的规章约束烟草的销售

(广告)和购买(对购买香烟者进行年龄限制)。 

作为一个原则，市场的净效应是一种积极的民主。市场显然是一种确定

地反映社会公众好恶的手段，它使得千百万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自

由地利用市场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市场当然不能回答每个问题，确

立所有的标准。这就需要每个国家－－尤其是正在发展中的国际社会－

－自己去判断是否并如何限制受大为青睐的短期利益，无论是政治的还

是经济的。而且每个社会必须越来越多地确定，在什 么程度上将相对

于消费而言的，诸如储蓄及投资之类事项留给个人决定。这样我们就可

以争取创立民主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并使之代代相传。可持续的民主的

目标，虽不免艰辛，但却是必需的，因而，这就要求市场应占主导地位，

但其发展应受到约束。 

焦点透视：90 年代──妇女的时代？



1991 年初，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成为美国历史上法院这一「最后阵地」

中第一个女法官占多数的法院。1992 年， 由于一年内进行的两次参议

员选举的历史性巧合，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第一个拥有2名女参议员的州。

在政治上，妇女正在受到青睐－－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显然，女性个人成功以及广义上讲她们得到相对较平稳但缓慢发展的实

例屡见不鲜，女性候选人近年来在许多领域里取得今人瞩目的成就： 

*历史上首次一位女性(佛蒙特州的麦德琳‧昆宁)得以连任三届该州州长

(仅仅 15 年前， 曾有一位妇女首次当选为州长，而不是因为她丈夫曾

担任过州长)； 

*各州政府内执掌财政大权的职位，例如财政主管或审计员等，都愈来

愈多地由妇女担任(1991 年，担任这类职务的妇女就有 22 名)； 

*1988 年，1990 年，1992 年竞选各州政府职位的妇女成功率达到一半以

上。1993 年各州政府中女议员所占比例高达 20％，创历史最高纪录； 

*1990 年，在全国范围内，几乎 1/3 各州最高一级政府职位和地方政府

职位，包括各州 16 左右的内阁一级职位都由妇女出任； 

*妇女组织了她们自己的竞选活动筹资机构，例如「妇女竞选基金」，

以及「艾米丽的名单」等，它们为女性候选人提供大量的财力资助。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即使在比例最高的州，妇女在每

个选举年到州立法机构任职的比率的增长也只是大约 1％。按照此一增



长率，妇女要到 21 世纪中期才能使她们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与她们的人

口达成适宜的比例。 

在联邦政府里，1993 年，538 名国会议员中有 53 位女性(6 名女参议员，

47 名众议员)，为历史最高纪录，达到 10％。1993 年，内阁成员中有 3

名女性，最高法院中有 1 名女性。对女性来说，被提名为总统或副总统

候选人还甚么罕见。1992 年没有一位女性被各主要政党选为候选人。在

女性任政府要职方面，美国已远远落后于其他民主国家。加拿大、德国、

瑞士、新西兰以及其他国家女议员的比例比美国的数位要多两倍以上。 

就广义而言，在社会基础方面的任何有深远意义的变革领域，妇女继续

遭到性别歧视和对女权运动的冲击。商界妇女仅仅能够赢得大约 6％的

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广大劳动妇女在男性工人挣得 1 美元时，才挣 60

美分，这个数位长达 25 年没有改变。 

阿尼达‧希尔与克拉伦斯‧托马斯(Anita Hill──C1arence Thomas)的矛

盾冲突(在本书第十章详细讨论)说明了妇女问题与政治的关系的另一侧

面──有色妇女在政治中的角色。阿尼达‧希尔代表着所有成功的黑人

妇女，尽管她们容易受性骚扰的侵害，但那些调查这类骚扰案的官员对

待她们却比对男性黑人更缺乏同情。一些男性评论家认为，有些被认为

是性骚扰的行为充其量不过是「求爱方式」的一种罢了。对托马斯的同

情似乎是基于 20 世纪后期美国黑人男性所面临的特殊困难。这其中隐

含的结论必定是，黑人妇女不必受到平等的待遇，她们必须无可争议地

站到她们的同胞──男性黑人一边。 



大法官托马斯的生活经历进一步表明，妇女，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常常必

须承担，或是外界硬加给她们的沉重负担。当托马斯的父母要决定送他

们的一个孩子由他们较富裕的祖父母抚养时，他们选了男孩。法官的姐

姐，被法官本人诬为「社会福利皇后」的姐姐却不得已留下来苦苦挣扎，

照顾自己，照顾家中其他人．老人和亲戚，她所承担的负担，托马斯永

远也不必去承担。 

这也是当今妇女在社会地位上的一个根本方面──她们注定是贫穷的。

1990 年，女性当家的大约一半(44.5％)的家庭，其中包括大约 60％女性

当家的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家庭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女性当家家庭的百

分比正在随着美国贫困化的日益增加逐步上升。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就要求美国社会和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只能靠仍支配着

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男性白人的行动才能实现。 

1990 年人口普查以后选区的重新划分以及其他一些变化，使许多在位的

(男性)政治家于 1992 年的选举中失利，为数之多，史无前例，这就给女

性带来参政的新契机。但如果说，在每一位读到此书的读者的有生之年，

可以企盼美国政界不再有性别歧视，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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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宪 法 

 

宪法的起源 

宪法的基本原则 

    限权政府 

    公民自治 
    权力分立 
    司法审查权 
    联邦主义 

宪法的改变 

    非正式的演变 

    宪法修正案 

今天的宪法：是否可以防止独裁政府的出现？ 

焦点透视：最新（也是最老的）宪法修正案 

建议读物

 

「内政管理需要了解善行的复杂性。任何善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一

种善行的实施都是在牺牲另一种善行基础上实现的；而且善行与恶行是

紧密相联的。」 

──爱德华‧希尔斯 



 

「宪法的确与游戏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事先设定的规则。要

认识到，假如没有规则，那些野蛮人就总会取胜。」 

 

──休‧托马斯 

  

宪法的起源 

从英国获得独立后的新生的美国各州似乎需要某种政治联盟的形式。因

为当时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每个州都是独立的，互相嫉妒各自的

特权，如果他们想以某种联邦形式合在一起的话，必须达成 13 个州的

一致同意。因此，在各州最初尝试建立联盟，签订《南部邦联条例》之

后，各州仍旧是权力中心，这在当时也是不足为奇的。 

1774 年 9 月，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来自 12 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

一起，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但这届会议的决议并没有明显地改变英国

对殖民地的政策。战争爆发后，1775 年 5 月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负责

协调和指挥各殖民地的军事力量。在这届大陆会议上，每一个殖民地均

有一票投票权，代表们于 1776 年 7 月 4 日通过《独立宣言》，并草拟

了《南部邦联条例》，于 1777 年 11 月交给各州讨论通过。至 1779 年，

除马里兰州以外，所有其他州均通过了这一档。在其他州同意将西部一

部分土地割让给邦联以后，1781 年 3 月马里兰州才批准通过这一档。随

之，《南部邦联条例》开始生效。 



《南部邦联条例》设立了只有一个议院的中央政府(一院制议会)，在这

个议会中，每州代表团有一票的投票权；重要决议必须由 9 个州同意，

对《条例》做出的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由所有 13 个州全体同意批准。

尽管国会在海事问题及州际间争端问题上被赋予了有限的司法职能，但

当时尚未有分立的行政或司法机构。起初，国会由于行政工作需要设立

各委员会，但很快发现有必要设立一些受其控制的固定机构。「总统」

不是行政总长，只是主持国会工作的官员。《条例》明确规定，「每一

个州拥有自治权，享有自由和独立」，各州之间形成一种「彼此友好盟

邦」的关系(《条例》第 2 和第 3 条)。 

很显然，《条例》所确立的政府是反映各州意见的协商性议会，而不是

一个国家的政府。当时的体制只是几乎完全独立的各单元体的联盟，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最大的难题是财政。国会可以向各州征收税

赋，取得活动所需资金，但却没有办法监督各州交付税款。所有试图通

过征收关税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努力都失败了。这类行动都必须得到

所有各州的一致同意，然而总是至少有一个州反对关税。加之，国会对

于公民毫无权威，公民只服从他们各州的政府。 

考虑到这些情况，在《条例》规定范围内，邦联成绩斐然。1781 年国会

设立了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和财政部等机构，这些机构都有可能发展成

为内阁政府。这种议会制的政府或许比现今的政府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更

有成效。随着吞并了西部的一些土地，美国已不再是享有主权和独立的

各州的联盟，现在美国各州共有了国有的土地。在这个阶段，政府最重



要的行动就是 1787 年《西北法令》的正式通过。该法令禁止在西北部

地区实行奴隶制(俄亥俄河以北的国有土地内)，并规定按一种适当的程

序接纳这一地区内形成的任何一州加入邦联。最终，这一地区内形成的

州有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依利诺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 

这种标新立异的区域管理，不仅为其他国有土地上形成的未来各州的发

展创下了先例，而且也为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如何发展成自治独立国家树

立了榜样。除此之外，该法令还通过一项权利法案，保证该地区内的居

民享有签订合同、陪审团判决、宗教自由和人身保护权等权利。当新宪

法出台以后，新政府开始管理国家时，也重新采纳了这一伟大法令中的

条款。《南部邦联条例》规定禁止在西北部实行奴隶制，这是国会最重

要的决策之一。它为未来西部各州的发展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而且，如

果国会更进一步采纳杰弗逊的建议，在所有西部地区，从北到南全部废

除奴隶制的话，该法令也许会避免后来发展起来的地域冲突。不幸的是，

该法令并 未做到这一点。 

尽管取得诸多成就，《条例》中有关政治的规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由

于中央政府只是被赋予了很少的权力，既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很难

作为一个政府来发挥作用，何况情况不是最好的。经济状况尤其糟糕，

18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家面临严重经济衰退，而《条例》有关国际贸

易的规定非常没有权威性。除此之外，《南部邦联条例》中有一致命弱

点，国会无法对任何公民或各州实施制裁，因此也就无法有效地实施它

应当拥有的有限权力。许多领导者，尤其是那些认为应加强中央的权力



和建立强大的国家实体的人一致认为，政府实在是太软弱了，不改变就

无法维持下去。 

除罗德岛以外，所有州的代表于 1787 年聚集在费城讨论《南部邦联条

例》，提出改革建议，试图改进原条例的不足之处，建立有效可行的国

家政府。尽管此次会议实现的目标有限，代表们仍很快达成协定，国家

所面临的难题完全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新式政府结构得到有效地解决，而

不必试图维护原有的邦联体制。正如一个新生国家通过暴力反对权威导

致了一场革命，第一个稳定的、持久的政府也可以从反抗权威走向权威。

代表们没有理睬他们接到的命令，而是创立了世界政治史上最了不起的

档之一──《美国宪法》。 

这部宪法是在一系列争执不下的商讨妥协和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诞

生的。最后，所有 13 个州就是否在某几个州执行这一档进行了言词激

烈、艰苦卓绝的争论之后，才通过了这一新档，前提条件是对那些对新

修正建议仍持怀疑态度的各州代表做出承诺，由首届国会在新成立的政

府领导下，再提出一份「权利法案」交各州批准。《权利法案》包含 l

至 10 条修正案，很快成为新宪法的一部分。整个宪法诞生过程的突出

特点不仅仅是争论双方意见分歧、情绪激动，集中地反映了宗派的利益，

还有一个特点是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勤于思索，在如何

建立国家最高统治秩序方面颇有理论建树，其中也不乏像阿比盖尔‧亚

当斯(Abigail Adams)这样的参与幕后操纵的女性。在这一动荡时期还产

生了许多精辟深刻的政治著作，创立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理论原则



和道德规范。例如，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亚历山大‧汉密

尔顿(A1exander Hamilt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共同使用「普布利乌斯」 

(「Publius」)为笔名而创作的《联邦党人文集》一书已成为议会制政府

的经典著作。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公众参与政治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到处可见人民热烈地讨论提呈的议案，民众的参与使宪法「序言」中所

明确表述的观点没有成为一句空谈，那就是，人民创立了《宪法》。 

在最近几十年中，一些历史学家一直对这些开国元勋的成就和动机提出

质疑。1913 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出版

了他的研究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书中，他认为那些创立新政府

的人的初衷就是要限制民主的发展，以确保他们自身及富裕阶层财政上

的保障和既得利益。比尔德的观点显然夸大了事实。毫无疑问，《独立

宣言》较之宪法，在实质上更加「激进」，更加民主。宪法字里行间写

满了对公民权力的制约，例如，对宪法提出修正案，规定极为严格，必

须由绝大多数州同意，尽管这也许代表少数人的意志。而且他们不让公

众直接介入选举程序。根据宪法还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法院，大法

官全部采用任命制和终身任职制。宪法规定要对由参议院提呈的所有立

法建议实施倾斜政策，而参议院最初不必经过公民选举，至今按联邦体

制的规定，参议院的议员也只是代表各个地区，而不是以人口比例选出

的。宪法体制下的公民选举团和其他许多制度均与《独立宣言》激进的

突出个性的实质大相径庭。 



尽管如此，也不能把宪法中一些反民主的条款列为极端保守一类。举个

例子，被委任的法官的终身任职，使他们可以在某个民主团体试图限制

自由时，站出来利用法院为其自由辩护。宪法还反映出普遍存在的对权

力集中的恐惧，其基本职能就是要限制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即使这种权

力是在公民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产生的。宪法这一职能从历史意义上讲是

颇具自由色彩的。毋庸置疑，制宪者都受到他们个人的考虑和经济因素

的影响。比尔德在他的著作中提醒读者注意经济所起的作用，这自然是

不应忽视的，但他夸大了经济作用的重要性，把经济问题说成是制宪者

创立新政府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认为《宪法》

完全「背叛」了独立战争的基本原则，其实，按当时全世界盛行的标准

来看，《美国宪法》是独特的、自由的、开明的。尽管宪法在多数派原

则方面有一些限制，但总的来说，它创立了一个以公民权力为基础的政

府，创立了一个比当时存在的任何政府更加民主的政府。 

创立《宪法》并为《宪法》的通过而努力的人们相信政府内各机构的作

用。他们相信，只要能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社会的

梦想就一定会成为现实。权力当然是必要的，但权力也是危险的，只有

保持各机构间适度的权力平衡，才能正确地实施权力，同时制约掌权者

滥用权力。他们设计的政治体制正好体现了他们头脑中美国社会的蓝

图。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国家政府，这

个政府要有足够的权力行使管理权，但是政府的权力也必须受到限制，

最终权力必须归属公民所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的公民也没有包

括每个人)，由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和任命的官员行使



权力。这一政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必须是联邦制的，允许国家和各州政

府的共同存在。 

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达成的协定反映出制宪者的共同的政治背景以及对

美国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的广泛接受。虽然如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

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在富人和工人之间，在大州和小州之间，在沿海

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在小农业地区和大农业地区之间，在制造业和农

业之间，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在奴隶主利益和其他国家公民利益之

间，在国家主义者和那些只拥戴各自州、为各自州效力的人之间，在各

宗教派别或不信教者之间，都存在着紧张局面。简言之，冲突的来源多

种多样，令人吃惊。制宪者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缓解这些矛盾。宪

法一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极度的紧张和对立局面，

同时也反映了使宪法得以诞生的妥协过程。一些紧张局势得以消失了，

但另外一些紧张局势也更加突出了。尽管在全国实行统一公路制，汉堡

速食连锁店在全国迅速蔓延，电视娱乐无处不在，美国仍是一个变化多

样的国家，这也证明了开国元勋的实际的智慧，他们的创造光辉灿烂，

虽尚欠完善，但却能留传至今。 

宪法的基本原则 

  



限权政府 

《宪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对权力加以限制。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任

何宪法都是对政府行使权力加以一系列的限制，任何一个遵守这一系列

限制的国家都是立宪制国家。最重要的是对宪法的履行，而不是宪法的

形式。例如，前苏联就曾拥有一部形成了文字的宪法，但苏联统治者向

来忽视宪法的规定，因此前苏联就不能被称为一个立宪制国家。另一方

面，英国没有一部可被称为宪法的成文法典，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

英国已形成一整套明确的原则，严格地限制政府的行为。因此，英国是

一个立宪制国家。《美国宪法》的每一项规定都明确地说明了在总体上

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具体地对政府各机构的权力的限制。事实上，我们

的宪法已经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效仿的模式了。 

除非人民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必须遵守宪法，共同保护和维护宪法，否则

任何宪法都将毫无价值。尽管美国也有不少宪法原则无法导引政府行为

的事例，但总的记录是好的。保持下来的模式是坚持宪法，遵守对政府

行为的制约。因此，限权政府仍然是，也必须是我们宪法体制中的重要

原则。所以，政府必须与人民的价值观一致，保护个人权力，而不是为

人民创立或诠释价值观。 

  



公民自治 

《美国宪法》体系的另一重要原则是「公民自治」。根据这一原则，假

如公民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创造了这种权

力，虽然他们不直接控制政府的工作，甚至选举，但他们通过宪法授予

政府以权力。另外，我们已经提到整个机制中有一些可以防止公众控制

决策的机制。然而，在《宪法》之下的政府不能创造权力，并授予公众。

是公众允许政府行使权力，公众是理论上的权力拥有者。一条始终如一

贯穿美国政治思想以及宪法和政府赖以建立的理论就是，政府只能在征

得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管理国家。如果人民不支援政府，政府就不再

能合法地统治国家。这一问题至今未困 扰过这个国家。自从依据现行

宪法创立政府以来，人民就一直拥护这个体制，尽管内战似乎是个例外。

即使在那时，双方也都认为他们所竭力维护的是开国元勋所希望的体

制。公众或许转而反对某个政党或某届政府，但他们决不转而反对政府

的体制。 

  

权力分立 

《宪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树立政府的「总统制」的那条原则，也就

是「权力分立」原则。根据宪法，政府应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也就是

总统执政，由总统掌管行政部门以及各行政机构。总统完全独立于国会

这一立法部门，不必对国会负责。这两大部门还要加上以最高法院为首

的司法部门。许多人士认为这三大部门应该是平等的，但《宪法》明确



地将国会置于权力的中心，如果国会选择行使这一权力的话。然而，在

最近几十年内，总统的光彩使国会黯然失色，连法院也只是做为第三位

权力持有者。每一部门都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制约着另外两大部门的权

力。当然，也存在着形式上权力重迭现象，例如，美国副总统，虽然是

行政部门的成员，同时也是参议院的议长；再比如，国会有着 准司法

机构的职能，可以弹劾政府要员，并审判那些遭弹劾的官员。说到非正

式权力交迭情况就更多了，例如，许多行政机构在颁布法规和审理纠纷

时也常常行使其准立法、准司法的职能，而且也常有国会议员担任军事

储备委员会等要职。虽然如此，这三大部门仍各自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

对于这种部门之间权力分立的管理方式，传统的描述是，这三大部分互

相制约，求得平衡。 

开国元勋所设计的政府使得所有立法全部源自国会。但即使在国会，也

存在着监督，因为国会本身也划分为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而且两院

必须以一致的方式批准所有的法律。总统对法律的实施负责，而法院则

就有关法律的问题的争议进行裁决。这种政体结构与一些民主国家的议

会制截然不同。在议会制下，立法机构选出执政者，这一执政者可以随

心所欲，而且在一些机构中容易出现职能交错重迭现象，就像英国的上

议院和枢密院(这些机构各自均保留着一些司法职能，尽管上议院是立

法机构，而枢密院本质上是执法机构)。 

许多政治学家不喜欢「权力分立」这一原则，因为监督和平衡会导致效

率低下。例如，某一政党控制了总统职位的同时，另一政党可能控制着



国会。有时甚至连国会内部也会分裂，众议院由一个政党把持着，而参

议院则在另一政党手中。 

当然，划分控制权不总是造成僵局。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ident 

Eisenhower)属共和党温和派，在他执政的头两年(1953 到 1955 年)就曾

感到与国会共事困难，那时国会由共和党控制，但许多共和党是极端保

守派。在他执政 8 年的后两年中，他与国会则合作得十分融洽，尽管后

来国会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势力强大的民主党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参议

院多数派领袖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就曾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密

切合作，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政治之上。1981 年共和党人雷根当选总统，

国会对他具有广泛的公众性而惧怕有加。尤其是在雷根执政的头两年，

国会趋向于支援雷根的极端保守政策；尽管民主党仍把持着众议院。当

时有相当一部分被戏称为「讨好像鼻虫」的民主党保守分子，他们与共

和党人一道将雷根的许多政策写入立法。然而，民主派这样支援共和派

的政策并不奇怪。雷根之所以能在立法方面取得成功，不是来自于民主

党人异乎寻常的支援，只能归功于众议院内共和党人紧密的团结，他们

在极大的程度上作为一个集团在国会参与投票。 

在议会制政体中，如果执政者无法与议会合作下去，那就立刻进行新的

一届选举。而在总统制政体中，这种局面不得不持续到下届规定的选举

期限；因此，一旦政局陷入僵局，这种僵局就得持续 4 年之久。1992

年的总统大选，无论是选举出一位民主党的总统，还是产生一个共和党

的国会，都是部分地集中在要结束「相识不相通的藩篱」局面的需要上。



然而，创立这么一种政体，本来就是为了限制权力，如果这样做可能会

造成效率低下的话，开国元勋也认为付出的代价很小。正如詹姆斯‧麦

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51 期中所陈述的：制宪者

的目的是「用野心对抗野心」。只是太多的人看不到这条原则的睿智之

处，听凭野心的滋长和支援野心的存在。 

近一些年来，总统的权力惊人地加强，也许是权力太大，而不是没有能

力行使权力才是总统制政府最大的缺陷。在外交事务上，尽管分配给参

议院并行的权力和制约职能，美国总统仍然是地球上权力最大的官员之

一。但是，观念发生了转变。60 年代后期的一些政治分析家们曾批评制

约和平衡使得政府工作效率不高。到了尼克森执政时期，转而抱怨制约

太少。然后，随着苏联进军阿富汗，伊朗扣押美国人质，又重新呼吁减

少对总统权力进行制约。1983 年，雷根总统向格林纳达派军的行动得到

了广泛的支援。令人费解的是，当时政府拒绝随军记者采访，甚至有几

天不允许他们着陆时，竟得到广泛的支援。 

当然，新闻界没有做任何报导，仅有的报告皆来自政府。许多人认为新

闻界没有「权利」去格林纳达，似乎这只是各种新闻媒介的权利问题，

而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需要得到准确无误资讯的问题。至少这一事

例充分表明，公众似乎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支援一个权力强大的总统，

也就是，相信政府会向人民提供一切他们需要的资讯。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情况大同小异。民众立即狂热地支援起战争来，

对政府一如既往的相当公开地「控制新闻」、严格审查战争讯息的做法



几乎没有多少抱怨。除了有线新闻网(CNN)记者彼得‧阿耐特(Peter 

Arnett)从巴格达发来的报导之外，所有美方战争报导全部由美国军方控

制。阿耐特的报告受到强烈谴责，甚至被控是在为伊拉克做宣传。怀俄

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甚至进一步指控他犯

有叛国罪，因为他播送了由伊拉克人准许，但却未经美国军方审查的战

时新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战后为所周知，由有线新闻网(CNN)反复

播送的有关所有「飞毛腿」导弹基地均被摧毁的官方报导完全失真。其

实，一枚可移动发射器也未被摧毁，而绝大多数美国公众至今还蒙在鼓

里，这得归功于那些五角大楼技巧娴熟的新闻控制人员。 

「大政府」的含义令人十分吃惊。公众必须依赖政府提供资讯的任何一

个国家很可能是任凭政府摆布的国家。当然，美国的资讯流动还是相当

活跃的，但是，对公众得到有关政府行为资讯的限制的许可．暗示着一

种无视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的可能，而这种无视确实具有不良的影响。 

1987 年底又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有消息透露雷根总统秘密批准

向伊朗出售武器，可他却一直公开宣称伊朗是「恐怖主义国家」，并表

示绝不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此举目的是使美国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得以

获释，据猜测，这是伊朗的同情分子干的。此次交易并未成功，武器销

售所得利润全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上校支配。一部分资金不见踪影，而另一部分则违法地被转移拿

去支援企图颠覆尼加拉瓜政府的「反政府武装」。虽然一直有传闻说当

时的副总统布希与此事有关，但当选总统的布希坚决否认曾与伊朗──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有任何瓜葛。这些令人迷惑不解，甚至危险的

政策引起公众的义愤，重新呼吁对行政部门加强某种监督。 

这一切似乎确实存在着有比以往更加严格控制行政权力的必要，尤其是

在过去的几年里。但这并不必然地意味著作为行政官员的总统权力已经

太大了。这其中必定存在着一种平衡。毫无疑问，行政部门的权力是相

当大的；许多人士认为，从整体上看，它是太大了、但总统办公室自身

要想行必果就必须有能力。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办好事，也可以

办坏事。不幸的是，对立的事物不总是纯粹地对立着的。这当然也是制

宪者面临的难题，而且他们当时最为关切的是国内事务。另外，事过境

迁，许多制约机制已经削弱了。 

从历史角度看，总统本应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较之处理外交事务方面，

享有更多的权力，但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

国会发觉许多传统的制约手段已不再奏效，或者说实际上不可能灵验。

甚至连弹劾也过于麻烦，过于严肃，除非局势紧急，否则基本上不可能

成功地弹劾。弹劾或弹劾警告显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局势要求稳健

的情况下，无论弹劾还是弹劾警告都不可能成功。 

司法审查权 

尽管宪法对此未做任何规定，但司法审查权应被认为是美国宪法体制中

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司法审查权是法院宣布法令、条例与宪法相悖，

因而无效的权力。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在「马伯里



诉麦迪逊案」 (1803 年 Marbury v. Madison)中做出的宣布国会制定的法

令是违宪的裁决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首例。这裁决

已成为美国宪法中一条确定不变的原则。其实马伯里案的裁决并非首次

行使司法审查权，更不是大法官马歇尔的创举。各州法院早已在此之前

对制定州法行使过司法审查权。英国枢密院早在独立革命前，也曾采用

过司法审查权来审查北美殖民地法令。1796 年，最高法院在海尔顿诉美

国(Hylton v. United States)案的裁决中，支援一项联邦法令，这一做法明

确地表示，最高法院可能做出不同的裁决，宣布该法令是违宪的。另外，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开国元勋的设想是，法院凭借所有的行动必须与

宪法保持一致才能有效的实际事实而具有这一权力。如果某一个法令与

宪法不一致，法院就可以拒绝维护该法令。这也正是亚历山大‧汉密尔

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78 期中论述的。从制宪会议记录以及詹姆斯‧

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国会做的陈述中均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赞成

采纳《权利法案》。 

司法审查权是美国成文宪法存在以来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迄今为止，

许多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效仿。在大多数以美国或英国政府的规则为基础

制订成文宪法的新生国家里，法院将被要求行使司法审查权。因此，司

法审查权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然而，极少数国家会把司法审查权授予

最高法院，几乎没有哪家高级法院表示愿意行使哪怕是有限的司法审查

权，更何况他们一旦这么做了，会形成对抗政府的局面。当然，即使在

美国，虽然行使司法审查权由来已久，最高法院在使用这一权力时仍小

心谨慎。由于法院的权力远比不上总统或国会，所以法院必须依赖法官



的游说和领导才能来行使司法审查权。不仅最高法院缺乏执行自己所做

出的裁决的能力，而且宪法还给了国会控制最高法院审理下级法院上诉

案件的权力，这是最高法院最重要的权力。因此，最高法院更情愿去否

决州法案或州行政条例。 

  

联邦主义 

开国元勋在设计美国联邦主义的框架时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初衷。他们

认定当务之急是强化国家的政府职能，建立统一的国家，但是他们并不

打算取消或者严重削弱现存的各州。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和强大的有选举权的各组成单元之间按照地理区域进行权力分

配，联邦及各州在各自许可权范围内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力。应该注意到，

这种制度的某些方面可能源于本杰明‧佛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

所非常熟悉的易洛魁和其他美洲印第安土著人建立的复杂社会制度。由

此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效仿的模式。尽

管「联邦」这个词不是一个新词，但开国元勋的创新精神赋予这个词以

新的含义。早先这个词所表示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同盟」的一词(参

阅第四章)。 



宪法的改变   

非正式的演变 

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通常按修正的难易程度将各种宪法划分为刻板的和

灵活的两大类。但美国宪法则很难按此法归类。虽然在形式上，它明显

地是刻板的，也就是说，修改起来很困难，但是仅仅通过司法审查权做

出不同的可能解释，就可以很容易地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宪法做出修

正。这种可改编性部分地是解释宪法的方式发展所致，但也是宪法自身

语言功能的表现。《美国宪法》非常简短，只概括地陈述原则，而不涉

及政府运作的细节。把基本法律限制在基本原则上是制宪者的睿智。也

许没有一个需要时常修改的档能像《美国宪法》那样博得持续的尊 崇，

并为大众所熟悉。对政府如何运行的每个方面都做出具体规定的那些宪

法(例如印度和德克萨斯州的宪法)只要稍有细微改变，就要进行修正；

《德克萨斯州宪法》在过去一百年中已经修改两百多次了。相比之下，

美国宪法虽经历了实践中的重大演变，但其原文中的基本原则却未发生

根本的或急剧的变化。 

除了司法审查权，总统和国会的行为以及传统做法对宪法的演变也起了

积极的作用。例如，宪法明确授予总统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方案的权力。

然而，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就任总统之前，总统极少行使

这种否决权，许多总统认为，只能在范围很小又做了明确界定的情况下，

才能行使立法否决权。但是，杰克逊总统给立法否决权赋予了新的意义，

只要他想行使否决权，他就行使。这种做法只是改变了宪法的实践，并



未改变宪法本身。无论是对否决权所做的松散的还是严格的解释都是与

宪法的要求相一致的。不过，杰克逊的做法已成先例，对其后政府的运

转有很大影响。 

同样，在过去几十年内，国会改动了许多项立法，授予某些行政机构准

立法权。这些机构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虽有提出任何正式的

宪法修正案，但政府的结构、对权力的传统概念和行政、立法部门的职

责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化之大，以至不断地向法律提出变革性的挑

战。例如，雷根执政时期，联邦经济调控机构的很大一部分被取消。这

种变化也得归功于传统力量，因为，只要看看现代美国社会中政党的地

位就清楚了。政党对于美国政府的运作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它们几乎被

认为是宪法体制的基础。然而；宪法本身却只字未提政党。 

因为一些不成文的总统职位的惯例更改不易，所以，还通过了正式的宪

法修正案，以确保这些惯例的持续存在。例如，宪法最初规定，总统因

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总统职务应「移

交副总统」。1841 年，威廉姆‧亨利‧哈 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

总统上任不久就去世了，第一次使用了宪法第 2 条中的规定，但副总统

约翰‧泰勒(John Taylor)究竟应该继任总统还是只是「代理总统」即刻成

了问题。泰勒坚持要继任总统，从而解决了争议。以后继任总统的副总

统们再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了。1967 年获批准通过的第 25 条宪法修正

案将长期应用的总统继任惯例正式写入宪法。此修正案第1款规定： 「如

遇总统免职、死亡或辞职，副总统应成为总统。」1974 年，理查‧尼克



森总统辞职时，副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继任总统，对此并未引

起争议，尽管他是根据第 25 条修正案第 2 款的规定被提名为副总统，

而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关于总统任期，长期的惯例做法曾被废除，但很快由正式的宪法修正案

恢复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连

任第三届，从而奠定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范例，直到佛兰克林‧罗

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不仅三届连任，还第四次当选，打破了总统

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他去世后，国会提出第 22 条宪法修正案，要

求将保持到 1940 年的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传统明确写入宪法。1951

年，该修正案得到批准。该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当选总统，任职不得超过

两届。 

  

宪法修正案 

正式修正宪法的过程通常是漫长而困难的。为了通过一项对宪法的修

正，首先必须由某一全国性的机构提出，然后经由各州准予。宪法规定

有两种办法提出修正案，但至今只有一种在使用着，即由国会提出，同

时要求参众两院各有 2／3 的票数。另一种办法是在有 2／3 的州立法机

关要求的情况下，由国会召开的全国制宪会议提出。 

修正案必须有 3／4 的州批准才能通过，也有两种办法。国会指定采用

哪种方法。只有一项修正案例外，所有的修正案均提交给州立法机关批



准。然而，如果国会决议要求各州召开制宪会议来考虑一项修正案，那

么，由制宪会议批准的修正案必须有 3／4 的州批准才能通过。后一种

办法只使用过一次，是就第 2l 条修正案而言，内容是废除(有关禁酒的)

第 18 条修正案。首先，支援禁酒的农村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支配着

许多州立法机关，由立法机构通过该项修正案是不可能的，所以，国会

规定由州制宪会议，而不是州立法机关来考虑这项修正，因为，制宪会

议更能反映绝大多数公众废除禁酒的愿望。鉴于公众支援的民意测验所

反映的对权利平等修正案的建议，由州制宪会议来批准修正案是可能

的。州立法机构大部分由男性控制，不能充分反映公众舆论。 

权利法案和美国公民自由 对宪法的第 1 至 10 条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

案」，该法案是美国政府体制中最具特点的，当然也许是最常被误解的

一部分。与公众的概念不同的是，法院一直坚持认为，「权利法案」的

意图只是保护公民不受全国政府行为的侵犯，而不是针对州政府的行为

的。最高法院在 1833 年，审理巴伦诉巴尔的摩(Barron v. Baltimore)案时，

首次就「权利法案」对各州的适用性做出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

尔(John Marshall)在裁决时宣布，前 10 条宪法修正案从未适用于各州。 

历史上美国人倾向于惧怕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却不太关注各州政府的权

力。很显然，他们与各州政府相处得较为融洽些；他们相信，无论对错，

州更容易得以控制，因为州离公众近一些，或是由于各州势力不十分强

大，因而危险要小些。这种情绪自然在争取通过「权利法案」的历史中

得以体现。「权利法案」能得以通过，也是由于公众害怕新成立的联邦



政府会侵害公民的生活和各州的正常活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美国人

都有这种恐惧；毕竟制宪会议就不包括在「权利法案」之中，而且许多

人士认为，汉密尔顿也是其中一位，宪法中包含权利法案是多余的。汉

密尔顿等人的论据是，由于制订宪法的本来目的就是制约政府权力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本身就是一部权利法案。但是，民众惧怕「庞大

政府」的心理如此普遍，那些反对权利法案的人也就不得不同意批准权

利法案，这样才能说服一些州批准宪法。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观

点大概与提出前 10 条修正案的人的观点基本一致(詹姆斯‧麦迪逊曾试

图使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州的侵犯获得通过，但没有成功)，最高法院从

未推翻过对巴伦诉巴尔的摩案所做出的裁决。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多年来，在联邦和各州之间对这些权利存在着认识

上的很大差异。幸运的是，虽然前 10 条修正案仍无法限制各州的行为，

但情况却有所改变。真正的突破还是内战之后不久，1868 年第 14 条修

正案的通过。此修正案禁止各州制定或实施「限制美国公民的特权或豁

免权的任何法律」，禁止各州「不经正当程序而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

或财产或拒绝给予任何人同等的法律保护」。此修正案还给公民下了定

义：「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长达半个

多世纪最高法院对第 14 条宪法修正案的解释是这样的狭义，以致在司

法实践中没有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

倒退时期，许多州对言论和出版自由施加严格的限制条件，局势压抑得

令人难以忍受，最终导致法院采取行动。1925 年，在吉特洛诉纽约州

(Gitlow v. New York)一案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依据第 1 条修正案所保



护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能被国会剥夺，它对美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重

要，以致他们应「得到第 14 条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保护，各州

不得侵犯」。因此，就《美国宪法》而言，是第 14 条修正案保护公民

权利不受州政府行为的侵犯，而不是「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保障绝大部分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从第 14 条修正案扩大

到限制各州政府，只有与审判程序有关的权利属例外。己故大法官雨果

‧布莱克(Hugo B1ack)认为，第 14 条修正案扩充了权利法案，使公民免

于州政府的行为侵犯而得到保护；最高法院最接近于认同他的观点的是

亚当姆森诉加利福尼亚州(1947 年 Adamson v. California)一案。在此案

的裁决中，少数派的 4 名大法官取得了支配权。当然，各州宪法本身也

包括「权利法案」，绝大多数法案与联邦权利法案很相似，并且有些比

联邦权利法案适用范围更广。不过，各州公民可以相对容易地修正他们

的宪法，因此，各州权利法案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被激怒的公众舆

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各州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走在联邦

政府的前面。例如，《佛吉尼亚权利宣言》堪称为联邦权利法案效仿的

模式。目前的情况是各州有关公民言论、宗教、集会、结社自由，以及

公民不受搜查、逮捕的权利．不必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规定必须达到最高

法院制订的联邦标准。在各州和联邦的刑事诉讼中也保证公民享有聘请

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必要时，由政府提供律师谘询)。州与州的做法各

不相同，而且在陪审团审判、大陪审团以及程序公正标准等方面也有别

于联邦政府的做法。 



美国联邦制的复杂性使得各州法院体制几乎完全与联邦体制脱离，联邦

体制表现出一种不同的特点。在有些情况下，某个案子既可以在州法院

提起诉讼又可以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案律师会

选择一种最有利于自己客户的方式。许多年来，处理有关个人权利的律

师们一般更愿意尽可能把他们的案子拿到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进行

审理。因为联邦司法机构比起大多数州司法体制来更关注宪法对个人权

利的保护。 

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雷根执政期间，司法部在任命司法部门

官员时极其谨慎，以确保这些官员能反映一种确定的观点。被提名的候

选人要求能经受住对他们信仰的反 覆质询，官员们还会仔细地研究他

们的文章，以便确定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

尼克森政府已采取了这种做法，但在雷根和布希任职期间，司法部门的

努力更有章有法。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司法部门只是任命那些通过「化

学试纸测试」的法官。前司法部长爱德华‧米斯将军(General Edward 

Meese)曾为雷根政府制定并实施这一措施。他认为，司法部门所做的努

力仅仅是保证任命的法官能严格地遵守宪法，不允许他们自己的社会或

法律哲学观影响未来的裁决。当然，任何法官的观点都会反映该法官本

人对法律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基础上。认识

到这一点，在提名法官时，很显然要努力确保他的法学观点与在位政府

一致。结果，在目前的联邦司法机构中 60％的法官是雷根或布希任命的

(在上诉法院，70％的法官是这一时期任命的)，他们在裁决案件时，不



再像以前那样注重维护个人权利，而是会比以往几十年内的法院更加强

调政府对个人权利的控制。 

许多州法院也发生了变化，更有可能比过去把公民个人自由放在首位。

有些州宪法甚至比美国联邦宪法维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范围更广，包括

《美国宪法》中含糊其词的个人隐私权，在州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而且，美国最高法院一向鼓励律师到州法院，而不是联邦法院处理涉及

个人权利的案件。法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大约 10 年内，由

州法院审理的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案件急剧增多，超过了美国最高法

院。这种状况导致了支离破碎的局面，使得州与州之间权利差异很大。

然而，在目前条件下，将案件交付州法院审理，对于那些寻求扩大──

或者甚至是维持──保障个人自由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出路。 

很难预计「权利法案」和第 14 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保护将会如何。许多

公民毫不关心，甚至对这些法案充满敌意，尤其对那些有关刑事审判的

条款。加之，最高法院的一些成员就扩大对州政府权力的限制的理论表

示了不同意见，他们当然不支援额外附加的限制条例，而且还可能投票

废除那些目前正在限制各州权力的某些条款。 

「权利法案」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这些限制，并且保障个人自由不受政

府的侵害。共和国早期的公民相信这些限制和保障对于维持一个自由的

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正是为了这些限制和保障，美国人才参加

了独立革命。然后，在制宪会议期间，他们把这些观点凭借坚定不移的

鼓动宣传，强加给美国宪法的支持者。 



第 1 条修正案保障的是最核心的自由：宗教信仰、言论、出版和和平集

会的权利。第 2 条修正案则规定人民置备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这一条反映了公民普遍对常设军队的存在会构成对自由社会的威胁的

恐惧心理。宪法权威机构否认该条修正案保障公民享有购买、拥有或携

带武器的权利。尽管第 2 条修正案得到了维护，但仍然是为它所保障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吶喊声高于为保障其他权利的吶喊声，而那些权

利同样真正地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权利。在美国，从对任何形式的枪 

枝控制的强烈反对中，可以看出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efle 

Association) 所具有的强大实力，这是一个向国会和州立法机构进行游

说，反对对拥有武器或弹药进行任何形式限制的特殊利益集团。全国步

枪协会(简称 NRA)在反对对枪 枝进行控制方面卓有成效，使美国公民

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更容易置备各种枪枝武器。无论谁怎样认为

全国步枪协会的地位(该组织无疑已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充满暴力的国

家之一)，都很容易地理解那些争辩第 2 条修正案使得联邦控制武器成

为违宪行为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取消那条修正案会引起不快，

甚至连那些赞成联邦控制武器的人也反对，因为，一旦这样做，很可能

会形成一项先例，日后权利法案中的其他条款也不免会受到攻讦。 

第 3、4 条修正案是有关隐私权的。第 3 条修正案规定禁止要求公民在

和平时期为军队士兵提供食物和驻扎地，而将这种要求的提出限制在战

争时期。第 4 条修正案保证公民不受无理调查的权利，并规定了司法程

序。 



第 5、6、7 和 8 条修正案确立了被控有罪的人的权利，并要求采取严格

的司法程序，以保护公民个人及财产免受独断专行的侵害。这些修正案

确立了司法程序中公正不偏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

其罪，对被告的审判应当迅速快捷，被告有权同原告证人对质，并且能

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如同各州在取得控方证人时所做的那

样。这几条修正案保障公民在案件审理中不会处于双重危险的境地之

中。就是说，在一家联邦法院宣告无罪的公民不能因同一案件被另一家

审判。这就可以防止某个武断的或过于狂热的政府持续反 覆审判政府

谴责的那些人，直到政府找到某个法院愿意给被告定罪为止。正如法院

解释的那样，这几条修正案限制官员们用欺骗或强迫的手段获取罪犯的

认供，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案件中和绝大多数民事案件中必须由陪审团

参加审判，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时，要采取公正态度，并且规定被告在审

判程序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向律师进行谘询。这些修正案已被解释得非常

详细，因为它们确立了一些基本的程序上的权利保障，意在当权利受到

最大威胁时，也就是说，当公民与政府间发生冲突时，维护公民的权利。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公民被指控有犯罪行为，但他又被剥夺了与原告对

质或以强制程序取得证人为其作证的权利，而控方拥有传唤被告的全部

权力，这样的审判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过去，这种状况在各州法院都出

现过，而在殖民地时期更屡见不鲜。 

第9条修正案规定，权利法案中未列举的自由并不表明不是公民的权利。

例如，这一条修正案曾被引用来保护公民免于政府破坏环境的侵害，或



保护个人隐私权。第 10 条修正案则保障公民免受中央政府过多的权力

累积的干预。 

其他诸条修正案  尽管宪法诞生已近两百年了，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与

宪法诞生时已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但对宪法的修正案总共只有

27 条。第 l 至 10 条修正案在宪法诞生之后立即提了出来，因此，几乎

被当作宪法原文的一部分。其他 17 条修正案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相当的

变化，一些变化很大，而另一些则不太显著。 

1798 年通过的第 11 条修正案是在权利法案之后最先通过的修正案，意

在禁止公民在未得到当事州同意的情况下，在联邦法院起诉该州。此修

正案实际上是对最高法院在克里斯霍尔姆诉乔治亚(Chrisho1m v. 

Georgia)案中的裁决做出的反对意见。在该案中，联邦法院可以接受另

外一州公民对某一州的指控，这便引起各州的恐惧，他们害怕这样一来，

联邦司法机构就会拥有过多的权力干预各州的事务。第 12 条修正案于

1804 年批准生效，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 1800 年总统大选的混乱局面。

1800 年，当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阿尔伦‧布尔(Aaron Burr)

同时作为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和副总统时，在两人之间出现了得

票相等的情况，这是由于原宪法规定中要求选举团不加区别地同时投票

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那次选举抛给了众议院来处理。在杰弗逊最终作为

赢家出现之前，局面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因此，第 12 条修正案所采取

的新办法是将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分开，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候选人得



票相等的局面。修正了的宪法，适合于各党分别指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

候选人的党派体系。 

联邦取得内战胜利之前，没有通过一条修正案，之后，有 3 条修正案通

过。1865 年批准生效的第 13 条修正案取消了奴隶制。3 年之后通过的

第 14 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这条修正案连同

前面讨论过的修正案一起，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并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不受各州政权的侵犯提供保护。该条修正案的最初目的是要确保那些刚

刚获得解放的黑奴得到自由，并给予他们公民权。1870 年出台了最后的

内战修正案，即第 15 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限制

公民的选举权。历史发展表明，仅仅用一条宪法修正案来保障一种权利

是远远不够的；在南方的许多地区，黑人公民的选举权一直遭到否认，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 

接下来的两个修正案都是在 1913 年批准生效的，是狂热的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所产生的势力强大的第三党派，例如人民党引起的「进步运动」

的结果。第 16 条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征收所得税，推翻了 1895 年

最高法院在普洛克诉农民贷款及信托公司 (Pollock v. 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一案中所做出的否认政府拥有这一权力的决定。第 17 条修正

案将选举参议员的权力从州议会直接移交给了人民。 

1919 年批准的第 18 条修正案，即灾难性的禁酒修正案，导致了在这个

国家里真正有组织的犯罪的开始，并极大地增加了全国对法律和秩序的

无视程度。 



1920 年批准通过的第 19 条修正案保证妇女可以与男子平等地享有选举

权，这是宪法历史上民主得以最大发展的唯一一次。妇女真正享有选举

权是经过许多杰出人物数十年的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努力才争取到

的，其中包括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卢克丽特‧莫特(Lucretia 

Mott)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今天，人们很

难真正意识到这种努力需要的是怎样的勇气和独立的头脑。就像是为种

族平等辩护的人们那样，他们是在与整个社会现存的设想对抗。他们的

反对者所使用的是许多未获成功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极端反对者近些

年来的相同的观点以及堕胎权利反对者的一些论点。不同之处在于，那

时，这些论点广为大众所接受。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最早在 19 世

纪中期提倡妇女应当有投票的权利时，她的许多改革活动的狂热支持者

们也不禁为这位温顺文雅的贵格派妇女所表现出的大胆无畏而震惊。有

人这样对她说，「伊丽莎白，你会使我们显得十分滑稽的！」 

第 20、2l 条修正案均是 1933 年批准生效的。第 20 条修正案修改了总

统任期和国会会期的起始日期，缩短了从选举之后到新总统上任的时

间，以此消除了漫长的「跛鸭」局面，并澄清了有关总统继任的几个问

题。第 2l 条修正案宣布废止第 18 条修正案，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禁

酒，但是(也许由于采纳这一修正案的代价太高)此修正案规定各州有权

按其意愿禁止酒类的输入、运送或使用。 

第 22 条修正案于 1951 年批准生效。该条规定不允许总统连任两届以上。

其后的第 23 条修正案是 10 年之后，于 1961 年通过的。第一次准许哥



伦比亚特区派选举人参加选举团，使该区公民有权参加总统和副总统的

选举。1964 年第 24 条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范围，该修正案否定了

各州通过用人头税的办法限制公民参加联邦选举的权利。 

1967 年通过的第 25 条修正案赋予总统在副总统职位空缺时，提名一位

副总统，经由国会两院批准后就职。该修正案也规定了副总统在总统出

现身体上或精神上无法行使总统职权时，如何行使总统权力的具体程

序，当然这些程序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第 26 条修正案是 1971 年批准生效的。作为另一条对民主原则堪称是一

次很大推进的修正案，此修正案将选民年龄降到 18 岁。曾提出的平等

权利修正案──不得因性别而在法律、经济和政治上歧视任何人──于

1982 年 6 月 30 日宣布流产，尽管该修正案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两大政党

的支援。1980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了完全不同于该党长期以来

支援商议中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政党纲领，因此，这一举措早就表明，

此修正案注定要失败。 

第 27 条修正案是最新提出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早的。它的

独到之处是作为「权利法案」的修正案的一部分在 1789 年提出来，但

直到两个世纪后的 1992 年才得到批准生效。国会议员加薪──尤其是

国会议员任职期间给自己加薪── 200 多年来一直不得人心，此修正案

正文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众议院选举结束前，任何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

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 

  



今天的宪法：是否可以防止独裁政府的出现？ 

随着公众的压力以及增强国内外安全感的呼声越来越大，出现独断专行

的政府的可能性也有相当的增加。司法系统通常只是划在公民与政府错

误行为之间的一条细黑线──柔弱而不起眼的监督机构。然而，我们不

应该就此推断政府里充斥着热衷于窒息自由的官员。大多数政府官员─

─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的，或是终身从政的──都是要把自己

份内工作做好的正直人士。较为微妙又较为常见的难题源于政府和公众

双方对宪法程序的要求不够敏感。产生独断专行政府的原因既来自于公

众的迫切要求，也来自于那些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野心勃勃的官员的欲

望。 

一个自由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障社区的权利而不侵犯每个公民的权利。

例如，随着公众对劫机以及其他恐怖主义活动与日俱增的关注，每个乘

坐商业飞机的乘客现在都要接受人身检查。每个公民大概都不会反对这

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他或她的人身安全比起个人隐私权来要更加重

要。然而，还是有一些人，比如像印第安那州的前参议员万斯‧哈特克

(Vance Hartke)和保守派专栏作家小威廉姆‧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他们认为人身检查就是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的侵犯。 

多大程度的权利保障才是必要的?公民自由和隐私权要受多大限制，才

不至于受到侵犯?这一直是自由社会所面临的抉择。许多利益集团都积

极地投身于这场为了人身安全与权利的斗争中。 



航空公司的例子只是一件小事，没有引起过多的争议。但是，一个重要

的问题是：当个人利益没有即刻的侵犯时，公众和政府会怎样关注宪法

对权利的保障？以 1987 年生效的移民法案中的一项要求为例，此法案

几乎未经审查，对个人权利具有广泛的影响。以前，与其他许多国家要

求每位公民持有个人身份证件相反的是，美国一直是个 「不需要证件」 

的国家。然而，到了 1987 年，至少从理论上讲，假如没有出示官方文

件，比如护照，表明公民身份或享有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合法权利，

是没有人能被雇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另外一个主要的变化是，

在工作场所接受药物测试的要求。一个人也应该关心 HIV 呈隐性或患

爱滋病 (AIDS) 的人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在目前尚未找到治愈办法或杀

死爱滋病的疫苗时，是否有可能在不违反宪法制度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

情况下，制止这种骇人的疾病的蔓延？ 

除非存在着普遍的关注，除非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否则，宪法对人权的

保障就会缓慢地被侵蚀贻尽。这种侵蚀既是由于公众的恐惧，也是由于

政府的欲望造成的。这些日益显著的变化极少有明显的错误或根本上的

不合理，但这些小举措会导致使开国元首制宪时希望保护的最基本的公

民自由受到侵犯。 

上文已提过，如果公民不支援宪法，那么宪法就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如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存在着来自公众及政府官员的对宪法所保障

的权利的威胁，这就更有必要强调宪法脆弱的本质。公众应该警惕对个



人以及群体自由的每一个蓄意的或偶然的侵犯。维护宪法应该是立宪民

主制的首要原则。 

  

焦点透视：最新(也是最老的)宪法修正案

  

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是制宪会议上唯一的官方会议记录

者，这次制宪会议提议制定后来成为《美国宪法》的文件。正是由于这

一点，再加上其他原因，麦迪逊很快就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他在

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无与伦比，因为他就是起草对宪法的最早的，也是最

新的修正案的人。作为新政府领导下的首届国会的众议院议员，麦迪逊

被授权草拟各州提出的要求保障新近获得的公民自由的新的宪法修正

案。 

在审阅了许多建议书之后，麦迪逊向众议院提出了修正案目录，众参两

院对其中 12 条表示赞同，众参各院均以所要求的 2／3 代表同意的多数

票通过了这 12 条修正案，并提交各州。很快，按规定，3/4 的州议会(当

时共有 11 个州)批准这 12 条修正案的 10 条生效，这 10 条修正案即美

国宪法的第 l 至 10 条修正案，通称为「权利法案」。 

剩下的那两条修正案，其中一条是有关各州众议员人数分配比例的，没

有获得 2/3 议员的同意。另外一条修正案是关于国会议员是否有权为自

己加薪的。就其所提出的修正案，麦迪逊注意到，「让一些官员在不受

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插手处理公共财务，拿出钱来装入自己的腰包是不



恰当的，这种权力似乎是不适宜的。」他说：「那使我提出了一个改动

的建议。」改动后的语句为：「众议院选举结束前，任何改变参议员和

众议员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 

马里兰州很快于 1789 年 12 月批准了这条修正案，在以后的两年中另外

5 个州也先后批准通过。紧接着，此条修正案就陷入了僵局。几乎近一

个世纪没有一个州加入批准的行列，直至 1873 年俄亥俄州的批准。又

过了一个世纪，怀俄明州于 1978 年作为第 8 个州，批准通过此修正案。

然而，到了 80 年代，随着公众对政府不满的日益加剧，该修正案争取

批准通过的速度又有所加快，到 1991 年 8 月，已有 35 个州批准通过。

1992 年 5 月 5 日，阿拉巴马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作为第 36 和第 37 个州表

示赞同。通过每条修正案所需要的第 38 个州，也就是 50 个州的 3/4 个

州，密西根州终于于两天之后，5 月 7 日正式宣布批准此修正案。 

起初，人们尚有疑虑，历时这么久才得以通过的修正案是否有效。现今

的做法一般是宣布批准通过一条修正案的时限，通常是提出修正案之后

7 年之内。但那时候，对这条修正案尚未规定时间限制，而且宪法对此

也未做要求。鲜为人知的联邦档案保管员有权宣布正式采纳修正案。

1992 年 5 月 7 日，档案保管员唐‧威尔逊(Don W. Wilson)及时地宣布第

27 条宪法修正案生效，并下令在联邦注册登记簿上正式写入。 

总统在整个修正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国会两院各以 2/3 议员投票赞同

才能提出一项修正案，但无法参与此修正案的批准通过(但可以规定由

各州制宪会议还是州议会来批准)。然而在第 27 条修正案的提出过程中，



国会急切地抛出了 「国会意向」，以表示国会已经同意。这一举动纯

粹是象征性的(当然修正案本身的重要性也基本上在于它只是个像征)，

但是鉴于目前公众愈来愈藐视公共事务官员以及作为一个机构的国会，

所以许多国会成员认为此举动是必要的。参议院中赞成此修正案的投票

结果是毫无争议的一致通过：99 票对 0 票；在众议院，投票结果是 414

票赞成对 3 票反对。 

因此，第 27 条修正案终于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也是自 1971 年以来，

将选民最低年龄降至 18 岁的第 26 条修正案通过以来的第一条修正案。

整个修正案的批准过程反映出广大公众对选举官员的特权的极大关注，

也表明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人的一些问题几乎没有改变。此

项修正案的意图曾经是，现在仍是要阻止国会议员在选民尚没有机会表

明他们是否同意时，擅自给自己加薪。然而，言称此条修正案能成功地

阻止国会在其议员任职期间为议员加薪的许多出版界、新闻界的报导也

不尽真实准确。对众议员来说，此修正案能起到这个作用；但对于参议

员来说， 由于参议员任职是 6 年一届，所以此修正案只能约束 1/3 的

参议院议员。 

毫无疑问，此项修正案将比以往更使人注意有关给国会议员加薪的提

案。最终结果只会使国会议员的薪金降至无法接受的程度，造成整个政

府部门薪水下降。无疑，公众是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但是，也不能不

认识到，这样做，会比以往更难吸引英明的并有献身精神的人参与到政

府中来；无论他们是被任命的或是被选举的。公众对政府的敌意会造成



政府实际运作水平的降低，从而引起公众更大的敌意。这个恶性循环的

形成，是由于一些无耻的，一心想争权的竞选者在竞选时打着反政府的

旗号，诱导公众对公务人员的作用产生错误看法。如果公众继续不加思

索地接受反政府的观点，那将使政府政绩更加拙劣。受到损害，而且正

在受到损害的是公众。真正了解其中缘由的人实在是太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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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会的议程感到极大的不安和焦虑。可以肯定，如果不做实质性的

修改，它将成为内战的隐患。 

 

──艾尔布里奇．杰里 

联邦制联盟 

《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在确立美国联邦制度的框架时，就已设计出构

成整个美国政治发展结构的计划，这个计划已被其他国家广泛模仿。一

切都只是设想，他们不清楚新制度将向何处发展，也没有先例可循，他

们只得去创新。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将由 13 个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州

组成的真正的国家，而又避免产生恐惧和猜忌呢?联邦主义就是他们的

答案。 



很显然，必须有按地域划分权力的形式。追溯到英国王室颁布的殖民地

宪章，州是有各自独立的政治和历史的实体，无论是历史环境还是公民

意愿，都不允许发展成一种单一的政府。在如英国和法国的单一制政府

中，中央政府对全国享有权威，不受下属地区的干扰(下属地区也被称

为州、省、行政区、专区，或共和国)。实际上也存在某种形式的下属

地区，但它们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另一方面，当时仅存的邦联形

式，也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形式。邦联仅仅是近乎独立的个体之间的联

合，而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国家。真正的权力还在下属地区。中央政

权，如果有的话，也很软弱，对下属地区的公民没有直接管辖权。 

因为当时存在的唯一选择──欧洲模式──显得不切实际，创业者们不

得不创立一种新的模式，他们希望把一元化的充满活力的中央政府与强

有力的下属地区邦联起来。他们的易洛魁邻居具有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体制，由自治的单位组成五国」，这也极有助于美国的联邦主义的形成。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诸如福兰克林和杰弗逊一类人很熟悉易洛魁人的体

制。新的形式定名为「联邦主义」，给以前用过的，与「邦联」同义的

词赋予了新的意思。联邦主义的实施意味着从此以后，人民不仅仅按邦

联条款所规定的那样，要受州政府的制约，也不仅仅如英国那样受中央

政府的制约，而是要受州和国家两个「主权」政府的特殊管辖。美国联

邦制度保留了势力强大的各州，国家政府不能废除它们的权力，同时也

为国家政府增加了州政府不得干预的权力。每一级政府对每一个公民拥

有直接的权威，可以征税及施以处罚。图 4.1 对比了联邦制政府与单一

制和邦联制的区别。 



图 4.1 

 

  

《美国宪法》是美国所有政府权威的源泉。《宪法》分别规定了国家及

州政府的权力。如图 4.2 所示《宪法》将某些权力特别授予国家政府，

其中包括执行国家职能的权力，如发行钱币、宣战、调整州际间及对外



贸易、执行对外政策。《宪法》授予国家政府的其他权力，诸如征税权，

是重合管辖权，即国家和州政府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力。《宪法》规定国

家政府不能行使某些权力，州政府不能行使的权力以及两者都不能行使

的权力。《宪法》没有列举州政府的权力。这些被认为是「保留权力」，

根据《宪法》修正案第 10 条，未授予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或又未禁止各

州政府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州

宪法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将权力授予州政府，并调整权力的实施。

每个州的法律必须与本州宪法保持一致，而所有各州的宪法都必须与

《美国宪法》保持一致。 

  

图 4.2 

 

图 4.2  美国政府的权利 

  



权力的分散：各州及其下属区域 

在联邦制中，每个州都有一整套政府机构，行使立法、行政及司法权；

在州政府之下还有其他一些政府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约有 8 万至 10 万

个这样的独立机构，这些自治市、县、学校区及特别区在整个体制中分

别享有不同等级的决策权。 

大多数州的主要下属区域是县，小到仅有 100 个居民(德克萨斯的洛应

县)，大至有 500 万或更多的居民(伊里诺斯州的库克县和加利福尼亚的

洛杉矶县)。在一些州，郡县等将自身起源追溯到殖民时期，具有很强

的自我意识。而在有些州，郡县可能是新设立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它

们都是州政府的产物，州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县界或章程，县

政府充任州政府的行政工具。他们通常不遵循分权原则，由委员会负责

管理(有时称为「县法院」，尽管实际并不是司法机构)，委员会实质上

具有行政和立法职能。县司法机构或法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改革

县政府是件乏味而又需要加以专门考虑的事。但是，这个问题变得越来

越重要了，因为县政府负责土地的使用权──例如，它们经常在促进或

阻碍发展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同时，县政府还为辖区内居民提供基础服

务，如安全保卫，交通及医疗服务，许多居民也许根本不住在提供这些

服务的城镇内。县政府基本收入依靠征收财产税。这也成了税制改革中

的一个主要的、久而不决的问题。 

所有的州都有自治市，大的市依自己的章程组成，如底特律，小的市依

一般法组成，更有些小的镇和村没有自己的特殊权力，通常依靠县及特



区的服务。城市通常依照州政府授权通过的，明确权力及责任的章程进

行运作。一般是采取三种主要政府形式之一。委员会制的重要性日渐减

弱，并趋于消亡。它不实行权力分割制。选举产生的委员们分别担任市

政府一个部门的行政长官，他们集合在一起，形成委员会，或叫城市立

法局，负责通过市政法令。例如，选举人可以选举一个税务委员，一个

公共事务委员，一个公共安全委员，每个人负责执行其特定的行政职能。

但是作为委员会的一员，他同时也是立法委员会的一员。这种形式的市

政府中所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每一个委员都在市政部门有一定的实

权，就好比有好几个市长，每人都有独立的权力，相互合作的意愿很小。 

同美国的州及国家政府最相像的政府形式是市长暨议会制。在这种体制

下，由一位经独立选举产生的市长担任行政部门的首脑，由选举产生的

议会或市政委员会组成立法机构。这种「市长强权」制的政府同美国的

国家政体很相似。市长有权任命主要部门的领导，并对议会的议案有否

决权。而在「市长权力薄弱」制下，议会有权任命政府部门的领导；市

长没有否决权，尽管市长仍在政治上承担主要责任，但实际上市政府倾

向于由议会掌握；市长暨议会制存在于绝大多数大城市中。选举产生的

行政首脑能够让选举人对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提反对意见，并有可能「排

除恶势力」。通过选区或行政区选举市政委员会委员或议会成员，能使

不同种族、民族或不同收入阶层选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市长暨议

会体制至少能为倾向于在大城市里存在的主要少数派团体选举代表本

集团利益的代表提供了可能。 



议会暨行政长官体制是本世纪初期改革者们致力于「整治」城市政治、

消除腐败、低效率及「老板统治」的结果。最初的想法是，行政是一个

中性的过程，能够与制订政策区分开来，尽管现在一般认为行政在政治

上并不是中立的，而且行政官员们对政策的解释也极大地影响着政治进

程。在这一体制下，选举人选出市政议会，然后由议会聘任城市行政长

官──通常是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人员──负责管理城市的行政部门。

市长可由议会挑选，或直接选举产生，他或她主持议会工作；没有行政

大权。议会作为市立法机构，负责通过政令，制定总体行政政策，行政

长官负责政策法令的具体实施。议会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解聘行

政长官。因此，谨慎的行政长官不应当在城市里充当政治上的活跃分子，

但他们处理城市行政工作的方式也是政治程序的一部分。议会暨行政长

官逐渐推广开来，尤其在地区相对差异不大的中小城市，更是如此。大

多数改革者们以及许多政治学家都赞成这种体制，因为行政职业化提高

了工作效率。并且抑制了市长暨议会制的市政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公开的

政治偏袒现象。然而，没有哪种制度能保证在市政管理上毫无瑕疵。值

得注意的是，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通过著名的潘得葛斯特机制

(Pendergast machine)维持其市长暨议会制，这是个典型的「老板统治」

模式，在本世纪初统治该市达几十年之久。 

议会暨行政长官政府制的批评者们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类似商业经营

的活动，而且也趋向于为商业盈利及精英们的利益服务。选举人不直接

挑选市政的管理者，也就很难对他们可能不喜欢的政策发表指责性意

见。而且，在全市范围内选举理事会成员，而不是通过选区或地区进行



选举的典型做法，使少数派不能有自己的代表。一些联邦法院已清楚地

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在一些城市中取消这种选举方式，理由是，大范围

内的直接选举剥夺了少数派应得的代表席位。评论家们还发现，在无党

派基础上选举理事会的习惯做法令人不安，这种做法使在位的委员不大

可能被选掉，因为选举程序倾向于极为混乱，而且大多数市民甚至不愿

意去投票。 

议会暨行政长官体制优点或缺陷暂且不论，这种制度通常都能很好地运

作，尤其是在中小城市，随着更多的城市采纳这种方式，看来它有可能

成为除大都市之外的未来市政管理潮流。有些城市采纳了混合模式，将

典型的分权制同专职行政长官结合起来。在这种体制中，管理者，或叫

做行政部门主管官员，向市长而不是向理事会负责。因为行政长官受过

很好的培训，因而是职业化管理。然而选举人也可以通过选举，保留或

是替换现任市政管理人员，也就是说，通过选举市长或不投市长的票，

直接发表他们的意见，由市长任命或免去行政官员的职务。 

城市作为政府的一个单元，通常在教育、卫生保健、安全保卫及消防方

面，及文化娱乐设施，诸如公园、博物馆，及娱乐场所方面负有基本责

任，它们通过征收所得税或营业税，借贷以及接受州或联邦援助的方式

筹集资金。它们为市民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差别很大；美国许多较老较大

的城市正逐步地走向衰败，因为社会责任不断加重，而税收来源却日渐

缩小，人口大量移居市郊，但却仍希望继续享受以前在市区的优厚待遇。 



除了这些政府单元之外，还有一个学校区和特殊地区的网路。由一个选

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的学校，很久以来就已存在了。它们主要通过征收

财产税及发行债券筹得资金(这些债券实际上是必须由地方选举人同意

才能取得的贷款)。诸如供水、排水，自然资源保护及交通等项服务也

越来越依赖于特殊地区。这些特区可以征税、支出并借款。由于可以由

州政府根据需要随时建立或改组，所以特区迅速地对付突发问题。它们

可由选举或任命的委员会负责管理。有时也会因特区权力过大而妨碍其

他政治单元。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务局，这是一个州际机

构。起初由罗伯特‧摩西斯领导，几乎全权负责整个纽约市的交通。事

实上，纽约市的基本框架，以及纽约州的许多方面──公园管理，公路

以及住房──都是由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官员通过一个精心构筑的、内部

紧密的管理委员会和权威人士控制长达近 50 年。因此，特区的职责尽

管范围较窄也是成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同时也需要协调这些数量

不断增长，职责各异的特区活动。 

所有这些下属区域都在某种意义上从属于州政府，这就使得它们同州政

府的关系与州同联邦政府的关系截然不同。事实上，州政府基本上是单

一性的制度，能够很好地运作，一旦联邦突然消失，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很多州实际上比大多数独立的国家还要大。诸如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

亚、伊利诺斯、德克萨斯及纽约州的政府职责之大──外交事务外──

就如同管理荷兰、丹麦或比利时这些独立的国家一样。然而，在联邦体

制中，另一个权力机构──国家政府──也同州政府一样对同一片土地

行使管辖权，根据《宪法》的规定，一方不得侵犯另一方的权力。一般



情况下，这种关系一直是这么维系着，尽管也免不了发生一些相互抵触，

以及州政府抱怨联邦官僚机构的干预，或华盛顿方面抱怨地方政府过分

顽固。 

这种相当复杂的体制需要有一些不仅能够在州及国家政府之间，而且能

在相邻州之间解决纠纷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联邦法院系统，通常是美

国最高法院。只要国家政府在《宪法》规定的许可权内行使权力，它就

具有最高权威。根据《宪法》第 6 条，联邦法律及条约是「国家最高法

律」，尽管这些法律可能并不与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相互冲突。因此，

任何州法律如果与联邦法律或条约发生冲突，就是无效的，即使是在州

政府许可权内实行也不例外。 

  

联邦主义制衡的变化 

今天，州所独享的司法管辖权已变得很小，因为从建国之初，最高法院

对宪法的解释就趋向于赋予国家更大的权力。今天的州政府有权制定税

收政策，行使警局，建立自己的教育、保健及福利制度。即使在历来属

于州的职权范围内，联邦政府也通过提供援助参与州的活动，这笔援助

款对每个州都是一大笔收入，联邦以此要求州政府按联邦的标准行使职

权。在某些情况下，联邦政府也会就其管辖权之外的事务要求各州采取

统一政策。例如，州政府有权制定高速公路上的速度限制，但是现在限

速标准必须是在州际间高速公路上不超过 65 英里/小时，在其他公路上

不超过 55 英里/小时，才有资格取得联邦高速公路拨款。同样，尽管雷



根总统一贯强调各州的权利，他仍于 1984 年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各

州将饮酒最低年龄限制在 21 岁，方能取得政府的拨款。各州独立行使

的职权也必须符合《宪法》要求，这就使得联邦法院在一定情况下具有

管辖权。 

这些例子并不能说明联邦制正在消亡或者说各州已不再是充满活力、不

断发展的政治实体了。州政府的发展速度极快，如同地方和国家政府一

样，正不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州在今天具有双重属性：它们作为实体政府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同时

它们还自觉地在行政方面负责很多联邦──州之间的合作专案。如果有

人认为国家政府不顾州的利益，或者在可能的时候试图努力削弱州的权

力的话，他应当到华盛顿联邦总部呆一段时间了解情况。总之，即使有

一点点迹象表明一个行动会引起州各机构的广泛不满，联邦机构的官员

都会竭力采取措施加以避免。 

纯属于联邦国内的专案非常少，大多数专案都需要借助州的参与和积极

合作。尽管一概而论是不恰当的，但仍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作为一项原

则，联邦机构对于州的意志太过于敏感而不是不够敏感。这种趋势常常

容忍某些做法的继续存在，如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建立在州或

地方偏见基础上的歧视性的福利待遇。国会方面对此不采取行动也纵容

了这些行为及其它类似违反《宪法》要求的行为继续存在，直到最后，

不得不由最高法院采取行动。甚至在国会和法院已采取了行动时，由于



政府机关胆小怕事，或者对此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对此类要求怀有敌意，

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行政方面的拨乱反正。 

联邦原则根植于美国政府机构中。由各个州相同数量的代表组成的参议

院，是最纯粹的联邦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其他政府组织(仅除最高法院

之外)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联邦原则。例如，美国众议院是代表人民

的，而不是代表州，按各州人口分配各州众议员名额。但是，不论多么

小，每个州都至少应当有一名代表。因此，就使得「人民的代表机构」

众议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州的存在。选举人团也是以州为基础，

既体现人口的数量，也能体现州作为单元的存在，因为每个州的选举人

团成员名额与它在国会中的代表数目相同。在选举人团未能选出总统的

情况下，选举总统的重任落在了众议院头上。众议院选出一位总统时，

不论州议员代表团人数多少，每个代表团只有一票投票权。政党是以州

为基础的，而且在州和地方一级相对地比在国家一级实力强大。因此，

尽管实权已在相当程度上转到国家政府一边，并不能说明联邦主义正逐

步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联邦呈现的这种活力是否是一件好事?是否联邦主义已经变得过

时而无用了呢?有些学者是这样认为的，但其他人则极力反对。联邦主

义固然有一定的缺陷，例如，一个州的法律可能同其他州相差很大。州

际间行车的卡车司机必须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为他们必须确保他们

所载货物的重量、高度、长度、宽度符合他们途经各州的不同要求。在

每个州他们都有可能被拦截下来，以检查是否符合规定。最近联邦在卡



车司机问题上的立法消除了很多州内的限制规定。例如，尽管一些州认

为挂多节拖车的大卡车是安全隐患，但各州不得予以禁止。离婚法的差

异在过去也造成一些争议。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一个州认为可以离婚

的情况在另一个州却不能得到允许。总之，根据《宪法》第 4 条的「完

全忠诚及信用」条款的规定，这类不便之处能够保证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同时，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州必须承认其他州的行为。 

然而，联邦主义的批评者们指出，州的存在容许了种族隔离及对各种人

权和自由的侵犯等非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因为权利法案并未限制州的行

动，这些论点似乎很有说服力。另一方面，种族隔离的开始是因为国家

政府要为是不予关心，要么是同情顽固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种族隔离

同样也会存在于单一制的州地区范围内。例如，最高法院对普莱西诉弗

格森(Plessy v．Ferguson)一案(1896 年)做出的决定，允许在南部及边境

地区实行种族隔离，就是在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颁布很久以后做出的。

这一修正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州侵犯少数种族的权利。更有甚

者，到 20 世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任总统期间，哥伦比亚

特区还正式确立了种族隔离制度。根据这一结论，州也采取了一些其他

违反民权及自由的做法。如果这些行为，如种族隔离，能够得到最高法

院、国会和总统的准许，并能被人民接受或容忍，那么也说明问题根源

并不在于联邦组织结构，而在于公众舆论。 

那些认为 60 年代国家政府是美国政治体制中推动司法、民权、自由发

展的主要力量的人，对于联邦主义持有一定异议。这种对于那个时期国



家政府所起的作用的理解是正确的，同样地，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

数时候，尤其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州政府都站在反对的一面的

理解同样也是正确的。然而，鲜为人知或很少有人承认许多州政府本身

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司法、民权及自由等问题上引导国家政府，并且在

很大范围内负责实施社会规划专案。 

在法院系统有这么一个例子。现在许多州的最高法院在很多问题上都走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前面，但以前却不是这样。在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53 年任命的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alWarren)的领导下最高法院极

富创新精神。然而，沃伦大法官于 1969 年退休了，他的继任者和尼克

森总统任命的其他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新法院做出的许多裁决表明，

在与政府发生冲突时，法院裁决正迅速偏离一贯重视个人自由并倾向于

保护个人权利的立场，而这一点正是沃伦时期法院裁决中，十分突出的

地方。卡特总统未能有机会任命大法官，而雷根总统和布希总统所任命

的官员保持了尼克森时代就已形成的这一倾向，进而发展成为一个非常

保守但又充满活跃分子的组织。由于这种转变，很多州的法院──包括

阿拉斯加、夏威夷、缅因州、密西根州及南达科他州──都在某些问题

上远远比现今的美国最高法院更有创新性。 

同样地，很多州在其他方面也超过全国政府。例如，明尼苏达州和科罗

拉多州早在联邦于 1964 年通过的真正非常重要的民权法案之前就通过

了确立少数民族民权的法案。怀俄明州允许妇女投票比第 19 条修正案

的通过早了将近 30 年。今天，州政府同国家政府间仍存在分歧，例如，



州政府希望将某些卫生、安全及质量标准订得高于华盛顿的要求，而联

邦政府则不允许各州在核电站方面制定的安全条例要求比核能管制委

员会(前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准更加苛刻。而有些州及一些知名科学家认

为该委员会制定的标准过于宽松，不利于安全。1980 年发生于阿肯色州

的一桩事件清楚地说明联邦政府在公共卫生及安全方面处于落后的情

形。州卫生部发布命令，禁止核电站官员将放射性气体释放于大气中。

核电站的官员不服从州的命令，仍坚持释放放射性物质。他们认为，他

们的行为受联邦规定的保护，而联邦规定可以释放那些物质。联邦机构

也采取行动，禁止州政府制定超过联邦标准的机场杂讯限制规定，或者

要求熏肉及热狗的质量高于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的标准允许熏肉及热

狗中含有大量脂肪及水)。很容易举出例子说明联邦政府如何采取行动，

促使顽固的州调整其政策，遵守联邦宪法。同样也很容易举出另一些例

子，说明当州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走在联邦政府前面时，联邦政府会有意

拖延在这些州内采取进步性举措。 

联邦制一直被斥为是碍事的，低效率的。事实也如此，但这并不一定是

个缺点。效率太高的政府是很危险的，而且，如果太没有效率会造成严

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的话，效率太高也会有同样的问题。联邦制仅仅是

分散政府权力的另一种方式而已。联邦制的赞同者们认为，联邦制的混

乱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阻止政治领导人违背宪法的约束，采取独裁

专制。评论家们还指出，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职责许可权不明，

引起争议，联邦制倾向于耽搁许多必需的社会专案的实施。 



一些拥护联邦制的人则声称，由于绝大多数联邦计划都是由州负责具体

实施，联邦制有助于使这些计划更接近人民。这种观点同早期民主理论

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人民一般更关注地方及州政府，因而

更能注视地方及州政府的举措。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过去和现

在存在于许多地方及州政府上层内的腐败现象，证明公众对它们缺乏足

够的关注。还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当国家面临紧急问题需要进

行选举，尤其是总统选举时，参加投票的人数往往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选

举活动。普通市民是否对州或者地方的计划比对华盛顿直接实施的专案

了解得更多，这也是个疑问。 

联邦制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优点是，它为将来的国家领导人提供了在州及

地方一级积累政治经验的机会，并且，州政府可以在其他州或全国采纳

某些专案之前先作为试点采用或对专案进行评估。在 80 年代，很多州

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卫生保健及福利方面试行社会计划专案，这就为

90 年代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专案提供了借鉴意见。作为前州

长的克林顿总统就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经验。 

联邦制最显著的优点是，它能调整政府的要求，使其适应各地方的不同

情况。尤其是对那些不同种族、语言或宗教集团按地区聚居的国家来说，

情况更是如此。总的来说，尽管主要讲西班牙语的地区可能会逐步发展，

但美国还没有出现此类的地区性集团。事实上，新墨西哥州官方使用两

种语言──但州的一些机构，包括公立学校，并没有按照要求行事。然

而，由于各地区月初在民族及其它方面的差别，使各地区之间存在相当



大的文化差异。例如，德克萨斯州同佛蒙特州就相差甚远。美国地域辽

阔采用联邦制看来有一些好处，因此存在某种形式的分支管理机构是有

必要的。 

很显然，美国的联邦制发展成为现在的程度，是创始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演化过程是漫长的，其间只有一次急剧的突变──美国内战。生活条件

不仅随着国家不断积累经验，而且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可以想象，作

为创新设计的一种体制，同时又或多或少是现实性妥协结果的体制，是

要发生相当一些变化的。 

宪法的制订者们似乎预料到了这种变化，因而在文献中对联邦制的规定

使用了十分笼统的措辞，允许并鼓励对其修改。尽管这个体制已经扩充

并且已经成熟，但它仍然是真正的联邦形式。全国政府不能取代强大的

州政府，也不能干涉属于州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州政府不能取代国

家政府，也不能侵犯属于国家的权力。起初有些州曾宣称有权在本州土

地上「废除」联邦法律的实施，或者「行使」州的权力保护人民不受联

邦政府约束。这些声明一直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到内战时就寿终正寝

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当最高法院正式决定学校内的种族隔离为非

法时，南部一些州又旧事重提，但这也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不是所有在宪法中规定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符合最初设想的标准。除美

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真正实行联邦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

瑞士、尼日利亚及德国，然而，美国的联邦主义就其广度，尤其是就美

国特有的真正的联邦司法体制来说，美国的联邦制仍是这些国家中出色



的典型。印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行真正的联邦，但在特定情况下，中央

政府可以发布「紧急法令」，暂时将州政府搁在一边。也有一些国家在

组织上是联邦形式，但实践中并不是真正的联邦。例如，巴西根据当权

政府的不同情况，有时实行联邦制，也有时国家政府可以剥夺大部分─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州的权力。然而，它的正式组织形式看起来与

美国的体制很相似。前苏联的情况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苏联宪法保

障各成员国享有自治权，但是宪法又规定中央政府有权采取严格控制，

甚至有权诸如通过各成员国的预算方案等。因此，尽管许多正式的宪法

和法律的规定都明确表示确立联邦组织形式，苏联的制度实际上是单一

制。随着信仰共产主义的体制的瓦解，一些明显带有联邦色彩的因素出

现了──但是，前苏联时期就存在的民族主义势力的重新抬头正威胁着

新生尚弱小国家的存亡。 

  

国家权力的增长 

在建国初期，对《宪法》做狭义解释者──即那些主张将全国政府的权

力严格限制在《宪法》明文规定中的人们，与对《宪法》做广义解释者

──即那些强调《宪法》本身「蕴含」着某些可以从条文中引申出来的

权力的人们，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杰弗逊为首的对《宪

法》做狭义解释者坚持认为，如果接受以汉密尔顿为主的《宪法》广义

解释者提出的《宪法》的引申解释，将会是危险的。 



当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建议全国政府特许设立国家银行时，这场争

论沸沸扬扬地达到了顶点。1791 年，华盛顿总统要求任国务卿的杰弗逊

做一个报告，论述拟设立的国家银行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杰弗逊

认为，《宪法》中根本就没有关于准许全国政府颁布特许令的规定，如

果这么做，就使全国政府的权力范围超出了《宪法》的规定。他坚持认

为，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宪法》明确规定的范围。汉密尔顿为反驳这种

意见，准备了一份理由充足的报告，论证蕴含权力的理论。他指出，《宪

法》列举的各项权力都是指向一个终极的，而为此所采取的任何手段，

除非是明确为《宪法》所禁止，都是允许的。华盛顿接受了汉密尔顿的

观点，在国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后，他签署了这项法律。 

尽管全国政府建立了银行，但对《宪法》做狭义和广义解释之间的争论

仍在继续，而不管杰弗逊作为总统，曾援引蕴含权力的理论来证明 1803

年兼并路易斯安那地区及 1807 年实行外贸禁运是正当的这样一个事实

的存在。如果对于最终结果仍有疑问的话，则由最高法院来掌握这个平

衡。在著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影响下，最高法院做出的一些

决定加强了国家的政权，促进了国家化的趋势。最高法院偏向于汉密尔

顿的观点，这可以从最高法院 1819 年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McCulloch 

v．Maryland)一案的裁决中反映出来。首席大法官写道，尽管政府的权

力受到限制，但如果目的是合乎宪法的，那么，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所

有手段，如果与目的相一致而且不为《宪法》所禁止的话，也是合乎《宪

法》的。这一裁决的根据是《宪法》第 l 条第 8 款的第 18 项规定，该

条款规定国会可以制定所有「必需的和适宜的」法律，来行使它的具体



的、指定的职能。该条款也经常被称为弹性条款，因为能够包容如此众

多的法律!这一裁决否定了马里兰州对美国银行分行征税的权力，使这

一条款成为《美国宪法》中的固定条款。 

是内战的爆发给其余大部分关于国家最高权威的疑问划上了句号。《宪

法》第 6 条明确规定，条约和联邦法律只要与《宪法》保持一致，就是

「国内至高无上的法律」，对各州的法官也有约束力。内战爆发之前，

一些州宣称，州如果对联邦政策持反对意见，有权宣布脱离联邦，以求

得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内战的爆发使问题得到实际的解决，最高法

院随后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内战之后制订的第 14 条修正案为国家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提供了根据，也加强了联邦司法的权威，使联邦司法

有权审查州的行为，以保证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多年来，法院一直对

第 14 条《宪法》修正案做限制性解释，限制它对各州的影响，但过去

的几十年里，该修正案已成为在全国坚持确立美国人民民权和自由体制

的工具，而对州政策置若罔闻。 

在 19 世纪末期，改革者们指望中央政府在控制诸如大规模生产和运输

托拉斯等具有社会破坏性生产方面成为他们的同盟军，因此，他们赋予

中央政府新的有明文规定的权力。本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呈现在国家

面前的是如此巨大的困难，只有全国性的政府才有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

对付这些困难，从而国家的权力得到了强化。大萧条之后不久即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更要求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在随后的几年，由于

冷战的紧张局势，由于世界缺乏领导，也由于很多人担心美国面临实力



变弱的危险，国家继续维持战时状态。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相当的时间

投入和具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经得起一场大战。

在混乱的世界里，战争和防御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趋

势。那些不希望有联邦政府而又希望有强大的军力的人无异是白日做

梦。军队是政府的一个主要部分。大萧条对国家集权化的影响是相当大

的，但相对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经济政策，包括朝鲜战争、

越战以及冷战对集权化趋势的作用，又使得大萧条的作用显得无足轻

重。 

当然，并不仅仅是政治力量促使国家走向集权化。超越于民主之上的技

术力量也在其中发挥著作用。汽车(及州际间的高速公路系统)及电脑，

仅此两例，就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美国的特性，而在这巨大变

革的背后不存在着什么计划和预测。通讯工具的发展──电话、电影、

无线电和电视──同样缩小了地区差异，代之以一个无形的、统一的同

步网路，从而加强了集权化趋势。 

最近，有一些人士呼吁归还部分权力和责任给各州，以阻止国家集权化

的趋势。这些观点一直是那些为装得不够巧妙的种族主义，或者是企图

证明为自身利益的那些看法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那也可能得出这样的

结论：一个强大得足以完成重大社会目标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得能够反对

这些目标的实现或抑制它们的实现。对庞大政府的恐惧是否合理，以及

将来是否有变化的可能，只有时间能说明。很多情况下，就像 W．H．奥

登(W.H. Auden)所说的：「时间什么也不说，只是说『我告诉你如此。』」 



国家主义的发展 

最初，美国的白人只不过是移居的欧洲人罢了。随着他们的到来，还带

来了欧洲的理想、观念和做法，并根据需要做些调整，使之适应新的初

始环境。到大革命之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人不再是充当其他社

会和文化在当地的代表了，相反，他们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以

及自身的富有生机的新文化。很难说从历史的哪一刻起，美国人有了作

为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但是很多因素清楚地说明了美国人特有的性格发

展。 

大革命结束时，一位名叫克雷伍格(Crevecoeur)的法国移民在他所著的

《美国农夫来信》中问道，「美国人是什么?是一种新人吗?」他回答说，

这里原属于欧洲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些新东西，变成了一个新的有别于欧

洲的心理状态的个体。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地理上，美国人都具有很强

的活动潜力，虽然不像欧洲人那样生于斯，长于斯，但却与这个社会休

戚与共。在这块受民主理论熏陶的土地上，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国家和政

府。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非常的活动性和无根性促使美国人发展成为国家主

义的一个特殊类型。1893 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芝加哥的一次历史学家集会上宣读了一篇

题为「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论文，特纳的「边疆理论」

试图把美国特性的发展归结为有一个边疆的存在，这一边疆不断地召唤



美国人从城市向西部发展。他总结说，正是这场开拓西部荒野地区的运

动，使美国具有了自立更生和民主的传统。 

特纳的理论在很多方面是不恰当的，并且它忽视了美国人过去和现在与

外部世界的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论很快在美国人的心中引起

了共鸣。有一段时间，这一理论似乎成了完美的解释。它告诉美国人，

历史学家们已总结得出了美国人凭直觉所感知的一切──他们与众不

同，他们已经同旧的、腐败的欧洲体制彻底决裂，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

式进行创造，而且他们已经按自己的方式做了。他们席卷了整个大陆，

所到之处，对土著美国人实行几乎灭绝的政策。他们以掠夺、购买和协

商的方式取得原属于他人的大片土地。从佛罗里达州开始，之后又购买

了路易斯安那的大片内陆地区，直到太平洋沿岸，行进中又占有了德克

萨斯以及西南部的荒芜土地。即使海洋也未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他

们继续前进，取得了遥远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不论美国人走到哪里，

都将自己的传统和体制带到哪里，最终在这些领土上成立了新的州。 

这种取得新土地并将其归入美国新帝国的运动被称为「天赋使命论」。

美国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都认为吞并整个大陆，启蒙「劣等」

民族，发挥美国文明的优势，以及扩大联盟是美国的使命。到 19 世纪

末美国已经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正瞄准西部和南部做新

的征服。 

古典形式的天赋使命论在太平洋之岸结束了。但扩张的欲望并没有熄

灭。19 世纪中叶高涨的扩张运动，到 19 世纪 90 年代又重新兴起，持续



到 20 世纪，发展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凭借其强烈的国家主义及巨大

的财富和资源，美国又成功地兼并了夏威夷，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

宾、古巴和波多黎各，并据为美国的殖民地。它干涉中国的主权和内政

(伙同其他国家一起)，并声称有权充当拉丁美洲国家的行为和道德员警。

 

国家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主要力量，它经常超越其他诸多因

素，包括社会阶级、种族、经济或意识形态等因素。当今世界典型的特

点似乎是，所有的人民和他们的政府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新近成立

的国家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将使各国工

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在现实中，国家主义势力如此之强

大，以至没有什么跨国家的政治行动，只有欧洲共同体是个例外，欧共

体本身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各独立的国家都对集权化趋势持审慎态

度。可以说，大的多国合作也会轻松地超越国界。到 21 世纪，这些合

作对政府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问题。 

甚至被称为民族解放的战争也倾向于带有国家主义运动的自我意识。尽

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持续复苏似乎是个例外，但伊斯兰教狂热的情绪

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民族主义的宗教文化，伊斯兰的好战分子们认

为边界是人为设置的。伊朗推翻国王的革命很显然是起因于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但同样明显的是，革命者也是出于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动机。与

相邻的，也是伊斯兰教的伊拉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就说明即使是在

当今伊斯兰世界内部，国家主义仍有很大势力。 



美国很早就形成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部分原因似乎是，许多逃离欧

洲的移居者以此对抗欧洲的制度。其国家主义从开始起就具有多种不同

形式，有些甚至自相矛盾。国家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几次世界历史上最

感人的慷慨的国际行动，例如马歇尔计划，帮助重建了被战争摧毁的欧

洲。但有些时候，它又发展成为一些非理性行为，这方面也有不少的例

子。50 年代，在过激的麦卡锡时代中轻率地指控「共产主义」，破坏了

人们的事业和生活；建立在纯粹种族主义观点上的、二战时期把日裔美

国人赶入集中营，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仅因政

治信仰问题而不经审判就放逐许多合法的但不具有居民身份的美国人

的帕尔默袭击行动，也同样违反人权。不论是最好的行动还是最坏的，

美国的国家主义都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长处和弱点。更主要的是，它以强

有力的方式显示了美国本身的力量。 

美国人有许多东西值得引以为自豪。美国的政治思想在过去的 200 年里

一直是世界启蒙思想。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可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最为瞩目的。但是美国式的自豪也有其对立的一面，诸如马克‧吐温及

其它批评家所指责的美国 20 世纪初在菲律宾的帝国主义行径。一个民

主的国家怎么在国内维持民主而在其他地方则大相径庭呢?民主也会在

海岸线处停止吗(政治本该如此，但却很少如此)? 

自豪感使国家陷入了军事暴行(如越南战争)，这对于美国的制度尤其危

险。一般情况下，战争与民主立宪制是格格不入的。民主强调公开讨论，

而战争则需要保密，民主在异议和争论中得到发扬，而战争则压制一切



由冲突引起的波澜(可以看到海湾战争中官方对新闻报导的严格控制)。

民主是建立在以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的，而战争则借助强权和暴力

──这是对法律和秩序的最大程度的破坏。民主注重个人的价值，而战

争则用严酷的专制压抑个性。不幸的是，同样是在民主理论以及美国的

历史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国家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就会导致毁灭产

生民族自豪感的体制的严重地步。 

美国人性格中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一是使命感，一是相信没有什么是美

国做不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上述两点的沉重打击。美国人怀着崇

高的理想主义信念投入战争，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捍卫民主」。然而，

在国内却存在着镇压民主，用煽动叛乱罪的条令对批评政府的行为定

罪，把成百上千的人投入监狱。战后各战胜国为寻求本国的发展不惜牺

牲民主原则的做法，也使得美国人的理想幻灭。高尚的理想主义和随后

而来的理想幻灭，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人倾向于接受过分简单化的概

念，这些概念将世界上的偶发事件的深远意义遮盖住了。 

这之后，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向国内，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关于加入国际

联盟的申请，就是政策转向的标志。政府甚至将以前曾促进帝国主义发

展的种族主义理论变成法律，采取限制性移民法规，有效地排除了某些

种族，极大地限制了另一些移民的移入。在国内事务中，政府未采取任

何行动来消除或减轻种族隔离及其它种族政策。实际上，政府采取的是

既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美国恢复了部分自信，使美国人能够自豪地显示其

强大的工业和科技。但随着冷战的到来和美国坚持只有美国和苏联是

「世界的领导者」这一观点而带来了理想的进一步破灭。「其他国家必

须接受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领导」这一过分简单的观点，反映了美

国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自己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缺乏认识。它阻碍着

美国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是发展中的国家，要求政治独立，

不受强权干涉的愿望：这些理解上的失误很大程度导致了美国在东南亚

的悲剧性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夸大国家主义，致使许多美

国领导人错误地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形势。例如，中东及中美洲当前的

形势，部分是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误解造成的。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 

 

焦点透视：美国联邦体制下的州

  

《美国宪法》第 10 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宪法未规定授予美国的权力，

也不禁止州政府行使，分别属于州或人民。〞该规定的措辞很清楚，但

却成了纷争之源。早在 1819 年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中，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就在书面的决定中强调了国家的最高权威

性。马歇尔写道，第 10 条修正案仅仅「表达」了授予国家政府权力，

所以，从整个宪法的含义来考虑确定哪些权力的授予是暗指的这一问题

是有必要的。 



然而，在此之后。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罗杰‧B‧唐尼(Roger B. Taney)

的领导下，提出了「双重联邦主义」的理论，认为每一级政府在各自的

范围内享有主权。从 1890 年至 1937 年，最高法院运用这一理论否决了

那些被认为是干涉州权的联邦立法。然而，在 1941 年。最高法院又一

次改变了方向，出现了一系列支援联邦法律干预州及地方权力的判例，

美国诉达比(United States v. Darby)一案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个判例

中，哈兰．费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大法官(后来被任命为首席

大法官) 做出判决，认定公平劳动标准法符合《宪法》，并指出，第 10

条修正案「不言而喻地说明，所有未交出的权力归联邦所有」。 

这种状况持续到 1976 年，直至最高法院在全国城市联盟诉乌瑟里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v. Usery)一案中以 5 比 4 的票数做出裁决，重

新确立了第 10 条修正案的内容。在裁决中，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大法官代表多数派的意见，坚持认为第 10 条修正案保护「州

的主权」的核心不受联邦政府的侵犯，因而据此发布了公平劳动标准修

正案，裁定要求各州遵守联邦制定的关于最低工资及工时的规定是违反

《宪法》的，这是 40 年来最高法院首次在州际间商务活动中否决国会

的立法权威。 

正如可以预想到的，下级法院也根据第 10 条修正案做出了一系列否定

联邦法律的裁决，而许多裁决被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

又一个对联邦权威的异议。1983 年 3 月，最高法院明确宣布，将第 10

条修正案恢复至全国城市联盟一案判决之前的状态。1983 年对平等就业



机会委员会诉怀俄明州(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v. 

Wyoming) 一案的裁决虽未正式推翻 1976 年的裁决，但它的影响力之

大，实际已达到了这个效果。这个问题是关于联邦政府有权实施法律，

要求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遵守《禁止就业中年龄歧视法》的规定，予雇员

以保护。1985 年，大法官们最终纠正了混乱的局面。加西亚诉圣安东尼

奥运输局(Garcia v. San Antonio Transit Authority)一案的裁决推翻了全

国城市联盟诉乌瑟里一案的裁决，要求州及地方政府遵守联邦制定的最

低工资及工时的法律。 

代表多数派意见的威廉．布里南(William Brennan)大法官认为，最高法

院 1976 年的裁决并不是想「建立一个神怪的州的自治王国」，而只是

要保护各州免于「联邦插手所可能造成的对各州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威

胁」。最高法院并未解释为什么要求州遵守联邦最低工资及工时法律就

是威胁，而是要求他们遵守联邦制定的年龄歧视标准就不是威胁。 

因此，对第 10 条修正案解释的历史变化不仅反映宪法的复杂性，而且

反映出持续的、细微的变化对维持联邦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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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及新闻媒介 

压力之下的体制 

 

利益集团的定义 

谁参加集团？ 

施加影响的手段 

影响的方式 

    司法上的影响方式 

    立法上的影响方式 
    行政上的影响方式 
    选民直接参与立法 

压力集团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政治 

改革措施 



新闻媒介作为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 

焦点透视：利益集团的唤起；准许饮酒年龄的提高 

建议读物

 

"调整这些各式各样、互相干涉的利益，构成了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 

──詹姆斯．麦迪逊 

"出版自由属于拥有出版物的人。" 

──A.J .利卜林 

  

美国从它开始起就一直被认为是"参加者的国家"。凡是对于任何可以想

象到的目的，美国人都习惯于组成自愿参加的团体，而各种各样的利益

相关者，美国几乎都有。这些团体把个人与社会相联。当集团活动呈现

出政治色彩时，它就将人们与政治制度相联。因此，国家不仅仅是由政

治上独立行事的一大批人组成的，而且是由联结公民与政府、并在许多

重要方面改变政治结构的利益集团组成的。 

  

利益集团的定义 

利益集团是享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结成的团体。集团有两大类型。初级团

体是最基本的一种，建立在出生或家庭背景特性基础上，诸如性别、宗



教、地区、民族及种族特性等，这种集团的特性一般而言是不变的。总

的来看，这一类集团没有组织起来，不大可能成为将来的组织的基础(如

浅黄棕色人，西部人等)。然而，最近它们中的一些团体(值得注意的是

黑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及妇女)已组织起来去影响政治生活。此外，

甚至是一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初级集团也倾向于影响其成员对政治利益

的看法。党派属性及选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和种族的差异。 

也许对政治程序有更重要意义的是第二类自愿参加的团体(尽管选择可

能有限，例如，对于申请某些特定的工作。先决条件必须是工会会员)。

有一些集团也许是因政治目的而成立的，例如国防资讯中心，其目的是

反对五角大厦的军费开支及专案；而生命权利集团则旨在制定宪法修正

案，禁止堕胎。另一些集团则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达到该组织的目标，

如工会和商业协会通过支援政治候选人来保护它们主要的经济利益。政

治上活跃的利益集团也被称为"压力集团"。 

利益集团可以是完全私营性的，如美国医学协会，海员联盟，全国堕胎

权利行动联盟(NARAL)，市民公平税收组织，全国妇女组织，或者美国

企业研究院等。它们也可能是公共性的，例如，政府的某些部门形成共

同的利益，施压于其他部门。州高速公路管理局，全国城市会议，以及

五角大厦都有理由去影响国会议员。有些集团的成员公私性质兼有。高

速公路利益将私营公司和那些同它们持有相同观点的地方、州及联邦机

构连结在了一起。并不是所有的集团在政治上一直保持活跃，但很少集

团能在不通过某种政治手段的情况下，就可以有效地追求它们的目标。 



集团能使人们将主要的人力物力集中于一个共同的、值得为此投入一些

精力和财富的重要的目标上，以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相应地，政治上

的利益集团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组织

起来的利益集团比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更容易获得成功。成功有可

能取决于有效的组织机构，集团所能取得的资源的种类，以及对这些资

源进行合理有效的使用。 

如果我们假设这一理论对美国政治来说是正确的话，我们必须提出几个

问题。如果利益集团组织起来更能取得成功的话，我们首先要问：哪些

利益得到了代表?谁属于利益集团，谁担任领导，利益集团在资源和成

员方面是怎样进行竞争的?第二，我们必须考察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制度

所采用的方法，以确定哪些集团更有可能成功地应用这些方法。最后，

我们在上述这些问题上的发现将进一步引向有关集团权力与民主政治

的若干问题。 

  

谁参加集团? 

在美国，身为利益集团成员的情况相当普及，尤其是相对于其他西方国

家而言。一份研究表明，大致有 2／3 的美国人至少属于一个集团，相

比较之下，英国和德国大约有 1/2 人口，义大利有不到 1／3，而墨西哥

仅仅只有 1／4 的人口属于一个集团。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很可观，尽

管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却有所不同：尚有 1/3 人口没有参加任何有组织的

集团，他们的利益未得到体现。当对总数进行分解时，就会出现更多的



麻烦。男性加入集团的可能性大于女性。一个人成为集团成员的情况随

年龄的增长而增多；年龄越大，他们就会担任更多新的角色(如工人，

父母亲，及配偶)。职业地位的升迁，收入水平，及教育水平方面的提

高也使得人们更加地加入某些组织。 

简单地说，成员加人某个集团是与其阶级相关联的。中上层阶级尤其倾

向于加入集团。这种趋向在所有社会都一样，包括美国。在这个国家里，

成员数量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急剧增长。只有不到 l／2 的小学未毕业

者加入集团，而超过 3／4 以上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加入集团。同样

的比例关系也适用于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不同的人。这些因素加在一

起，意味着教师比看门人更有可能加入某个集团，而收入高的看门人(如

旧金山看守所的员工)就比收人低的看门人更有可能加入集团。加入一

个以上集团的成员数量也随社会阶级地位的提高而有所增加。 

因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利益集团会员结构呈现出的强烈的阶级倾向，这与

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尚不十分突出。然而实际事实是，低层阶级的人、妇

女、年轻人以及少数民族往往是一些政治组织的边缘参加者。另外，这

些人中的大多数也处于选举政治的边缘；除妇女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来自于不投票者的大群体。其结果是，他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

们的要求也很少得到关注，除非他们进行暴乱或用其他方式要求公众听

取他们的意见。在过去的 20 年中，出现了一些代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

群体的新集团，但是不同阶级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 



在利益集团内部另外还有阶级差别。集团的活跃领导层一般局限于该集

团中处于较优势地位那部分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很少利益集团是建立在

民主基础上的。那些按民主方式组建的集团，例如纽约的报纸印刷业联

盟，已被单独作为研究物件，以弄清这种公平现像是怎样产生的，与此

相对照，为什么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利益集团却不是这样。许多政治评论

家及学者倾向于同意义大利社会学家罗伯托‧米歇尔(Roberto Michels)

的解释。他的著名的"寡头政治铁的法则"理论认为，所有的集团，不论

其大小或目的怎样，最终都将由一个或好或坏的小精英团体所控制。如

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它当然可以描述美国大多数利益集团的情况)，那

么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政策将更清楚地反映处于领导层的精英分子的

需求，而不是代表所有的成员。这个事实将加剧有组织的集团内所有利

益不能得到公平体现的情况。 

从具体情况来看，美国大多数现有的组织──它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多

数──都关注促进有权势的少数派的需求，尤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

人的利益。那些积极从事于影响立法的人中，更多的一部分人来自于经

济上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所有者" ──掌管商业、制造业及原材料

生产业命脉的人们──在争取影响的较量中具有压倒多数的优势。 

然而另一个因素也削弱集团代表的有效性。加入一个团体并不意味着支

援该团体的政治活动。例如，成为某个工会的会员可以是受聘的必需条

件，但并不表明个人同意工会领导的基本政治主张。许多人可能并不知

道集团站在政治的哪一面。有些人在加入时，集团基本上不带有政治倾



向，并未认识到后来事情可能已发生了变化；或者他们加入某个服务行

业的组织，没有注意该组织的政治立场，而该组织的政治立场也许并不

广为人知。某些集团能给成员们带来社会利益这一事实，促使那些对集

团的主旨持有异议者也加入到它们当中。因此一度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

西艾拉俱乐部的初期会员、美国汽车协会的司机以及美国医学协会的医

生都在政治活动中分别支援其所属利益集团在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医

疗保健方面所持的观点，不管他们对这些问题是怎样想的，或者了解多

少。 

这一一般规律的例外情况是，有一些集团是目的单一、纯粹的政治集团，

如"共同事业会"、美国自由联盟及保守派核心组织。这些集团的存在仅

仅是为支援某些具体政策而向政治制度施加压力(不是所有成员都完全

支援这些政策)，或者是对现状表示一般性的不满。政策导向性的集团

形成为正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但它们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的

运作方式。极端主义分子集团则不在现存政治体制之列。它们固执地认

为现存的体制从根本上说是邪恶的，他们主要从自己集团无法实现目标

的失败中得到反常的满足感，以此来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压力集团根本没有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的渠道。它主要是为美国社会生

活中的"精英"服务的工具，它所加强的影响是那些精英分子作为个人所

持的影响态度。作为集团的领导人，精英们得到了他人的资源──人数、

金钱和时间──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于个人目的。不论是自由还是保



守集团，这类集团中很少有几个利益集团是成员参加管理的，称它们为

专业化游说集团更为恰当。 

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与上述利益集团相对抗的趋势，首次出现

了一些代表农业季节工人，福利救济金领取者，承租户，贫穷消费者，

无证件外侨，以及类似这些人的利益的组织。这些集团把以前被完全排

斥在政治领域外的许多人引入进来，给利益集团政治世界增加了一个新

的层面。然而，这些集团仍然存在许多特殊的困难，同时它们还免不了

要受到精英们的影响。美国社会中的"穷人"仍对组织持抵制态度──有

时是出于恐惧如非法移民就是这样。一旦经过艰巨的动员工作成立了新

的集团，主流集团会试图吸纳这些新集团，就如同美国卡车协会在对最

初由西萨尔‧沙威茨(Cesar Chavez)组织的流动工人组织的争夺战中所做

的那样。新集团的领导也可能最终变成专制独裁统治。在这一过程中，

一个新的，也许缺乏民主思想的精英会借助其支持者的力量夺取权力─

─他们的支持者仍然被排除在外。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压力集团领域的逐步扩大──不论新集团在满足其

成员的需求上取得多大成功──在施加影响的时代强化了民主政治。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扩大的速度减慢了，但在 80 年代一直延续到 90 年

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激进主义的高潮，其目标多种多样，有关于联邦

卫生政策(爱滋病方面)，关于经济问题的，以及堕胎权利等。多数情况

下，这些集团受益于学术界及专业界的支援，有些能取得政府援助款。



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是美国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也许它们能解释

为什么不能对这一进程一概而论。 

  

施加影响的手段 

为了施加政治影响，利益集团必须具备以下 3 个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或几

个：财力、人数力量及知识。当然，财力丰厚的集团主要依靠前者。即

使在条件已有所改变的情况下，美国政治仍为财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滥用金钱的腐败行为也仍然存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80 年代发

生了多起涉及雷根政府的一些官员的指控或控告，以及国内其他一些丑

闻。储蓄及贷款丑闻，尽管尚未完全证实，说明了拥有巨大财富的银行

家有能力引起国会议员们的广泛注意(例如，"基廷五号"参议员)，并且

说明了金钱所引起、而且有可能永远会引起的巨大作用。并非所有的非

法影响手段都得到揭露或惩罚，即使被发现，由腐败产生的具体政策也

不能被撤销。因此，直接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以换取其所需的诱惑力还是

很大的。要彻底制止美国与腐败的紧密联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改革。

然而，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强大的

腐败因素。一旦被积极的新闻界或政治上的敌手所揭露，腐败现象就会

受到起诉和惩罚，因此，在美国，金钱上的影响力比其他许多国家受到

更为严格的限制，而且自 60 年代以来这方面的限制又大幅度地加强了。 

不很富有的人则必须依靠他们集团成员的人数力量取得成功。消费者集

团在财力上可能无法与资金雄厚的大公司相比，但却可以依靠团结紧密



的组织取胜，这个组织能拉到大量的选票，并能吸引大量愿意而且有能

力为该组织的运动工作的人。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坚定的环保积极分子

集团迫使大公司改变它们的某些行为(如，金枪鱼捕鱼业方面世界范围

内开始停止使用流网作业法，因为它对海豚极具危害)。因此，人数众

多的团体在同财力大但却人数少的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有一定的优势，至

少在自动选票数起作用的情况下，而且如果领导者能很好地动员组织这

一资源的话。 

两种压力集团都能在其特定领域内给政府官员提供组织帮助和特别的

知识。许多新法案的起草和现存规章的修订工作是由利益集团来做的。

关于某个问题的最基本的资讯常常是由从政府决策中受益最多的那部

分人提供给政府的。对于经济上的"富有者"尤其如此。例如，州空气污

染委员会可能依据工业污染者提供的资料制定计划。的确，有一些这类

的在委员会里或许还有来自污染工业的行政人员，他们是由州政府任命

的，如德克萨斯州。而且，尽管 1972－1973 年冬季取暖用燃油短缺，

1974 年及 1977 年初出现全面石油危机，以及极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能

源危机(不算 80 年代的石油过剩)，负责制定这方面政策的政府部门──

能源部所属机构──仍继续依赖石油"七姐妹"及其天然气、相关的煤炭

业所提供的有关供应、需求及成本等资料。与此相应的由"穷人"产生影

响的例子却凤毛麟角，尽管也有个别的政客会转向非既得利益集团，帮

助他们制定有关支援全国医疗卫生保健或者流动工作者劳动权利的议

案。财力雄厚的集团在获取大量技术资讯的能力上有较大优势(这些资

讯对穷人是精心隐瞒的)，通常在政府中能找到认真听取他们意见的人。



然而，在许多领域中，一些热情的业余活动家已经开始对大利益集团在

资讯上的垄断提出挑战。在环境标准及消费者问题上，他们正在产生影

响。 

一些可能的破坏行为，如罢工、骚乱或者示威也可以成为地位卑微者的

有效武器，在没有金钱或组织实力的情况下迫使当权者让步。然而，要

使这种让步永远保持下去，就需要有固定的策略；因而，本质上讲，60

年代的动乱只获得了暂时的利益。有组织的劳工数量的下降(仅占劳动

力的 15％)极大地限制了罢工事件的发生。 

  

影响的方式 

集团有范围广泛的活动形式可供选择：发动公众舆论，促进竞选运动，

承担法庭诉讼，散发立法建议，支援候选人，制造舆论，充当顾问委员

会委员，举办纪念宴会等等。实际上，利益集团所做的，部分取决于其

资源，部分取决于其所选择的目标。施加影响的一般手段是院外游说。

尽管对政府其他部门无一例外，主要还是针对立法机关。另外，竞选运

动的改革较之于其他形式更受青睐。例如，1976 年和 1978 年的竞选法

除特别施惠于"独立"宣传广告外，还施惠于支援有争议的论点的宣传广

告，原因是，这些使政治家受益的宣传广告是由集团来付费的。 

  

司法上的影响方式 



公共政策事务经常受到法庭行为的重大影响。许多利益集团抱着这种希

望，利用司法系统来做工作，因为这一做法似乎尚能奏效。尽管这一类

策略需要相当的耐心，但有时，通过说服一名法官或几个受理上诉的法

官，裁决也能立即使政策改变。这一策略通常比为立一个法而战斗见效

得快。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所需的资源比在其他领域内的活动要少

得多。在最高法院为诉讼一个案子需花费数千元，但比起竞选活动所需

的开销来要少得多。这一开销足以打开一打立法之门。集团会员人数众

多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司法裁决并不像期望的那样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首先需要的是司法案件式的资讯。如在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约翰

‧本扎夫(John Banzhaf)诉汽车大王及电视上香烟广告的案子中，辩护人

的戏剧性成功就表明了单个的、资讯灵通的、坚定的公民意愿的有效性。

杰瑞米‧里夫肯(Jeremy Rifkin)反对生物技术的努力是当代的一个例子。 

这些活跃分子赢得裁决胜利的策略是采取集团诉讼的手段，或是代表多

数公民的利益提出试验性案件，以便"引发"法庭做出政策性声明。因为

对一个案件的有利的判决可以决定总体性政策，所以，慎重选择具体诉

讼案就尤为关键。一旦选定了合适的案例，就必须提供书面和口头上具

有说服力的支援性辩护意见。其他集团可以要求，或者为了呈送而由受

理上诉的法院邀请支援协助法庭解释某种法律问题的人来辩护。来自政

府方面的请求自动得到同意，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请求，法庭可以拒绝。

利益集团还可以在庭审前几个月通过法律评论的方式寻求额外的支援。 



有些团体在法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和政府，在与它们利益相关的案子中打赢了许多官司。从正式

颁布的法庭意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支援性的辩护通常对一个受理上诉

的裁决的系统阐述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律评论方面的文章，尤其那些著名的法学院如密西根、哈佛和耶鲁大

学法学院的评论文章，也对判决起着重要作用。法官可能公开援引这类

文章的观点，而最高法院在其所判决的案子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是这么

做的。著名的反种族隔离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 年)的判决，就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文章，既包括法律方面的，也(第一次)包括社会

科学方面的。由学者和参与这一诉讼的活跃分子所撰写的许多文章为此

做出了贡献。 

那些在本质上代表不太受欢迎的、处于劣势的──民权集团，少数民族

运动及同性恋组织──说话的团体也转向了法院，尤其是联邦法院。这

类团体不可能影响立法或行政部门。所以，他们求助于宪法和既定的政

体原则，而法院往往支援他们的请求。然而，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就

是说，还需要得到政治体系其他方面的认可。因而，庭外游说也许有赖

于在其他政治领域的院外游说，以此左右法官的选择，或影响行政和立

法部门对司法裁决的反应。 

  

立法上的影响方式 



政治领域最常见的施压形式是通过院外游说来影响立法。正如对司法制

度采取的行动一样，对立法施加的压力本质上是一个利用形势及资讯的

技巧。但通常在具体应用中却有很大的不同。施压集团寻求动员公众与

立法者交流。通常有一些临时或专职的人员在市、县、州或联邦立法机

构为它们的利益工作。这两种活动都要求有足够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员或

有足够高的态势，以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效的直接接触的方法比在司法方面允许的要宽得多。在美国式的体制

中，法官是不可以与有利害关系的团体讨论案情的。因此，法官的角色

在美国的任何政治职位中是最与世隔绝、形式上最公正的一种。"紫色

屏障"这一提法形象地描绘了法院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的情形。然而，

立法者却可以自由地听取各方面的议论。实际上，他们渴望如此。游说

者可以是为某个集团工作的专职辩护人，也可以是在不同时期为不同集

团工作的自由职业者。 

游说者的工作之一是发展友好联系，以保证接近议员。这种策略被称为

"吃吃喝喝"。游说者总是随时准备请议员吃午饭，买票去观看美国橄榄

球超级杯赛，或是用该组织的飞机送议员回家。某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或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吃请当中，因为他们的首肯对议案的

通过也起关键作用。这些行为并不一定都是行贿，但有可能变成行贿，

尽管联邦及各州都禁止接纳游说者的礼物以换取其所需的投票。只是因

为彼此的贴近，以及可能有的说服力，议员们渐渐地开始注意并尊重他

们的朋友──游说者及其它人──所支援的立场。对于议员们的投票是



被一些廉价的思惠，诸如高尔夫之旅买下的这种想法，议员们嗤之以鼻。

他们是对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类的小恩小惠赢得了他们的注意，

甚至可能是尊重。70 年代及 80 年代的丑闻使接受这类恩惠变得不像以

前那么随便了，但这一做法肯定还没有终止。 

前任议员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是从事院外活动的理想候选人。因为他们

不仅早已熟悉了立法程序，而且分享尚在任的众多议员早已建立的友

情。他们的影响力衍生自这样的事实：他们象征着失败和失业的一种可

能的依仗。尽管议员们可以回家从事以前的职业，许多政客们发现挥泪

告别以往使自己风光的舞台似乎是困难的。于是，大多数人成了自由职

业者或固定的游说者。大约有 130 名前议员现在华盛顿工作，他们的收

入通常比在任时要高许多。工作人员也同样发现，离开国会山庄以后，

他们的工资收入比以前在国会工作时高出许多倍(最高收入平均在 20 万

美元以上)。 

行政部门的前任官员──甚至前总统，也会利用他们的关系发表意见，

或直接参与院外游说。 

竞选捐款是游说者影响议员的另一种手段。在这一问题上出现腐败的潜

在可能是很大的。这已成为批评和改革的物件。假如，任何捐款是明确

地用于交换一项特定的投票的，那么，这项捐款是被禁止的。大公司及

工会也不允许直接为联邦选举捐款。这些年来，工业、商业及劳工组织

通过建立教育及促进委员会，将资金及人力输入选举委员会中，从而轻



易地避开了上述各种限制。到 1990 年，有记载表明，约有 4600 个利益

集团在当年的竞选中做过政治捐款，其中大部分是给在职议员的。 

院外游说者影响议员的最后一种方法是搜集、传播及公布资讯。类似拉

尔夫‧纳德的一些人，也许仅依赖这一种方式。其他一些个人和集团则

是为立法者提供立法研究的服务。例如，汇编有关能源生产、卫生保健

费用、外贸赤字，或者新建购物中心对环境的影响等最有说服力的──

如果不是实际上曲解的──数据资料。单个议员所具有的人员和资金不

大可能与大利益集团所具有的人员和资金匹敌，他们的工作人员首先被

安排做服务工作：帮助选区选民，准备日程及其它实际工作。负责某个

特定领域的立法委员会必须把他们的工作人员分开来，去处理许多未决

的议案，而委员会下的小组委员只能得到一或两名工作人员，工作紧张，

要应付一大堆的提案。因此，来自利益集团的资讯就显得尤为有价值了。

在州及地方的议会里，这些院外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

许多这类议会缺乏这方面的帮助，例如，怀俄明州的议会仅仅有 24 名

无党派工作人员。议员们可以增加助手，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宁愿依靠外

界的帮助，而不愿因增加额外的费用而招致公众的不满。其结果是，院

外集团可以用所有方式中最直接的一种来制定法律──起草法案。 

  

行政上的影响方式 

在行政部门内部，单个部门和总统办公室的行为本身就起着院外游说的

作用，它们甚至用国会的特别拨款建立了与国会打交道的正式的联络机



构。市长、州长及其它行政首脑也必须努力与他们的立法机关及国会建

立良好的关系。有些行政机构在各级政府中是最强大的院外集团。五角

大厦，高速公路管理局，以及员警署在丰满自身建制中都取得了显著的

成功，尽管国会对行政部门的游说活动严令禁止，联络处、资讯服务中

心及国会关系研究所这类机构仍为议员们提供服务，尽量使他们对具体

的某个机构的工作满意，这样也许他们就会认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可以多

拨些款给这个机构。希望在政府机构的相互争斗中继续维持其预算、员

工数量及职能的行政部门都不能与国会断了联系。行政机构的多数资深

官员都会在国会委员会开会之前花些时间去游说，设法形成对他们部门

有利的立法观点。例如，甚至国务院──尽管其主要职责不是针对国内

政治，对国会提出的国内、国外事务的请求，也都谨慎地给予优先考虑。 

作为机构，法院或议会在制定行政政策方面的影响要相对的少得多，尽

管个别人，领导着有权势的委员会，能找到轻易接近行政机构的通路。

缺乏影响力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两个部门未能对与行政部门建立联络

关系给予足够的注意(尽管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大力

倡导在立法和行政部门建立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他的后继者，首席大法

官威廉‧伦奎斯特也继承了这一做法)。 

由于其他部门在游说上缺乏系统性，私营集团影响行政官员的通道就变

得畅通无阻了。随着行政权力和决定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影响行政的策

略也越来越重要，手段也越来越高明。这方面的方法多种多样，但通常

是地位高的集团和资金充足的集团处于有利的地位。选票对于行政部门



的官员不构成特别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少数高级行政官员经直接选举产

生。那些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主要集中在州一级，而他们所负责的

选民通常比同级中的议员多得多。尽管结果是，这些选举产生的行政官

员较少受治于任何集团的压力，但他们也许比议员更需要竞选资金。因

此，捐款及腐败行为的问题在行政部门表现得更为严重。 

巧妙地利用情报资讯仍然是影响行政官员的基本手段，因为行政官员的

工作是建立在为可能的立法提案及行政工作处理大量资讯资料基础上

的。能够帮助搜集资料的集团可以使政府行政法规转而对他们有利。例

如，关于食品组成成分的争论(热狗中应有多少骨头?"火鸡火腿"中是否

必须含有猪肉?)通常有赖于厂商提供的资料。只是到了最近，环保及消

费者组织才发挥了足够的影响，迫使商品标识的方法发生了改变(例如，

脂肪和钠的含量，或可燃纤维等)。历经数年的肉食及奶制品业为阻止

农业部发布新的基础食物分类表(建议少食这类食品)的战斗就是这方面

的又一个例子。所幸的是，这场争论以 1992 年颁布的新的食品分类表

告一段落，'表明精通事理的有组织的市民最终会成功──至少在某些情

况下如此。 

无论如何，行政部门与它所管理的利益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独立的管

理机构由于被假定与所管理的利益集团建立了资讯联络和友好关系─

─不顾他们理应保护的公众利益──而特别声名狼藉。上一世纪精明的

商人──如传说中的铁路、钢铁巨头──很早就知道这些作为"政府机



构第四分支"的管理部门可以多么轻易地被俘获，并仍作为改革的先锋

来抑制更为基本的改革要求。 

在当今电脑和资料处理年代，一种有力的影响手段以谘询事务所的形式

产生出来。对特殊资讯的需求，加之员工人数又受立法限制，使得各级

行政长官纷纷转向外界谘询机构。他们为获取新的资讯、对正在实施中

的专案进行评估以及对新专案的推荐而同谘询机构签订合同。能源部

1980 年用于谘询的费用占其当年预算总额的 85％。 

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影响、不严肃性以及浪费──现实的和潜在的──已

经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并引起关注。80 年代，内阁和国会都曾做出过努力，

试图控制谘询机构的使用并加以选择，但也并未在这件事情上取得多大

进展。预算的削减意味着合同的减少，但即使是大幅度削减，仍有数十

亿美元可供使用。事实上，政府机构规模的缩小，通过将工作转移到私

人谘询机构而有效地得以抵消。 

利益冲突，或者这种冲突的表像，会出现在与谘询公司打交道的时候。

例如，批评家指责说，对于一位前国务卿季辛吉谘询事务所的高级职员，

成为布希政府的副国务卿后，要把他的政策观点从事务所所体现的外国

政府的需求分离开来，是很困难的。 

非赢利的"智库"为公司及基金会的利益提供了另一条施加影响的渠道。

许多这些组织主要集中研究经济和贸易问题。这些互不相干的智库组织



如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研究院及经济战略研究所，都是由美国的大公

司及它们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所赞助的。 

  

选民直接参与立法 

在大约半数的州里，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公民立法提案权和公民复决权采

取行动。前者允许选民经投票提出议案；后者允许选举人团对已经制定

的法案进行投票公决。为废除或批准某个提案，集团要花费大量的钱财

和组织力量。1976 年和 1978 年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贾维斯"公民立法

提案，严格限制地方财产税额及州政府费用的增长，从而改变了该州政

府的常态。这是最先在公民表决上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运动之一，不论是

赞成还是反对。1990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有关环保的"大绿色"公民

提案，支持者花了近 400 万美元，但还是输给花了 1600 多万美元的对

手。 

最高法院 1978年4月做出的决定(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诉贝洛蒂案)明确

支援企业为赞成或反对某个方案而进行的捐款活动。尽管有 4 位大法官

不同意多数派的观点，公司在公共事业方面为其言论自由权的开支与在

个人方面是不同的。最高法院 1981 年做出裁决，取消了限制个人为这

些活动的捐款(反对租金控制的市民诉伯克利案)。这些裁决是重要的，

因为金钱明确地计数着赢得或失去公众支援的票数。当然，提案签名人

数也很重要，它证明了提案的选票资格。偶尔也有一些组织起初既无大

批成员又无足够资金，也能借助道德呼吁而集聚起支援力量──加利福



尼亚州的农场工人就曾这么做过。游说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事关所有利益

集团的公民立法提案的问题。 

最后，还须提到的一个直接影响方法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联盟通过采取行

动──或者拒绝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政策。最高法院 1983 年

做出决定：联邦法院不得禁止具有政治目的的罢工。争议之中的事件是

国际码头工会因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采取的抵制苏联海运的行动。导

致这一抵制行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与苏联的粮食贸易、1983 年韩国航空

公司飞机被击落以及与南非的贸易。这种策略到 80 年代末逐渐减少。 

  

压力集团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美国政治体制中，试图影响政治的集团大规模地存在着，产生了一定的

作用。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重点从个人转向了集团。一个组织在获取

影响方面所具备的巨大优势意味着个人的参与须通过集团组织的渠道。

在一个流动量大而复杂的都市社会中，这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

但这的确改变了政治的基本属性。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仍然倾向于在政

治体制中按照个人的角色行事。 

美国政治体制的一种观点认为，利益集团不是受少数精英控制的工具，

而是公众对领导层施加影响的一个途径，是投票之外的一种参与方式。

尽管有上层阶级的偏见，但它仍是对民主的贡献。批评家们认为这个代

价太大了，因为利益集团并不代表全体选民的这一特性使它严重地摧毁



了美国的民主。这些批评家情愿对压力集团施加严格的控制，使它们尽

可能易于受到公众监督和易于公众参与。 

事实上，在美国，利益集团的活动充其量不过是支援美国政治的"精英

竞争"模式。这种观点认为，不像那些缺乏社会多样性的国家，美国一

直在生产着一个政治精英阶层，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分为不同派别，

并公开表明其派别的不同。不过，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构成方面，

大多数精英一致认为：这种制度里的统治集团只注意一些渐进性的变

化，诸如税制改革，而不是剧烈的重组。也就是说，所有利益集团本质

上都是温和的，赞成维持现状的政治和小改小革。 

这种制度有利于较小的，凝聚力更强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比凝聚力差

的群众性团体更有机会取得较多的具体成果。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优势

的集团为他们的努力得到的仅是些空洞无物的奖励。大多数游说者代表

国家的利益公司，如著名的石油游说、高速公路游说、能源游说、奶制

品游说等等。这些集团通常由实力强大的公司和政府部门构成。它们匿

名的特性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它们成功的障碍，而且它们实现目标的

程度是相当显著的。其他大的利益集团，诸如工会也从这种制度中获益。

新近出现的、同时代表广泛利益的公众利益集团则尽心竭力而收效甚

微。主要是那些专一性的利益集团，诸如全国步枪协会，它触及了人们

某些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或者是共同事业组织，它利用了人们对政治

普遍厌恶的心理，这些集团成为少数对政治施加压力很成功的集团。 

  



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政治 

事实上，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国政治的主要局面是单一利益集团和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兴起。这两个压力集团关系密切，有时他们的政治目的

是互相重迭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 PAC)是由 1974 年的立法案激发而

产生的(在第六章中讨论)。它是企业、劳工、专业及其它协会从事政治

活动的工具。单一问题集团是指那些在某一单独问题上发动各界人士就

这个问题击败或支援某一候选人的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单一问

题集团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一些人认为，这些集团影响

力的上升同导致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下降的重大社会变化，以及同遍

及全国的政治上的失落感是有联系的。随着单一问题集团的活跃，政党

的凝聚力衰落了。美国的政党是各种利益的联盟，相互间需要一定的妥

协，而单一利益的倡导者们则倾向于反对这么做。 

这些集团所支援的事业种类繁多。它们可以是仅限于支援城市邻里关系

的组织。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和全国教育协会是具体企业和专业组

织，是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两个主要例子。甚至土豆片及速食食

品协会也组成了速食 PAC(如《华盛顿月刊》所指出的，仅需要酿造商

组成 6 个这样的 PAC)。商业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源于闻名的美国商会，

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影响力很大的商业圆桌会议，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由

200 多家主要的公司经理组成。目前，企业也向从事支援公民权利、环

境保护等各项事业的组织捐款，部分是为提高自身形象，部分是为了影

响这些集团。劳工协会也有自己的政治教育委员会。各类不同的社会问



题──枪枝管理、同性恋权利、家庭问题──产生了数不清的单一问题

集团。 

代表各种政治问题的 PAC 组织有成千上万个，且覆盖面广。从生存空

间委员会和建立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到妇女选民联盟。力主给予其他民

族特殊考虑的人──这些人通常取得这些国家的赞助──也组成了院

外活动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阿拉伯裔美国人全国联合

会同时并存。美籍爱尔兰人组织诸如 Noraid 或爱尔兰国民核心组织在

北爱尔兰冲突问题上支援冲突各方。然而，PACs 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利

益，而且是大企业利益，不是小企业利益。在过去 10 年中所形成的单

一问题集团，大多数的特点是支援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目的的行动，阻

止社会变革或使社会倒退。 

如果仅仅从金钱的角度来衡量，PACs 的作用是明显的、大量的。1982

年的统计表明，PACs 和单一问题集团在当年国会竞选中花费了大约

8000 万美元，其中 1／3 的款项是出自 20 个 PACs。据报导，白宫发言

人说，这些成千上万的集团"打垮了我们的政府，也打垮了我们的制度"。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 1986 年，PAC 投入国会竞选方面的费用增

至 1．38 亿美元。1988 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平均每人从 PAC 中收到

超过 100 万美元的竞选捐款。1990 年，PAC 用于竞选的费用比 1986 年

翻了一番多，但到了 1992 年又趋于平稳。 

这些集团的竞选活动并不仅限于给某一位候选人提供赞助。它们还在很

多州积极支援或反对复决权和动议权的活动。在竞选的间歇期，这些集



团的支持者们如果受到立法或行政行为的威胁，或认为应当寻求立法或

行政行为，他们就发动"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会去拜访或致电给他

们的国会议员，写信，并怂恿他们的朋友也这么做。电脑化的邮寄单和

信件是这类策略的关键，其有效性不容低估。国会要求控制它们的呼声

反证了这一点。 

总统候选人自己也组建 PACs 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强。表面上是为其他候

选人筹款，但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的记录表明，许多捐款人给候选人

的捐助是所允许的最大限额，同时也给他或她的 PAC 组织最大限额的

捐款。这说明，这些 PAC 的真正意图在于扩大个人捐款限额。对候选

人竞选费用总额的限制也可以用此方法躲避。例如，1988 年 7 月，布希

的总统竞选委员会在密西根州仅花了 1000 美元，但 PAC 却花了 15 万

美元以上。PAC 的支出不被认为是违反联邦选举委员会有关寻求提名的

开支限制。许多其他候选人也利用了 PAC 的这一方便之处。 

现在对这些强大集团的影响力担忧也许还为时过早。任何华盛顿或者州

的单个政策不可能完全导致这类行为。那些从事组织 PACs 的人坚持认

为，他们只是在购买"入场券"，而不是购买选票。政党在制定政策上起

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正在急剧减弱。利益集团因而必须相互竞

争以便取得在党派中的影响，它们甚至试图赢得两个政党的好感，但大

多数利益集团难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利益集团活动的主

旨是加强而不是破坏现有的制度，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政治这么稳



定──有人会说，是"太稳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们的影响由于 70

年代中期竞选制度的改革而可能上升──作为这些改革的一个不曾预

料而又很少被了解的结果，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这一巨大、且又

不断增长的影响使得对利益集团政治的改革变得比过去更为迫切了。 

  

改革措施 

对院外活动进行改革的一个模式是 1974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一项

公民立法提案，这一提案试图制定和实施更严格的标准，约束竞选筹资、

利益冲突及压力集团的影响。其他 20 个州也在水门事件后制定了类似

的但却较温和的法律。1976 年 1978 年和 1979 年，国会终于决定对无约

束力的、过时的 1946 年联邦院外活动法实行改革。这些努力源于这样

一个认识，即现存的有关法律──在很多州可上溯到 30 年代──已彻

底不能控制财富和地位的过分影响。通常情况下，这种影响与公开的腐

败无法区别开来。在法律软弱，且又漏洞百出的情况下，通常院外活动

分子不必注册，更不用认真申报其开支及活动──不论是在议会正常活

动期间还是选举期间。他们即使不遵守这些松散的准则，也很少会受到

惩罚。新法制定得要严格得多，且它们由诸如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加州公

平政治活动委员会等独立委员会负责执行。 

这些改革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特殊利益集团给单个候选人的捐款数额及

公布这些捐款上。众议院于 1979 年采取行动，把给众议员个人的捐款

额的限制从 l 万美元降到 6000 美元。任何组织在三个月内的支援超过



2500 美元都须登记并公布。州议会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要使所有

的利益集团都能够平等地接近政府，至少需要类似的监督。1988 年马里

兰州的议会领袖们要求议员在议会议事期间停止筹资活动，以避免立法

受到金钱的干扰。差不多所有的州都通过了"阳光法"，要求立法和行政

部门办公的公开性，要求两者拒绝接受不正当交易，并防止不正当交易

的出现。 

然而，在联邦一级，70 年代的改革法律被证明存在着许多重大漏洞。正

招致改革者的批评。对单个 PACs 捐款的限制可以通过建立多个 PACs

而躲避开来。主要的问题是，在州和联邦两级的开销之间缺乏联系。为

州内政党、所在州拉选票，以及类似的活动所捐的款是不被联邦支出所

限制的，而许多州又对这一类支出根本不做任何限制。联邦选举委员会

最近做出规定，全国政党可以在超过国家规定的数额和来源限制之上筹

集资金，供其州党组织使用而不必申报捐款数目。另外，取消对个人就

本人竞选活动的出资的限额及取消集团对竞争，诸如公民复决权等捐资

的限制的举动已接近于将金钱自由支出的权利等同于言论自由的权利。

尽管 70 年代出了一些丑闻，但金钱在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还

没有得到明确的正视。据评论家说金钱已经扭曲了民主政体的进程。金

钱已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民主政体的进程，可能是 90 年代的关键问题

之一。 

  



新闻媒介作为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 

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印刷文字。一经大量出版发行成为可能，出版物

就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在美国，早在革命之前，以报纸和小册子形式

出现的出版物是美国整个政治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报纸和杂

志仍继续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保持它们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公众中定期阅

读报刊的人数在不断萎缩。 

20 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商业性广播时，电子媒体──无线电广播又加入进

来。30 年代的佛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个发现无线电广播的潜

力并彻底加以利用的美国政治家。他对美国人民的《炉边谈话》，号召

人民重整旗鼓，支援他的政策，与大萧条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经济危机作

斗争。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了他们总统渴望激励他们自信的声音。后来，

随着电视的出现，人们不再限于甚或听候选人和公务人员的讲话了，而

是看到他们演讲、回答问题的场面。 

每一种新闻媒介都极大地改变了政治，但没有一种能比得上电视。直到

1952 年，总统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才首次雇用一家广告公司

帮他进行总统竞选。现在，由于对电视的需求，竞选活动通过电视大肆

进行宣传已很普遍。现在人们普遍抱怨的是，电视要求候选人具备的某

种才能同他们从政所需具备的条件并不相干。 

的确，尽管电视上所涉及的都是些表面问题，但仍比其他任何媒介拥有

更多的观众。尽管公众对政治候选人和政治问题只能得到粗浅的了解，



但这也许比什么都不知道要好。毫无疑问，新闻媒介──包括电视、电

台、杂志和报纸──确实向公众提供了大量的政治资讯。有些政治资讯

可能很难发现，但总的说来，只要认真去找，还是不难发现的。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电视改变了政治竞选的本质，同时它也是一种要求

候选人具备一定条件的媒介，这一点也没有什么疑问。所有这些对候选

人的要求应当引起一定的关注。但重要的是要摆正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民主党总是试图推选掌握某种竞选活动技巧的候选人。电视要求候选人

的性格和蔼可亲，这一要求比起未出现扩音设备的时代的要求来好不了

多少。那时，要求候选人嗓音宏亮，以便集会的人群能听得见，同时要

求候选人具备充分的毅力，能够长时间演说而不显疲惫。 

另一种在竞选活动中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卡式录音带。在

70 年代末，录音磁带在伊朗反对国王巴列维(Shah)的革命中流传，它们

成为支援阿亚托拉‧鲁赫拉‧霍梅尼(Ayato11ah Ruhollah Khomeini)回国

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后，霍梅尼掌握了政权。 

尽管卡式录音带也许不会在美国政治中起重要作用，但在 1988 年总统

竞选活动中，前电视布道牧师"派特"‧罗伯逊("Pat"Roberson)却使用了它

们。这一媒介对罗伯逊尤为适用，因为在录音带上，他可以跟他的追随

者们说一些一般公众也许会反感的话。录音带对罗伯逊的帮助有多大，

还不太清楚；他在新罕布夏州所得的选票少得可怜，他寻求提名的努力

就此结束了。 



其他媒介，诸如录影带，可能会在政治选举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更有

可能的是个人电脑。考虑到电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先进完善，以及辅

助的网路，它们将成为潜在的强大竞选工具。不过，尽管有潜力，但到

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成为竞选活动的重要通讯设备。 

到了 50 年代，新闻媒介已很明显地成为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以致于

记者道格拉斯‧凯特在他所著的，与本书同名的书中称其为政府的第四

部门。CBS 和 NBS 于 1963 年将晚间新闻从 15 分钟加长至半小时，扩

大了电视的竞选作用。ABC 也于 1966 年采取了同一做法。 

急剧的变化并不仅限于电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报纸业所有者更加集

中，以致于在大城市中，很少还有相互竞争的报纸。通常大公司拥有许

多报纸，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扩大。报业联盟变得更大了，而独立经

营的报纸数量则变得更少了。1982 年，甘尼厄特报系(Gannett chain)推

出了，《今日美国》，这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份真正的全国性日报。

尽管报导内容很肤浅，但《今日美国》也许是唯一一份在许多乡村及小

城市都可买到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报纸。 

然而，有些报纸从声望上讲也成了真正的全国性报纸，在全国各地人口

集中的地方都可买到。《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尔

街日报》及《华盛顿邮报》都是质量上乘的报纸。技术上的革新使得这

些报纸可以在美国的不同地方同时开印，而编辑人员却可在同一个地点

一起工作。 



新闻媒介在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对电视

的关注。新闻媒介本身就是一个大企业，它们倾向于反映整个商业界的

普遍观点。研究表明，它们绝大多数支援现状，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基

本体制没有疑问，他们尊重支撑这些体制的政治信条，不仅仅因为新闻

媒介以赢利为目的，而且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政治社会化中的主导观念。 

新闻媒介绝大多数支援共和党候选人。然而，自 60 年代后期副总统斯

皮罗‧T．阿格纽(Spiro T. Agnew)代表尼克森政府开始着手对新闻界的猛

烈抨击之后，指责新闻媒介只反映"自由派的偏见"的论点就一直存在

着。应该承认，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记者的政治观点趋向于自由化──

尽管必须注意"自由化"的真正含意是很难界定的。然而，没有客观的证

据能说明新闻媒介报导的观点带有自由化。事实上，几乎所有客观的学

术研究都表明，美国新闻界并不是普遍存在自由化的偏见的。此外，实

际上，不负责任的新闻评论家或社会科学家对自由化的偏见采取了过于

严重的指责。 

然而，有些人认为新闻界中存在着过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些许因素可

能会使我们相信新闻界太尖酸刻薄了。首先，它们与消息打交道，消息

本身意味着公众的兴趣所在。尽管乡村及西部歌手的消息大致可算作"

好消息"，但有些事情的确极少得到关注。揭露失败、腐败和其他错误

行为当然是更为紧迫的──或不幸或很感兴趣。当一切正常时，媒体不

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一旦事情有变，新闻界就必须马上行动。这就是负

面新闻报导的重要性。 



第二，媒介同政府基本上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介

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希望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

职责。这一职责在政府官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中间引起了不愉快。尽管自

由派也能够玩这个游戏，而保守派则更成功地转移了批评者的注意力，

使新闻媒介本身成为受人指责的话题。例如，副总统乔治‧布希(George 

Bush)在 1988 年爱荷华的基层党组织竞选活动中，拒绝回答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尔(Dan Rather)的问题，而是对问题本身

进行反击。在这之后的几天里，许多公众的评论不是针对布希，而是有

关拉瑟尔，说他是否太"出格了"。尽管这种关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拉

瑟尔既不参与竞选，也无意争取公众的支援)，副总统布希巧妙地(尽管

是暂时地)把注意力从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丑闻中他所

起的作用上转移开，从而使拉瑟尔──或者暗示性地指新闻媒介自身─

─成为争论的话题。民主党候选人加里‧哈特(Gary Hart)1988 年重新参

加竞选时也把新闻媒体变成他重新竞选的焦点，其目的也在于试图摆脱

公众对他自身问题的关注。 

新闻界的左派偏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抛开意识形态问题，新闻媒

介是政治制度中极为强大的力量。它们极少受行使权力的限制。它们最

大的权力是被人们称之为"议事日程确定权"的权力。也就是说，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什么是公众要讨论的话题。当然，这项权力也不是绝对

的。诸如扣押人质、刺杀总统，或者美国卷入战争等无论如何都是新闻。

许多更为微妙的问题，如美国的饥饿现象、危险消费品或者公务员不称

职等被忽略，甚至某些政治竞选活动都没有得到全面报导。美国少数党



派几乎从未受到任何新闻媒体的注意。少数党派候选人一直在争辩，由

于缺乏这种关注，使公众无法得到有关他们竞选纲领的足够的资讯，而

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则被充分地报导，有时甚至过了头。关于总统喜欢

什么样的诱饵来钓鱼、总统夫妇早餐喜欢吃什么的报导通常优先于重要

政策问题的报导。 

因此，新闻界确定议事日程的方式就成为受到批评的话题。如果有控制

新闻媒介的兴趣的话，那也与控制美国其他行业的兴趣一样没有多大。

大的电视网、广播及电视台、报纸及大多数杂志对美国政治制度持相同

的观点。它们在具体问题上的侧重点和立场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希望

从本质上改变社会现状。它们的影响直接和间接地存在着。它们不但将

它们的观点传播给公众，而且传播给能影响公众的政治领导者以及其他

精英们。 

新闻报导对竞选活动至关重要。如果得不到新闻界的关注，候选人几乎

不可能通过竞选取得重要职位。这也是少数派政党经常抱怨的。在这一

点上，他们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从极左派到极右派都是如此。另外，

怎样进行报导也是很重要的。 

恰当的新闻报导能树立候选人的形象。1946 年，年轻的理查‧尼克森首

次参加竞选，大量的新闻报导加强了他的候选人地位。亨利‧路斯(Henry 

Luce)的杂志对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所做的积极报导，极大地帮助了

他的总统竞选。1976 年，作为前乔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并不怎么有



名，由于他在爱荷华党内提名会议上的不俗表现，成为新闻界关注的中

心，直到后来成为总统。 

另一方面，不适宜的新闻报导能彻底毁掉候选人的候选资格。1987 年末，

在争取 1988 年竞选民主党提名中排在前列的似乎是前参议员加里‧哈

特。迈阿密的一家报纸发现了一桩桃色新闻，说它也许涉及哈特，从而

制造了一个丑闻。随后的新闻报导揭露，这只是多起桃色事件中的一个。

尽管哈特承认多数指控是事实，并试图重振受挫的竞选运动，但最终却

落得受人愤恨、遭人嘲笑的下场，尤其是当他要求新闻界"拿出证据时"。 

适宜的新闻报导，具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它可以说明"议事日程确定权"

的重要性。迟至 1979 年末，甚至是 1980 年初，大众宣传材料还没把罗

纳德‧雷根的思想当回事，认为它们过于简单，但是当雷根作为总统候

选人被报导时，突然间，新闻界开始尊重他的意见了。作为美国社会的

一种机构，新闻媒介在公众心目中的排序并不比国会及其它政治机构高

多少。它们似乎也像政府一样不受公众的欢迎。这也部分说明为什么会

出现"杀了报信人"的现象。新闻媒介热衷于报导不愉快的事实。这种做

法可以追溯到副总统阿格纽对新闻界的指责，并反映出某些政客对任何

使他们不悦的报导精心编排出对传媒进行责难的偏激。保守派在全国范

围内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网路，这个网路几乎一呼百应，一俟他们的领

袖对媒体的报导感到不悦时，批评信件就会雪片般飞向报纸、电视台、

广播电台和联邦通讯委员会作为回答。这个网路也许是"特福龙涂层"中

的一个因素，某些政客及其政治生涯似乎很早就保持了这一特色。 



对新闻界感到不快还源于对它的技术上的批评(不仅仅来自副总统丹‧

奎尔)，说它们反映的是知识界或精英的利益，与平民百姓的生活脱节。

此外，如今更常见的是，在报导政治竞选的背面资讯中，新闻媒介往往

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他们对"挖掘"候选人的丑事更感兴趣，而不是审

视问题，或者是对他们的言论做有意义的报导。对新闻界的指责──尤

其是商业电视──反映问题趋于片面肤浅，常常是有道理的。电视上有

一个具有一定深度的新闻节目，麦克内尔一莱勒新闻报导(McNeil－

Lehrer Report)，每个工作日的晚上都在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一小时

的新闻节目。然而，多数商业电视台把报导政治内容的时间都贡献给了

广告。 

由于购买电视网路时间的费用昂贵，也由于广告商认识到，假如给观众

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他们就会忽视广告的自吹自擂，所以电视上播出的

政治广告都很简短──大约在一分钟或者甚至 15 到 30 秒。因此，唯一

能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一个形象，而不是对问题的真实探讨。然而，我们

也会提问，是否公众现在，或者曾经有过足够的耐心来寻求对问题的全

面探讨?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公众对候选人进一步知悉和关注之前，

公众根据电视上的形象做出直觉性的反映，也许就是这个制度所能做到

的一切。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例如英国──就禁止这种花钱的广告

宣传。1992 年，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运用形式新颖的电视访谈及"免费

新闻媒介"，这些形式也不再限于广告，而是能给公众提供更大量的资

讯。在这一进程中，电视网里的新闻部就失去了它们对政治新闻的垄断。 



新闻媒介是一种重要的服务，是维护民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也

受到正当的批评，并且由于它权力大，人们对新闻媒介不受有效控制而

产生担忧。然而，事实上，政治制度本身对它有所制约。它是政治制度

的产物，分担实现该制度目标的任务和分享它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单

独的机构来约束它，这是事实。如果有的话，它就无法履行向公众传播

资讯的职责。1992 年的竞选，新闻媒介的报导有了改进，这是值得一提

的高兴事。报纸和电视都开始对政治宣传的准确性和真诚性做定期分

析。他们对所有的候选人都持批评的态度，帮助驳斥来自各竞选阵营的

误导。新闻媒介不算完美无缺，但它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美国民

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招人讨厌，但为了把消息带给公众，为民主政

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尤其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

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长远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新闻媒介为政治制

度服务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 

  

焦点透视：利益集团的唤起；准许饮酒年龄的提高

  

美国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派小团体通过施加强大压力来影响、甚至支配公

共政策的例子。最近也有对少数派而不是多数派意见做出反应的政策，

如对富有深远意义的枪枝管理规定和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都遭到了失

败。有时，少数派也会说服多数派采纳他们的观点。当条件适宜的时候，

坚定的少数派，不管人数多么少，仍能支配公共政策。如果所指的物件

不参与政治、且又易受摆布，例如青少年，则少数派的压力尤其强大。 



在利益集团施加有效压力方面，一个较有趣的例子是关于美国饮酒年龄

的规定。对于酒精的消费，美国人一直有着矛盾的情结。美国历史上甚

至有过一段绝对禁止饮酒的时期。然而，作为奉行个人主义的国家，它

也十分注重个人权利，这些权利有时以反对〞政府告诉人民该做什么〞

的形式出现。在联邦制中，还存在着州权的传统，个人主义及州权这两

种情绪在不同问题上的表现强度不一样。美国人骨子里有很强的清教徒

思想，总想管理社会事务。作家门肯曾以其辛辣的笔调这样描述：〞担

心有人在什么地方自娱自乐的恐惧感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一旦组织

起来的利益集团恰好与清教徒思想的回升相符合，政策就极有可能趋于

更严厉，个人自由也将减少。 

60 年代及 70 年代早期，国家根本不是处于清教徒式的气氛中。军队大

范围内的征兵活动提出了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问题：强迫一个尚无选举

权的人入伍是不是不太公平？无疑，如果要求某人为公共政策而冒身体

和生命的危险，他理应在决定公共政策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这一推论

导致产生了第 26 条修正案，它规定：任何州不得因为年龄而拒绝已年

满 18 岁或 18 岁以上的公民的选举权。这也是征兵的合法年龄。 

同样，很多在军队中服役的不满 2l 岁的青年男女也在冒身体和生命的

危险──更不用提失去人身自由了──但在大多数州他们却不可以买

啤酒。鉴于这种反常现象，许多州将准许饮酒年龄降至 18 岁(当然，有

些州很早以前就规定饮酒年龄低于 21 岁)，其他州也跟着效仿。 



接着，事情有了两方面的发展。首先是清教徒主义浪潮的兴起，它试图

要求比以前更加严厉地约束个人行为。这股浪潮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

一是宗教右派势力，二是利用宗教右翼势力来获取自己的政治职位的政

客们。他们暗示说，国家正处于无政府主义的边缘，并编造了许多虚假

的观点来支援他们的观点(例如，有一种说法，说是儿童色情活动正遍

布全国。事实上，研究表明，国内的大部分儿童色情活动的传播是由于

政府为捕捉罪犯而设的圈套。另一种说法是，儿童失踪和遭绑架案件的

确盛行。同样地，研究表明，这类案件极少发生，只有一个例外，一个

家长因与另一位家长争吵而绑架了孩子)。 

第二，一个效率权高的政治行动集团，"母亲反对酒后开车"组织

(MADD)，这个集团有着一种天然的感召力。对于父母来说没有比失去

孩子更可怕的事了。MADD 是由在车祸中丧命的孩子们的母亲组成的，

而驾车前饮酒则是车祸的最主要因素。MADD 充满激情的呼声出现时，

正赶上社会已经开始摒弃过去相对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对毒品和酗酒的

容忍。母亲们的呼吁使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各州将饮酒年龄提高

到 2l 岁。罗纳德‧雷根 1984 年签署此议案，使它成了法律。对此有许

多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毫无疑问，许许多多交通死亡事故都与酒后驾车

有关，而且这些交通事故中又以年轻人为多。然而，一种反对意见认为，

21 岁至 25 岁之间的年轻人在交通死亡事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无论

是年龄歧视论还是州权论都无法阻止伤心悲痛的母亲们在国会听证上

讲述她们催人泪下的故事。 



当然，各州仍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饮酒方面的限制，包括绝对禁止

饮酒，或者不加任何限制。因此，新法律实际上并未把饮酒年龄死死地

规定为 21 岁。它只是规定，对于将饮酒年龄定得较低的州，政府从该

州收回 10%的联邦高速公路拨款。威胁降低联邦拨款是很有威力的措

施。这个办法已使用过很多次，包括 1974 年全国车速限速的规定。压

力集团理解时代精神，并用它来影响政策的能力也具有同样的威力。 

  

建议读物 

Herbert E. Alexander. Reform and Reality: The Financing of State and 
Local Campaigns. Twentieth Century Fund. Brookings. 1992. 
 
Herbert Asher. Polling and the Public. 2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 
 
Alec Barbrook and Christine Bolt. Power and Protest in American Life. St. 
Martin's, 1980.  
 
Andrew Bates. "The Keating 535." Washington Monthly (April 1991). A 
lively discussion of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Sou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Sidney Blumenthal. The Rise of the Counter-Establishment: From 
Conservative Ideology to Political Power, Harper- Collins, 1998. * 
 
Elizabeth Burgoyne, ed. Race and Politics. Wilson, 1985. * 
 
Albert H. Cantril. The Opinion Connection : Polling, Politics, and the 
Pres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  
 
Allan J. Cigler and Burdett A. Loomis, eds.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3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Alan Crawford. Thunder on the Right : The "New Right"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Pantheon, 1980.  
 
Richard Davis. The Press and American Politics. Longman, 1992.* 
 
Robert E. Denton, Jr. and Gary C. Woodwar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Praeger, 1985. * 
 
Amy Dockser. "Nice PAC You've Got Here: A Pity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It." Washington Monthly (January 1987). 
 
Kenneth Dolbeare and Linda J. Medcalf. Neopolitics :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80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The Myth of America's Turn to the 
Right." Atlantic Monthly (May 198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natomy of Power. Houghton Mifflin, 
1985.* 
 
F. Chris Garcia. Latino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  
 
Michael Goldfield. The Declin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Doris A. Graber. Media Power in Politics. 2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9.* 
 
Lawrence Halley. Ancient Affections : Ethnic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Praeger, 1985.  
 
Shanto Iyengar.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Impact of TV news on viewers' 
assessment of public policis.  
 
Brooks Jackson. Honest Graft: Big Money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Process. Knopf, 1989. 
 
James B. Jacobs. Drunk Driving: An American Dilemm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John B. Judis. "The Pressure Elite: Inside the Narrow World of Advocacy 
Group Politics," The American Prospect (Spring 1992). 
 



Sy Kahn. Organizing: A Guide for Grassroots Leaders. McGraw-Hill, 
1981.* 
 
Ira Katznetson and Margaret Wier. Schooling for All: Race, Clas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Ide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Nick Kotz. "The Chesapeake Bay Goose Hunt, The Beautiful Secretary, and 
Other Ways the Defense Lobby Got the B-1." Washington Monthly 
(February 1988). 
 
Judith Lichtenberg, ed. Democracy and the Mass Me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arol Matlack. "Women at the Polls." National Journal (December 19, 
1987)3208-3215. 
 
Vicky Randall. Women and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2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Austin Ranney. Channels of Power: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on American 
Politics. Basic, 1983.  
 
Leonard Reed. "The Budget Game and How to Win It." Washington 
Monthly (January 1977). 
 
Leonard Reed. "The Bureaurcracy: The Cleverest Lobby of Them 
All." Washington Monthly (April 1978). 
 
Larry Sabato. PAC Power: Inside the World of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Norton, 1985.* 
 
Larry Sabato. Paying for Elections. The Campaign Finance 
Thicket. Brookings, 1990.* 
 
Frank Smallwood. The Other Candidates: Third Partie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3.* 
 
Lester Thurow. The Zero-Sum Society. Penguin, 1980. Economics,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cy.  
 
Clement Vose. "Litigation as a Form of Pressure Group Activ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September 1984). 
The classic analysis.  
 



Kenneth W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S. 2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The Washington Lobby. 5th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8.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interest groups working to influence the 
Washington legislative process, with nine case studies.  
 
Daniel Yankelovich. Coming to Public Judgment: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a Complex World. Syracuse, 1991. Examinesthe formation and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democratic policy making. 

 

第六章 美国的政党 

 

政党体制的确立 

政党体制和组织结构 

    一党制：具有封闭性和竞争性 

    两党制：占统治地位，具有竞争性 
    三党制或四党制 

一党、两党、三党和四党：选择和后果 

    选择  

    后果 
    「新的政治」 

美国政治中的政党功能 

    招募和遴选：政党代表大会和大选初选  

    预选：重新划分选区的基本原则 
    选举：竞选和投票 

建议读物

 



「没有哪个自由国家不存在党派，因为党派是自由的必然产物。」 

 

──詹姆斯‧麦迪逊 

 

「假如必须加入一个政党才能进入天堂，那我宁肯不去 天堂。」 

 

──托马斯‧杰弗逊 

  

如同美国的橄榄球队，美国的政党实质上是一部只重取胜的机器。这一

特点使得美国政党与主要注重自身完善和表达某一意识形态或政治哲

学观点的许多欧洲政党截然不同；这一特点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党制度

的许多侧面，包括对政党组织、选举活动和制定决策的影响。政党也是

为了实现和维持各党派主宰者们的权力的机构，这一目标也在影响着政

党体制的许多方面。通常，美国政党的这两大目的──取胜和维护权力

还会恰好重合，但是它们确有差异；当它们发生矛盾时，其中一个会给

另一个让步。候选人和各党派为了取胜，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也

可以选择忠于原则或忠于朋友，或宁愿失败。 

  

政党体制的确立 

与美国多数政治机构一样，现在的政党体制也是经历了考验和挫折而发

展起来的。制宪者和宪法的早期支持者一直希望不要建立政党，或「派

系」，因为他们一直对这种观念没什么好感。他们认为，新生的国家需



要的是达成共识，党派是分裂的因素。因此，《宪法》本身根本未提到

政党，政府各部门也应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自行管理。然而，政党不可

避免的出现，对这些宪法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使它不总是对政党的

政治平稳地调整自己。 

在第一届全国大选中，选举人团一致赞成选举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为总统，他是一位颇具感召力的领袖，德高望重，几乎没有

受到任何非议。他被誉为「正直人中最伟大者和伟大者中最优秀者」，

连任两届总统，然后宣布退职，为今后总统职位的稳定、顺利交接树立

了良好的开端──其他许多国家并不太欣赏这种职位更替的先例。华盛

顿任总统期间，他不太情愿干涉最初各党派的发展情况。当时形成的两

党，一派是聚集在贵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留下的

联邦党人；另一派是反联邦党人或称为民主－共和党人，他们则依靠多

才多艺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领导。在许多方面，这两

派政党代表着现今存在的同一集团的利益，在几乎所有新成立各州中他

们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也没有多大差别。联邦党由各地贵族精英组成，一

般比他们的对立者年纪较长，更保守，他们反对扩大公众参与政治的范

围，相信他们享有「生来就有」的参与管理的权利。联邦党人认为没有

改革的必要。在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党人则凭借提出更加民主的建议，

以及反对生产和制造业阶层财富的日益增长，吸引了广大公众的支持。

他们准备好在各地进行激进改革。他们甚至还怀疑他们所理解的宪法以

及宪法保守的用途。 



1796 年，联邦党人赢得总统职位；但到 1800 年，民主－共和党势力强

大，选举杰弗逊入主白宫，联邦党人的势力开始削弱。他们退至北方各

州，再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获得控制权；又过了 10 年，他们几乎

消失殆尽。出于惊恐和不满，一些新英格兰联邦党人曾试图宣布退出联

盟，但已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党很快就扫除了联盟初次遇到的这次

危机。 

民主－共和党统治了美国 25 年，但即使在这期间，党内团结也已出现

了分裂。1824 年，该党分裂为针锋相对两大派系；1828 年，组建了以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首的民主党；以约翰‧昆西‧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为首的民族共和党(1832 年，曾出现过一派称为反

梅森党的第三党，也算是诸多第三党的第一次露面；这些日后逐渐出现

的第三党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一般就某个单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未

免有些狭窄)。1836 年，民族共和党与一些情绪不满的杰克逊党人共同

组建了辉格党。辉格党一直到 1856 年仍是美国第二大党，该党以稍微

谦虚的方式采纳了联邦党人的许多保守观点。但辉格党一直缺少一名强

有力的领袖人物，而且日益激化的奴隶制问题最终造成党派分裂。对于

奴隶制问题，民主党人也产生了分歧。当南方一翼控制了政党时，他们

最终转而反对他们的领袖杰弗逊的遗训，并吸收了大多数辉格党人。有

关奴隶制问题引起的骚乱缔造了共和党，该党主要由北方持不满情绪的

民主党员、废奴运动者、小型「自由土壤」党人和辉格派进步人士组成。

1856 年，共和党提名了自己党派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1860 年，共和

党员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这使民主党地位开始动摇。这次失败是



民主党自身地位受到伤害的多次失败中的第一次。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

分界线就此形成了。在下一个世纪乃至今后的时期里，共和党和民主党

将主宰美国的政治生活。 

美国内战给这两大政党留下了印记，也为 20 世纪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许

多难题。民主党对蓄奴者传统的继承与杰弗逊和杰克逊的自由理想相抵

触(尽管这两个人的言论和行动蕴含了这种矛盾的种子)。最终，民主党

呈现出分裂的特征，一派代表原来的南方邦联保守各州的利益，另一派

则代表了更加自由、更加城市化的北方。共和党也发生了分裂。由于他

们挽救了联盟，解放了奴隶，共和党一时成了自由的化身，这与共和党

在 19 世纪晚期推祟以大托拉斯形式加强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的做法

极不相称。城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这两大政党中均未得到体现，他们

的苦难最终导致了人民党运动。1896 年，人民党试图接管民主党的举措

基本成功。但由于他们提名的候选人是华而不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布赖思后来三次竞

选总统都未成功。在布赖恩第一次竞选失败后，人民党就衰败下去，民

主派也黯然失色；保守派和南方党人又重新把持了民主党。共和党继续

支持他们的商业伙伴；甚至连当时备受推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破坏托拉斯」政策也不是人民党，更算不上是自由派的

政策了(罗斯福一味主张实行大规模垄断，或托拉斯，是为了确保资本

主义制度本身能得以健康发展)。1896 年的总统选举标志着美国政治生

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派积极参与竞选的最终结束。此后，投票的选民

人数显著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联盟的政治福运横扫整个美国内战，随后而来的民主党内的动乱使共和

党从 1856 年到 1932 年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全国政治生活，其中只有短暂

的民主党复出阶段。此后，共和党对付「大萧条」过于陈腐的手段失败，

导致了一次重大的跨越党派界线的力量重组。佛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更加自如地把全国性政策定位于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

生活的干预上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和穷人加入到民主党。接着，共和党

也固化了自己作为大商业政党的形象和坚定了朴实的个人主义捍卫者

的立场，主张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复杂、事物之间

相互越来越依存的世界里，共和党的政治观点似乎注定要降至少数党的

地位。从 1932 年至 1980 年，共和党只控制了两届国会，1977 年共和党

只取得 12 个州长和 5 个州议会的职位。然而，70 年代期间该党持续实

行了改组措施，到 1980 年初见成效，共和党取得总统职位，控制了参

议院，势力有所增强，获得了 23 个州长职位。但在 1982 年，民主党在

众议院中赢回 26 个席位，并从共和党手中夺走 9 个州长职位。尽管 1984

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荣获全胜，但却输掉了两个参议员席位，在众议

院也只夺回了 2／3 的席位。1986 年，民主党重新获得参议院 55 个席位，

但在各州议会竞选中失利，而共和党得到 8 个州议会。然后，共和党在

最近的连续六届总统大选中第 5 次获得总统职位，但民主党又增加了 1

名州长，1 名参议员，并在民主党众议员占多数的情况下，又增添 3 名

众议员。1990 年选举结果与此类似。民主党增加。1 名参议员，9 名众

议员和 2 名州长。1992 年，民主党赢得总统职位，在参议院保持本党势



力，但输掉众议院 9 个席位，又增获 2 个州长职位，而且民主党在各州

和地方一级政府继续占统治地位。 

过去一百二十多年来，两党的兴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两党基本纲领

存在着差别，选民依赖自己的理解来投票。然而，两党观点的差异对党

内外的生活来说似乎无关紧要，人们只是呼吁对政党进行彻底整顿，以

便反映左派和右派的意见。由于一直未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第三党也使得

两党之间存在着不明显的差异的特点更加突出了。自从内战结束后，只

有 5 次总统选举受到第三大党相当规模的挑战。在 1892 年人民党获得

8．5％的选票；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党(也称布尔‧穆斯党 Bull Moose)

在 1912 年大选中获得 27．5％的选票；1924 年，罗伯特‧拉‧福莱特的

进步党(Robert La Follette)获得 16．5％的选票。最近一段时期内，乔治‧

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美国独立党于 1968 年获得 13．5％的选票，

1992 年罗斯‧佩罗获得 19％的选票。 

尽管他们──以及其中一些不太成功的同僚们──常常能在各地政党

生活中谋得一官半职，但这些政党都没有形成长期存在的全国性组织。

在全国一级的政府部门，要衡量他们的实力如何，最好看他们对一个或

两大政党产生影响的程度，而不是看他们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位。共同

参与选举，使自己的政纲原则被接受就是胜利，但也是失败，因为这意

味着第三大政党的消亡。第三大政党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无声无息

地消亡，要么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内战以来，一直未有一家第三政党能

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两大主要政党长期抗衡，或者推翻其中一个政党。 



对于这两大主要政党来说，缺乏第三党的竞争，也意味着一个政党面临

的唯一真正的选举威胁只会来自另一政党。能构成真正威胁的独立候选

人，例如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对于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或许

挺难对付，但总的来说，并不影响两大政党。1992 年令人捉摸不定的佩

罗参加竞选，这是不代表任何政党的独立参选。其第三政党反倒推出各

自完整的选举人马，但都未能参与最终竞选辩论，充其量也只是曝了曝

光，他们只获得不到 1％的选票。因此，两大政党完全可以不必清楚地

界定相互间的差异，他们常常精诚合作，提出各自的政策，他们之间的

不同只在于包装和宣传方式上的差异。 

  

政党体制和组织结构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纲领，两大政党又无法在他们支持的、哪怕是一

些模棱两可的政策上保持一致，因此，简而言之，各政党均缺乏一种「政

党责任感」，而这正是许多极受拥戴的欧洲政党所具有的。美国政党体

制和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已趋向于阻碍政党发展成为有严格组织纪律

的政党。与绝大多数欧洲政党不同，主要的美国政党在全国和各州一级

的组织中权力比较分散，党派内的核心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代表

大会──也没有多少控制力。全国代表大会只推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

人；其他国家一级的政府部门要职──比如国会议员席位──则由各州

和地方政党组织提出候选人。因此，总统与国会中总统所在党派成员之

间也会存在很大分歧。一些观察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四党局面」，除了



两个主要政党以外，在各主要政党里还存在着国会政党和总统政党。国

家一级的政党官员无权控制在该党内身居要职的人物，他们很少能否决

对这些人的提名，而且，尽管他们手中有一些资金可以支付费用，但绝

大多数竞选基金都是由党派各级组织或由候选人自己筹集起来的。所

以，每一位身居党内要职的人，基本上不受全国政党纪律的约束。作为

更清楚地界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先决条件，政党责任制将要求束缚这种

松乱的政党结构。 

1980 年，共和党的纲领十分明确，他们选择了强硬的保守派罗纳德‧雷

根，拟定了极为保守的施政纲领以反映雷根的观点，并挫败了温和派的

势力。1984 年雷根再次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保

守趋势。但是雷根紧接着采取的政策，除了有些仍遵循其保守的原则外，

其他政策已偏离了其纲领──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在与苏联签订的军

备控制合约上签了字，此举被右冀共和党人谴责为「出卖、背叛」。1988

年，几乎所有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的竞争者也纷纷表示自己将继续执行

雷根的政策；他们当中有极端保守派，声称自己骨子里有「真正」保守

的观点；其中也不乏讲究实用的人物，他们也坚持要实行真正的雷根政

府的诸项政策。 

1980 年民主党竞选失败，它同时面临着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就

像共和党曾经做过的那样，重组民主党。他们制定了新的选举代表的规

定，力求避免提那些软弱无号召力的候选人的名。然而，1984 年，他们

又取消了这些变革。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革是缔造了一个「超级代表



的集团」，以代表本党身居要职的官员以及其他政党内部领导职务的人。

民主党一直试图重现 1992 年大选中所取得的胜利，日后可能会出现更

多其他的变革。 

1988 年 3 月，几乎南方所有各州在「星期二」同时举行了初选，意在让

候选人初试锋芒以便让温和的保守派能接受他们，但似乎未能奏效。民

主党的总得票在北部进步派代表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黑

人人民党代表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和南部温和派代表阿尔伯特‧

戈尔(A1bert Gore)三人之间平分秋色；而共和党一边，副总统布希在南

部大获全胜，保守派的挑战者败北而去。评论家们称这种初选做法为「多

余的星期二」。然而 1992 年这种基本选举结构再现──帮助了中间派

克林顿州长和总统布希共同寻找参加政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这些松散的政党结构反映了广大公众参与美国政党活动的基本风格。尽

管每位选民会将自己与两党中的一党联系在一起，但绝大多数选民都不

是政党的正式党员。这些「自称自己是某党党员」的选民可能会一直投

某个政党的赞成票；或在两大党之间分散他们的选票，尽管他们可能会

更多地投其中一党的赞成票。选民们还组成一个推选出来的班子，大约

占全体选民的 20％，这部分选民不厌其烦地参加各政党的核心小组或在

初选时去各投票站投票，需要他们在初选中投票时，他们自愿注册登记，

成为某一政党的支持者。这些初选选民的行为通常会影响其他人的政治

观点。由党派活跃分子组成规模更小的团体，只占成人选民中的 5％至

10％，他们是正式党员，为某届竞选出力或他们自己竞选某个职位。政



党领导阶层由党内身居要职和政府部分在职者，再加上几个势力强大的

私人朋友和财力支持者等一小批人组成。各党领导人和支持者的成分，

州与州之间各不相同，具体要看各州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情况而定。 

  

一党制：具有封闭性和竞争性 

美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州曾经由单一的政党统治着，党内没有竞争体

制。尽管不能合法地排挤反对派，但一些势力强大的人还是能够凭借自

己的权力排斥反对派。例如，胡伊‧朗思(Huey Long)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

和 30 年代曾在路易斯安那州以强硬手段控制了民主党，并借此控制了

该州。反对朗恩的人很少被允许，或能够在党内或政府内担任任何重要

职务。再比如，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所在的阿拉巴马州和理查‧

达利(Richard Daley)手中的芝加哥市(一些墨西哥政治学家曾观察到，看

芝加哥 1992 年的竞选运动无异是在「看一部机器在运转！」)在这种情

况下，选民个人和群体全凭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的亲疏关系来决定

他们是否是圈内人──或是局外人，是否能被留在党内，还是完全被逐

出党外。这种政党体制在美国极为罕见，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有一

条基本准则，就是绝不压制竞争，绝不打击反对派──至少不公开地这

么做──部分原因当然，这也是因为美国政治的正规模式就是竞争，政

治的一致性会与这种模式格格不入。单独势力人物统治的一党制反映了

当时许多州获得独立以后，服从一个有领袖魅力的人领导的局面。 



尽管这样由占统治地位的人物领导的一党制在美国相对比较罕见，许多

美国州和城市地区在历史上和传统上，几乎一直是由一个政党管理的，

另一政党形同虚设，目的是万一这个政党把持白宫时，还可以得到政府

的赞助。而且这个政党也许会或也许不会竞选政府职位。在这方面，存

在单一政党的保护伞，除非允许真正的竞争存在，它就像封闭的一党制。 

初选通常是这类党内竞争的有利手段，在一些地区，只有一二个人在初

选中竞争，而更通常的做法是，几个候选人一同竞选，胜利者获得的只

是微弱多数票。尤其是南部，这种竞争形式已上升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

一种「决胜的选举」。在这种竞选中，名列前茅的 2 至 3 名候选人要在

另一轮初选中再次竞选，最终决定出谁是最受欢迎的。这样可以消除初

选结果中公众到底更偏爱哪位候选人尚模糊不清的缺陷。获胜者，由于

只需面对最后大选中一小股反对派(如果有的话)，因此一般会稳操胜券。

在这种体制下，平均来说，少数党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到 20％。1984

年整个体制受到抨击，未取得太大成功，总统竞选人杰西‧杰克逊认为

这种选举制度对非白人候选人极为不利。 

许多州和地方基本上是一党制的政府，因而在全国性政党中出现了许多

奇闻怪事。某个政党的正式党员如果想获得竞选胜利，就不得不打起另

外一派政党的旗号；在这里，赢得竞选胜利的目的早已超过了维护本党

原则的目的。希望在全国一级政府取得职位的人可以加入地方少数派，

就像戴维‧杜克(David Duke)在布希执政时期，由路易斯安那州执政的民

主党加入到共和党里。否则，他或她的选择就要受命于地方体制。 



  

两党制：占统治地位，具有竞争性 

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有两个十分活跃，互相竞争的政党。但是，许多州几

乎都已接近一党制了，因为总有其中一个政党占统治地位，在竞选中能

获得 60％至 80％的选票。因此，许多政治学家把一党制和两党之中一

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归在一起，将美国这类政党体制归为缺乏竞争机制

的政党制。 

第二种类型的两党制则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两大

政党势均力敌，输赢胜数大约在 40％至 60％之间。没有哪一派政党能

自信必胜或确认必输，而且各党党员不必仅仅全力投入当地竞选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各党的意识形态一般较为分明，各州内的利益集团会自

然形成协作组织。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州，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州，

由于这些州内城市和乡村势力并存，工业和农业利益并存，而且人口多

样化程度高，因此，这些州很可能自然地发展成为这类体制。因为要想

将这种多样化的社会塑造成一种单一模式的社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

这种体制存在得不多，但大多数人都愿意生活在有着两党竞争体制的州

里。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朝着这种竞争性政党体制发展的趋势愈来愈显

著，在 90 年代初继续呈上升劲头。 

  

三党制或四党制 



三党制或四党制是罕见的；纽约州是罕见中的一例，在该州还存在着自

由党和保守党，作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补充。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支持

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但他们常常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并选举这些人。

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由于两大当候选人的观点太相近，并可能

分散某一个选民团体的选票，这时第三党的候选人才得以获得所有反对

派的选票，以多数票取胜。 

第三党的候选人有时也会打破两个大党竞争对手之间的势力均衡。例

如，自由党候选人可以拉走原本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自由派选票，在最

终选票发生分散时，选举共和党人当选(1980 年就曾出现过这种势力失

衡，当时参议员雅各‧詹维茨 JacobJavits 在共和党初选失败后，作为自

由党人参加竞选)。1968 年，尼克森的对手们的联合得票超过了尼克森

的得票，由于当时全国选举中尚没有「决胜选举」，无法得到超过半数

的选票，尼克森仍然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这种问题还可能再次

发生。1976 年，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 1980 年约翰‧安德森

(John Anderson)参与的总统竞选令人既充满希望，同时也产生恐惧，认

为他们会大大影响公众选票的分配，从而最终影响选举人团的投票。尽

管他们失败了，但最近出现在总统选举中的第三股力量导致一些分析家

认为，当今的两大主要政党已不再令人满意。应以某种方式重组。 

1984 年和 1988 年没有出现强大的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然而，近年来，

公众越来越关注明显的经济萧条，再加上一系列的丑闻和危机，使选民

越来越不满意目前的政治现状，包括对政党的不满。1992 年，这种不满



情绪全部转向支援一位元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H．Ross Perot)，他公

开蔑视政党，并宣称决无意创立一个新政党。但令佩罗的支持者极为失

望的是，竞选开始后的几个月，这位自己站出来参选的候选人突然宣布

退出竞选，到了 10 月份，他又宣布重新参加竞选，此举也完全出于他

个人意愿，并无意开始创立新党。 

  

一党、两党、三党和四党：选择和后果 

这种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主要特点的两党制(以及两党制的其他形式)无

疑是历史发展、自然倾向以及恰巧如此的综合产物；但是，不能否认也

存在着有目的的选择和有目的的手段来限制第三党派的发展。在这个问

题上，两大主要政党是联合对外的。 

  

选择 

各种宪法和诸项法令的规定使现存政党的羽冀盖过了新成立的各党。这

些规定中最重要的要数「一人当选选区制」。无论宪法是否要求，在几

乎所有联邦和州选举制中都普遍实行这一制度，这是那些规定中卓越的

一个。「一人当选选区制」规定从严格挑选的选区中选出议会(或法院)

的成员，每个选区只能选一名候选人。因此每个选区只能有一位当选者

和一个政党而无论该党有多大规模。如果该党党员散居在几个选区，那

它就有可能失去所有的机会，除非该党能集中起足够的力量去赢得各选



区的多数票。另一种制度，「多人当选比例代表制」。美国城市多选用

这种制度。许多欧洲多党制国家都偏爱这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个

党在议会所得席位的比例，大体接近于它得到选票的百分比。比例代表

制允许少数党获得一些选票，得到认可，可以参与政府工作。在美国，

凡使用这种制度的选区，曾有保守派、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共产党党

员获胜当选。90 年代初，又有人主张重新实行「多人当选比例代表制」，

意在取消那些为争得选举胜利而不公正地划分出来的选区，充分体现美

国各阶层选民的意志。  

 

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在选举时面临许多其他的障碍──最重要的是，要

争取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个新党一般必须得到上一次选举中投

票选民一定百分比的署名，表示他们支持这一政党，有资格被正式列在

选票上。如果这个百分比足够使第三党得到列入选票的资格，这个州往

往会改变这个百分比，并附加许多条件。例如，在犹他州，就曾规定第

三党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 10 个县的提名才能被列上选票。自从 1950 年，

只有那些曾选出过一位总统的政党才自然而然地被列人哥伦比亚特区

的选票上。因此，即使在一个州，新党能在选票上列入自己的候选人，

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功。1968 年，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所有

50 个州被列入选票，1976 年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在 35 个州

获提名，1980 年，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全部 50 个州获得提名，

这些成绩都应归功于第三党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一贯支持。由于第三党的

努力，许多州都进行了变革。正是这些变革，使得罗斯‧佩罗和安德‧马

罗(Andre Marrou自由党候选人)较容易地在 1992 年大选中在所有 50 个



州均被列入选票。当然，金钱也许起了一定作用。参加竞选的注册登记

费用之高可能使一些努力奋斗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望而却步。而 1974

年通过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案使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筹资参加竞选的任

务更加复杂化，因为该法案限制个人资助，并对公众竞选基金确定了一

些资格限制标准(请参阅本章结束部分的讨论)。 

一旦投票开始，新党往往会发现，在许多州，任何有关投票进行情况的

抱怨一定是指向大党的代表们──合法的选举监督人。另外，选举人团

实行的一个州接着一个州投票的「胜者得全票」的体制，就像其他选举

中实行的「一人当选选区制」一样，是反对第三党竞选总统的。在全国

范围内，少数党的选票在选举人团中占不了几票。1968 年，乔治‧华莱

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次大选之后不久，他的美国独立党就衰落下去。

同样地，1980 年安德森和 1992 年佩罗也都没能赢得任何州的选票，也

没有在选举人团中得到一票。 

  

后果 

美国政治学家和政客们所持的普遍观点是，这种两党制中极端分裂、软

弱无力的政党体制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一位作家把主要政党描述为我

们都可以站在其下的「庞大，华而不实，貌似友好的保护伞」。这种假

设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复杂多样的组成部分需要这种政党体制。美国

是个大国，人口组成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种族、宗教、肤色、

语言和文化。美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无所不有，从亿万富翁到无家可



归者，从工业巨头到街头小店主，从「体面职业者」到长期失业者应有

尽有。美国广大的地理区域也由于历史的隔断和不同问题而相互区别。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分支都要由政党体现出来，那美国本身也许就会无可

救药地四分五裂，整个联邦政府也会陷入瘫痪状态。相反，如果有两大

主要政党撑起保护伞来抵挡这暴风骤雨般的灾难，情况就会不一样。他

们跨越各个派系、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以及种族和民族团体的利

益，由此，他们才成为了政治的中心。的确，能够产生如此广泛吸引力

的大量协商，是由于各政党的动机首先是获得竞选成功，其次是维护现

行体制能继续发展下去。不过，这也是建立联盟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行两党制的维护者还指出：争取得到多数的愿望也能起到扩大民主的

效果。可以通过扩大选举权，使政治家藉此得到年青人、妇女、文盲、

穷人和其他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的支持。因此，选举权使这些集团以其

他形式参与政治，并可以得到政治家和政府机构的关注。最后，两党制

的拥护者还认为，两党制在美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本身就说明了这种体

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很清楚，美国政党今天的这种状况，是因为美国人

民愿意他们这样。几个世纪以来，政党的发展顺应了不同时代的需要；

如果他们不让人满意，人民早就另图它谋了。相反，人民一次又一次地

拒绝更为意识形态化的政党所提供的其他选择，在过去 130 多年来，美

国人几乎将他们所有的选票和赞助都给了两个主要政党，这说明任何变

革都是多余的。 



美国政党体制的批评家则不以为然。首先，他们认为，不惜一切代价来

维护联盟的存在已不再是一个必须讨论的论题了。毕竟，内战已经结束

了，联盟也维系下来了。没有人真心地期望如内战一样的又一次冲突来

分裂联盟，所以，既然已不可能发生危机，为什么还要继续维持这种空

洞、盲目的寡头政治体制呢?批评家还指出，选举权的扩大与政党的实

际运作无关。被排斥的团体本身也可以借助一些坚信民主原则的忠实支

持者，为黑人、妇女、年青人和哥伦比亚特区努力赢得选票。 

对两党制延续至今最有力的观点，也是最传统助观点，同样受到了抨击。

批评家认为，党派的存在或许适应早期历史发展的需要，但在 19 世纪

的体制框架内已不能包容来自 20 世纪末的巨大压力。如今的政党不能

提出明确的模式并采取行动，从而限制了现行的政治体制应付当前的美

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问题像以往一样激起大众对政治日

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政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而不是在个人特性和纲领

上明确地表述他们的显著不同的程度上至今仍不明朗。一些观察家认

为，1980 年、1984 年和 1988 年的竞选中，这种角色扮演又重现了。因

两党各自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不同，1992 年竞选形势十分明朗。但由于

佩罗加入竞选，而竞选的焦点又落在唯一的问题──赤字问题上，局势

就复杂化了。 

最后一个反对目前两党制的观点是把现存体制与美国政治丑陋的阴暗

面联系起来：许多政治家表现得缺乏原则性；一些蓄意蛊惑人心的人为

了争取选票，利用选民的恐惧和偏见；无法解决种族主义和贫穷这两大



孪生子的令人生畏的问题；选举人团的多数成员冷漠无情，不成熟，两

党娴熟地串通一气，彼此宽容其在政府和经济中变幻无常的垄断，因为

两党均可从中获利。各党派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一心一意维持住自己的统

治地位，竭力组建一个能取胜的联盟，它压倒一切，压过「到底为什么

取胜」这个问题。 

批评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要为发展更大范围的政党，要为将

现行两党改革成有责任心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有

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如果各党派更加重视原则，更加清楚地阐述本党的

纲领，执行实施原则纲领所必需的组织纪律，各党才能接近实现美国社

会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自从 1964 年(戈德华特

这二年。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政党动荡不安以来，已经说明了政

党的失败和广大公众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更直接的体制的愿望。1992

年大选使这种愿望更加明朗化。 

  

「新的政治」 

阶段性的改革或持不同政见的候选人一直未能将对现行政策及制定过

程的不满引向他们的最终目标。多数人都遭到无可置疑的失败。这些失

败，再加上水门事件和其他丑闻，都进一步证实了选举人团的许多人对

政治的冷言冷语。 



1968 年充满暴力的竞选活动和水门事件引起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在竞

选筹资方面。尽管这些改革的效果尚不清楚，但政党的责任性没有增加。

例如，本来以扩大挑选候选人为目的的初选，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公众参

与政府管理，使政党更能顺应人民的意志。但初选结果却是喜忧参半。

在 1976 年和 1980 年，圈外人士卡特和雷根分别赢得提名。1984 年，初

选制度认可了总统的选择。作为一个圈内人士，总统再次参加竞选。竞

争对手是民主党的一位圈内人士。另外，一位圈内人，副总统在 1988

年的初选中被提名，而且他在 1992 年又一次作为圈内人士被提名为总

统候选人。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初选制度为单一利益集团的活

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且，由于初选，媒介将公众的注意力直接引向某些

问题或某些候选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因此，这类改革偏离了政党纪律

和责任。 

改革派一直希望，团体作用及政党老板的消失(这些已被初选和由精心

挑选出来的乐于献身的、并能代表民众的政党代表组成的各党代表大会

所取代)，将使政党成为完全民主的政治机构。然而，改革年代也产生

了自己的麻烦，这就要求进行更多的变革，或反复实行现行的改革。两

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都致力于从头开始，重新修改本党基本原则。

两党都密切关注重建党内团结和纪律的需要，同时保留或突出本党更具

代表性的特点。这些改革最戏剧化的结果或许就是 1984 年妇女地位的

提高，包括民主党的一位女性获得副总统提名。然而，1988 年和 1992

年，在这两部分最主要的选票上均没有女性或少数民族的候选人。 



  

美国政治中的政党功能 

这些持续不断的改革未能改变自建国以来政党所具备的任何政治功能。

首先，政党在权力之争中充当掮客，使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合作，

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服务于各党派的需要。作为得到支持的

交换，利益集团获得接近执政党党员的机会。竞选和执政中，在宣传自

己的观点的过程中，党活跃分子承担起了政党的第二种功能──维护政

治文化，向广大公众提供概括性地介绍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发生的「示意图」。我们可能注意到，政党纲领在发挥这种功能方面只

起到很小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对党的忠诚倒是有助于完成此项功能。

对一党或另外一党的忠诚，虽然正在减弱，但在许多家庭，乃至全国的

许多地区仍十分强烈，并有代代相传的趋势。尽管一个人或许由于他或

她成人后的经历改变自己童年时代对某个政党的忠诚信仰，但家庭和朋

友们的早期政治经历──综合起来称为「政治社会化」 ──帮助我们

判断这个人对于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和原因，没有人能完全摆脱他或她

童年生活的影响。党派最直接、最具戏剧性的功能是吸收新党员，进行

筛选，选出这个国家的下任政治领袖。这一过程围绕着政党参与管理的

最后一个功能进行──实施政党广泛的政策，使国家朝着政党设立的目

标发展──尽管这些目标可能模糊不清。 

  

招募和遴选：政党代表大会和大选初选 



公众主要是通过选举参与政治，选举出担任大约 50 万个政府职位的官

员。其中一些官职较低的──一般是枯燥无味、待遇差，又没什么实权

的职位──由政党严格地挑选候选人，并说服他们担当这些职务。各党

派都尽可能地保持一些政府职位在自己手中，以便维持对本党和整个政

治体制的控制。竞选那些众所觊觎的职位元则不需要政党来充当招募代

理人。但那些想竞选这些职位的人通常会转向某政党，以便寻求竞选资

助，因此，一般就由政党挑选这些候选人。各党派竞选委员会遍访可能

成为候选人的代表，判断应该资助谁去竞选。他们会选择那些实力雄厚、

已享有声誉的竞争者，例如，1988 年，民主党就支持 5 位州长、2 位副

州长、3 位州府要员，外加 5 位众议院议员竞选参议员。共和党近年来

在招募本党候选人方面大大超过民主党，这就保证了共和党竞选能够取

胜。 

作为独立候选人，不要任何政党的组织支持和资助而在竞选中获胜的，

是罕见的和困难的。即使像罗斯‧佩罗这样财力殷实的独立候选人也发

现，竞争对手如果声称自己属于某个政党，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

们都占优势。因此，公众大都会从政党提议的候选人中挑选国家领袖。 

候选人既可以由初选，也可以由党代会产生。当然，总统、副总统候选

人则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参加党代会的多数代表是经初选产生

的；其余的代表则由所在州和地方政党，通常在党的各级会议上产生。

初选范围一直在扩大，部分原因是要提高广大公众的参与程度，部分原

因是要吸引媒介的注意力──同时也吸引一些企业──关注举行初选



的州。各州进行初选的时间和特点各不相同。新罕布夏州一直是第一个

举行初选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往往是最后举行初选的州(爱荷华州的政

党地区会议似乎抢在新罕布夏州前面第一个举行初选，但在 1992 年，

他们的初选并不突出)。有些州的初选范围囊括了所有的政府职位；有

的则只是选出联邦政府职位的范围内。有些初选要求候选人做自我声

明；有一些则依据各州官员列出的名单画勾。有些初选只允许预先注册

的党员参加，有一些则允许所有选民参加。 

尽管初选越来越具代表性，也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拥护，但从本质上讲，

初选和党代表大会还是由少数人代替多数人选出候选人。参加初选的选

民往往是选举人团中那些更加积极、地位较高的选民代表。党代表会或

党的预备会议允许规模更小一些的团体提名候选人。被选出参加代表大

会的每个代表或许已保证要投特定候选人的票，也许并未保证这么做─

─当竞选难分难解时，则需要采取各种能说服选民的策略，例如 1976

年在雷根和福特之间出现的情况。1980 年随着反对在职总统卡特的竞选

运动一直艰难地进行到最后一刻，民主党代表大会经历了也许是所有竞

选中最为紧张的一次会外活动。 

有些类型的候选人是有优势的。愿意再次竞选的在职者，正好利用他／

她已拥有的赞助以及公众对他/她的熟悉，几乎都会被再次提名为候选

人。多数情况下，任职者不会遭到反对，即使遭到反对，他/她也可以

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予以反击。在职者 90％以上会获得连任(1990 年，

有 96％的在位议员又被选进国会)，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变化。水门事件丑闻使许多在职者做出决定，不竞选连任(那是多年来

国会新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一次)。90 年代初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使

更多的代表决定放弃连任──当然，实际上只有大约 10％的人放弃。重

新划分选举区带来的问题，道德观念的变化(又称「弹性监督」)和选举

人团中普遍存在的反在职者的情绪，都导致了许多谋求连任的候选人的

失败──比如，1993 年新成立的国会中新当选议员就占 110 名，是历史

上最多的一次。随着选民拒绝接受现状，少数派和妇女代表也在众参两

院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 

  

预选：重新划分选区的基本原则 

政党的势力──每个政党在联邦和各州立法机构中拥有多少席位──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区域边界的划分来决定的。美国全国人口普查，

每 10 年进行一次，记录下各州人口的变化，依此决定给哪些州增加代

表席位，给哪些州减少代表席位；也依此决定在那些人口未发生根本变

化的州是否需要重新划定州际边界。州政府负责这项工作，并行之有效

地为联邦政府确立权力框架。划分党派势力范围时，就会进行旷日持久，

而且往往是唇枪舌剑的谈判。在州长和立法机构都属于一个政党的州

里，区域规划要相对容易些。在其他情况下，这项工作的效果就取决于

各党派的技巧和才智了。即使在以数位资讯为基础的当今时代来临之

前，那些了解本党的支持者身在何方的精明的政客也能够划定界限，以

保证在一个仅以对党的忠诚来界定的区域里选举出该党的全部或多数



代表来。这样可以通过划定界线，把「党外」支持者集中在几个地区。

这种划分方法被称为「不公正划分选区」，是两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叫

杰里(Gerry)的麻塞诸塞州议员画出的一个形状怪异的地区图，据说很像

火炬。今天，这项工作更加复杂，一般由电脑来操作。「区域划分」也

受到投票权利法案诸项规定的影响，要求对某些州内的黑人和讲西班牙

语的选民予以特别的考虑，因为这些群体的利益由来已久地得不到体

现。而且，各党派也会要求法院修改一些规划。1992 年，德克萨斯州的

共和党就得到了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的许可，实施州立法地区

的共和党的规划。无论结果如何，重新划分选区对那些选区发生变化的

议员来说是有损失的。例如，在佛吉尼亚州北部，6 名共和党员一下子

被划进三个选区，其中两位不得不在其他选区买下住宅。又比如，蒙大

拿州的两个选区合并了，迫使一位在职民主党员和一位在职共和党人互

相竞争，争夺唯一一人任职席位。 

1990 年，州选举是这样地至关重要，原因是选举之后州内党派实力将决

定重新划分的选区，也将决定联邦一级各党派势力的大小。美国人口正

移向传统上属于共和党的南部和西部，但共和党却输掉了佛罗里达和德

克萨斯两个州，只能在其他几个关键的州里取得局部胜利，这就极有可

能造成民主党在下一次人口普查之前继续控制国会的局面，尽管 90 年

代以来公众怀有强烈反对现职官员的情绪，这种情绪或许可以改变一下

那种传统的模式。1992 年大选给全国主要政党以及地方政治结构产生了

何种影响，将由克林顿－戈尔政府执政的早期成就来决定──也许还没

取得成就。 



  

选举：竞选和投票 

在过去 25 年中，美国政治竞选运动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为竞选所付出

的代价了。在林肯的第一任选举时，政党花费了 10 万美元，其中 1／4

用在总统竞选上。1952 年──这是最后一次主要的，几乎没有电视介入

的大选──两大政党耗费了 1．4 亿美元，其中 1150 万美元用于总统竞

选；到了 1972 年，倾注在竞选上的资金高达 4 亿美元。 

1974 年，随着联邦竞选法的实施，开始转向由公众筹资竞选，同时对筹

资加以限制，从而改变了总统竞选时的大量耗资状况。国会竞选又成了

耗资大户。1992 年花在大选上的总费用超过 3．8 亿美元，比 1990 年增

长了 25％。另外，几个独立候选人动用个人竞选基金超过 100 万美元

(1992 年，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竞争者就动用个人竞选基金高达 400 万

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法院使这种现象成为可能。因为，它认为，

限制候选人为自己竞选投资是违宪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没有遇

到什么强劲对手或甚至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的候选人也筹集大量款项。他

们并不开销，而是保留下来供个人使用，而联邦法律对此并未加以禁止。 

这种戏剧性挥霍的逐步升级要归咎于林肯时代以来的几种变化。通货膨

胀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是其中的原因。另外，美国人口已增长为原来

的 7 倍，而且大部分人有了选举权。为得到这一为数众多的新选民，竞

选技巧也发生了变化。直接寄送信件得花费数万美元。为了进行政治宣

传，购买电视节目时间段的开销就更多了。1968 年，仅此一项就占大约



所有支出的 1／4。诸如 1986 年共和党人曾利用电视节目自动播出，以

争取选票(花费达 1000 万美元)的竞选高招，代价惊人。随着个人电脑逐

渐代替了各竞选班子里的打字机，一种新式软体专业正在兴起──为竞

选和其他政治程序而设计。 

另外，使用复杂、昂贵的民意测验也是竞选费用增长的一个因素。另外，

还产生了同样难以捉摸、开销很大的政治管理家。这种专业管理人，基

本上不在乎意识形态而只是被雇佣(但不会忽视客户的成功几率有多

大)。他们已经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

费用的增长并不只限于联邦选举。市长和州长竞选的费用也高达 1000

万美元以上。 

1974 年改革立法，出台了联邦选举竞选法案，旨在限制对竞选的资助和

开销，要求公开资助情况，建立联邦选举公共基金(许多州也已通过了

这类法案)。这些目标只实现了一个，而且还是部分实现。国会拒绝为

国会候选人设立公共竞选基金。1987 年至 1988 年，共和党曾极力阻挠、

破坏设立公共基金的新举措。1976 年，最高法院否决了对国会选举开销

以及对任何候选人动用个人基金的限制规定。最高法院没有改动接受公

共基金的总统候选人禁止动用个人资金的规定，也没有改动对资助的限

制(限个人可以投资赞助 1000 美元给任何一位候选人；任何政治行动委

员会只能赞助 5000 美元，或简称 PAC)。然而独立于候选人的委员会的

资金支出，非盈利宣传团体的支出以及各州和各地党派的支出(对外称

为「建党」活动经费或非联邦选举资金)不受限制。 



结果是，无法有效地控制竞选耗资。因此，1988 年，尽管联邦政府为总

统竞选筹资，布希和杜卡基斯的筹资人仍为每位候选人各增加了 2500

万美元。1988 年，仅国会选举一项就花费近 5 亿美元。1992 年大选的

初步统计数位也表明，在各级选举中的开销有增无减。 

尽管如此，联邦选举委员会还是制定了繁琐的规定，要求对每一份报告

进行登记，并规定了款项收支的标准。一位学者这么描述这一规定，说

它「对政治所做的一切，如同联邦税务署对税收所做的一切」；就是说，

该规定也以行政机构规章制度的形式出现，需要有专长的专业人员的帮

助。 

联邦选举委员会增加了对赞助和款项开支的披露；让各利益集团和每位

选民更好地了解每位候选人得到多少赞助，从何处得到赞助，对选民评

价候选人，保持整个选举过程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是重要的。但是，在选

举期间，通常无法公布这些情况。最近削减预算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

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得不削减它们提供资讯资料的业务。不过，及时披露

收支情况，保证基金来源的「透明度」，对于制约那些成为众矢之的的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上述情况，再加上其他原因，一些

评论家认为控制竞选开支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公布全部资金来源也就足

够了。 

不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它都导致另外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因素决

定那些渴望获选的人当选呢?他们决定如何投票?一旦当选，他们将采取

什么行动?金钱到底起多大作用?一些最为尖刻的评论家似乎认为，金钱



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1992 年杰里‧布朗(Jerry 

Brown)的竞选拒绝了所有任何超过 100 美元的捐款就是基于这样的观

点。一些人似乎热衷于试图防止那些企图「操纵」选民或议员的集团或

个人在竞选上消耗?资。而这些人的观点经常会转变，反而站到另一政

治派别一边去了。自由组合和表达意见确实也棘手。选举分析以及法案

实施都表明，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例如，在最近几次国会议员选举中，

共和党候选人在资金耗费上略占优势，但民主党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赢家比输家花费的代价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有时甚至相差上百万美

元。 

这些难以意料的情况是在提醒我们，投票选举是极为复杂的，就如同议

员或行政官员做出决定一样。这些决定是由一个复杂立体的网路做出来

的，有时也是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对党的忠诚的结果。家庭、阶级和民

族文化特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包括工作单位的人

际关系的作用也比较重要。年龄和性别影响选民的决定，具体问题也影

响具体某个人的决定。甚至连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城市、市郊还是乡

村──都会有一定影响。动荡事件──战争、大萧条、无法控制的通货

膨胀──有时可以改变整个一代人的选举模式。当然不能说，只要有钱

就能开口发言；谁拥有的金钱最多，谁就最有发言权。 

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局面下，政党一直是一个关键的政治机构，帮助

公众理解政治(是否这种政治思想保持一致就能被称作意识形态)，在整

个政治体制中，激发兴趣和行动。美国政治中政党的衰败或消亡将是一



个真正的彻底改革。政党运作得正常与否是目前激烈争论的焦点。如果

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说「政党已经解体了」，那么，我们评价

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政治进程时，恐怕也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了。 

  

建议读物 

Paul R. Abramson et 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1984 
Election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7.* 
 
Herbert E. Alexander. Financing Politics: Mone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Reform. 4th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2.* A study by the major 
authority in this field.  
 
James David Barber. The Pulse of Politics: Electing Presidents in the 
Media Age. Norton, 1980.  
 
Sidney Blumenthal. Pledging Allegiance: The Last Campaign of the Cold 
War. Harper Collins, 1990.  
 
Paul F. Boller. Jr.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xford, 1985.* 
 
David Chagall. The New Kingmakers: An Inside Look at the Powerful Men 
Behind America's Political Campaigns. Harcourt Barace Jovanovich, 1981. 
 
William Chambers. Political Parties in a New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ystem.  
 
William Crotty and John S. Jackson.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nd 
Nomination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5.* 
 
Edwin Diamond and Stephen Bates. The Spot: The Rise of Political 
Advertising on TV. MIT Press, 1986. 
 
Leon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American Mold.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89.* 
 
Bob Faw and Nancy Skelton. Thunder in America: The Improbabl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Jesse Jackson. Texas Monthly Press, 1986.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Right Turn: The Decline of the 
Democrat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Hill & Wang, 1987.* 
 
Benjamin Ginsberg and Martin Shelter.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Th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Elections in America. Basic, 1990.  
 
Benjamin Ginsberg and Alan Stone, eds. Do Elections Matter? 2d ed. M. 
E. Sharpe, 1990.  
 
Fred Greenstein and Frank B. Feigert.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3d ed. Prentice-Hall, 1985.* 
 
Gary C. Jacobson.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2d ed. Little, 
Brown, 1987.  
 
Kathleen Hall Jamieson. Packaging the Presidency: A 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residential Campaign Advertising. Oxford, 1988.* 
 
Xandra Kayden and Eddie Mayhe, Jr. The Party Goes On: The 
Persistence of Two Part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ic, 1987.* 
 
V.O. Key, Jr.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A classic.  
 
Kay Lawson and Peter H. Merkl, eds. When Parties Fail: Emerging 
Alternative Organizat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Michael J. Malbin.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ng 
Elections in the 1980s. Am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4. 
 
David Mayhew. Divided We Govern. Yale, 1991. 
 
David R. Mayhew. Placing Part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Organization, 
Electoral Settings and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haustive study. 

 
Nelson W. Polsby. Consequences of Party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Nelson W. Polsby and Aaron Wildavsky. Presidential Elections. 7th ed. 
Free Press, 1988. 
 
Gerald Pomper. Voters, Elections and Parties. Transaction Books, 1988. 



 
Ronald Rapoport et al., The Life of the Parties: Activists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1986. 
 
Richard Reeves. The Reagan Detour. Simon & Schuster, 1985.* Critique 
of thesis that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signals a major shift in U.S. 
political alignment. 
 
Larry J. Sabato. The Party's Just Beginning: shaping Political Parties for 
America's Future. Scott, Foresman, 1987. 
 

William Schneider. 「The Suburban Century Begins.」 Atlantic Monthly, 

July 1992. The importance of suburban voters and their general hostility to 
government. 
 
Frank smallwood. The Other Candidates: Third Partie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3.* 
 
Gil Troy. See How They Ran: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ree Press, 1991. 
 

Jack Walker. 「The Primary Game.」 The Wilson Quarterly 12:1 (New 

Year's 1988), 55-79. A discussion of additional readings follows Walker's 
article. 
 
Martin Wattenberg.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52-19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七章 立法程序 

  

国会，人民的机构？ 

 



民主立法体制的类型 

立法者：人民代表还是自由发言人？ 

美国立法机构的职能 

    制定法律 
    监督行政管理 
    其他职能 

国会的权力 

国会的结构和组织 

    国会的组织 
    委员会体制 

国会议事程序：议案通过的曲折道路 

国会的未来 

焦点透视：国会、赤字和宪法 

建议读物

 

立法机构的专制是为公众所害怕的真正威胁。 

──托马斯‧杰弗逊 

  

在每个社会里都必须通过一定途径，将一些基本规则确定下来，用于调

节每个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每个成员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体制

下，它就是立法程序，通过指定某团体作为全体公众的规则制订者，最

终正式通过法律。这一程序不仅可以制定维护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所需

要的规则，而且还引入如何通过集体力量制定决策的一些措施。在民主



国家里，立法程序为广大公众提供了管理国家的发言权，只要他们愿意

使用这个权力。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政治体制都实行了某种形式的集体决策模式，而且一

些「原始」社会几乎完全由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纵观人类历史，仍有许

多领导人通常是享有管理政府的全部权力，极少受到某种机构的制约。

西方世界立法机构的发展多半可以说是有目的地反对一人专制统治的

结果。在一些社会里，一个团体或某种形式的议会有着传统的代言人的

职能，而且也发挥着为适应变化环境制定新规则的职能。但这些规则似

乎对立法发展并未起到太大作用，倒是那些贵族们总能限制住国王滥用

权力，实现贵族阶级自身的利益。正如我们所知，立法程序的演变是十

分缓慢的，目的是调控政治生活，从理论上讲，是代表广大公众的集体

利益的。 

  

民主立法体制的类型 

在西方民主国家里，立法采取两种主要形式。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议会

制：由立法机构推选行政长官，并不实行权力分立。如果行政长官与议

会之间产生严重分歧，就由公众在下一届新选举中做出决定，究竟是由

原来在位者继续执政，还是让位给另一派政党。在这种政体下，各党派

内部有相当强的纪律约束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控制议会中本党议员的选票。这种制度既能使公众参与政府的主要决



策，又能使公众相信，政府将按照选举时获胜党所宣扬的施政纲领向前

发展。 

议会制政府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英国产生发展起来的民主原则的必然产

物。作为惯例，议会制政府分为两个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也

有一些例外(例如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形式)，国家和政府首脑往往是合

二为一的。在英国、丹麦、挪威、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君主就是国

家元首；在非君主议会制国家里，国家元首通常就是总统。国家元首主

要发挥礼仪性的职能．例如，授予荣誉、接待大使和拜访高层人物以及

行使其他像征性的权力。有些国家元首在危机之时的确握有实权，许多

元首可以正式任命首相或充当武装军队的总司令。然而，议会制政府的

真正权力掌握在政府首脑手中，通常称为首相。首相，连同议会从所在

阶层中选出的部长或部门领导者一起真正行使执政机构的权力。 

另外一种民主议会制的类型就是总统制政府，主要是在美国和一些拉丁

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区别这两种形式的政府的最主要原则是权力分立。

立法机构在特定期间举行选举，与总统选举分开。与议会制不同，重大

选举不能是无规律地举行的。因为它们同在一个议会制下，所以，必须

在一个有规律的周期内按指定时间进行。立法机构和执政机构互相独

立，这意味着他们彼此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大的意见分

歧。一旦出现分歧，该体制无法立即举行新的选举来征询公众的意见，

只有等到此届任职到期。许多政治学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喜欢权力

分立。他们认为，这样会使政府工作陷入僵局。相比之下，议会制会有



些效率。但另外一些政治学家则倾向于总统组阁，因为它使政府机构稳

定。总统制不会出现议会制有时会出现的那种草率、频繁的政府更迭。

例如，自从二战以来，义大利政府领导人的职位易主次数超过了 50 次。 

  

立法者：人民代表还是自由发言人 

因为立法机构是订立规则去约束整个社会的团体，因此在所有自由民主

的社会里，立法机构都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政治理论家

们常常将立法机构的职能和作用归结为是广大公众的代表，但是，对立

法机构应具有的职能却没有达成固定的共识。一些持极端观点的人认

为，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成员应反映把他们选进立法机构的人的愿

望，他们应该作为立法机构中公众的代表发挥职能。另一种极端观点是

保守派理论家爱得蒙德‧伯克(Edmund Burke)，1774 年，在他当选英国

下院议会议员之后提出来的。他表示，选民选他成众议员，是要他代表

国家的至高无上利益，因此他将不考虑公众的愿望，而实践他自己最佳

的判断。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也是选区全体选民的一个问题。立法官员

究竟代表他们各自的地区呢?还是整个国家呢?美国的官员，甚至包括总

统、副总统都不是由单一的全国范围的选区选举产生的。当公众的愿望

似乎与公众的「最佳利益」发生分歧时，他们究竟代表什么?当立法者

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了什么是最佳的，而他们知道这一判断是违背公众

的愿望时，这一判断是否正当?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是否诚实?答



案不可避免地要由民主的定义来决定，而且还要受所研究的政府类型的

影响。例如，有人会认为，「立法者应是人民代表」这一说法在议会制

政府中似乎不如在总统制政府中听来妥当。因为在议会制下，至少从理

论上讲，公众有更多的机会监督他们的议员。如果常常发生分歧，他们

会将该议员选出议会。在总统制下，公众除了在定期举行的选举中，几

乎很少有机会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不满，那些赞成「代表制」的人的论

点似乎更有力。在美国，很少公开讨论这些问题，许多研究表明，关于

立法者自身职能这个问题，立法机构本身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民主立法者应当是纯粹的「公众代表」这一说法，在庞大的现代国家里

似乎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无人重视。许多作者告诉我们，公众对他们的

某个议员的行动知之甚少，就连那些对他们的议员的以往投票纪录比较

熟悉的人也不可能得知，这一纪录能否真实反映该议员的立场观点。议

员有时会削弱他或她本来投票赞成的某个议案，还可能在议案投票之

前，成功地扼杀它或者还可能反对一项从原则上讲，他或她应当支持的

议案，希望通过一项更有力的议案。这种可能性不可胜数。「公众的愿

望」也许就更难得以体现。民意测验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但也绝非

完善。议员收到的选民来信可以强有力地反映出公众的思考方式，但并

不会充分地反映他们的思想。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于比较复杂的问

题，公众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资讯表达有实际意义的意见。即使表达了强

烈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否会保持下去?是否会改变?尽管从广义上说，「公

众舆论」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议员们试图尝试的话，他们是否会

完全听取公众舆论，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如果议员们能够认定存在着公众舆论，那么，他们能够彻底

不予理睬吗?如果他们不能的话，民主存在吗?许多人认为，议员们应凭

良心投票，而且如果一旦他们认为公众舆论是错的，他们应该去做说服

教育工作。然而，很少有议员明目张胆地敢于无视公众舆论，因为他们

面临着下一届选举。 

如同许多政治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完整的答案。美国政治体

制的特点就是不断调整，求得妥协，而且常常是在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

体制。绝大多数当代议员在许多幌子下参与国会管理：他们的确试图代

表他们各自选区的利益，他们的确在凭良心处理事务，而且他们也的确

得考虑某些特殊利益。有时他们这么做，有时又会那么做。事实上，许

多议员通常是在充当人民的代表，而那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恰好

反映了本选区选民的信仰。显然，选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他们的议

员；显然，立法者有他们的独立性；显然，这种制度尚不完善。一些问

题也许用一种办法会解决得更好；而另一些问题则用另一种方法去处

理。这一制度尽管不十分行之有效，但它确实在起作用。 

  

美国立法机构的职能 

宪法的制订者显然是想让国会成为美国政治体制的中心，并成为政府的

最高机构。在 20 世纪，国会已输给或让给总统相当多的权力和影响。

这种趋势并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或国家政府中。在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也是

同样的，而且在州政府中也呈现类似趋势，只不过程度要相对低一些。



因为美国各州宪法倾向于严格限制州长权力，而且州长无权处理外交事

务。 

不管怎样，一般都希望美国政府的主要动力应来自行政机构，立法机构

不可能是政策的重要提议者。尽管一些州政府，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可能

有例外(前面已提及，地方政府的模武与美国传统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和

权力分立常常是不同的)，但联邦政府仍一再表示，尽管在水门事件之

后进行了改革，或今后出现其他丑闻之后还将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行政

机关将继续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 

这并不是说，国会将要成为或已经成为形同虚设的机关。就像其他民主

国家中的立法机构一样，国会考虑行政机构提出的政策，而且它可以拒

绝或修改某些政策，也可以采纳这些政策。国会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政

策议案。事实上，为能给国会注入更多的活力，使国会能和行政机构更

好地合作，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这其中包括在形成决策过程中提高国

会动议权的做法。 

例如，1974 年，国会通过一项改革计划，意在使立法机构在预算政策上

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国会成立了新的国会预算局(简称 CBO)，由国会任

命一位官员担任局长，并充实一批专业人士，国会还在众参两院分别成

立了一个新的预算委员会(一些州议会也设立强有力的预算机构)。该计

划于 1976 年正式全面实施。该计划确定了预算决策的时间表，并要求

所有影响预算的事务──包括税收、开支、拨款、赤字和盈余──都必

须经由新成立的预算委员会处理。这一过程需要进行「调解」，在国会



有关预算的最后讨论阶段也会出现这种「调解」，目的就是把这些授权

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纳入总体计划中，使计划开支不至于超过预算限度。 

在很多方面，这些改革整个失败了。国会自从 1977 年以来，没能完成

这个「调解」程序，到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没有明确适当的措施。直到

1988 年，国会为此不得不采纳「持续性决议」，照旧维持上一年度的开

支水平，同时制定出新的预算优先专案。1988 年以后，这些「持续性决

议」重新出现了。 

然而，国会预算局(CBO)却提供了特别的业务。对于国会，该预算局的

职能就相当于行政机构中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的职能，而且它成

了策划和采纳一项预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专家鉴定的依据。预算局前面

两位领导人，一位是民主党人，一位是共和党人，他们为该机构创下了

令人信赖的声誉，并已成为传统。国会预算局的报告往往比白宫领导下

的高度政治化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的报告更受到重视。 

尼克森总统拒绝把钱花在各种专案上，从而引起纷争，导致了许多改革

专案的搁浅。这就是他频繁使用的「收缩政策」的结果。为了确保国会

能控制预算，1974 年通过的法令要求总统将其意欲延期支付已批准拨付

的资金或拒付资金的意图通知国会。只要众参任何一院做出决议就不得

实行延期拨付，而对某项提议的改动必须在 5 天之内经参众两院同意才

能实施。这就是所说的立法否决权。国会已在过去 50 年中几百次地使

用过立法否决权，但是，许多宪法学者对此仍多次提出质疑。 



1983 年，最高法院考虑了与立法否决权有关的另一个问题。许多观察家

认为，移民归化局诉查哈(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Chadha)一案的判决会完全废除这一做法，并对十几项法令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但结局没有混乱到所担心的那一步，而且国会从那时起已使

用了多种方法避免出现哪怕是部分的禁令。例如，国会通过了诸项法令，

包括要求各机构在采取某项行动之前，必须有另一项法令──一项国会

联合决议──同意还是反对这项行动。由于联合决议要求参众两院共同

做出，因此，只要其中一院不通过，实际上仍会使国会的立法否决权成

立。 

尽管立法否决权一直存在，显然，1974 年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总统占统治

地位的模式。在国会与行政机构的关系中，国会极少推进到绝对优势的

地位。1981 年，罗纳德‧雷根任职的第一年。他极为成功地通过了他的

大规模削减税收提案以及他的施政纲领中其他部分的多数提案。雷根政

府说服国会在预算初期──而不是最后阶段──就使用「调解」削减现

有的其他专案以满足总统优先专案的要求。因此，国会实际上把权力─

─财政大权──让给了总统。国会在通过了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

案(Gramm－Rudman－Hollings)时，把更多的权力让了出来，后来这项

法案正式命名为「平衡预算和紧急赤字控制法」(1985)。 

第二年，最高法院在布林舍诉西奈尔(Bowsher v．Synar)一案判决中指

出格兰姆－拉德曼法案中关键的一项规定是违反宪法的。该项规定授权

全国会计总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简称 GAO)的总审计员在支付



权力范围以外的一定限度内，可以削减预算。布林舍诉西奈尔一案判决

认为，全国会计总局作为国会的一个机构不能这么做，因为这类决定只

能由行政部门做出。因此，1987 年，为授权给行政部门，国会又一次修

订该法案，将权力移交给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作为总统行政机构

的一部分。1990 年，对该法案进行附加修正，授权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MB)审查每项拨款，而不只是针对总的预算赤字采取行动。尽管本意

是好的，但整个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并未减少预算赤字。事实

上，赤字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着。从根本上讲，该法案最富戏剧

性的作用是诠释了国会倾向于以何种方式将本来属于国会的权力让给

行政机构。 

同时，在雷根执政期间，预算赤字大量增加，这是由于军备开支的骤增

以及在雷根要求下，国会采纳了一系列过激的减税措施造成的。赤字所

表现的经济危机使国会通过格兰姆－拉德曼法案把水门事件之后从总

统那里收回的扣押拨款的大部分权力，又归还给总统。格兰姆－拉德曼

法案确立了减少赤字的目标，计划到 199l 财政年度将赤字降至零。但

显然，在这方面，该法案是失败的。雷根和布希总统甚至寻求向国会施

加压力，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给予总统单项条款否决权，即

可否决议案中部分条款而不否决全部议案的权力。这实际上给了行政机

构以更大的权力。雷根并未赢得单项条款否决权，但他还是达到了增加

总统财政控制权力的目的，牺牲了宪法规定的财政管理者──国会的利

益。仅在可数的几个问题上，国会得以有效地抵制总统的压力。最值得

注意的是在最高法院的几项任命上。 



国会迁就总统权力膨胀的趋势，可以解释为国会胆小、敬畏总统职位的

权力，或仅仅是国会无能、内部组织结构松散、缺乏意志或领导人才，

抑或是以上几个原因的总和。许多原因都能使总统成为提出政策的主要

动议人。行政机构比国会有更大的凝聚力，也不像国会那样臃肿，总统

往往可以向全国选民提出一些要求，而国会，尽管作为全国立法机构却

不能这么做。可以肯定，国会也替人民说话，但由于国会的根本属性，

它的发言掺杂着许多的声音，因此国会不可能比总统更受公众拥戴，总

统毕竟是公众选举出来的领袖。除此之外，在当今国家事务中外交的重

要性，使国会在动荡时期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总统则处于最有利的地

位。不过，1992 年许多选民对布希总统过于热心外交事务所表现出来的

不和谐关系，说明外交事务的重要性是有限度的。 

  

制定法律 

作为具有代表性机构的美国立法机构有许多职能，但最主要的职能还是

通过法律。几乎任何一个题目都可能成为立法行为的基点。另外需要、

愿望以及甚至鉴赏力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立法机构也在不断改变，重新

构成，避免出现停滞和不公正的现象。由于立法机构必须通过对所有人

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因此，无论多么精心地设计这些法律，多么全面

地实施这些法律，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所以，在许多

事务中，立法机构的责任是通过确保可实施法律的强制性以达到不公正



性的最低限度。这是绝对必要的。确保立法机构规定的行为守则的可靠

性也是完全必要的，并仅限于此。 

立法概念来自选区选民、党派、利益集团、立法者本身以及数不尽的其

他组织。其中提出议案的最主要的组织就是行政机构，但立法机构也得

反映其他人的利益，包括立法机构中许多成员的利益。 

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曾在以往的国会年会上讨论过，但由于这样或那样

的原因，都未被采纳。既使那些在行政部门支持下得以通过的提案也是

最近才获得它们的支持，并曾在国会早期年会上首先讨论过。因此，假

如不是不可能的话，要确定多数立法的最初起源是很困难的。然而，无

论起源于何处，都得由国会筛选彼此对抗的要求，最终达成妥协意见，

成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无论对首倡的政策的影响程度如何，都会留下国

会不可磨灭的印记。 

除了通过法案制定法律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职能。根据宪法，国会参

与条约的签订，这些条约是特定的一种法律，约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采取某种行动，并依此条约管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职能只限

于参议院，而且必须由参议院 2／3 议员赞成才能通过。这方面的动议

权正式地保留给了总统，由总统谈判，然后向参议院呈交条约。法律制

定的另外一种形式是修改基本法──宪法。国会有权在两院均获 2／3

赞成票的情况下提出宪法修正案。 

  



监督行政管理 

从重要性上讲，国会制定法律之后紧接着就是称为立法监督的功能，含

着讽刺的意味。为了确保行政机构按国会的意图执行法律，国会建立了

许多委员会监督成千上百个政府专案的运行情况。国会在对付总统和总

统的行政机关时，只要国会选择，它就有许多可任意使用的武器。既使

遭到总统的否决，国会也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更通常的做法是，国会将

试图行使「财政权力」来影响行政程序。 

一个有力的工具就是总审计长为首的全国会计总局(简称 GAO)。全国会

计总局向国会，而不是向总统提出报告，拥有全权调查任何一笔资金的

使用情况或调查任何一个专案的管理状况的权力。政府内外的许多特殊

利益集团有时成功地压制或削弱会计总局的报告价值，但是，该机构的

潜力仅受国会使用它的意愿的限制。 

国会必须拨给政府需要开支的全部款项。如果国会对某个具体计划不满

意，可以减少或取消对这个专案的拨款。因此，对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的

行政官员来说，极少有比搞好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的关系更

为重要的事了。正是由于一些国会议员担任如此重要的委员会职务，他

们往往可以控制行政官员和他们的机构。甚至连拨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向几乎毫无防备的官员发号施令，如果这些官员抗议，那么他们

的专案就要遭殃了。 



不幸的是，国会对行政专案的监督偏向于混乱、缺乏协调、而且常常令

人费解。毫无疑问，国会是有潜力成为促进有效管理的力量，但国会却

极少发挥这一潜能。由于议员或工作人员的个人兴之所致，使国会无法

明察一些最显而易见的管理不善的政府专案，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为了

能够更有效地──也是十分必要地──制约行政管理，国会不仅应该改

善目前的结构，更好地利用会计总局，而且还应该招募足够的合格的工

作人员并搜集研究资料，以便与庞大的、技术娴熟的行政机构人员合作。 

  

其他职能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用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机构独断

专横和不公正措施的影响。主持这一办公室工作的官员称为巡视官。该

巡视官有责任听取公民的抱怨，调查并判断情况是否属实。该办公室不

仅帮助公民，而且也保护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免受不公正的埋怨。美国

一些城市里的公民意见审核委员会也发挥着类似的职能。它们负责审核

公民对员警的不满。 

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国会履行着巡视官的职能，但也只是点到为止罢

了。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听取公民的抱怨并进行调查。调查官的效率各不

相同。这不仅是由议员的能力，也是由议员在国会的地位、不满意见的

种类以及不满意见是针对哪个政府机构等的因素决定的。许多机构会竭

尽全力避免冒犯国会议员；但另一些机构面对国会的批评则无动于衷，

除非是批评特别强烈或是关于拨款或是相关的委员会的意见。假如公民



的理由正当，但不具普遍性，国会议员只是迫于公众压力行事，就只给

予象征性的协助了。 

与巡视官的职能直接有关系的是立法者的职责。立法者的职责是更加集

中于向本地区选民团体、本地区强有力的派系或本地区的选民个人提供

服务。不论议员是否真正发挥了这一职能，对议员来说，让这些选民和

选民团体相信他或她正在良好地发挥这一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

样，他或她才能重新当选议员。为了迎合这些人的利益，议员们可能会

大动干戈地通过某个法令，也有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排某个选区的选

民接受一面曾经「飘扬」在国会山上的国旗(也许只限于几秒钟，因为

出席仪式的人会不断地把国会山庄旗杆上的旗子升来降去，以满足这类

要求)。 

国会和州议会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就是进行调查和辩论，向公众提

供资讯。如果立法机构想明智地制定法律，就必须有足够的资讯。调查

权力的滥用能够导致对公民个人或团体利益的过分伤害，并产生或助长

恐惧气氛。本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已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acCarthy)以及以往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就是滥用

调查权的例子。调查权通常还是十分谨慎地使用的。最近较为著名的例

子当属众议员司法委员会对有关可能弹劲尼克森总统的调查，以及 1987

年对伊朗丑闻所做的调查听证。在任何事件中，调查和立法辩论以及许

多其他国会活动不仅向立法机构的议员提供资讯，也向公众提供了资



讯。以这种方式，民主社会的立法机构通过自由地双向交流有关政府的

资讯来推动民主进程。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犯法是要受法庭惩罚的，但国会可以参与涉及公

共官员的案件的审理。在联邦一级，众议院只要多数票通过就可以弹劾

一位官员，再由参议院作为弹劾审判法庭审判被弹劾的官员，判决需由

2／3 多数票通过。一旦判决，该官员则被免职。这是国会免除行政部门

官员职位的唯一途径，而且也只是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进行。这种审

判至今也只是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同样的程序适用于绝大多数州，不过

也很少使用。同样地，因为美国的政治不是在议会制下运行的，所以立

法机构不参与挑选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联邦一级只有一种例外，那

就是选举人团没能以多数票选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时(参阅第八章)。 

然而，众议院十分明确地参与任命行政和司法机构官员的挑选工作。国

家行政机构官员的任命只有参议院参与。宪法第 2 条第 2 款要求参议院

在总统任命政府主要官员之前先提出「建议」和表示赞成与否。作为惯

例，如前文提到的，参议院极少拒绝被提名者，但这种拒绝权力是强有

力的。参议院曾拒绝批准理查‧尼克森提名两名法官克莱门特‧海恩斯沃

斯(C1ement Haynsworth)和哈洛德。卡斯韦尔(G．Harrold Carswell)当选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也曾拒绝批准罗纳德‧雷根提名法官罗伯特‧伯

克(Robert Bork)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并对雷根先生随之又提名的

法官道格拉斯‧金斯伯格(Douglas Ginsburg)的资格提出质疑，从而使金

斯伯格法官主动放弃这个职位。这些例子就是明证。另外，还有一例，



参议院曾针对布希总统提名保守派黑人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1arence 

Thomas)争论不休(参阅第十章焦点透视)。 

由于需要由参议院确认一些职位的任命而产生了一种称之为「参议院礼

遇」的做法。按传统，总统在提名一些官员之前，必须先谘询这些官员

将要就职的州的该党参议员，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总统提名一位官员

到一位参议员所在的州任职，而这位参议员不同意此项提名，这位参议

员只需宣布他「个人不喜欢」这位官员，参议院便会向这位参议员施以

「参议院礼遇」，尊重此参议员的意见，拒绝批准总统的提名。参议院

礼遇只适用于参议员属于总统所在政党的情况，而且仅是对该参议员所

在州内的某些职位而言。例如联邦政府所在地区法院的法官以及美国警

察局长的提名。有时，单个参议员由于对那些即使将来不会在他们所在

州任职的被提名官员怀有不满，也会导致这些官员的提名失败或撤回提

名。不过，这不能称作「参议院礼遇」，而且通常情况下，参议员都不

指望他们的拒绝能够成功。在各州，除内阁一级官员通常是单独选举产

生的外，传统做法是对能够制定政策的职位的行政官员的任命要由州参

议院批准(通常包括司法机构)。这时往往可以考虑使用「参议院礼遇」。 

根据宪法第 2 条第 2 款，像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些高级官员，例如国家

安全事务顾问等官员，传统上被看作是总统的助手和助理，而不被当成

是「美国政府官员」。不考虑这些高级顾问有时甚至比许多内阁成员权

力更大这一事实，他们的任命提名不必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然而，由于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是政府中最有实权的职位之一，1974 年 3 月签署



的一项法案要求该局局长及副局长，连同其他总统任命的官员必须由参

议院批准。 

  

国会的权力 

宪法第 1 条第 8 款规定了国会一系列正式权力。这些权力很广泛，包括

确立税项及征收税款的权力、借款、调控商业、为公民归划和企业破产

做出规定、铸造货币、确定重量和度量标准、建立邮政体系、创立司法

体系、宣布参战、为陆海军筹资和提供资助、常备民兵、划定联邦区域

以及管理版权和专利权。除此之外，第八款还授权国会通过所有「必要

和适当」的法律，以便行使宪法此条或其他条款中授予国会的权力。 

尽管国会权力广泛，但也是有限的。宪法专门指定了一些限制范围。例

如宪法第 l 条修正案就规定国会不能通过任何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

的法律，宪法第 l 条第 9 款禁止国会通过公民权力剥夺法案(只允许对公

民实行立法机构惩罚而不是司法惩罚的法律)以及追溯既往的法律(用来

惩罚法律通过之前所发生的行为的法律)。另外，法院坚持认为国会必

须采纳明确标准，指导执行法律的那些行政官员。太多地赋予行政机关

权力就意味着将立法权力委托出去，因此是不符合宪法的。 

  



国会的结构和组织 

开国元勋们为了能在全国立法机构中实现他们希望机构自身互相牵制、

互相监督的愿望，提出了一种两院制国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形式是

联邦体制的特点所要求的。各州的利益在参议院得到平等体现，从而，

联邦结构固若金汤；而众议院则以人口数量为根据。正如行政、立法、

司法三大机构可以互相制约那样，国会内的两院也互相制约。因为国会

每通过一项法令，都需要参众两院共同批准。最初众议院是民主的，或

称为「人民」的机构，而参议院(最初，参议员由州立法机构选出，而

不是由选民选出)则是阻抑假定中的过度民主行为并代表精英利益的。

其实，参众两院基本上都是保守机构，具有极其保守的传统和机构。 

在权力上，参众两院被假定是平等的，众议院议员也常常坚持认为，从

名誉和声望上讲，是与参议院平等的。尽管如此，参议员拥有一般众议

员所没有的很多有利条件。参议院只有一百名参议员，因此，既使是一

名新当选的参议员也有可能在全国获得一些知名度，并成为华盛顿鸡尾

酒会上引人注目的嘉宾。相比之下，新当选的众议员则默默无闻。新当

选的众议员会被埋没在拥有 435 名议员的众议院中，直到他或她在众议

院中出人头地。另外，参议员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为参议员任职是 6

年，而众议员必须为每两年一次的连选花相当多的时间。无论许多众议

员如何掩饰，他们往往会从众议院退职，在他们认为胜券在握的时候竞

选参议员。可是，若有哪位当今的参议员为了竞选众议员而从参议院退

职，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今天，许多政治学家和政治改革家似乎更喜欢一院制立法机构。主张两

院制立法机构的论点，除赞成联邦主义外，主要围绕在两院制可互相制

约，彼此平衡的可操作性上。然而，两院制也许能或不能实现这一目的，

但可以确信，一院制是可以有制约机制的。加之，因为议案可以向两院

提出(在全国一级，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关财政预算的法案，宪法要

求由众议院提出；有关拨款的法案也按传统由众议院提出)，所以有人

认为，两院制的格局使立法机构能够处理比一院制更多的事务。其中一

院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为通过某些法案做必不可缺的繁重的准备工

作；同时，另外一院则完成类似的其他一些法案的准备工作，这样可节

省彼此相当多的精力。但事实上，却极少如此。众议院和参议院彼此不

愿互相信任，不尊重对方的意见，无论在国会，还是在州议会，一院往

往会不顾另一院已做的工作，通常坚持完成每一条法案的审批全部程

序。 

绝大多数文章倾向于赞成一院制，认为一院制效率高、耗资少。存在一

种可能，一院制可以提高立法机构的质量。一些人还注意到在国会众议

院有一种通过欠考虑、不明智的法案的趋势，议员们十分清楚，哪些法

案不应该成为法律通过，他们知道，参议院不会批准它们。这样草率的

做法如果发生在一院制中那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自美国创建以来，对

于一院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要精确地判断哪一种形式更好是困难的。

有一点可以保证，美国几乎所有的市政府都采用一院制，但管理城市与

管理州和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直接相互比较。除了内布拉斯加州是

采用一院制以外，美国各州议会均采用两院制。内布拉斯加州的经验似



乎表明，改革派的高期望值和传统派的可怖预测都不正确。一院制和两

院制是有差别的，但两者都有理由能够完善地发挥作用。 

  

国会的组织 

根据第 20 条宪法修正案的规定，每届国会任职 2 年。宪法第 l 条第 4

款要求国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宪法第 2 条第 3 款规定总统有

权在必要的时候在「特殊场合」召开国会。总统只有在两院无法就何时

休会达成一致意见时才能下令国会休会，不过这种尴尬僵局还从未出现

过。每条法案的通过也与国会一样历时 2 年。如果在该届国会第 1 次会

议上提出来 l 条法案，第 2 次会议就应对此进行考虑；但如果第 2 次会

议上仍未通过，则必须由下届国会重新提出，加以考虑。根据 1946 年

通过的立法机构重组法案，国会应在每年 7 月 31 日以前结束年会，但

国会面临的工作压力很大，以致于国会年会往往要持续近一年。各州的

运作倾向与此不同，因为州宪法对立法会议的次数和历时都做出了严格

限制。 

每届新当选国会在奇数年的一月份召开全体大会，建立本届国会的组

织。由于参议员任职是 6 年，所以这样交错开来，每次选举期间只有大

约 l／3 的参议员面临重选，因此参议院一般被看作是个相对连续的机

构。参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都可以连任下届国会参议员，所以参议院的

规定可以延续到下届国会，以防参议院每两年设立新的规定。尽管如此，

每届新国会的开幕会上，两大政党的自由派常常会争辩参议院不是一个



连续的机构，可以在多数派同意的情况下，在新国会就任时采纳新的规

定。 

尽管参议院从未接受过这种观点，仍旧要求在修改参议院规定时，必须

得到 2／3 议员的同意，但是在 1975 年，一些自由派参议员还是成功地

修改了参议院第 22 条规定，这也是争论的最主要问题。第 22 条规定允

许国会参议员进行无休止的辩论，除非有人提出表决，终止辩论，称之

为终止办提付表决，传统上来讲，这也需要得到会议的 2／3 议员的表

决。这种允许无休止地辩论下去的自由就是称之为「阻挠议案通过」的

尝试。这种尝试是，有一名参议员，有时与其他参议员合作，为了达到

否定这一法案的目的故意延长辩论，极力阻挠正常议事，直到某项法案

的支持者放弃该法案。尽管自由派通常会努力消除这种事的发生，或者

减少对终止辩论提付表决所要求的议员赞成票数，根据是：允许少数人

阻止参议院做出决定是不民主的──而且以冗长演说阻挠议事的最著

名的应用是阻挠公民权利法的通过，但是自由派在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情

况下，也使用同样的阻挠手段。1975 年，这些议员终于成功地通过了新

规定，只要得到 3／5 占微弱多数的议员赞成票，或如果全体议员都出

席表决，只要 60 名议员表示同意，就可以使多数派达到终止辩论提付

表决的目的。为了能通过这一改革，参议院采用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的方

式，终止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詹姆斯‧阿兰(James Allen)的阻挠行为。这

也是第一次使用终止辩论提付表决成功地处理了与终止辩论提付表决

直接有关的问题。很显然，尽管改革步伐很小，但现在改革的时机已经

到了。 



南北方之间的严重分裂已不复存在。南方民主党和非南方民主党的投票

立场现已趋向一致。南方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黑人选民，再加上人口变

化，都给政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最近在南方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的

优势已不可能在其他政府任期内延续了。雷根和布希获胜的那些州最终

还是选举了民主党的一些温和派或自由派进入国会。1992 年，由于克林

顿总统在路易斯安那、乔治亚和田纳西和他的家乡──阿肯色州，以及

边界州肯塔基和密苏里州获胜，使南部对共和党总统的承诺也公开受到

质疑。 

众议院规则的制定与参议院不同。因为每位议员每两年都面临一次重

选，所以，既使每次选举之后绝大多数议员可以获得连任，国会也不被

看作是个连续的机构。因此，每届国会开始就职时都要重新制定规则。

通常新规则与以往国会实施的差不多。由于众议院的规模(根据宪法，

众议院的 435 名议员要按各州人口用一个复杂的公式推算来分配)，使

众议院里不存在参议院的那种无休止辩论的自由，从而对众议院的规则

也没什么太多的争议。 

然而，1982 年大选以后，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增加了、导致 1983

年对规则的改革，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些改革授权领导者在例行程序事

务上避免那些耗时的「不利」投票，从而使在拨款法案上附加修正案或

「附页」在议院中得到通过更加困难了。民主党发言人认为这些变革对

于提高众议院议事效率是极有必要的。但共和党却认为，这样做侵犯了

少数派的权利。过去，保守派和自由派都采取增加修正案的办法，阻挠



通过他们不喜欢的法案。对这些「不利」投票的限制规定意在使少数派

──甚至某个议员──难以拖延众议院采取行动。 

参众两院都在每届新国会内按程序选拔自己的领袖。尽管各党几乎没有

什么纪律，但在各院组阁问题上，所有议员都严格地按党派界线投票。

众议院多数党提出议长候选人，按选举程序产生。众议院议长不仅在议

院里是他／她的党的领袖，而且也是众议院主持人，保留投票权(尽管

一般都不行使这一权力)。议长一般是德高望重、年长资深的议员，不

过其他许多因素也能影响议长的当选。议长的权力很大，而且有时也因

议长个人能力强而权力更大。选拔议长从来不只看年长资深这一条件。

在对辩论有许多限制的众议院里，议长允许哪些想发表意见的人讲话是

至关重要的。身为议长，还可以拥有解释众议院规则、任命会议成员和

选拔委员会、征求国会议员的意见以便向委员会提交法案等等权力。 

参议院的主持人是美国副总统，也是参议院主席。由于这个职位是外加

给参议院的(宪法规定的)，而且主席不一定是参议院多数党的成员，所

以副总统在参议院的权力或影响实际上很小。副总统只有在参议院投票

出现平局时才能投票，因为参议院允许进行无休止的辩论，所以，作为

议长的他，权力往往没什么意义。参议院可以选出一位临时议长，在副

总统缺席时主持议会，但出任临时议长的议员必须是多数党资历最深的

成员，因此这个职位几乎完全是名誉上的。事实上，参议员们为了获得

一些经历常常担任这个临时职位。不管副总统的缺席有多少，临时议长

却很少主持议会。然而，要当这个临时议长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自从



1977 年以来、只有多数党的参议员才能当选议长；当参议院讨论重要议

题时，所选出的参议员将肯定是不会鼓励阻挠议事的。 

在州参议院内，担任议长的官员通常是副州长。与联邦参议院的做法不

同，州参议院议长拥有实权，权力甚至相当于州众议院议长，比如德克

萨斯州。在一些州，例如密苏里州，权力可能在参议院临时议长手中，

这又与联邦参议院的做法截然不同。 

在国会参众两院内的各党派组织形式相差无几。各院都有多数派和少数

派领袖，以及多数派和少数派「组织秘书」。「组织秘书」这个词是从

英国立法机构中借用来的。这些「组织秘书」就是领袖的助手。就候选

拔议长一样，在选拔这些官员时资历深浅是十分重要的，但不是决定因

素。 

  

委员会体制 

绝不是夸张，国会组织的一个因素就是委员会体制的重要性。尽管宪法

并未做规定，但委员会结构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政治制度运行的不可或

缺的因素。为了提高处理众多法案的效率，国会把委员会按专业划分，

允许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管理。有四类委员会：遴选、联合、协商和常设

委员会。遴选委员会是为某个特定目的及在某个特定时期建立的专门机

构，一旦职能完成，立即撤销。但如果这些遴选委员会表现出有长期存

在的价值，便会被改为常设委员会。 



联合委员会由参众两院议员组成。国会一般不设常设(即永久性)联合委

员会，而且它们通常也不能与各院的常设委员会的影响力相比。原子能

联合委员会是唯一被当作立法机构的委员会，但也已经撤销了。通常，

联合委员会负责协调参众两院之间有关的例行事务政策，例如出版联合

委员会和图书馆联合委员会。较多地利用常设联合委员会能在两院制立

法机构中提高工作效率，消除由于参众两院各委员会分别审查某个议案

过程中所造成的职能重复。然而，更为频繁利用的委员会是联合遴选委

员会。 

国会利用协商委员会来消除参众两院在通过某个议案文本时造成的差

异。这种差异一般出现在处理国会非例行事务时。除非参众两院通过完

全一样的同一议案，否则国会无法将此议案提交行政机构实施。参众两

院各任命 3 到 9 名议员为该委负会协商委员(有关常设委员会从自己的

委员会中选出协商委员，任命程序则根据委员会类型有所不同)。协商

委员会可以接受某议案众议院提交的文本，可以接受该议案参议院提交

的文本，或者两院协商后的文本。尽管从理论上讲，他们本不应这么做，

但是协商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当参众两院最初提交的文本截然

不同的时候，可以完全重新草拟一个议案。为了能提交一份报告，来自

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协商委员的意见必须一致。如果他们意见不一，即

使参众两院都通过了议案，这个议案也不能被采纳。协商委员会向参众

两院提交审议报告，由参众两院批准通过，不附加修正案，然后由总统

签署生效。通常，参众两院都会例行地接受协商委员会的报告，但如果

其中一院拒绝接受，这无异于否决这个议案。 



一项议案突然被否决是极有可能的。议案最易遭到否决的地方是常设委

员会。常设委员会是国会委员会体制的核心。参众两院各自按规则建立

常设委员会，任务是审议提出的议案，对议案提出建议。通常，常设委

员会是就有关专项问题而建立的，各委员会管辖一些相关的专题。通常，

常设委员会所做出的决议是决定一项议案前途的主要因素。如果某个委

员会向众议院或参议院提交赞成的意见报告，那么这项议案就极有可能

被采纳。尤其是当该委员会以往就支持这项议案；而且又是委员会多数

票赞成通过该议案。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批准，却最终能通过的议案是非

常罕见的。 

参众两院的多数党总是占据所有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并总是在参众两院

的所有委员会得到多数席位。在选举委员会主席时，那个著名的──或

说臭名昭著的以资历深浅为标准的制度又会起作用了。尽管在过去几年

中进行了改革，已基本上取消了用资历作为正式的标准，但在大多数情

况下，资历仍旧决定着委员会主席的人选。这种制度能保证在某个委员

会任职时间最长的多数党的成员当选，除非他/她自动让位。这样可以

防止在选举主席时两党间的激烈争斗，也可以保证当选主席的人经验丰

富(当然，经验丰富不一定就有才干)。这样做，还可以保证在选拔时，

不存在种族、宗教或性别偏见──不过，至今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成员

及主席都是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信新教的男性公民。对论资排辈的指责

多半来自自由派，尤其是年轻一些的自由派。随着委员会成员资历的增

长，步人权力位置，他们通常会成为这一制度的支持者。那时，不管他

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会认为，论资排辈利大于弊。 



夸大论资排辈的缺点是很容易的。然而，这么做的确有效，而且在几乎

所有的情况下都有效。单独由领导层来选举(国会曾这么做过，目前仍

有许多州这么做)有着自己同样严重的缺点。然而，严格刻板地论资排

辈选拔人才也暴露出许多缺陷。除了忽视了真才实学外，还冒犯了那些

提倡应该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和领导人士的人们。一些很少支持本党立

场的人当上了主席。只有这些人的劣迹明显暴露时，才会剥夺他们的年

长资格。 

因委员会主席拥有的权力，论资排辈问题曾一度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主席可以召开或拒绝召开会议，听取例证。他或她还可以让委员会成员

挑选处理委员会的事务或不给他们任何事务。他们控制委员会讨论议案

的权力很大，在许多情况下，以致于主席就能以任何理由扼杀任何议案。

这就是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本身造成的结果之一；假如委员会的权力小

一些，那么，论资排辈的问题以及委员会主席的权力问题也就不会那么

突出了。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立法机构虽然也有委员会制度，但他们的

委员会远远不像美国的委员会掌握着对立法议案的生杀大权。相反，其

他国家立法机构的做法在美国看来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整个国会详尽

地讨论大多数议案。由于美国政党纪律涣散，行政部门对立法程序的不

干预行为使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成为了自然，但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

展结果。近年来，尽管各委员会本身的实力仍然一如既往地强大，论资

排辈制度和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已经有所削弱。 



1971 年，众议院共和党带头改革论资排辈制度，认为委员会主席(或者

更准确地说，那些高级少数党成员──因为共和党是少数党)应从众议

院中的共和党成员中选拔；1973 年民主党也随之进行了同样的改革，

1976 年参议院内共和党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然而无论正式程序如何改

变，论资排辈制度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仍然是选举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因

素，而且自从实行改革以来，大趋势似乎也是返回到用资历深浅作为标

准。改革削弱了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使得各分委员会有权自行任命分委

员会主席，而且分委员会主席有权选拔自己委员会的成员。以往，这些

都是由委员会主席任免委员会所有成员的。 

要想当选委员会主席，仍要先被派到某个委员会，然后继续连任国会议

员。假定该成员在竞选中战胜反对派，他／她的政党就成为多数党。只

有少数被挑选出来的议员才可能捞到好职位，例如成为众议院的拨款委

员会、筹款委员会、规则委员会或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武

装力量委员会或对外事务委员会等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段时期，众议员

只在一个委员会任职，而参议员可在两个委员会任职，不过也有例外。

目前的趋势是众议员也可以在除了以下这些委员会以外的两个委员会

任职。这些委员会是拨款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筹款委员会、规则委员

会和武装力量委员会。对于这些委员会来说，按传统做法，委员们一般

是不兼职的。 

 

各政党和参众议院任命委员会成员的程序的做法是不同的。众议院民主

党骨干小组正式任命民主党成员，但也听取民主党指导和制定政策委员



会的意见。这个委员会包括众议院议长(如果是民主党人，一般是如此)

任命的成员，还有其他按地理区域选举出来的成员。这种做法本身就是

1975 年的一项改革(在此之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有权提

出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建议)。众议院共和党则在诸委员会之上建

立一个管理委员会，由有共和党议员的每个州出一名议员组成。每位成

员可以按本州实有的共和党议员席位数目投票，而且这个委员会实际上

就由一个行政委员会把持着，这个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包括共和党议

员最多的州，比如密西根州、伊利诺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俄

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在参议院内，民主党领袖选拔出一个指导委员会负责任命，共和党的协

商委员会主席建立一个委员会事务委员会，负责任命。民主党派遵循「约

翰逊原则」 (这个原则是 50 年代所采纳的，那时林登‧约翰逊是多数党

领袖)。这一原则规定，在任何一位民主党议员接受一项以上的任命之

前，所有民主党议员都应接受一项主要委员会的任命。共和党在初次任

命成员时，以资历为依据做出任命。但他们的原则是，任何一位共和党

议员都不能在 4 个最具实力的委员会中担任一个以上的职位(这 4 个委

员会是：拨款、财政、对外事务和武装力量委员会)，除非每一位共和

党议员都有机会接到这样的任命。 

这一系列举措使资深年长的议员在国会占领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些议员

不可能反映广大选民的政治变革愿望。各种标准支配着任命过程，而这

些标准又在不断变化。但是在这里，各委员会和国会其他机构一样，重



点主要是要维持现状，因为接受关键任命的成员一般是领袖们相信不会

捣乱的人。 

  

国会议事程序：议案通过的曲折道路 

那种从国会纪录上反映出来的，认为参众两院整天在公开辩论、当场签

署通过法案的观点，其实是一种想象。事实上，国会绝大多数事务都是

由委员会来处理的；而且国会纪录上所报告的绝大多数国会议事活动近

乎虚构。宪法要求参众两院纪录每次会议的议程，但十分重要的委员会

工作的议程则未被包括在内。某位国会议员可以在国会纪录中插入一段

材料，也许看上去像是进行过激烈辩论，而他/她始终参加了辩论，但

实际上，辩论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只要某位要求一致同意某

议案(总是可以得到的)的议员提出「修改和扩充他/她的发言」，就可以

修改国会纪录。议员也可以在国会纪录后面标有「发言增补」的部分里

任意插入他们想加入的几乎任何材料。辩论当然是有的──而且有时

(虽然十分罕见)水平很高──但国会纪录的篇幅却不能完全反映辩论实

情。议员们会拿到他们在会议上发言的副本，进行编辑，去掉不通顺之

处，或干脆重新修改，然后才写入国会纪录。这样，当每位议员看到会

议纪录时，他或她在国会纪录上的发言将是最好的。如果某位议员没有

编辑发言副本，又要按时出版，那这一部分会被删除，但会附上说明，

告知某位议员的发言将附在「发言增补」部分。尽管存在着缺陷，国会

纪录对于那些想知道国会每天发生的事的人来说，仍不失为最好的国会



议事纪录。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而且是全世界出版物中备受青睐的资

料之一。国会纪录一般是每次国会例会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迫于必须出版

的压力而出台的。偶尔，国会记录中的辩论纪实、议员写在记录增补部

分的食谱、诗歌和笑话等内容，对于事务繁重的政府来说，也不失为一

种轻松的调剂。 

另外一种想象是，国会议员们就是整天在华盛顿不分青红皂白地通过法

案，「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钱。应当注意的是，1990 年，近 7400 项议

案中只有 160 条最终成为法案。要想弄清通过一项法案究竟有多难，让

我们追踪一项议案从提出到成为法律的路径吧(见 P210 图 7．1)。 

只有众议员或参议员才可以提出议案。除宪法规定有关财政税收的议案

必须由众议院提出以外，参众两院均可提出议案，也可以同时提出议案。

按传统，拨款议案也由众议院提出，不过，这不是法定的。在我们的图

中，我们跟踪的议案是来自众议院的，议案是确立一项大学生学费津贴

专案，众议员提出，希望能得到 2 亿美元的拨款。由于议员不可能不借

助于他/她手下工作人员以外的帮助，单独草拟这么一份技术性颇强的

议案，国会议员也许会把议案的纲要交给教育部的专家，再由专家在不

考虑他们本人对该专案意见的情况下，帮助草拟一份议案。当然，这种

做法使行政机构在议案形成初期就对所提出的方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众议院提出议案后，递交给拨款委员会，这项议案则要提交给教育和劳

工委员会。然后由这个委员会将议案交给管辖这类问题的分委员会来审

查，也许举行听证会，请证人就本议案的优缺点发表意见，再由委员会



或分委员会成员进行「修改」，按他们认为需要的方式修改议案的内容。

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委员会没有通报对该议案的赞成，此议案通常就是

被扼杀了。委员会也许会增加议案修正案，或完全重新起草一份新议案，

与原来提交的议案截然不同。在我们目前假设的这个例子中，教育和劳

工委员会弄清了该议案，并得到了通过，但做了修改：仅提供专案拨款

1 亿美元。 

到了这一步，议案就排进了议事日程，并必须由规则委员会审批通过。

规则委员会控制着通往众议院的交通大道，但并不负责其他委员会提交

上来的所有议案，因为绝大部分议案并未引起争议，只须按例行事务处

理即可。只有那些由筹款委员会或拨款委员会提交的方案报告才能享受

「特殊礼遇」，虽然如此，一般来说，绝大多数有争议的议案在众议院

采纳之前必须由规则委员会审核。如果规则委员会对此项议案进行阻挠

或不予通过，该议案通常就是提案失败。尽管有可能强迫规则委员会不

太情愿地通过一个议案，但困难很大，通常是白费功夫。这个委员会一

向被认为是立法的墓地，尤其是对那些进步的社会改革专案。甘乃迪总

统极力在国会发挥他作为总统的影响，力求扩大规则委员会的规模，为

的是让更多思想开放的自由派议员进入该委员会。他成功了，但结果不

尽人意。比起甘乃迪的扩大规模的举措来，时间的迁移和人员的变动证

明更为有效。近些年来，规则委员会与众议院领袖以及全体众议员密切

合作，该委员会是设置通过议案的障碍的名声已成为过去。 



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规则委员会通过了该议案，提交给众议院全体议

员讨论，按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就此议案进行辩论。在此，人们进行辩论

和会议讨论；也会有人试图搁置此议案或将议案提交给一定会扼杀此议

案的某个委员会(如果成功的话)。如果众议院表决否决了此议案，那么

此议案就消亡了。但我们例子中的议案顺利通过了种种障碍，众议院已

投票表示通过并将此议案提交参议院。 

在参议院，此议案被提交给负责掌管教育事务的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

会。从这里开始，所有通过议案的程序重新进行一遍。如同在众议院一

样，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会可以修改或重新起草议案，而该委员会赞成

通过该议案的报告则是参议院最终通过议案的先决条件。让我们假设该

委员会保留了原议案立项拨款数额 2 亿美元，并通过议案，然后提交参

议院全体会议讨论。请注意，这里没有相当于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那么

一个委员会(参议院内虽有规则和管理委员会，但大体相当于众议院的

管理委员会而不是规则委员会)，由于所有立法都必须经由参众两院通

过，所以参议院如果反对议案，或不表态，都会扼杀议案。就像在众议

院，如果成功地搁置议案或将议案提交给委员会都有可能扼杀议案。在

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参议院投票通过该项议案。尽管参众两院都通过了

议案，但议案仍不是国会法案，因为参众两院没有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通

过该议案。只要参众两院通过的议案文本存在着极其微小的差别，也必

须提交协商委员会协商。由于众议院通过的议案中立项拨款是1亿美元，

而参议院的议案中拨款数额是 2 亿美元，因此，该议案提交给了协商委

员会。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协商委员会的任务是消除参众两院议案文本中的差

别。如果众议院绝大多数协商委员和参议院绝大多数协商委员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那么，即使在此之前两院均通过此议案，议案也会被扼杀。

为了图示方便，我们假设协商委员会通过了我们的议案，并经过妥协，

同意立项拨款是 1．5 亿美元。然后，为最终通过协商委员会的议案报

告又回到参众两院。通常参众两院都会接受此议案报告，但假如一院不

接受，议案也会因此消亡。在我们的图示中，参众两院全都投了赞成票，

该议案成了国会法案，提交到总统。 

总统接到这一新法案，必须做出是否批准该法案成为正式法律的决定。

如果总统在国会开会期间否决了这一法案，该法案将重新提交国会再

议。除非国会两院均以 2／3 多数票重新通过该法案，否则，该法案就

此消亡。如果总统正值国会休会期间否决该法案，那么，总统的否决就

可以扼杀该法案，再想推翻总统的否决是不可能的。如果总统既不表示

赞成，又不表示否决，该法案提交总统 10 天后自动成为法律。如果正

值国会休会，该法案也会消亡(所谓搁置否决)。在我们假设的议案中，

总统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显然，在议案通往成为法律的道路上布满了陷阱，无疑，只有少数议案

才能够得以提交最终通过，签署成为法律。本图示指出的要点是议案通

过的程序有多么复杂，而这只有现实中复杂的一半。法令只是授权拨款，

实际上并未拨款。要实现这一专案，就必须有另一个法案，拨款法案，

那也必须走一个全过程。这－议案必须在参众两院各自的拨款委员会里



游历，而不是在处理提出初衷的那些立法委员会，因此，会面对可能存

在的许多新的敌意。 

整个立法程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讨价还价和妥协。在许多情况下，

人际关系和欠下的人情如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整个立法程序的复杂决

非简短的讨论所能概括得了的。 

只有国会参众两院意见几乎都一致的情况下，国会才能较为迅速地批准

一项法案，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60 年代中期，国会神速地做出决定，

规定烧毁征兵卡片是触犯联邦法律的罪行，约翰逊总统也同样神速地签

署了这一法令，使之成为法律。1980 年，当卡特总统呼吁军队征兵应重

新注册时，国会又极为迅捷地表示同意。1981 年，国会草率地采纳了大

规模减税措施，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将会引起日后大量的赤字。尽管如此，

国会仍花了 25 年以上的时间讨论通过老年医疗保健法案，花了近 100

年通过已有成效的公民权利方面的法案。 

  

国会的未来 

直到对「皇族式总统制」的关注越来越多，国会作为一个代表公民的机

构，自身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一点才使改革派们采取措施，使国会更能适

应行政机构的领导方式和发展趋势。在 70 年代，行政机构的权力似脱

缰之马，失去控制。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促使很多人改变了看法，建议

国会尽可能地采取重新恢复自身权力的改革措施，以对抗权势越来越



大，越来越失控的行政机构。进入 80 年代，钟摆又摆回到老问题上来

了，是否有必要取消或减弱那些旨在制约总统权力的一些改革，只有时

间能够告诉我们。这种强调是否会再次导致以往改革前出现的行政机构

滥用职权的现象；在一段长时期内是否能有一个对行政机构适当制约，

又保留行政机构的效率的立法机构，是个问题。不幸的是，另一个相关

问题是，究竟是信任国会更安全些，还是信任总统更安全些。唯一的希

望似乎就是出现某种尽管薄弱，然而尚能令人满意的制衡机制。 

  

焦点透视：国会、赤字和宪法 

  

当政府的花销大于政府的收入时，政府就得借钱填补这之间的差额。这

个差额就是财政赤字。1981 年 1 月总统卡特离任时，预算赤字大约是

650 亿美元，卡特认为这个数目太大了。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雷根一

上任就谴责民主党的赤字开支，他许诺到 1984 年要平衡预算。不幸的

是，就预算而言，雷根政府更加致力于减少税收，扩大军备开支，而不

是平衡预算。雷根执政第－年，赤字达到 2000 亿美元。对于富人来说，

税收大为降低，军备开支却迅速增长。雷根自己的预算主任，戴维‧斯

托克曼(David Stockman)后来承认， 由于计算错误，加上草率，全凭主

观臆断的政策，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额预算赤字。雷根第一个任

期内增加的国债比美国建国以来以往所有总统当政期间所欠的国债都

多。雷根任总统的其他年间，赤字继续攀升。当乔治‧布希就职，宣布

「不再征收新税种」时，赤字将进一步上升，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布



希总统最后不得不同意增加一些税收，赤字仍已经攀升至每年近 5000

亿美元。 

美国与日俱增的沉重债务，再加上沉重的利息，导致自由派和保守派共

同寻求减少、如果有可能的话最终取消赤字的出路。格兰姆－拉德曼－

霍林斯法案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但是，该法案失败了。 自从雷根 1980

年大选以来，许多政客，当然还谈不上绝大多数政客，就一直在力图说

服公众，税收是邪恶的、完全没有必要的。政府应该倾尽全力不提高税

收，甚至应该降低税收。显然，公众相信了他们。1984 年，当民主党总

统及副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和杰拉尔丁‧费拉罗

(Geraldine Ferraro)发表意见，认为目前的确需要增加税收，并直截了当

地指出应该增加税收时，民主党候选人却被雷根以压倒优势的胜利挫败

了。从此以后，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承认更多的纳税或提高税收是必要

的了。他们的策略趋向宣扬经济发展、减少开支就可以解决问题。克林

顿总统的竞选胜利或许标志着公众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原来总是反对税

收的立场，他们认识到，即使政府也无法做到只出不进。 

然而，美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国内

开支已经降低到最大限度，绝大多数预算开支已无法再减。例如，国债

的利息是必须偿还的，而这一款项数额都超过了赤字的数额。不幸的是，

随着赤字的增加，债务也在增长，同时直接导致利息的增长。 

雷根总统和布希总统，谁也无法提出一份收支平衡的预算计划，尽管他

们指责国会是「主要花销者」，国会一直向每位总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



绝大部分款项。布希总统的预算局长理查．达曼(Richard Darman)不同

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布希政府上交了一份预算报告，将在 5 年内达到收

支平衡。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雷根政府提交的预算也曾声称要在几年内

达到收支平衡，甚至出现盈余，格兰姆－拉德曼法案也是如此。但未取

得任何成效。在现有的条件下，也无法取得什么成效，因为预算是在不

现实的乐观计算方法上做出的──雷根和斯托克曼使用的是同样的计

算方法，因而造成了日后的麻烦。很少有观察家重视达曼先生的观点。 

几乎人人都明白应该采取措施。公众要求采取行动，但许多政客仍惧怕

他们认为「有必要增加税收」的坦诚态度不被接受。因此，自由派就倾

向于保持沈默，而许多保守派则认为增加税收也无济于事， 因为政府

会轻易地再花掉额外的款项。至今，还没有哪个公众拥戴的著名人物有

勇气站出来权力赞成增加税收，最终实现减少赤字。有些人转而攻击「政

府的津贴计划资金」，认为应取消社会保障专案。但社会保障专案的受

益者们则权力保护这个专案，指出，并不是社会保障造成了赤字，投入

社会保障专案的税收足够支付专案本身需要的开销。而且，社会保障不

仅保护了中产阶级，也保护了穷人。 

这就形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人人都意识到应该采取行动，但谁也

想不出一个能被众人接纳的解决办法。早在 1992 年，似乎国会饱尝了

种种挫折之后，将按雷根和布希总统的要求，通过一次平衡预算的宪法

修正案。一些议员指出，总统提出通过宪法修正案是虚伪的， 因为没



有哪位总统能提交平衡的预算。另外，民主党人还指出，修正案直到本

世纪末才会生效，到那时，布希总统怕早已离开白宫了。 

尽管如此，国会受挫，公众不满，给了修正案赞成者以希望。多数保守

派和一些自由派加入了这一运动。一时间，国会表示同意似乎是大势所

趋，而且没有人怀疑，3／4 的州会很快通过这一修正案。 

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一些人认为，一旦通过这一修正案，就需要大量

削减许多重要的政府专案。其他人认为这就需要立即增加大量税收，数

额之大将是很危险的。也有人认为这会损害宪法中权力分立的根本原

则。以几十名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反对这一修

正案，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也反对，他认为，那将更加危害

经济发展。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也站在反对派一边，他认为国会和总

统即使不通过这一修正案，也要采取行动。众议院议长托马斯‧福雷

(Thomas Foley)也极力反对，一些议员还承受着来自老年团体的强大压

力，年长一派认为那将直接威胁到社会保障计划。另外，不仅有组织的

劳工，而且连美国商业部，这个国家最大的、最直率坦言的商业游说集

团都反对这一修正案。保守派宪法学者，法官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

对宪法很有研究，他曾被布希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未被批

准，这次也站出来反对该修正案。 

经过两天激烈辩论，1992 年 6 月 11 日众议院进行了唱名表决，280 票

赞成修正案，153 票反对。相当大的多数赞成，但未能达到足够票数。

因为国会每次通过一项修正案，必须由参众两院各 2/3 的议员赞成才能



通过。投票结果只差 9 票才达到 2/3。116 名民主党议员和 164 名共和

党议员投票赞成，只有两名共和党议员和 150 名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该

修正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宣布，既然修

正案未能在众议院通过，他将不在参议院就此修正案主持表决。 

对于第 l02 届国会(任期从 1990 年至 1992 年)，平衡预算修正案失败了。

它的失败使公众对布希总统大失所望。他曾极力鼓励众议员支持此修正

案。他甚至还在去里约热内卢出席地球环境高级首脑会议┼途经巴拿马

时，致电回国。修正案的失败也使得拥护者更坚定了信心，1993 年他们

又提出修正案，然而，这至少给那些害怕这个修正案带来的后果的人一

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无论怎样，还没有人能够在现行的美国政府机制下，

取得削减沉重债务进程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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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行政程序 

 

宪法规定的行政部门的结构 

    总统 

    州长、市长和其他政府官员 

行政长官权力的增长 

总统和总统的政策制定者 

副总统及内阁 

    内政 

    制定预算的权力：确立优先发展专案 
    总统的立法作用和否决权 
    外交事务 
    对总统权力的限制 
    总统配偶的作用 

展望未来 

焦点透视：选举人团，或佩罗先生说他不参加竞选的原因 

建议读物



 

没有人在离任总统之后，仍能享受他在位时的声望。 

──托马斯‧杰弗逊 

 

我早已习惯了，深知任何政治竞选中最难办的就是如何取得胜利而不必

证明你不配取胜。 

──阿德莱‧斯蒂文森 

  

行政部门作为一个机构、一个职位和一种职能，其政治上的支配作用一

直贯穿于历史和文化之中。许多政治制度都是由一人或数人组成的集团

综合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从一家之主到独裁者、太阳王、宗教领袖或

皇帝，都是如此。尽管也可能有单独存在的立法或司法机构，但这些机

构都要服从行政管理机构的意志。相比之下，立法机构的名称和形式就

很少。如果说一个机构名称的数量能标志这个机构在文化和历史上的重

要性的话，那么，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是远远落后于行政机构的。立法

机构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即议会制，属于少数体制。即使存在议会制，

在 20 世纪，权力也已移至行政机构了。尽管美国宪法是建立在权力分

立、各个部门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之上，但仍将立法机构置

于突出的位置。然而，在宪法诞生 200 年之后，行政机构已开始当主角

了，其地位的上升，部分是由于国会放弃或移交了权力。尽管国会一直



在力图找回这些权力，但所做的努力并未大大地削弱总统在我们当今政

坛上的显赫地位。 

  

宪法规定的行政部门的结构 

  

总统 

在最初的一份宪法草案中曾规定，美国行政长官应由国会选举产生。在

另外一份草案中，则规定总统应由公众选举产生。最后，这两种意见均

未被采纳，而是达成了妥协。总统既不是实现立法机构意愿的工具，也

不是人民参与政府管理的直接手段。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决定如何选出与

各州在国会中代表席位数目相同的总统选举人。由这个选举人团从公民

中选出两名最佳候选人，成为总统和副总统。 

尽管选举人团从成立之初，就招致了许多非议，但它至今仍然是选举总

统的机器。从某种意义上讲，选举人团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对公众选举

的认可，通常被公众所忽视。但选举人团的确握有实权，1992 年的总统

大选又一次突然使选举人团的权力变得重要起来(参阅本章的焦点透

视)。 

制宪会议的其他精神也具有同样的持久力。制宪会议确立了现代行政长

官权力的基础。总统职位是一个单一的职位，副总统职位本身基本上不

拥有实权。行政长官应独立于国会之外，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选民们



通过以州为基础建立的选举人团发表意见。总统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权力

是由宪法直接授予的，而其在国内事务方面的权力则较为模糊地暗含在

宪法中。所有这些条规造就了一个新的行政长官的角色。 

  

州长、市长和其他政府官员 

以下的评述主要是针对国家级行政长官的，但大多数也适用于州政府。

在内政事务上，州长的职位就相当于总统职位，州级政府机构与华盛顿

美国中央政府的机关也大同小异。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些应当注意

到的基本差别，其他一些例外将在本书中做出详细的讨论。 

一般来说，州长比总统更受宪法的限制，在一些州，显然他们要从属于

该州的议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要与其他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一

同执政──比如要与副州长、州总检察长、司库、审计长和州务卿等官

员合作──州长几乎无法控制这些官员(如果能够控制，也是极个别的)。

通常，选民会从两党中选出一个内阁政府。加之，州政府的主要功能是

受独立的理事会和委员会支配──一名州长可以在任职内通过任命这

些机构的部分成员的方式，实行控制，但州长的这种权力是十分有限的。

这一切必须符合州宪法，许多州宪法不太赞成对各州权力做太多的限

制。尽管这样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州行政长官的权力正在增长，反映出

美国政治历史上一般的权力转移状况。几乎所有的州长都享有总统所不

具备的一种权力，那就是单项条款否决权，凭借此权力，州长们可以否

决议案的某个部分，或者整个议案(总统多次请求授予其单项条款否决



权，但均未成功)。当然，总的说来，州级和全国一级行政长官之间，

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差距。 

这种一般情况在地方一级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行政长官可能权力很大，

掌管着当地全部管理权力和责任，但在有些地区，议会则是最最重要的。

县级政府通常被完全授权于某种形式的委员会。在许多城市，议会占主

要地位，相比之下，市长或城市管理者则软弱无力。一些特殊地区也如

此。政治多样性在各地区级政府得到最充分体现，因此，如果不与比较

一致的州级和全国政府结构相对照，只讨论地区级政府的多样性是较为

困难的。 

  

行政长官权力的增长 

建国之初，就有势力强大的人当选总统。例如，托马斯‧杰弗逊就曾把

总统这一职位作为政府中一个有活力的部分来使用。当时，他统治了整

个联邦政府。然而，杰弗逊卸任之后，国会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国会议员和国会的活动上。只

有少数势力强大的总统在这一时期内引人注目：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

拉罕‧林肯。尤其是林肯，行使了通常由国会持有的权力，有时甚至无

视宪法的制约，竭力维护联邦的团结。在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看来，

林肯可谓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所缺的仅仅是现代科学技术。林

肯之后，又有一批不如国会中许多议员势力强大，也不及国会议员知名

度高的总统。 



进入 20 世纪，这种平衡慢慢地有所改变。新世纪的头 30 年内，活跃的

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与经年消沈的总统威廉姆‧霍华

德‧塔夫脱，华伦‧G．哈定、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相搭配。但

随着新政时期的到来，总统职位几乎是接二连三地由那些认为可以而且

应当扩大总统职权的人来担任。同时，历史环境使得公众和政治体制的

其他部门产生了实际上是迫使总统权力扩大的需求，即使是在像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这样并不希望有更多权力的人当总统时，情况也是如此。

理查‧尼克森虽然支持限制联邦权力，重新恢复各州权力的观点，但他

在实行他的良好社会的主张时，所行使的行政权力丝毫不比他的任何前

任逊色，一些评论家把他说成是「皇权式的总统」。尼克森以后的继任

者，杰拉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一面赞成总统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一面

又提倡那些要求行政长官继续占重要地位的专案。罗纳德‧雷根执政时

期，也反映出了一些同样的矛盾现象。例如，他呼吁要同时增加军备开

支，减少税收，平衡预算。乔治‧布希一边试图维持最小型的国内政府，

一边专注于一揽子外交政策，试图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相

比之下，佛兰克林‧罗斯福、哈利‧杜鲁门、约翰‧甘乃迪和林登‧约翰逊

则明确表态，并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他们认为，在一个强有力的全国

政府中建立强有力的总统职位，才是解决 20 世纪社会生活危机的最好

办法。 

有意思的是，林肯，这位 19 世纪权力最大的总统，是美国历史上那次

最残酷、最劳民伤财的战争时期的行政首脑。其他在 19 世纪较有影响

的总统们也试图在军事或外交事务上效仿林肯；比如，在对墨西哥战争、



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等事务上。可以说，只有杰克逊

处理了大量国内事务，扩大了总统的许可权，因为，他的影响扩展到了

国境边上的精英们那里去了。在 19 世纪形成的强权总统的趋势，到 20

世纪又有所增强，而且还附加了其他因素。造成总统权力日益强大的原

因主要有 4 个方面： 

第一，进入 20 世纪以后，美国在全球参与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事务，以

及与政治事务相关的地区性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总统的地位在战

争时期和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得以加强； 

第二，总统权力的增长与整个行政机构规模和权力的增长密不可分。宪

法本身几乎没有提到行政机构各部门，也没有规定各部门的作用，但联

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已经发展成庞大的机构，受雇工作人员超过300万人，

邮政雇员几乎达到 70 万人，开销为国民总收入的 1／4(尽管联邦政府庞

大，但与州及地方政府的 1350 万人的规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作为这一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总统的权力远远超过国会的权力。国会全

体工作人员才只有不到 4 万人，立法预算总额也很小(这并不是说国会

的工作人员和财政开支就不重要，这在上一章已做出分析)。尤其是 1921

年国会本身将管理行政机构预算──实际上就是国家预算──的权力

交给了总统。有了这个权力，总统和他的部下就可以藉此在金钱能够起

作用的范围内制定国家政策； 

第三，随着 20 世纪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发展使总统的权力一直在扩大，

成了众人瞩目的政治人物。公众认为总统是政治体制和国家的头儿；却



很少有人能将所有的，哪怕是一部分国会议员、州和地方行政官员和议

员或者法官视为一体。几乎人人都能说出总统的名字。总统一般能决定

在电视上露面，并且确定露面的条件。他的一举一动通常都放在新闻报

导的突出位置，从这一点上看，任何国会议员──甚至连国会本身──

也无法与之匹敌； 

最后一点，政治竞选实践的形式和美国自从 1932 年以来的政治历史已

经扫除了被动适应型的总统候选人。在过去 40 年中，角逐总统职位的

绝大多数候选人都有很强的个性，无论对联邦政府的作用或对笼统意义

上的政府作用所持的个人政见如何不同，他们都明白无误地表示要扩大

总统许可权。 

  

总统和总统的政策制定者 

整个联邦行政机构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选举产生的领袖及其政策

下垂的追随者，大约有 2000 个总统任命的职位，直接接受总统的领导，

这些人构成行政部门的政策负责人；另一部分是各行政机构，现在由文

官制度所控制，官员的雇佣是基于政绩，而不是恩赐。 

总统是宪法首先关注的官员。宪法第 2 条规定了他(也许将来有一天，

她)的权力和责任，该规定直截了当地指出「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

总统」。所以，众多眼睛盯着总统是不足为怪的；在宪法的护卫下，权

力──连同出现的问题──都属于总统。总统的权力是由宪法授予、国



会的附加规定以及传统和偶发事件产生的附加权力及总统个人的禀性

及能力混合而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总统个人说服其他人的能力，

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充分地显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而又不至因自

己的权力超越其他人的忍耐限度而引起冲突。总统面临来自不同选区选

民的众多要求，如果能谨慎地迎合这些要求则能提高总统的政治威望，

一旦出现差错，将招致其他错误，降低总统的威信。 

卡特政府所遇到的困境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则。相比之下，雷根总统

则更加小心谨慎地应付各种事态，甚至在他执政时的政策不受欢迎，而

且他任命的数十名官员有明显的犯法行为，他也未受到什么人身攻击。

只是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才严重地损害了他在选民中的地

位。布希总统一直表现良好，直到他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无法弥补

国内政策上的失败为止。 

总统必须对付庞大的政府机构，不让这个机构破坏政策。总统必须使主

要顾问和行政机构负责人不过分独立，自身权利不过分重要。总统必须

处理好与国会这一机构的关系，同时还要满足国会议员中他所在党党员

的要求。总统所在党的非国会议员党员希望总统作为政党非正式的领袖

给他们以支援和帮助。总统的个人拥护者可能会有相互冲突的需求。整

个国家是选举总统担任一国之主的选区；外部世界也会对总统一职提出

要求。总统及总统办公室的官员们将承受来自全美国绝大多数利益集团

的压力。只要总统在某个领域犯个大错，就将极大损害总统其余的光辉

政绩。 



  

副总统及内阁 

副总统基本上只是为确保总统不致空缺而设的职位，副总统本身只有一

项权力，即主持参议院，并在参议院投票出现平局时，投一票。即使这

个仅有的权力在宪法有关行政机构的条款里也末做说明。第一任副总统

称这个职位是「最不起眼的政府官职」。 

然而，作为迈向更高职位的跳板，副总统的职位是重要的。曾经有 14

名副总统成功地得到总统的职位。其中 4 名副总统在总统死亡时，继任

那一届总统，但没能当选总统。4 名副总统则在继任总统期满之后获选

为总统。另外有 4 名副总统在任副总统期满之后，独立参加竞选并当选

总统(不过，1988 年乔治‧布希当选总统以前，最后一位在职副总统当选

总统的，就数 1836 年的马丁‧范‧布伦)。第 13 名副总统是杰拉德‧福特，

他在尼克森总统辞职以后继任总统，但没有能在下一届选举中获胜。然

而，仅在近几十年，副总统这个职位才成为新闻热点。最近在职副总统

大都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他们在总统的帮助下，引起公众关注。然而，

总统仍可以左右副总统。总统可以让他的属下拥有很多的责任和知名

度，总统可以培养副总统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或者是把副总统置于白宫

壁橱，不予理睬。詹姆斯‧厄尔‧卡特当选总统之后，宣布副总统沃尔特

‧蒙代尔(Walter Mondale)将成为他的最高顾问，尤其是在国内事务方面，

而且蒙代尔还将成为白宫政府官员的协调人。至于蒙代尔是不是真正成

了主要顾问还尚存怀疑，不过，他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为活跃，势力最为



强大的副总统之一。这才促使他于 1984 年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

总统大选。他的继任者乔治‧布希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他的当选得益

于他在行政部门积累的丰富经验。布希总统的副总统丹‧奎尔被委任负

责如竞争力委员会(the Competitiveness Council)一类稳健的专案，一般，

这一职位属于传统的名誉职务。即将上任的现任副总统戈尔相比之下，

作用要大得多，他将主要负责科学、技术和环境问题方面的政策制定。 

不管副总统多么活跃，与其他一些重要官员相比，则黯淡无光。每位总

统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副总统也有工作人员)，总统办事机构工作人员，

以及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由副总统(如果总统决定让他参加)、各部门

负责人和一些白宫官员，比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官员组成的内阁，比

不上议会制内阁。尽管政府各部门或各机构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他们必

须负责任的「职权范围」(有的负责贸易，有的负责劳工，有的负责外

国政府等)，但这些官员最终是对总统负责。总统是唯一能罢免他们的

人，也是能阻挠对其弹劾的人。这项权力的原则早已得到最高法院的确

认。每位总统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内阁如何工作，将产生多大影响。总是

有一些内阁成员成为内阁中的「核心团」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则处在

边缘上。 

  

内政 

总统对内政有着广泛的权力。表 8－1 概括了总统在内政方面所拥有的

权力。 



本世纪内，参议院很少拒绝批准由总统任命的行政官员和联邦法官。在

19 世纪，参议院多次拒绝确认总统提名的官员，仅司法官员就占 1／4。

如今，参议院利用确认听证会来宣传国会对所要考虑任命的部门政策的

不满，然而，最终遵从传统惯例，总统是被赋予了任命他想委任的官员

的权力，一般，参议院也就确认了。总统私人顾问的选拔也由参议院交

给总统自行酌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任命是总统恩惠他人的一个资源，

一般是从自己的政党中挑选。 

如上文所述，总统作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整个联邦行政机构

的领导人。总统及其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可以颁布命令来修改各机构的

规章和业务。总统可以按他的意愿重组总统办事机构，除非国会在 60

天内提出异议，这个办公室由他的各顾问机关和他在白宫的私人工作人

员组成。要想重组各行政部门或组建新的机构都须由国会做出决定。这

将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约翰逊政府建立的反贫困机构经济机遇办公室

(the 0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曾因被尼克森政府试图取缔而一时

闻名，但法院做出裁决，反对取缔该办公室。后来，这个经济机遇办公

室(简称 0EO)划归社区服务管理局(the Community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负责，1984 年，雷根政府终于说服国会，取缔了这一办

公室。另一个持久战是为了重新组建毒品管理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和联邦调查局。 

作为执法者。总统可以自由地决定各方面事务的轻重缓急。如果他对公

众的支援十分有信心的话，甚至可以公开拒绝实施国会批准的政策。尽



管宪法要求总统「忠实地实施」法律，但总统们认为这项义务并不是要

他们实施他们认为侵害其行政权力的法律。国会不能逼迫总统采取行

动，除非国会动用财政权力，拒绝给总统的一些专案拨款。随着联邦立

法议案的增加，行政长官的自择权成为必要的了。而与此同时，这就给

了总统很大的制定政策的权力。宪法也没有补救的办法。国会有一次曾

试图利用弹劾程序抨击一位元其政策触怒了国会的总统，安德鲁‧约翰

逊。但仅差一票使弹劾未果。国会还曾弹劲过约翰‧泰勒和赫伯特。胡

佛，但都彻底失败了。1974 年国会几乎成功地弹劲尼克森总统，但尼克

森辞职，使国会的弹劾又一次终止。总的来说，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还

是掌握在人民手中。他们可以通过不再选举这位总统或施加压力，迫使

总统辞职而达到目的。除此之外，就只能看总统的个人道德标准和他的

历史责任感了。 

表 8-1 

总统在内政事物上的作用 

内政事务上的权力/作用 来源 监督机制 

任免主要政策制定者 
 
 
总统为行政机构负责 
人；主要管理者 
 
 
执法者 
 
 
筹划预算 
 

宪法第 2 条规定总统 
任命官员的权力；罢免 
是传统作法 
宪法第 2 条第 2、3 款 
决定 
 
 
宪法第 2 条第 3 款规定 
 
 
1921 年颁布的预算及 
会计法案 

宪法第 2 条第 2 款规 
定由国会的参议院批 
准确议 
宪法第 1 条第 8 款规 
定，行政机构设立的 
数目和结构等等要征 
得国会同意  
宪法第 1 条第 1 款规 
定，国会自身就可以 
制定法律 
宪法第 1 条第 9 款规定 
国会自身就可以拨款 



没收/转让资金 
 
提出立法议案 
 
否决权 
 
 
 
如果众议院不同意会 
议时间，总统可以召 
集特别会议或下令国 
会休会 
行政命令 
行政特权 
 
 
国家元首；国家象征 
性的领袖 

传统做法：一条成文 
法的扩展 
宪法第 2 条第 3 款中 
不言而喻 
宪法第 2 条第 7 款 
 
 
 
宪法第 2 条第 3 款 
 
 
 
传统惯例 
传统惯例；最高法院 
裁决结果〈美国诉尼 
克松一案〉 
宪法第 2 条；传统做法 

1974 年预演算法案 
 
宪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 
国会可以自行制定法律 
宪法第 2 条第 7 款；除了 
在国会休会 10 天或更短 
的时间以前，国会可以 
重新通过被否决的法案 
宪法第 1 条第 5 款； 
国会决定所有其他程 
序方面事宜 
 
国会法案 
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尼 
克松一案的判决 
 
总统的表现 

  

制定预算的权力：确立优先发展专案 

1921 年，国会规定总统维有预算权力，1939 年，由于将预算机构置于

总统办公室之下而扩大了这些权力，使总统能容易地控制预算。在此之

前，各行政管理部门要单独向国会递交他们各自的预算要求，然后由国

会确立优先发展专案。而现在，在预算机构，称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MB)的协助下，总统可以决定优先专案。各部门向这个预算局递交各

自的预算要求，然后这个办公室可以修改这些要求。各部门再也不必直

接向国会提交预算要求，但一些与国会委员会联系密切的权力很大的机

构实际上仍非正式地向国会提交预算要求。只有 4 位元州长有类似的决

定预算的权力。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实际上远不止是一个预算机构。自从 1974 年以来，

局长的职位一直由参议院确认任命。该预算局的管理许可权十分宽泛，

具有很大的制定政策的作用。雷根总统任命的第一个局长，戴维‧斯托

克曼一上任就引起了争议。他向报界承认，雷根政府提出的「供给型」

经济理论，以支援削减税收的措施，实际上是一匹「特罗伊木马」。他

和其他总统顾问认识到降低税收是不会增加收入的，但为了说服国会降

低最高税项的等级，以此来减少那些较富裕的纳税人相当大的纳税负担

而坚称相反的论调。这个局甚至还试图重组政府。它监督雷根政府解除

调控的步骤，将所有调控手段归结为一种严格的成本－盈利测试方法。

甚至连该机构的预算工作都具有实质上的政府意义。优先专案谁先谁

后，判断哪个部门的预算应该增长，哪个部门应该减少，这决不仅仅是

算术上的计算问题。 

70 年代，国会曾做了一些努力来建立「立法预算」，以此使国会通过确

立自己的优先专案来制约行政权力，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相反，国会

倒是一再纵容行政权力膨胀，终于导致了尼克森政府的滥用职权。国会

允许总统继续行使其没收及转让资金的做法。没收是指总统拒绝动用国

会的拨款，转让是指总统动用基金去搞国会没有同意的专案，尤其是为

军事目的。这两种做法的合法性一直没有定论。尼克森上台之前，国会

就曾授权总统可以在实施政府专案时使用储备金，但是，这种权力还没

扩展到允许总统在实施一项计划时拒绝动用资金。尼克森政府却扩大了

这一权力，用它来扼杀法律要求的总统及其总统的人反对的一些项目。 



1974 年的改革，到 1976 年全面生效，目的在于至少使国会在制订制约

方案时更加谨慎。现在，总统必须在每年国会开会的 15 天内，提交预

算议案，另外，总统必须提前至少一年，把新的开支专案的所有议案提

交国会，以便国会有足够的时间，在新形成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专职人

员的帮助下全面充分地加以考虑。但国会并没有说到做到，而是一直依

靠国会决议，即持续性决议，来维持现行的开支标推，而不是批准一项

预算。雷根政府执政期间的 4 届国会都在最后期限上遇到了麻烦，直到

1988 年国会的最后一次开会才有所改变。 

很多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都宣布尼克森滥用没收权力是非法的，所以总

统的没收权力受到极大限制。1975 年 2 月，最高法院支援这些法院的裁

决结果。 

1974 年的预算改革允许总统逐项地封闭开支，假如国会两院在 45 天内

批准了某一行动的话。总统还可以将特定专案开支拖延至下个财政年

度，但要以一院立法否决为前提条件。当最高法院推翻这类否决时，总

统拖延开支的权力就不受控制了。几个利益集团与国会议员一起提出诉

讼。1988 年初，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总统拖延专案开支的权力是违

反宪法的。 

这些开支问题随着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Gramm－Rudman－

Hollings Act)的通过变得更加复杂，该法案目的在于控制联邦赤字的增

长，并计划到 1991 年将赤字降至零。最初的做法是，要求总审计员在

发现预算违反格兰姆－拉德曼法的目标时，削减预算。最高法院推翻了



这一做法，认为它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经修改的立法法案要求自动

地削减预算。1988 年初，按要求召开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白宫－国会「首

脑会议」，签署了一份协议书，避免降低预算。协议书中的计算统计数

位完全是从对来年经济发展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中得出的。赤字问题成为

雷根政府遗留给下一任政府最棘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雷根执政时期

的赤字高达上万亿美元，超过了以往 200 年的赤字总和。由于这个问题

十分复杂，难以解决，一直到布希执政结束时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总统的立法作用和否决权 

总统在预算事务上的权力是他在立法事务当中所起的作用的一部分。总

统在立法方面的第二个主要作用是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权力。在每年

提交的国情谘文中，总统要陈述他的执政计划纲要，他还要定期提出他

认为是「必要的和合适的(以宪法的术语)」的立法建议。总统和行政部

门已成为多数国会立法的建议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总统的这一权

力在立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了。如今，全部立法议案中也许 2／3 是由

行政部门首先提出来的。如果小的法案不计算在内，自二战以来，由行

政部门首先提出的议案占到国会通过的主要法案的将近 4／5。作为一个

完整的行政程序的一部分，目前，希望由白宫来起草立法议案，提交国

会。国会的领导人，不管是不是与总统同在一个政党，往往无法处理国

会自身提出的专案；相反地，国会会对白宫的建议做出回答。国会的许

多议员，尤其是参议员，可以提交立法议案，还有少数一些人可以在利



益集团的帮助下起草主要法案。然而，行政部门的能力，以及它的单一

负责人的目的和意志相应地比国会大得多。国会分为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及各委员会负责人，外加党派界限的区分使国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因此，

由于总统的立法建议和国会的自动放弃责任，行政部门掌握着相当大的

立法权。 

国会自动放弃责任通常采取两种形式。首先，行政部门提出的立法议案

在国会各委员会和全体议员辩论会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

共同讨论后，被肢解得无法辨认。第二种方式，国会往往也无法提出建

设性的、前后一致的其他方案，这就在决策过程中留下了一个空白。属

于这种情况的立法议题列成的单子很长，保健、能源、社会福利和环境

问题只是其中的几项。 

总统的否决权 如果国会扼杀了白宫的议案，或者国会通过了总统不能

接受的其他立法法案，总统可以在 10 天之内使用否决权。当然，国会

也可以用参众两院各 2／3 的赞成票推翻总统的否决，或重新通过那个

法案。但它极少成功。以往被否决的法案只有 5％被国会重新推翻，雷

根－布希执政期间，没有一次否决被推翻。尽管如此，这一否决权是全

面的否决权，与一些州执政官拥有的单项条款否决权不尽相同；因此，

总统不能只否决某个议案的某个部分，而是必须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

如果一个无关的专案被加在「附页」上，总统要想拒绝接受附页，就得

完全否决整个法案。这样，一些总统不喜欢的立法议案就被附加在他可

能会接受的议案后面一起提交给总统(在一些州，州长就不会遇到这种



困境，因为那些州要求每个立法议案只能针对一个问题。在北卡罗莱纳

州，州长无否决权，因此也就没有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总统还必须

说明他否决议案的理由。 

总统面临的选择是签署或否决。10 天过后，议案没有总统的签署将自动

成为法律──除非国会休会，那么，该议案就被撤销。雷根总统趁着国

会只是暂时休会，曾多次使用这种否决权，这种否决权也被称为搁置否

决。1984 年，国会议员们对这种方式提起诉讼，并取得了胜利。 

另外一个类似的困境是有关行政命令的问题。行政命令是经总统授权，

由他本人或某一行政部门颁布的命令。由于环境的变化。行政部门也无

时不在随之变化，国会又不可能随之考虑并通过法律，因此行政命令就

成了行政部门的准立法活动。行政命令通常涉及某个部门规章的改变，

或实施某个立法而必须采取的行动，或者执行某个和约或宪法的某条规

定。多数行政命令都未引起争议，但二战后的行政命令引起不小的争论，

最近颁布的几条行政命令实际上包括主要政策的改变。例如，在甘乃迪

总统执政期间，通过采取行政措施，废除了军事基地中的种族隔离。尼

克森政府也通过改变规章制度，诸如税收结构、日托的合法性方面，做

了一些主要的改革。同样地，雷根总统取消了石油和天然气的最高限价、

停止对苏联的粮食禁运、减少对情报工作的种种限制，并取消了薪金和

价格指导。因此，行政命令导致的政策改变的意义不比提交给国会待批

准的议案逊色。曾有人对行政命令提出法律上的异议，对行政命令不断

扩大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这一切表明总统又一次侵入了立法领域，增



加了 20 世纪总统和国会之间权力的不平衡。尽管如此，控制行政命令

的举措并不太可能获得长足的进展。 

类似的一个问题是有关控制行政特权的使用。如同行政命令一样，宪法

中也未提及行政特权。这两个概念都是随着历史突发事件和发展需要逐

渐形成的。行政特权，本意是指总统不必接受传唤到国会作证，这是权

力分立原则下必要的一种特权。经引申扩大，包括总统的少数私人助理

也可以免于作证。这种拒绝作证的权力是总统和议会制政府的首相之间

根本的差别。首相在「质询阶段」，可能会受到任何或所有的议会成员

毫不留情的质问，他不得拒绝出席，逃避调查。 

二战以后，总统逐渐地将这些特权越来越多地扩展到身边职位更重要的

顾问身上。例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内政事务助理等。他们的任命

无须经参议院确认，也无须接受国会质询。1973 年，尼克森政府曾试图

坚持，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任何成员都不必到国会接受质询，即使他们离

任以后，也享有此特权──不过，后来尼克森政府又做出让步，允许他

们作证。国会内外的批评家们已经认识到，行政特权已经极大地削弱了

国会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力。如果国会无法当面质询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

者，国会分析这些政策，并提出改变成替代方案的建议的能力就大大地

减弱了。尽管尼克森政府在水门事件听证会期间曾一度很大程度地放弃

了行政特权──部分地是由于联邦法院的指令──行政特权本身基本

上未受到什么约束。 



然而，另外一场有关总统的调整权的争论也在激烈地进行着。独立的调

整机构有其本身明确的、得到认可的责任范围，行政部门不应介人其中。

然而在过去 10 年中，内阁部也被委以特定的调整权力，部分原因是国

会对那些独立的机构有疑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根政府的许多保守

成员也对此有同样的戒心，在法庭上多次攻击这些机构的存在，不过，

一直没有成功)。国会也曾试图阻止总统授予这些部门以调整权。布希

总统成立的白宫竞争力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监督并革除不需要的规章。 

总统在内政事务方面的最后一项应当引起注意的权力，即召集国会特别

会议的权力，由于很少使用，也就没有引起争议。目前，国会定期会议

几乎占去了全年的时间，其间只有短期休会。1987 年，大选之后的一次

会议一直延续到圣诞除夕夜，这对于了解至少部分悬而未决的事务是必

要的。 

  

外交事务 

表 8－2 综述了宪法授予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其中主要的有，

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意味着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以及缔结条约的

权力。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武装部队只有一到两千人，按乔治‧华盛顿

说的，美国应避免陷人旧世界的纠葛中，因此这些权力似乎不太重要。

随着 19 世纪美国武装力量的增长，总统的权力也随之增长。当美国在

全球事务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还占据统治地位时，美国总

统实际上成了全世界的领导人。20 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受到冷战的刺



激，最终发展到核武器时代，使总统具有巨大的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

导致他在内政事务方面的权力也随之增长。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

与他在内政事务上的权力齐头并进。总统是发端，国会做回应。 

  

表 8-2 

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作用 

外交权力/作用 根据 致约机制 

签署条约 
 
任命大使和其他官员  
 
承议其他国家、接见大

使 
 
 
总司令，可以发动战争 
 
 
行政协议 

宪法第 2 条第 2 款 
 
宪法第 2 条第 2 款 
 
宪法第 2 条第 3 款 
承议其他国家的权力  
不言而喻  
宪法第 2 条第 2 款 
 
 
传统作法 

2/3 参议员投票才通过 
同源 
参议院批准 
同源 
无 
 
 
国会才能宣战、调配 
军备资金 
宪法第 1 条第 8 款； 
受到有限控制，须将 
协议通知国会 

  

宪法对总统缔结条约以及作为总司令的权力都做了制约性规定。只有国

会才能宣战。国会可以单独组织和装备军队。宪法对军备专案的拨款限

制在两年之内，这与其他政府拨款不同。总统要签署的条约必须先提交

给参议院，在条约对美国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之前，必须由参议院 2／3

票数通过(这一做法颇令其他国家政府费解，他们认为由美国代表签署

的档，就是一种承诺，不应因参议院拒绝该条约而失效)。这将是一个



十分漫长和充满争辩的过程。费尽周折才通过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就说明

了这一点；而批准中程核武器条约的被耽搁，就是由于政府与参议院之

间一直就行政部门关于条约含意做的证言是否具有约束力争论不休而

造成的。参议院决定不再由于它的批准而给未来行政活动一个苍白无力

的制约。 

在宪法诞生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制约机制逐渐失去了许多效力。国会总

共只宣战 5 次，而许多次军事行动都是由行政部门未经宣战而进行的。

许多军事行动并没有演变成大的战争(例如，1958 年艾森豪威尔下令美

国部队在黎巴嫩登陆，以保护那里的亲西方政府；或 1984 年雷根派遣

海军陆战队)。其他「不宣而战」的战争则发展到了超大规模的地步。

19 世纪的墨西哥战争和本世纪的越南战争成为部分公众和部分国会议

员无情谴责的物件，从而导致提出削弱总统对外宣战权力的建议。在一

些国会议员，包括许多保守派议员提出一长串要求总统在采取军事行动

之前的特定时期内，先取得国会同意的建议之后，国会于 1973 年制定

了一份这样的议案。不出所料，总统否决了该议案，但国会最终被激怒

了，参众两院均以 2／3 的赞成票，推翻了总统的否决。战争权力决议

要求总统在向其他国家派兵之后 48 小时内必须通知国会，并且在 60 天

之后撤出，除非国会已批准此项军事行动。国会也可以以多数票通过决

议，在 60 天内逼迫军队撤离，而且该决议不受总统否决。实施这条法

律时，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总统有时可能会采取短暂，但毁灭性极强

的军事行动，以便在 60 天结束之前达到目的。然而，尽管有些困难，

国会仍认为这一类的行动是有必要的；否则，国会对外宣战的权力无异



于虚设，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就会完全控制在总统手中。但是，战争权力

决议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国会仍在寻求解决办法。尽管国会十分谨慎

地同意使用军事力量，例如允许在黎巴嫩维持和平的部队中使用海军陆

战队。80 年代，国会曾多次暗示，如果没有发生战斗，国会将不予批准

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1991 年，国会还是很快批准了波斯湾

的军事行动，尽管许多国会领袖都对此颇为忧虑。 

20 世纪，随着各国政府越来越少地使用条约来维持关系，参议院在制约

对外关系方面的权力也不如以往重要了。相反，行政长官开始使用行政

协定。行政协定，原意仅仅是指与另外一个‧国家首脑或代表签署的合

约；无须参议院同意；协定的内容可以是条约之后的细节问题，或是管

理上的问题，一般还不至于到签署条约的程度。但这些年来，总统越来

越多地使用行政协定来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提交参议院批准。事

实上，20 世纪签署的行政协定至少是条约的 10 倍。因此，总统实际上

扩大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控制权。加之，许多这类协定并不通知参议院

就缔结了，更不要说公众了。这类协定只是被说成是与其他政府达成的

「谅解」罢了。布希政府在海湾战争期间，就曾打着这个幌子与沙乌地

阿拉伯达成了上亿美元的国防协定。尽管行政协定对于下届政府不具约

束力，除非继任政府同意执行这些协定，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协定在

其他国家看来就是美国对许多事务的立场和态度。很多以往各届政府签

署的协定在继任政府的同意下仍然有效。70 年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发现存在着若干这样的秘密协定，便商议并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所

有协定必须提交给国会，至少要通知国会，但并未确立国会有否决权。 



行政协定以及国会对行政协定的控制也像对行政命令的控制一样存在

许多问题和难处。行政协定是美国处理与 160 多个国家之间不十分重要

的事务的必要手段。禁止签署这类协定或要求把这些协定当作正式条约

来对待将损害我国的对外关系活动。然而，如果国会仍没有办法控制有

实质意义的行政协定，那么，国会的缔约权就会逐渐消失，国会为了重

新发挥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而在目前进行的努力也同样会化为泡影。 

经参议院确认，总统可以任命驻外大使；不经参议院批准，总统有权接

见外国大使，以此来表示对其他国家政府的承认，俨然是国家元首。总

统可以决定与哪些国家，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国会不能强迫总

统承认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不过，国会可以通过不提供建立

外交关系所需要的拨款来达到干预目的。曾经发生过这类事情，由于参

议院不同意对某个国家的政策，即使该国正准备接纳美国大使，对大使

提名的确认也会被参议院搁置。1992 年参议院的评论家认为，缅甸在人

权方面的记录太恶劣，因此派往该国大使的任命确认就被搁置起来。这

类做法往往很具象征意义。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公众一般都认为总统

有权负责外交事务。甚至当总统的行为导致其轻视或无视国会的指示

时，公众也很少对总统的行为表示抗议。例如，40 年代，国会曾通过一

项法律，要求国会采取行动重新对美元进行估价。近年来，总统单方面

地对货币进行了重新估价，国会对此没有异议，理由是，如果总统提交

国会批准，外国投机商就会预先得知美元贬值的消息，趁机从中获利。 



联邦各部门内部的国际关系机制相当复杂，有时会与联邦机构发生冲

突。几乎每个部门都设有一个「小国务院」：局或办公室，专门负责本

部门的国际事务。有些部门还没有专门的海外办事处，例如，对外商务

处和农业处。曾经是国务院负责的发展援助和文化关系事务，70 年代也

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机构。所有这些对外活动的参与者在人数上可以

与国务院相匹敌，而所有这些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

了。该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负责，是由白宫内部发展起来的对外政策

机构。白宫官员与总统保持着最密切、最经常的接触，他们也很少站在

某个机构的立场上。其结果有时几乎导致行政官员内部的公开战。 

尽管如此，国务院仍负责日常对外关系事务。总统在海外派驻的个人代

表，即驻外大使，也是国务院的一部分，他或她是驻在国的所有美国政

府机构的最高权威(大使馆的首领)。国务院负责提供国会需要的资讯，

也协助拜访身居国外的国会议员。国务院的全部人员，包括华盛顿以及

在国外的，总共才 25000 人， 其中 1／3 是外交官。国务院可能是整个

联邦政府中人员最精练、、 效率最高的部门之一。然而，国务院可能

也是实力较薄弱的机构 之一，因为国务院以及其他外交事务机构在国

内没有自己的管辖 范围，也就没有相应的国内选民的支持。 

国务院承担着对基本对外政策负责的责任，具有调整对外关 系的责任，

亦即阐述或试图协调政府在世界各地的态度和行为。 政策问题涵盖很

广：包括贸易、毒品、科学合作、人权以及更为 古老的双边关系问题

等等。国务院的官员在遇到新问题时会实行 新的政策：例如，它国政



府要求美国就某个问题提供帮助，这就 需要一个具体回应。那时，一

个复杂但却明晰的程序就开始了。 因为，利益受到影响的机构的代表

会提出同意或修改意见，还要 谘询国务院以外的有关机构。 

最后，经某高级官员审批，也许是国务卿亲自审批，这一建议就成了美

国政策的一部分。然而，制定一项政策所需步骤远非如此简单。每项政

策都要精心设计，但也会与其他政策发生抵触。美国反毒品运动的专案

会与其在联合国争取得到支援的倡议的努力相抵触。相反，要想争取到

外国官员对一些政策目标的支援可能也需要与毒品交易中的活跃分子

合作，所以高层次上的协调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 NSC)通过正式的内部机构程序，其中包括资深决

策者，对提出的重要政策和政策的改变进行评价，尤其是战略方面的政

策。这些有数的决策(如众所周知的雷根－布希执政期间称为国家安全

决策档)可在某届具体政府下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生效。 

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任命的政治领袖和专职外交官共 同制定的。

当然也有国会的参与和合作。出台的政策经常受到多 方的批评和指责

是不足为怪的。如同美国其他政策机制一样，外交政策的运行机构体现

了美国政治体制中固有的权力分散的思想。 

  

对总统权力的限制 



对任何总统来说，第一个对他权力的限制是本人的性格及才能。每个人

都有自身的长处和短处，这就决定了他日后行动的结果。总统可以选择

白宫和总统办事机构的官员共同合作，弥补他个人的不足。那些自己不

擅长管理手下人员的总统则可以选择一位助手，由他/她负责或监督选

择行政部门的任职官员，以克服自身的不足。每个人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差别是很大的。例如，1992 年，白宫官员的总负责人从约翰‧苏奴奴(John 

Sununu)换成塞缪尔‧斯金纳(Samuel Skinner)，又换成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就说明了这一点。精心挑选工作人员能够减少因总统自身能力

而产生的局限性，但绝不会彻底消除这个局限。最终的决定仍要由一个

人做出，那就是总统本人，所以总统的智慧、判断力和个性是至关重要

的。 

总统还要受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有些是传统的，有的是宪法制定的，

有的则是由环境决定的。尽管总统可以重新解释宪法，扩大自己的权力，

但维持立宪民主仍丧久存在要求总统遵守宪法，服从宪法和法院的判

决。当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中解释他作为总司令的权力，认为他有权查封

罢工的钢厂时，他的反对者很快便促使最高法院做出相反的裁决，他因

此而不得不罢手。此外，即使没有宪法或法律的限制，总统的行动也要

受制于其他势力强大的人物对其行动的接受程度。国会的领袖、总统的

顾问和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行政机构本身、别国的领导人、压力集团的

利益以及(有些情况下)一般公众都可以阻挠总统的行动计划。总统的权

力是相当大的，但总统的权力是受限制的；无论这些权力分配得多么慎

重、多么仔细，也不能囊括总统的全部目标。历史就限制了总统，例如，



在外交上，国家的千贯立场是不容易改变的，如果总统试图改变这些外

交政策，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也会受到影响和阻

碍；国内专案拥有势力强大的支持者，他们也会阻止政策发生变化；最

后，20 世纪中叶大量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使总统处理今天的日常事务

如同白宫过去的紧急状态一样。这在时间和资讯方面限制了总统的权

力。总统要遵守最后期限、要研究大量的资讯、并要得到足够的资讯。

大量的内政和外交问题有待于总统做出决策，有些问题是本世纪新出现

的，无以借鉴而使总统决策犹豫，负担沉重，如核武器、全球变暖以及

如何管理跨国公司等，而且，由于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或无法预知的事件、

没有控制住或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如总统在东京的窘境、德黑兰的军

火交易和达拉斯的一颗子弹，使一切都可能最终化为乌有。 

对限制行政权力的问题的提起是以水门事件为起因的。它毁掉了第 2 届

尼克森政府。水门事件真正的根源并不是华盛顿波托马克河沿岸水门大

厦内全国民主党办公室的盗窃案。它起源于大萧条以后那些年代的行政

权利的扩张，并以宪法所维系的微妙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为结果。早在

1969 年 1 月尼克森首次当选总统时，权力体系就已经失去平衡了。总统

们越发地认为他们在政治体制中占据统治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与此同

时，战争和经济混乱等问题已愈加明显、愈加激烈。总统的强大权力使

得他看上去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对立面──这一企图险些成功──认

为总统近乎完美无缺，也使得人们不能容忍他的对立面存在。 



水门事件看来在整个美国政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总统参与掩

盖真相的证据越来越多，局势也随之紧张起来。审判、听证和委员会调

查前后就历时近两年之久。最后决定，如证据属实，由众议院司法委员

会负责对总统提出弹劾意见，该委员会就此问题的辩论也通过电视媒介

公之于众。该委员会提出了两 条弹劾意见。1974 年 8 月，众议院投票

表决尚未揭晓时，总统 先期提交了辞呈。 

在此之前，尼克森在斯皮罗‧阿格纽(SpiroAgnew)辞职 时，曾任命众议

员杰拉德‧福特为副总统。这是首次实施第 25 条 修正案。以往没有任

何规定，说明如何在两次选举之间填补副总 统的空缺。当尼克森辞职

时，福特继任总统，全国上下松了一口 气。新任总统豁免了尼克森，

使他免受司法程序的追究，很快便 引起公众的愤怒和困惑。 

水门事件标志着美国立宪政体已濒临灭亡，这也几乎是过去 几十年来

大萧条、战争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使总统权力日益膨胀 的必然结果。

以弹劾行动拉开序幕的恢复立宪政体的过程因尼克 松辞职而中断了。

水门事件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国会和整个国家得 以披露，但其他问题一

直没有正式提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森执政期间的一桩诉讼案直到 1982 年才由最

高法院做出裁决，而此案似乎又一次扩大了总统 的权力。一位披露 C5

－A 运输机购买成本超标的前空军预算分 析员遭到解雇；他对尼克森

总统和其他几位高级助理提起民事诉 讼，请求赔偿。最高法院最终以 5

票对 4 票宣布总统在此类案件 中享有绝对豁免权(但在刑事或司法案件



中则没有这种豁免权)。 同时还有一项判决(8 票对 l 票)，拒绝高级顾问

享有这种绝对 豁免权，但对这些官员在其任期内有资格享有的豁免权

则放得比 较宽。站在多数派一边的法官们认为，有了弹劾机制，再加

上国 会和新闻界的监督，足以保证总统不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遭 

到了批评家的反对。 

此案又一次暴露出集中于行政权力的问题：有必要对「帝王 式总统」

的权力膨胀可能出现的滥用职权现象进行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大使总统

和他的下属官员责任范围大得惊人，可以任意调 遣整个行政机构为他

们服务。另外，调查和惩戒这些滥用职权的官员的机制掌握在同样有可

能也会滥用职权的机构手中。对于如何抵御政府内部出现违法现象也已

提出了改革建议。不幸的是，至今尚未出现任何重组机构的活动来有效

地保护政府以防那些卖力支援总统权力膨胀的人来破坏自由和抵毁政

府的荣誉。 

  

总统配偶的作用 

近年美国政府的历史说明了一个奇妙而又费解的问题，即总统夫人的作

用和影响，她又被非正式地称为「第一夫人」(真不知道白宫第一位男

性配偶应该称作什么?)。早年的第一夫人们(如艾莉诺‧罗斯福，曾不知

疲倦地为工人和穷人工作)以在政治上活跃而闻名。但是，罗萨琳‧卡特

的参与政治，以及紧随其后的「幕后参与操纵者」南茜‧雷根──她被

称为好莱坞的占星专家，与巴巴拉‧布希所扮演的更为传统、全力支援



丈夫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都表明当代的总统夫人们在寻找适合

自己的位置时有很多选择。对于如即将走马上任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

林顿那样在政治上积极活跃的人来说，她们将卷入重大政治问题之中，

在这些问题上或其他问题上发挥第一夫人的作用。她们不仅必须面对新

闻界的关注，更要对付阻碍总统任命亲属担任公职的立法机构。 

希拉蕊‧克林顿是个成功的从业律师，有人说她的成功是由于她丈夫出

任阿肯色州州长实行的「偏袒」政策，这揭示了正在发展之中的一个较

广泛的问题──双重职业。对于重要人物的配偶的工作和职业能或应该

有什么样的限制?二三十年前，危如累卵的职业可能是房地产或服务业，

而如今，一些引人注目的公职官员──无论男女，无论是行政、立法或

司法官员──他们的配偶均在政府任职，或者是院外游说者、谘询顾问

或是律师。这种状况基本上是妇女争取权利的必然结果。但是现在，则

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滥施影响」的问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

某官员的配偶很可能必须改变他她的职业，以避免出现明显的利益冲

突。例如，卡拉‧希尔斯(Carla Hi11s)接到任命后(她被任命担任布希政

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她的丈夫，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就不再代

理外国公司的业务，转到政府公职人员纪律办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开创新的业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协调相互冲突

的一些因素，其中包括妇女的权利、个人职业生涯和公共利益等。 

  



展望未来 

皇族式的总统制本身以及支援总统制的国家安全至上的观点仍是美国

政治的关键问题。20 世纪的行政主管们以及他们的一些继任者都在野心

勃勃地将总统这个职位变成一个势力强大的中心机构。一方面，他们是

出于对权力的嗜好；另一方面也希望看到自己对社会的美好憧憬能变成

现实。总统权力扩张的很大一部分是毫不费力地从国会那里取得的。国

会多年来已将许多权力授予了总统，但本世纪内却没有一位总统像在上

个世纪国会处于最鼎盛的时期那样将权力授予国会。 

其实，即使立法机构争回了原来属于国会的许多权力，目前政治体制中

总统所起的核心作用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在战争方面，总统的核心地位

不大可能被取代，总统全面掌管外交事务的权力则是宪法授予的。尽管

国会希望分担更多的责任来限制美国的行动，但顶多制定少得可怜的政

策。在内政事务方面，国会最初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目前恢复国

会的权力的需要愈发迫切。但是，在许多地区，行政长官占主导地位的

转变业已完成，行政长官在美国社会起领导作用已被广大公众──以及

知识份子──所接受和拥戴。但近年来，其中一些人似乎已改变了想法。

要重新找回丢失的或放弃的权力当然要比起初放弃权力困难得多。宪法

在规定权力的同时，也对权力的制约做出了规定，国会必须寻找一些途

径重申这种制约。有些权力纯属行政长官「自行创制」的，例如行政特

权，这类权力更难控制，新的制约机制必须设计出来。受到影响的外界

群体可以成为监控的一个部分，在法庭上对行政长官提出异议。公众可



以直接向总统和国会传达公众对行政长官行为的反映。反过来，新闻界

在让公众了解行政长官的行动和这些行动的意义方面负有责任。最后，

总统仍有首先采取行动的权力，以取得主动态势。尽管我们不相信某个

人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政治制度仍将依靠总统领导全国

上下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焦点透视：选举人团，或佩罗先生说他不参加竞选的原因 

  

选举人团是任何民主政体中最不同寻常的机构之一。绝大多数人都不太

注意选举人团，只是在每次选举日后的第二天，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

还未选出总统和副总统。按候选人和 /或政党分类的「选举人」名单是

由各州的广大公众推举出来的，他们会在一个多月后聚在一起选举下一

届总统。如果一切顺利，其中一位候选人至少应得 270 票，整个选举过

程就此结束，选举结果转到参议院议长手中(当然，也就是在职的副总

统)。然后举行一个正式仪式宣布选举结果。这个活动会成为当天报界

的头版小新闻，除了一些「新闻老手」以外没有人会大注意的。国会出

席该仪式的议员恐怕还不到半数； 

两百多年来，选举人团的选举规则已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普选获胜差额

的重要性，因此，赢得微弱多数就成了当选总统的必要条件。这是由选

举人团的选举规则决定的。候选人要一个州一个州地赢得公民普选票，

赢得一州多数票的候选人则获得该州所有选举人团成员的选票。因此，



在 10个或 12个最大州的每个州仅获得 50％外加一张选票的候选人就能

获得足够多的选举人团的选票， 当选为总统。如果他现在每个州都取

得 50％外加一张的公民普选票的话，那么这次大选就被称为大获全胜─

─然而，公民普选票的差额也许仅仅只有五千万分之一!如果 3 名候选

人角逐，那么选举人团的选举将更加激烈。比如在 19 丘年，尼克森只

获得公民普选投票的 43％，但他却赢得选举人团 56％的选票，因而当

选。 

在绝大多数选举中，选举人团的选举制度是合情合理的，进行得颇为顺

利。这种制度正如它的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并不是在选举人直接了解

候选人的政治见解的基础上运行的。选举人是按集团选出来的，他们应

当为「效忠」的候选人投票。2 个世纪以来，只有 8 位选举人在事实上

没有支援他们所在政党的提名候选人。尽管如此，这种制度还是能使分

裂的选举人团不那么针锋相对，这样新当选总统──也许将来某一天会

是位女士──便能在就职后执政得力(参阅图 8．1，该图显示出选举人

团投票的结果非常重要)。 

奇怪的是，这种「胜者得全票」的制度，宪法中并未做明确的规定，宪

法只是规定了如果选举人团选举的候选人中没有取得多数选票时，如何

进行选举。目前正在实施一项重大改革(公平选举计划)，力图，在每个

州确立一种按国会选区划分选举人的投票，而不是按整个州划分的选举

人团选举制度(缅因州成为第一个采用这种做法的州， 内布拉斯加州紧

随其后。1992 年中期，另外几个州也在考虑进行此项改革)。赞成这次



改革的人认为，这样一来，总统候选人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做争取选民的

工作，而不是在民意测验显示某州选民将倒向他的对手时，忽视整个州

的选票。 

还有一个更严重问题， 目前尚未有任何改革措施。那就是，如果选举

人团没有选出获胜者，应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宪法第 2 条第 l

款──经第 12 条修正案修正──总统选举应立即(一旦选举人团宣布就

实行，宪法中并未规定具体日期)交付众议院处理。在此，每个州的代

表团(向选举人团投票时得票最多的 3 位候选人之一)投上一票，胜者必

须是获得各州代表团投票多数者，而且 2/3 的州代表团必须出席投票。

与此同时，参议院从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副总统。参议员

以个人身份参加投票，不仅众议员是以州为单位的代表团投票。当选副

总统的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 2/3 法定人数出席的多数票。如果 3 月 4 日

之前众议院还未选出一位总统，那么副总统就代理总统。 

到 1992 年，175 年之间从未使用过这一制度。但选举人团可能出现的僵

局却引起人们对这一制度的倍加关注。尽管以往(1968 年)曾出现过三方

竞争的局面，1992 年大选却成为 20 世纪以来，竞选「第三方」争得足

够选票，使另外两位元候选人无法得到所需要的多数票的第一次大选。

因此，1992 年似乎该考虑使用一下宪法所规定的那个制度，这一观点在

政治体制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从一方面看，让国会选举总统实

属「最后一招」，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当今社会中使用一次也不至于导

致修改宪法。其他一些人则认为， 已经到了最后在总统选举上实行民



主的、普选多数票当选问题上对宪法进行修正的时候了。罗斯‧佩罗主

动提出退出竞选，缓冲了这个尖锐问题的紧迫性，但在美国政治制度上

这将仍是个已列入议事日程，但尚未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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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政府行政机构和行政长官都是贬义词，这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我们在与无论是政府或私营机构的大型组织打交道时，不可

避免地有过恼人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经历。当然高等学府也沾染了行

政机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气。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构无非就是一些有

组织的、被广泛接受并使用的、几乎在每个地方都需要的机构，而且几

乎做每件事都要与它们打交道。对于政治制度来说，行政机构是具体实

施公共政策的机构，这些机构中的行政官员就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 

联邦行政机构和州、地方行政机构与其他国家的行政机构较为相似，不

像我们政治制度中的其他成份与别国的对应部分相差那么大。无论在华

盛顿、巴黎，还是在新德里或莫斯科，其行政机构大同小异。随着它们

的规模和责任的日益增长，行政机构已渐渐在各种政府职能中起主导作

用，其中一些机构逐渐地占据了统治地位。美国的行政机构也不例外。



在他们的日常行政事务中，联邦(以及其他)行政机构发挥着准立法和准

司法的职能，以及行政职能。自从新政开始实施以来，随着规模和开支

的不断升级，行政机构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利益集团；而许多重要

的私人利益集团也在行政机构内部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 

行政机构的一般特点是，机构规章详尽明确、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

他们往往在雇佣官员、解职和升迁上表现出严格的控制权力。作为规则，

将职位分成几类，与薪金和所要求的技术挂钩。尽管行政机构本身存在

着缺点──而且缺点不少──但众所周知，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已经为政

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行政机构的专业化造成了当今政府机构中的

某些危机。 

尽管各国的行政机构大同小异，但美国政府机构的某些职能与别国相应

的行政机构的职能有所区别。在美国，国家级政府的行政机构的官员不

仅只对本机构的领导负责，不仅要向本机构的领导汇报，通过他们向总

统汇报，而且最高级行政官员还要向国会负责，汇报本机构的政绩，有

时甚至还会被要求出席作证。另外，行政机构也逐渐发现与相应的国会

工作人员保持密切关系很有必要，因为这些国会工作人员对行政机构所

产生的影响常常相当于或超过国会议员的影响。相比之下，外国的大部

分行政机构与本国的立法机构几乎没什么关系。因此，美国行政机构的

权力界限并不像许多学习管理的学生喜欢描绘的那样明确。 

第二点差异源于美国的联邦主义。绝大部分联邦国内专案都是联邦－州

级项目，由州机构负责管理，使用联邦基金，按联邦规章办事。这种分



而治之的管理方式是在其他地方，甚或在其他联邦制度下找不到的一种

复杂的管理方式。另一个差异是美国行政机构一向注重管制。这是由于

美国比其他大国私有化程度高的缘故。其他国家向公有制发展的趋势是

行政机构创造运作而不是管制。 

行政机构在公众中的影响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象征性。尽管总统及其

内阁是行政官员中最惹人注目的，但大多数人与之打交道的只是这个体

系中的一部分，无论是联邦的、州的、地方一级的。内务税收官员、邮

政职员、摩托巡视员、社会福利保障官员、控制污染官员、公路巡逻队

等等，这些都是行政部门的一部分，肩负着实施法律、贯彻政府政策的

使命。行政官员日常工作的执法行为和对生活的行政意愿通常是以一种

与立法起草者的意图不同的方式来实施的。就许多人来说，与行政官员

打交道的经历是我们了解政府及其政策目的的第一手资料。 

宪法并未讨论联邦行政机构──相比之下，大多数州宪法做了规定──

只是认为行政机构是总统的助手。宪法中对各行政部门只是一带而过。

行政机构对公众负有的责任只能通过总统责任制来实现，因为总统有权

任命各机构的负责人。尽管多数行政机构的雇员并不直接受总统和内阁

的领导，但却是自 19 世纪 80 年代通过潘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之

后实施的文职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一部分。在此项改革之前，所有联邦

一级行政官员的任命全是以政治资助者为基础的。1829 年安德鲁‧杰克

逊就任总统后，决定既要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担任联邦职务，又要保证官

员轮流任职，他认为，这是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据说，他曾讲道，



「党阀分赃」的原则也同样适用联邦官员的任免。这种委任资助人的原

则成为一种惯例，直到被政绩考核制度所替代。这种委任制度的一个后

果就是，联邦官职越设越多，上台就职者可以更多地奖赏他们的追随者，

其数量远远超出了作为行政机构发展资源的政府新职能。尽管如此，求

职人数总是多于职位数。暗杀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

事件结束了党阀分赃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反对派在加菲尔德死后改革

成功。我们现在只能猜测暗杀者的动机──他也许是精神错乱，而且正

好是个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派──但传统说法认为他只是一个「失意的政

客」。 

  

行政机构权力的发展 

1789 年共和国始创之初，只有国务院和财政部，以及战争部几个行政部

门，加上司法部长和邮政总长。联邦机构成员一共不到 1000 人。今天

则已拥有 14 个行政部门(参阅表 9.1)及各部门部长构成的内阁，邮政局

和邮政总长已不属于内阁。除了这些机构内的上千个处局外，还没有大

约 3000 个顾问委员会、董事会、委员会、专题委员会、协商委员会、

专题小组、任务小组、工作小组等机构；甚至政府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有

多少个机构。 

州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市政府。其发展模式和权力分散的形式也

与此相似。很少有州和市政专案不直接或不间接涉及联邦财政的。那些

负责给各州拨款的联邦机构要求管理联邦资助专案的州级官员必须是



按政绩考核选拔上来的。这一要求十分重要，因为政府雇佣人数的真正

增长正是在州这一级。尽管一般都会认为联邦行政机构在不断发展，但

这些年来，相对比较稳定。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的文职官员在整个劳动大

军中的百分比实际低于 50 年代的百分比，在雷根总统上任之前就已呈

现这种下降趋势。雷根上任后便宣布，他打算大幅度地减少联邦工作人

员。 

许多州宪法已建立了详尽的管理结构，设立如公共卫生、公路、福利、

高等教育、能源调控、金融、保险、酒业管理和公共治安等具体的职能

部门。很多城市都设有自己的市政委员会，例如纽约市立公园委员会。

这些部门有时可以自行任免官员，几乎独立于总行政负责人。这种机构

的自治权会导致无法调控或执行困扰大部分联邦行政机构的某些预期

的职能。一旦有必要修正宪法或征得州议会的同意，改革将更难开展。 

表 9-1 

联邦主要行政机构 

内阁 1 白宫内机构 主要的独立机构 

国务院〈元老〉 
国防部〈元老，前身是战争部〉 
财政部〈元老〉 
司法部〈1870 年设立〉2 
内务部〈1849 年设立〉 
农业部〈1862 年设立〉 
商务部〈1913 年设立〉3 
劳工部〈1913 年设立〉3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1979 年设立〉4 
教育部〈1979 年设立〉4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65 年设立〉 

白宫办公厅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经济顾问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内政政策委员会 
环境质量委员会 
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 
 
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 
行政管理办公室 
政策发展办公室 

核管制委员会 
联邦储备系统 
国家行政总局 
国家航空和航太总局 
人事管理局 
退伍军人管理局 
 
联邦电讯委员会 
联邦贸易委员会 
州际商业委员会 
联邦劳工关系局 



交通部〈1967 年设立〉 
能源部〈1977 年设立〉 
退伍军人事务部〈1989 年设立〉 

全国毒品管理政策办公室 证券和交易委员会 

表注 1:所标记的年份是各部门成立的时间。 
         2:司法部长是建国之初就有的内阁成员，但司法部是后来设立的。 
         3:最初设立于 1903 年，当时是商务和劳工部。 
         4:最初设立于 1953 年，当时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 

  

今天的行政机构 

在全国一级，包括邮政事业的联邦文职雇员大约超过 300 万人，大多数

不在华盛顿特区任职。多数文职官员所任职位颇具竞争性，他们必须先

通过书面考核或出具受教育程度的证明和有过类似经验的证明。有些机

构，例如涉外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等，除了一般机关的文职官员考核制度

以外，还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政绩考核制度。当然，有些职位可以不按政

绩考核，有些被称为 C 类工作的职务则不必由竞争获得，因为这些职位

多是些本来就敏感或是决策性质的职务。一些非终身制高级决策行政官

员，高级总统内阁和其他内阁成员、法官、大使等官员也不是通过竞争

而是任命就职的。虽然存在政绩考核制度，各机构却经常把他们事先务

色好的人挑选出来，并安排这个人在适当时候注册受雇。不过，这种做

法也不错，因为这么一来，常常可以做到人尽其才，上任官员也就不必

忍受平常漫长繁琐的雇佣过程便可走马上任。 

卡特政府希望改进全部行政部门以除掉那些被漫画家用来作幽默讽刺

笑柄的臭名昭著的弊端，所以，于 1978 年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为

了避免在高层领导机构中出现无能之辈，国会建立了高级行政官员管理



中心(简称 SES)。最高级文职官员可以选择参加 SES；如果他们加入了，

从理论上讲，他们调换岗位和职务升迁都将比不加入的人更容易些。因

此，该中心旨在提供一批可灵活调配的高级管理人才，以备将他们派遣

到所需要的各种机构中去。SES 吸引人的地方是，假如它的成员的政绩

受到高度评价，他(她)就能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中心也提供福利保险，

尽管中心成员也许会调离现任职务或干脆离开中心，但 SES 保证他们在

政府里能得到一份工作。在 1992 年总统大选期间，布希总统针对一些

行政官员不得人心的现象，曾建议采取经济手段，将中心成员的薪水降

低大约 5％。 

1978 年改革法案取消了以往的文官管理委员会，建立了人事管理办公室

(简称 0PM)，在与其他各种机构的合作下，负责审查聘任联邦雇员。这

个法案还建立了政绩考核制度保护委员会，接受联邦雇员的投诉。这就

精减了办事程序，提高了效率，并帮助安置那些不称职的雇员。 

对于如何保护那些揭露本机构失误或错误的所谓「检举揭发者」，该制

度也做出了一些规定。不过，这些人通常仍会冒事业受到损害的风险，

而且他们的工作条件有时会急转直下，变得更糟。 

由于以任何理由开除一位文职官员仍是极其困难的事，为使文职官员不

至因行政机构的历次变动而受到损害或政治化所采取的做法，或许不可

避免地造成了保护无能之辈的后果。 



许多在私营部门内存在的倾向，在政府部门中也屡见不鲜。某个电话公

司的经理们可能会反对联邦或州级机构对电话公司实行严格的调控；核

能源工业的总裁们会对辐射泄露的危害或放射性废物的威胁说得尽量

地轻描淡写一些；同样地，联邦机构的行政官员通常是那些把事业生硬

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行政机构中，反映着该机构鼓励发展的方向的人。

例如，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公民权利的态度与卫生和公共

事业设施部的官员会有很大差别。公共卫生部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专

家对烟草广告的看法也会与农业部关心烟草利益的专家意见不一。 

因此，「政府」也不是持有特定、统一观点，铁板一块的政体。各机构

通常意见分歧。例如，美国货物和公共设施的出口看似是由单一政策主

管的；亦即卖得越多越好。然而，关心贸易问题的机构要同时考虑一系

列更复杂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不总是相容的。例如，冷战期间，许多

产品的销售被认为是国家安全问题。向很多国家出口个人电脑(基本上

向前苏联及其盟国)也受到严格控制。商务部代表、美国贸易代表(简称

USTR)、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在反对这类产品销售的许多较量中已摆好了

迎战姿态。他们各自的立场反映在促进贸易、促进发展双边关系、防止

出现长期性安全危害，与例如日本等其他卖方竞争等方面各有其优先发

展重点。这毕竟不只是个促销的简单问题。冷战的结束也没有给这些冲

突划上句号，对峙焦点只不过从禁止向某些国家出口一张货物清单上的

商品转移到禁止向另外一些国家出口另外一张不同清单上的商品罢了

(例如，禁止向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国家出口制造杀伤力强的武器原料)。

过去曾被禁止的俄罗斯等国现在也加入了贯彻新规则的行列中来了。 



负责不同事务的机构自然持不同的观点。同样地，许多政府机构，如同

社会中的其他机构一样，培养他们各自的雇员对机构的忠心耿耿。这种

培养雇员对自己的工作和所属的机构抱有热忱的态度是件好事，但也会

走入极端。如果行政官员习惯于调动工作和变换自己的目标，那么，SES

会对减少机构「帝国式的繁琐程序」和机构间争端有所帮助。但也存在

着对各机构工作的影响因素。各机构依法办事，按照自己机构的规章制

度办事。他们必须对国会的各委员会和他们自己的雇员负责。他们必须

解释资金的使用情况。尽管雷根政府、一些国会议员和一些政府机构试

图大肆阻挠，但资讯自由法案仍给了公民查阅他们自己的纪录的权利，

虽然有一定的限制，但会对行政机构形成一种约束。另外，政府机构，

就像私营公司一样，也必须是在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限制下运作；在

没有任何种族、性别或宗教歧视的限制下运作。这一切连同许多别的因

素(包括行政机构本身的复杂特点，已经使行政机构有些寸步难行了)都

对行政机构的行为构成了监督。 

虽然各机构有着各自的监督机制，但国会是行政机构的最大监督者。如

果国会不拨款，任何机构也无法获得经费。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也负责各

机构的开支，但如果国会根本没有提供开支的经费，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也就无法批准各机构的经费开支。因此，各行政机构可能会与国会众参

两院分管他们的各分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通常某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可以通过影响委员会成员，而握有真正的实权。 



近年来，国会试图通过使用立法否决权来加强对各机构的控制。根据立

法规定，各机构必须在采取某个行动之前通知国会，而且还规定如果众

参两院中任何一院通过决议禁止采取该行动，那么该机构就不能采取行

动。这一决议不会被总统否决，也不受拨款委员会的管辖，而是受有关

立法委员会的管辖。但是，1983 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许多立法否决决议，

认为它们违反宪法。移民归化局诉查哈(1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一案的判决就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 

自从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以后，国会曾多次通过法律，要求在实施立法否

决前，国会两院必须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就是说，国会规定，在行政机

构采取某个行动之前，众参两院必须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表示同意或反

对，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其中一院未做出决议，就等于否决了该项行动。

然而，正如第七章所提到的，国会也一直在通过法律，其中包括真正实

施立法否决的具体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甚至在查哈一案之后，从严

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单独一院实施否决是不合法的。 

尽管行政机构曾进行多次改革，但绝大多数公职聘任仍要遵循人事管理

办公室的规章制度。因此，联邦机构的行政管理事务与人事事务是截然

分开的；换句话说，那些监督各机构日常事务的人无权过问人事任免政

策，在选择雇员方面权力也极为有限。这种制度好就好在能比较公正地

雇用官员，但也有弊端，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是效率不高。 

  



独立的行政机构 

全国一级行政机构的大框架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独立的办公室和机构。这

些机构可分为行政管理机构(如联邦储备系统州长委员会)，调控机构(如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法人机构(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其他独立行政机

构请参阅表 9－1。这些实体，自 1887 年由国会设立以来，由总统任命

的行政官员担任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主要责任在经济方面，特别是

在某些领域，如能源、资源等的管制方面。这些机构集中了强大的联邦

权力，几乎构成政府第四大主要机构。管理这些机构的高级官员理事会

以及同类委员会从正式意义上讲独立于总统，不受总统控制，因为他们

任职时间交错、固定，这样可以限制总统通过任命官员控制这些机构的

权力。这种自治权也遭到许多非议，尤其是直接针对联邦储备委员会及

其控制贷款和货币政策的权力。 

尽管有些抱怨，近几十年来，这些独立机构已越来越服从总统的管理。

总统任命官员的权力虽然有限，但仍可参与管理这些机构，也可对这些

机构实行预算控制。一些独立机构的评论家指出：他们已成为本该由他

们去调控的行业的支持者，而不再能实现他们的意图了。加之，在某些

情况下，他们对总统的辅助性作用增强了总统在经济方面的权力。1992

大选年，由联邦储备系统发起的利率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明。其他评

论家则呼吁加强总统控制权，防止行政专案被相互矛盾的机构政策拦腰

切断。还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独立机构简直就应该取消，因为他们

对经济的调控是失败的，使本该受益的不受益，不该受益的受益了。无



论结论是什么，显然，行政管理这一复杂的领域是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

一。卡特执政以来开始减少调控，在雷根和布希执政时期又大大加快了

减少调控的步伐。这个体制的职能的确发生了改变──尽管出现了一些

罕见的改进──然而，从整体上来说，减少调控是否使公众得到了好处，

还值得怀疑。 

  

五角大楼的特殊问题、税收和赤字 

本世纪内，行政机构的增长大部分是由国防部的扩大造成的。该部雇用

了大部分联邦文职行政官员，另外还拥有几百万的军队：第二大部门就

是现在的邮政总署。而人数最少的部门当数退伍军人事务部、卫生和公

共事业设施部和财政部。这些部门的雇员只占国防部人员名单的一小部

分。 

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预算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对各部门的

影响。在这方面，又是国防部独占鳌头，分得最多的预算，占全部预算

的 l／3；进入 80 年代，尤其是雷根执政以来，由于他明确地采取削减

几乎其他所有政府部门的开支，因此，国防部的预算分配百分比仍呈大

幅度增长趋势。随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以及苏联的解体，国防部的预

算现在已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另外还有一些显然与军备有关的其他开支专案，包括退伍军人事务、对

外军事援助、宇宙空间专案以及过去战争欠下的国债利息。这些专案都



增加了与国防有关事务的预算开支的百分比。纵观雷根政府 1981 年后

预算赤字翻了三番，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而联邦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就是国债利息。如果继续保持这种增长趋势，仅国债利息一项就将很快

消耗掉全部联邦预算!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已尝试了许多方法降低赤字，

但至今为止，所有努力都未奏效。 

赤字仍然无法得以控制。赤字是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和 1981 年大幅度

减税造成政府收入锐减的结果。几个月后，大幅度提高税收也不足以抵

消早已出现的税收亏空，把赤字降至可以控制的水平。这些举措主要是

成功地征收了许多可以替代所得税的税项。所得税一向是按累进的税收

政策征收的──也就是说，穷人纳税税率要低于富人。 

早在 1961 年，雷根就已表示反对累进税率原则。80 年代早期税收上的

变化也可以反映出雷根的基本观点。1986 年税收改革进一步深化，就连

所得税这一累进原则也遭到大大削弱。这是雷根政府反对累进税收政策

的又一胜利。1986 年通过的法案使许多极贫困的人免于纳税，取消了扣

税的不少专案，使得累进税收制中的累进扣税专案比以前更少了。在另

一方面，该法案也压缩了税率结构，降低了最高税率，使那些很富有的

人所缴纳的税金税率比假如他们是中等收入时稍高一些。布希总统也反

对增加税收，这种税收结构就得以继续保持下去。 

赤字反映出军备开支的强大影响。整个美国经济的大约 20％一 25％从

某种程度上讲要依靠军事开支。极少几个国会选区内不设有军事驻地或

军事承包商的。五角大楼职员中的高级官员和军事工业的高级领导阶层



之间关系极为密切。数百计的军队领导人和一些文职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退休后都在国防工业领域谋职，还有一小部分人，离开军事工业，加入

五角大楼或白宫任职。这种经济实力与巨大的机构阵容相结合，使国防

部比它的同类，其他各部高出一等，享有特权。联邦开支优先专案的任

何变化势必包括五角大楼。 

即使在福特和卡特执政的和平时期，军备开支也继续上升，在雷根执政

时期，即使是和平时期，军备开支仍以较快速度增长。由于志愿兵服役

待遇的提高，士兵的养老津贴和其他福利专案也间接地增加了开支。尽

管战争威胁已急剧下降，国防预算的形成和监督或者国防预算支持下的

庞大机构至今为止仍未出现任何改革。 

  

其他不易解决的问题 

联邦行政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包括州级行政机构)的三大互相联系的

特点，对于今后政府结构的影响令人不安。这三大特点是行政机构数量

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寿命越来越长。首先，新增机构的数量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尽管倾向于成批制造机构)，尤其是在 20 世纪。因此，

我们发觉，今天的联邦行政机构拥有的组成部分比它以往拥有的雇员还

多。这样的繁殖不可能减弱。 

第二，行政机构数量的增加也是由于行政管理分工的精细。一个问题或

一种职能，或许由一打的机构来负责而不得解决或不能实施，例如向穷



人提供的服务、毒品管理或收集资讯资料等。这些机构缺乏协调，有时

甚至发生冲突。这种分工的精细一般地不是有意造成的。只是行政机构

繁殖的偶然结果，但却是真实存在着的特点。 

第三，政府机构寿命越来越长──近乎永恒──时间一长，前两大特点

就更突出了。政府机构是经久耐用的。一项对机构进行广泛抽样调查的

研究表明，1923 年的一些机构的 85％到 1973 年仍然存在着──这个百

分比比商业机构还高。内阁一级的机构甚至没有不存在的，尽管邮政总

局是以前的邮政部实行巨大改革后建立起来的。罗纳德‧雷根认为取消

某个内阁机构并非易事，他宣誓就职时曾表示要撤销能源部和教育部。

尽管任职的头一年，他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他的撤部建议却

不了了之。最终，雷根总统不仅不再提撤部之事，而且，事实完全相反，

他还建议把退伍军人行政管理局也升至内阁部门一级，从此，建立了退

伍军人事务部。 

无法用一个或可预示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取消了有些机构。改革是主要

原因。将某些职能转换到其他机构，迫于政治压力而拒绝成立新机构或

将某些职能转让给私营部门，撤销陈旧的机构或控制新的机构的做法仅

仅是一线希望而已。 

政府工作的这三个特点的重要性反映出边境政策或控制国家疆域及管

理的问题可以说明，联邦政府全权负责对疆域的管辖(但联邦主义意味

着各州及地区机构的管辖范围要受到国家疆域边界的限制，这些机构不

能危害这些边界)。联邦对疆域边界的管辖责任不是交给任一个机构来



承担。内阁各部中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内政部、卫生和公共事业

设施部，以及农业部都分别享有一定的管辖权。各部均在边界疆域地区

没有办事处。即使连边界上居民迁移和货物买卖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也分

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管理：一个是管理货物的海关总署巡逻

站，归属财政部；另一个是管理迁移居民的边境巡逻站，归属司法部。

最近，为了消除边界管理的混乱和凌乱的分工，提出了一项建议，让管

辖边界问题的各机构彼此经常联系，以便容易协调合作(合并成一个机

构是不可能的)。但这一建议未得到支援。鉴于以上所述的三大特点，

所有这些机构有可能继续存在；还可能设立新机构，在边界政策和管辖

权上将继续存在分散管理，莫衷一是的局面。 

1976 年 4 月，科罗拉多州通过一项「日落法案」，要求所有政府专案和

机构定期接受审查，取消或重新组建那些效率低下的机构。其他各州也

纷纷效仿。联邦主义将又一次被证明是美国创造性改革的源泉，但实际

情况并不令人十分鼓舞。「日落审查」看上去仅仅是又设立了另一个行

政机构而已。 

自由获取资讯是另一难题。在这方面各州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典范。要

想获取资讯，需知从政府机构可以获取何种资讯，做这些需要的仅是极

大的耐心──这大概一部分是由于行政机构酷爱把匿名权和保密当作

职业特权吧，同时，一些机构没有额外人手，很难按规定审理那些又繁

琐又冗长的要求。尽管 1967 年通过了自由获取资讯法案，资讯的流通

也没有明显加快。大多数机构会十分精明地将他们不想透露的资讯归入



可以保密的 9 类资讯之列。有些州甚至还规定了披露资讯以及保护隐私

的更为严格的标准。对此，国会必须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也不能保

证会带来改观，而且会更多地造成对资讯流通的限制。很多机构以及国

会的一些议员早已对公民可以随意获取资讯忍无可忍，他们支持以往雷

根政府限制自由获取资讯法案的做法。 

 

最后，存在着对政府机构收集到的资讯种类和数量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资

讯进行改革的需要。一些机构直接从事针对公民的间谍活动，例如中央

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和国防部情报局(DIA)等，一经披露更增

加了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每个机构的改革都受到了欢迎。然而，控制情

报活动这一基本问题并未解决。只要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放手让他

们干」，那么「国家安全」这个词就似乎又一次重新获得了过去的一部

分能力，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支援。 

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资讯资料都被并正在被收集，这表现了行政机构

希望肆无忌惮地无处不在的愿望。随着电脑的普及使用，侵犯隐私权的

问题也有所增加。每一点点资讯只要收集到，就可以轻易地存储、整理

并提取使用。非法搜集资讯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即使是合法

获取资讯也构成一种威胁。相对有限的人成为军方情报部门非法政治监

视的物件；但几乎每一个美国成年人都是美国政府档案部门的一宗档案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非公用形式的存档，例如信用证和营销资讯，那

么平均每个成年人就会被几十种官方纪录记录在案)。仅各种联邦政府

收集资讯形式的名称目录就长达近四百页。 



庞大行政机构的存在是必然的。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大量的记录存档制

度和无以计数的普通雇员形成了铺天盖地的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重迭

的，有时甚至互相竞争。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已经牵涉到了普通公民的

生活。专制国家无不愿意控制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在美国，只要在

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人人都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任何权利不得受到侵

犯。如前文中指出的政府官方滥用职权足以证明官僚机构是多么危险，

即使是权力有限的政府。行政机构倾向于尽可能地收集资料。从自由的

角度看，如果这些资讯被滥用，那么收集资讯就是相当危险的。从效率

的角度看，没有必要收集资讯，而且无疑是昂贵的。 

从事机构研究的学术人士也承认，行政机构大量存在的当今世界里究竟

谁负有责任，这是严峻的民主问题中的一个。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内部都

有清晰可见的一系列控制机制，但这些机制是如此的复杂，以致在采取

行动或做决定时，几乎不可能职责分明。有些行动几乎是该机构没有明

确意图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包括高级决策人)也许认为他们

自己应该被迫起来辩护并延长这种状况来保护自己。例如，在越南战争

期间，有一派人士认为美国是在做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卷入战争的，

但是已经卷入战争的局面只能继续，以便证明以前做出的决定是正确

的。 

行政机构的存在是为了把政治决策付诸实施。有一种典型的看法认为，

总统会发觉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如果行政机构不同意总统要尝

试的政策而非让这个不情愿的行政机构去执行他的政策，那会是很困难



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如同其他机构对待总统一样，行政

机构会发现自己有相当大的反对权，这种权力不能说是否决权，但至少

可以阻挠总统实施他想实施的政策。正如总统或许会发现该机构不予合

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反对他的专案的权力一样；也正如总统会认为行政

机构对他的指令不是拖延就是以与他的意图不同的方式执行一样，总统

也有对行政机构的强大的否定权。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偏向于对行政机构

有利。尼克森时期，总统对许多专案怀有敌意，不仅是行政机构的，也

有国会的，而这些专案都是希望继续执行下去的。尼克森凭借娴熟的管

理技巧，终于减缓了许多专案的进展，仅仅行使了总统的行政动议权，

在实际上终止了许多专案的实施。同样地，尽管罗纳德‧雷根赢得了国

会相当多的支援，也还是比许多观察家所预料到的更成功地削减和取消

了很多专案。令人悲哀和沮丧的是美国政府(或者任何一个政府)所拥有

的最大权力也许是消极的，这种权力比起以积极的、具有创造性的方式

去处理当今纷杂的局面来一定更能轻易地去破坏、去延缓，或去制造消

极行为的效应。 

代表制的民主理论和美国政府基本的理论就是人民最终控制公共政策。

如果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管理，他们至少可以「赶走那些无赖」，代之以

其他他们信任的人(其他人就是那些人民相信不是无赖的人)。但是，对

于一个建立在庞大行政机构基础上，其官员是按政绩选拔，而不论所选

官员奉行的政策内容的政府来说，这个理论是不合适的。即使在理论上

讲。所选举的新官员也不会代替按政绩任命的官员。那种原来认为行政

管理和政策是两码事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些研究公共行政管理的学派现



在意识到行政管理本身就包含着制定政策，因此必然影响政策。如果公

众对官僚们不满，他们也不能简单地选举出新官员去指望他们罢免那些

凭政绩任命的官员，因为，如果那么做，会被认为是对政绩考核制度的

攻击，是在「耍弄政治」。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是行政机构多如牛毛的缺陷，才使我们备受鼓

舞地注意到有许多官员在克尽职守地献身于公众事业。尽管政绩考核制

度并不完善，但它的优点却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到行政机构总的不足之

处以及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并不是要重新改革或干脆取消凭政绩任命

官员的制度。在严厉地抨击政绩考核制度之前，人们还必须考虑任何其

他可选择的做法的弊端。设置文职官员机构的意图的确是要减少首席行

政长官对于实施法律或根据长官意志不实施法律的行政职能大军的控

制，但没有人会完全取消这一现行制度，回到旧的、腐败的、党阀分脏

制度上。设置文职官员机构的另一个意图是回答：对于困难的局面，不

是革命，而是直接地进行改革。但一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带来更多在

政治上提供资助保护的人，允许当选的政策制定人有影响行政机构的余

地。 

假如革命不是问题的答案，那么官僚政府的含义仍然足以令人不安，使

改革成为绝对必要。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官僚政府与民主是水火不容

的。按定义，行政机构是处理日常事务、讲求效率的一种组织，考虑个

别和例外是与规章制度不相符合的。一个只关心个别事务的政府有时会

前后不一致，效率低下；而民主政府几乎不可能逃避个别问题。行政机



构有能力摆脱行政监督也正好说明行政机构可以不受公众控制，而衡量

民主的最主要标准就是公众能够控制行政机构。但是，行政机构的存在

是必然的，因此，必须找到能限制行政机构向错误的方面发展的途径。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建立行政机构的行之有效的政治领导层。这并不一定

意味着总统要有更大的控制权力，当然，一定的总统监督对于行政机构

贯彻执行总统的政策是必要的。国会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国会已经在

会计总局中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调查机构。如果这个机构扩大员工规模、

权威和国会的支援，那么，当遇到棘手问题时，国会就一定能起到更大

的政策制定作用。建立这样两种控制机构，两者都对公众负责，就使行

政机构至少间接地对公众承担起责任，保障公众不受武断行为的侵害，

这是民主的需要。最后，较小的集团能够发挥更灵活的作用──因此，

民主似乎需要权力下放。 

 

焦点透视：价值 436 美元的锤子 

  

美国国防部，通常也称为「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受到指责，说它逃

避了其他政府机构所受到的严密监视。例如，费用超标，是指某样产品

超过和高出原定合同价格的部分，五角大楼就经常发生「费用超标」现

象，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就是五角大楼购买的大型载货飞机──洛克希

德 C 一 5A 银河号，在 60 年代末造成?额成本超标，超过原定价格约 20

亿美元。这 20 亿美元还不是成本，仅仅是超标准的那一部分，数额之

巨大， 占了当时整个联邦预算的相当大的部分。而这仅仅是一个专案。



即使某个文职行政机构有这么多钱供它挥霍，那些一直在审核开支专案

的审计员和会计员们也绝不会同意该机构超过约定价格持续支付货款，

他们更不会同意如此高价支付购买那些诸如螺丝、垫圈、锤子等简单工

具。 

另一方面，雄心勃勃的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人多年来一直在揭露五角大楼

挥霍浪费、管理不善的事例。其中，许多种仪器设备成本有时甚至高出

当地商店以零售价格出售的、随处可买到的同样产品的 100 倍。一些「敲

警钟的人」或一些机构雇员们在尝试实行正常的审计手续，以阻止这种

现象的发生。五角大楼的行政机构也时常有所反应，但他们不是重新审

查办事程序，而是报复那些「检举揭发者」。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

和党执政，都没有资格自豪地说，他们能够很好地处理国防部挥霍浪费

这一问题。无论哪个大党执政，总会受到这方面的不断指责。 

但是，就像行政机构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有许多相反的方面。

五角大楼内部已经出现许多改进的实例，这都是由官员自己采取措施的

结果，而且按正常的审计手续也已查出了许多超标的定价做法，对此五

角大楼丝毫不加掩饰地予以揭露。1982 年和 1983 年，一场关于购买零

部件的重要争议终于在 1984 年引发了国会听证会。会上那些「耸人听

闻的故事」多得让 1983 年 8 月， 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告诫全体五角大楼行政和决策官员，国

防部在国会和广大公众面前的可信度已经岌岌可危了。 



引起许多评论家纷纷指责的是「价值 436 美元的锤子」事件。锤子是海

军购买用来修理 F－18 战斗机航行模拟器的工具箱中的一件工具。另外

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揭露出小型部件价格增长得极高，有时这一次购买

价甚至是另一次购买价的 10 倍、20 倍，甚至 30 倍以上。其中最恶劣的

是，一个小小的垫圈从 l 美分竟涨至 1．56 美元。 

多年来支持五角大楼的国会保守派议员和自由派评论家一样，关注着目

前这种局面，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的财力未做到财尽其用，部分原因是

过多负面宣传会危及雷根政府把军事力量建设推向预定水平的努力的

积极性。 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倾向于同意价格竞争，至少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有必要的。许多人还赞成国防部总视察员在 1983 年 10 月向参议

院武装设施委员会提出建议时所指出的，整个采购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

陷，并不是所有的负责采购和库存管理的人都有「价格意识」。 

国会于 1983 年采取了一项改革措施，要求武器供应商出具他们的产品

保证书。但 1984 年，来自北达科他州赞成这一要求的共和党参议员马

克‧安德鲁斯(Mark Andrews)指责说，当年 3 月五角大楼实施的新规章根

本没有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而是在破坏国会的法律。新规章准许作为

例外的产品太多，在他看来，法律已成为一纸空文。五角大楼全部采购

合同中大约 20％为供应商报销成本──无论成本高低──再加上利润

－成本的百分比。很显然，在这种规定下， 官员对节省费用几乎没有

积极性。新规章准许按此类合同采购的所有产品均可以不出具产品保证

书，或者所出具的产品保证书名不符实。因此，新规章就给了供应商一



个极好的借口，他们会夸大产品保证书成本太大，完全没有必要附上保

证书。参议员安德鲁斯和他手下的官员均持这一观点。 

通常，涉及成本的问题是由于局限性的规定阻碍了竞争的成果。例如，

空军需要为一架波音 AWACS 飞机上的一只踏凳的腿配置三个塑胶套

子，波音公司便如同他们设计制作其他零件一样地设计了套子，并专门

设计了工具制造了所需要的 3 只套子。一位海军军官抱怨该公司此项产

品的报价太高，竟达 3136．61 美元。消息传出去，引起很大不满，这

时，空军才发现，原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上只需每只套子 34 美

分就可以买到。即使那样也还是造成了一些浪费。这个价格只能在一次

性购买 40 只套子以上时才能成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价值 436 美元的锤子」还似乎算不上不可思议

的高价。它只是价值 847,000 美元的那只工具箱中的一件工具，整个工

具箱的间接费用和利润被平均分摊到每件工具上，而不考虑每件工具的

成本。这把锤子，本来公司只耗费成本 7 美元，再加上 3 美元的包装和

运输费用。因此，总共也就是 10 美元一把，但是，会计计算时，把整

个工具箱的利润也平摊了一份给这把锤子，因此这把锤子似乎值 436 美

元。这其中还有在抗议声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究竟为什

么政府要付 10 美元买一把公司只花 7 美元购得，包装在一只盒子中，

然后送到政府手中的锤子?即使不考虑会计计算方式，仅一件产品的净

利润就接近 43％。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其他产品的利润究竟会有多少呢? 



五角大楼内部的行政机构是不可能深究这个问题的。行政机构的总趋势

是维持原状，或在原状上稍有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出现新问题。正如

参议员安德鲁斯 1984 年 3 月 15 日在向参议院国防事务拨款分委员会所

做的讲话中指出的，五角大楼对于要求出具产品保证书的法律所表现出

来的态度足以说明，」行政官员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使一条法律名存

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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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司法程序 

 

美国的司法体制 

做出判决：法律的适用性 

    宪法及司法审查权 

    条约、法规及普通法 
    法律程序的几种类型 

法院 

    双重组织结构 

    州法院 
    联邦法院 
    法院的组成形式 

法官职位：产生及其作用 

    法官的产生 

    法官的作用 

执行者的司法职能 

    员警 

    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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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对司法制度的支持 

公众的角色：律师及陪审团 

    律师 

    陪审团 

政治、公平保护及法院 

焦点透视：最高法院提名中的种族和性别问题 

建议读物



 

法律从不会使人们自由；而人则必须使法律自由。 

───亨利‧大卫‧梭罗 

  

人类社会的政治历史大多数可归结为，在人类社会中为建立另一种可选

择的强权而斗争，首先是在个人之间，然后是在被称为国家的小集团与

大集团之间。众多形式的司法程序就是用于解决冲突纠纷的人类文明的

答案。 

从体制上看，司法程序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制度的关键部分。不论司法

制度采取哪种形式，它的基本政治作用是一致的──帮助社会控制(而

不是消除)冲突。司法制度可以借助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来支援它的决

定，但这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如果对大多数决定都不能自愿服从，那

么，这个制度的作用就有问题了；如果暴力是唯一的制裁措施，社会发

展的代价就太昂贵了。当公众对司法制度的认可程度下降，人人都在扮

演法官的角色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就丧失了。对法律的尊重

是政治秩序的生命。如果司法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其他方面不合拍的话，

就会给政治制度带来可怕的重负。 

  



美国的司法体制 

如同美国政治制度的其他部分一样，司法制度也是殖民时期的经验及革

命时期的设想的结晶。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制度主要吸取英国法及其主要

体制，但其他一些渊源，如纽约的荷兰惯例，也得以保存下来。殖民地

时期环境的压力和现实需要将旧世界的司法模式做很大的改变。那个时

期的司法职能与立法职能是紧密交织，甚至是融合在一起的。殖民地最

高一级的法院通常是皇家理事会，它也是立法机构的上院。殖民地的人

民在大革命之后摒弃了这种权力融合的体制，建立了单独的一套法院系

统，法官的权力相对独立。宪法设立了位于国家制度最高层的最高法院，

把创立其他联邦法院的权力赋予了国会。州法院的设立由各州负责。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日臻完善，而且在该司法制度内设计新型法院

体制的努力仍在继续。 

  

做出判决：法律的适用性 

  

宪法及司法审查权 

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美国法院以四套主要规则作为指导思想。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宪法本身。所有法院──联邦、州和地方法院──都要维护宪

法，并且根据宪法的规定，在各自管辖权内对涉及宪法的案件做出判决。

最高法院对涉及联邦宪法的问题有终审权(尽管国会及各州可以通过宪



法的修订来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国家宪法高于其他一切规章。州宪

法不得包含违反国家宪法的规定。同样，城市及县的规章也必须与州宪

法及联邦宪法保持一致。州及地方法院就案件的司法原则是根据上述低

一层次的宪法的解释来判案的，该州的高等法院对这些案子有最后的裁

决权。 

法院所具有的解释宪法并且要求法律及其它公共行为与宪法保持一致

的一般权力被称为司法审查权，它是美国法院行使政治权力的基础。司

法审查权使法院本身成为国家宪法的诠释者，因而确保了它的持久生命

力。最高法院甚至可以监督国会及总统的行为，如同它在水门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那样。通过行使权力来测量政治活动是否符合宪法──尤其是

人权法案，法院已经成为──也许是与它的愿望相反──国家的良心所

在，它维护它所认识的宪法中的价值观，并不时地以这些价值观提醒政

府及被统治者。其他国家很少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力，只允许它们解释法

律，而不是宪法。在别的联邦制中也存在司法审查权，而且在一些国家

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许多是接受了美国的模式──但对它最充

分的应用则只有美国。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司法审查权的突出表

现及其影响会有所不同，但是一旦有涉及宪法问题的案子出现，法官总

是有机会使用它。 

  

条约、法规及普通法 



除宪法之外，法院还须执行由条约规定的义务。条约是国家间订立的协

定。一项条约要求采取的行动与宪法不一致，则不能在国内得以执行。

州的立法如果与有效条约发生冲突，也不得实施。例如，任何违反出版

及言论自由的条约都不能在美国得以执行；又如，州捕鱼条例与保护印

第安国家永久捕鱼权的条约相冲突，这个条约则具有优先权。1988 年春

天，当司法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提起诉讼时，国会不顾现存条

约的约束使其立法实施的权力受到了考验。1987 年通过的法律要求结束

巴解组织在联合国的观察团。巴解组织和联合国控告美国违反美国对联

合国的条约义务。审理此案的联邦地区法官认为此项法律违背条约义

务，而国会也无意废除这项条约。 

司法制度的工作绝大部分是基于法院必须执行的第三和第四套规则上

──普通法和成文法。美国的司法制度是一个伟大的法律传统──普通

法──的一部分。普通法源于 1000 多年前的英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的英国殖民地。普通法是基于「法官制定法律」并以社会行为准则及过

去的做法为基础的。法官可以基于社会类型、信奉、诠释，或在极少情

况下推翻过去的判决以及具体的法律和规则来裁决。因此，法院可以根

据「社会舆论」裁定某个作品为色情文学作品。由于强调法官对社会信

仰、其他案件以及情况变化有解释权，因此，在他或她的判决上有很大

的灵活性，法官的个性及背景情况也就相应地重要起来。已建立的传统

是一个制约力量，但法官仍可以自由地解释社会的变化，找到其他的先

例，注意公众的意见──总之，法官可以将法律变活。另一个裁决的根

据是衡平法，也起一定的作用。衡平法过去曾是一个单独的体系，但现



在已经与普通法合并在一起。衡平法是建立在公平原则基础上解决纠纷

的一套体系，是为了防止决定是非曲直的时候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唯有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制度不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这是受法国

传统的影响。我们还注意到，路易斯安那州制定的法律遭最高法院撤销

的数量也远远高于其他州。 

现在，大量出现的成文法，即立法通过的书面法律，在判案中比基于司

法先例的普通法显得越来越重要。今天，以书籍形式出版的成文法有一

百多万个，另外还有成千上万个行政法规。这个由禁令、法规以及命令

形式组成的复杂体系给法官行使权力并承担责任带来了新的资料来源。

它也赋予公民大量的义务，以及众多的权利。同时，因为它促使争议纠

纷的数量不断增加，也使得司法活动日渐活跃起来。整个制定法律的体

系，包括宪法通过之前在各州施行的一些法规，都可以由诉讼当事人(诉

讼中的双方当事人)和法官加以援用。甚至一个法律经过数十年都从未

执行过，也不能因此认为它无效，尽管使用这一法律可能被视为带有偏

见。除非一项法规有一个到期时效，否则它是无限期有效的，只有当法

院撤销它或通过立法予以废止时，它才失去法律效力。因此，19 世纪

90 年代通过的调整私人航行水域的联邦法律，到本世纪 60 年代又复活

了，被生态学家用来对付工业污染问题。立法机构很少废止法律，而司

法上极少废止法律，仅仅只有几个法律宣布无效，也是根据一个一个的

案例决定的。 

  



法律程序的几种类型 

在多数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律行为的各种类型有着一定的基本区别，尽

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重迭。普遍的一种区别在私诉和公诉上。私诉，

顾名思义，是用来解决个体当事人之间的问题的(例如，婚姻及继承)。

公诉，则是关于国家的运作方面的问题(例如，各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

这些由行政法来调整)。当碰到宪法问题时，就产生了一个公案的特殊

类型──尽管在美国，如果程序上可能的话，法官们也试图不触及宪法

问题而了结此案。 

法律学者和律师在刑事和民事诉讼方面也有区别。在刑事诉讼中，政府

代表全体社会，起诉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政府控告并审判罪犯。民事

诉讼则发生在民间的当事人之间(或将政府机构视为民间个人)，尽管审

判的结果会对公众产生影响(例如，一个私营的利益集团状告汽车制造

商未能达到抗污染标准)。具有巨大能量的政府出现在司法程序中，使

得刑事程序中原本重要的公正性更为重要了，而且也更难保证了。最高

法院已经对此予以认真的考虑，并在过去的 25 年里，在刑事司法方面

已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定(见表 10－1)。 

任何不同形式的诉讼都是政治尝试的基础，尽管这些问题经常是涉及宪

法或刑法的。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且激烈的

权力之争主要反映在对以下问题的判决上，诸如竞选集资法是否符合宪

法、独立的法律顾问或特殊检察官」的活动、或是授予政府的一个独立

机构的权力等。 



刑法中有一部分法案在本质上也带有政治色彩。在这些法案中，国家原

本作为一方卷入进来。例如，竞选及选举活动已经导致了法庭的介入。

在过去的 40 年中，更为古老的政治犯罪包括叛国罪、煽动罪、公务员

渎职罪及暗杀罪，成为美国戏剧性政治尝试的题目。1980 年，对联邦和

州的政界人士进行的诸如贿赂罪的一系列调查和指控，充分展示了这类

政治犯罪。甚至是普通的刑事犯罪也会沾染些政治色彩，如前面提到的

那样，如前白宫助理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因为证罪而受到指控。 

  

法院 

假如没有一些机构在具体问题上解释法律并应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那

么，法律仅仅是一种意图的陈述而已。美国法院只负责处理实际的案例

和争议。它们不像某些外国法院那样，对假定的立法或事件提出谘询意

见(一些州的最高法院除外，它们有时应州长或立法的要求而采取上述

行动)。 

所卷入的团体必须有起诉的理由，也就是说，每一方都受到了人身的侵

害。原告不能仅仅因为不喜欢某项法律或提案，或者认为应予改进而提

起诉讼(在一些外国法院，未受侵害的个人也可以对法律提出异议，这

项权力在拉丁美洲国家很普遍)。在美国受理的法庭诉讼中，原告的受

损害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别。在某些情况下，集团诉讼案的诉讼人的个人

利益只占次要地位，但却在特定情形中代表所有的当事人。对工业污染

提起的诉讼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损害赔偿数目很小，



但众多的人合起来就很可观了。对于某些类型的诉讼，州或联邦立法对

集团诉讼有明确规定，而对另一些诉讼，法院则享有自由决定的特权。

1973 年，最高法院决定通过要求原告先通知讼案的所有受益人来限制在

联邦法院的诉讼。这是一项耗资巨大又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他一些裁决

也对起诉权进行限制。纽约州罗贾斯特市的一群黑人试图反对通过城市

郊分区法，认为其中有歧视性规定；但他们发现他们无法起诉，因为无

法找出证据证明建设者们打算在市郊区内建低价住房。因此法院认为不

存在争议，讼案不成立。 

表 10-1 

有关刑事程序的最高法院裁决 

案件 相关的修正案 结果 

沃伦法院     

马普诉俄亥俄州（1961) 第四 非法搜查和扣押的证据不得在任何法庭

被接受 

罗 宾 逊 诉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案

（1962) 第八 宪法规定的禁止酷刑和非常用惩罚对州

也通用 

吉迪恩诉温赖持案（1963) 第六 所有重大案件中必须为穷人提供律师 

马洛依诉霍根（1964)和墨菲诉

河滩委员会（1964)  第五 不得自控有罪的权利适用于各州 

埃斯库贝多诉伊利诺依州案

（1964) 第五和第六 应当允许被告找自己的律师 

波因特诉得克萨斯州案（1965) 第六 州审判中的被告有权与不利的证人对质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五和第六 未有警告而取得的供认无效 

华盛顿诉得克萨斯州案(1967) 第六 应帮助被告取得有利于己的证人 

克洛普弗诉北卡罗莱纳州案

(1967) 第六 所有法院都应当确保迅速审判 

特里诉俄亥俄州案(1967) 第四 可以根据可能的事由「截获并搜查」 

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8) 第六 所有重大案件均应保证由陪审团审查 



本顿诉马里兰州案(1969) 第五 对双重危害的禁止适用于各州 

伯格法院     

哈里斯诉纽约州案(1971) 第五 允许使用不合格的证据驳斥被告人的真

实性 

布兰兹伯格诉海斯案(1972) 第一 记者不得使用机密资料回避作证 

弗曼诉佐治亚州案(1972) 第八 死刑因无固定的应用而被废除 

阿 吉 辛 格 诉 伊 里 诺 斯 州 案

(1972) 第六 应为可能被判徒刑的案犯提供辩护律师 

斯特朗克诉美国案(1973) 第六 如果拒绝使用迅速审判，案子必须撤销 

密西根州诉莫斯利案(1975) 第五 被逮捕者拒绝说话后，审讯可以继续 

斯通诉鲍威尔案(1976) 第四 联邦法院对非法搜查诉讼应受严格限制 

葛列格诉佐治亚州案(1976) 第八 如果程序适当，可以执行死刑 

考克诉佐治亚州案(1977) 第八 强奸罪不适用死刑 

波登柯克诉海斯案(1978) 第五 如果拒绝认罪，允许警告，提起严厉的指

控 

泽克诉斯坦福日报案(1978) 第一和第四 可以不经事先通知搜查报社 

加尼特诉德‧帕斯卡案(1979) 第一和第五 可以终止审判前的听审 

里 奇 蒙 德 报 诉 弗 吉 尼 亚 州

(1980) 第一和第六 报社及公众参加刑事审判受宪法保护 

罗德岛诉伊尼斯案(1980) 第五 对「讯问」做广义的解释；维持米兰达法

案 

爱德华诉亚利桑那州案(1981) 第五和第六 除非嫌疑犯与员警交涉放弃，疑犯有权要

求律师到场 

美国诉罗斯案(1982) 第四 允许扩大搜查车及其它内容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诉 西 若 洛 案

(1982)和道化学公司诉美国案

(1986) 
第十 允许无搜查证进行空中侦察 

福特诉曙赖特案(1986) 第八 处决精神病人违反宪法 

伦奎斯特法院     
麦克莱斯基诉坎普案(1987) 第八 应摒弃带种族隔离的死刑案 

美国诉萨莱诺案(1987) 第八 支持预防性羁押 

巴斯顿诉肯德基州案(1990) 第六 对未达一定年龄的罪犯可以处以死刑 

斯坦福诉肯德基州案(1990) 第八 不得剥夺某一特定人种的陪审员资格 

 

法院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履行解决纠纷的基本职能；这种纠纷有时在一个



具体案子中仅包括几个人，他们要明确某个标准的含义。甲是否殴打其

妻?乙是否将无价值的东西卖给了丙?这类案件的判决类型中带有政策

性的倾向，如涉及妇女权益或者公平买卖的权利。在这样一系列的案件

中，或有时在一项重大审判中，法院通过建立新的规范或重新确认老的

规范，而充当具有准立法权的机关。这并不是司法权篡夺立法权的行为，

而是美国司法活动不言自明的本质。 

  

双重组织结构 

美国的法院是一套复杂的机构。联邦主义创立了一个州和联邦的双重法

院体系，这个体系部分而不是全部都分层分级的(见表 10－2)。两个分

支体系的交织比联邦和州政府的行政和立法的交织还要厉害。在很多情

况下，活动重迭的性质和程度造成了许多冲突和混乱。 

管辖权经常发生重迭。尽管有相当明确的管辖权规定，在特定民事案件

中的当事人及刑事案件的公诉人能根据法院及其体系的不同做出选择。

在对某个观点给予支援方面，不同的法院持不同的态度。许多诉讼案的

第一个判例当然也就成了联邦或州法院的选择，然后就是看本体系内法

院有无判例，再加以选择。在刑法中，具有双重管辖权的诉讼案的数量

比民法案例少，但一个单独的行为可能会同时触犯州和联邦的法律。这

时两个层次的公诉人如果双方都有兴趣，就必须做出决定，应由谁依一

定的规则和程序首先起诉。辩护方也可因法官带有地方偏见为由，将案

件转移到其他法院受理。 



如果在一个体系中起诉失败，而有可能在另一体系中继续指控时，被告

可能会再次受审，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双重危害──宣布无罪后又因

同一指控再次受审。起初这道禁令只适用于联邦政府，而许多州不服从

这一规定。1969 年，最高法院规定此项禁令对各州同样适用，然而，最

高法院并未认为在州和联邦法院进行的审判构成双重危害。 

  

州法院 

各州的法院体系随着各州的规模，社会环境及富裕程度的不同，在组织

形式上相差很大。所有的州都有一个最终的上诉法院，或称为最高法院。

德克萨斯和奥克拉荷马州根据案件的性质将上诉法院区分为刑事最高

法院和民事最高法院。较大的以及城市化的州还有一个中层的上诉法

院。州司法体系的主力是下级审判法院，这些法院是根据司法管辖权和

权力划分的。 

  

表 10-2 

双重法院体系〈注释 1〉 

联邦法院 州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1) 
 
9 位大法官 

高等法院(52) 
一般称为州最高法院；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

马州针对刑事和民事上诉，设有双重高等法院

美国上诉法院(13) 
 
179 位法官 

中级上诉法院(46) 
可以被称为受理上诉法院，高级法院或其他类

似名称 



美国地区法院(94) 
 
645 名法官 
323 名专职和 
153 名兼职地方法官  
 
 
 

一般审判法院 
县法院；地区法院；巡回法院；高级法院 
等等；还有专门管辖权－－离婚，缓刑，未

成年人法院 
初级或下级审判法院  
区法院；交通法院；治安官；夜间法院； 
小申诉法院；专属法院；行政官法院 
大约有 16,000 个州法院，约有 27,000 名法官

注释 1：根据 1992 年 10 月的统计数位。 

初级或小法院受理小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例如，一个小的索赔，法院审

理争议额低于一定数额，通常是 500 美元到 800 美元之间的纠纷。治安

官(JP)也在轻微民事案件(通常争议额低于 200美元)和轻罪(轻微刑事案)

上有管辖权，同时还有权主持婚姻，处理交通违章行为。治安官一般未

受过良好教育，被人们称为「绞刑判官」。研究表明，这些官员负责审

理的案子，96％被定有罪。把治安官与不加思索的、相当低劣的司法判

决联系在一起是令人遗憾的，因为美国实在是需要声誉好的初级法院。

虽然，理论上有权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一级法院，但州受理上诉的法院

很少复审普通审判法院的判决，普通审判法院同样也很少复审下级审判

法院的判决。 

具有一般管辖权的审判法院处理在美国的大量刑事民事案件，而下级法

院则处理涉及交通及其它地方性规章的案件。1990 年一般审判法院受理

的案件约为 3300 万，而下级法院受案量约为 6700 万。只有很少一部分，

大约 25 万个案子上诉或被州受理上诉的法院受理。 



因此，州审判法院所具有的司法质量决定着美国的司法质量。在这些法

院中，大多数法院的审案能力已经随案件数量的增长而被逼到了极限，

司法人员的增加却远远落后于需要。 

  

联邦法院 

相比较，有些法院尽管比另一些法院要忙，但是联邦法院还不是负担过

重的。案件不是那么多的原因是联邦法规比州法律要少得多。相对州的

一般审判法院来说，联邦最低层次的法院是地区法院，大多数联邦审判

案在这里受理。国会 1789 年通过的司法法设立了这些地区法院。每州

至少有一个地区法院，多的有 4 个。根据每个法院工作量的大小，法官

的数量从 1 个到 24 个。在初期阶段，法官受到联邦地方行政官的帮助。

近年来所有联邦法院的工作量逐步增加，到 80 年代末，每年受理的案

子超过 25 万件。国会在它认为需要的地方，可以增设法院和增加法官。

 

地区法院的上面是联邦受理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有时也称巡回法院)

和最高法院。1789 年的司法法设立了中级法院，每个法院由最高法院大

法官领导，并进行「巡游」(即在他的辖权内巡回听审上诉)。到 1891

年，建立起了现今的上诉法院制度。随着南部庞大的第五巡回庭的分裂，

外加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庭的数量扩大到 12 个。在 80 年代，上诉案的

数量不断增加，到 1991 年，上诉案超过 42000 起。 



现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什么巡回任务了，除非在授予延期执行那样

的事务时，承担对某个特定的巡回庭的责任。来自地区法院的上诉由巡

回庭受理。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当审理涉及联邦、州或地方的法律是

否违宪时，就要由包括一名上诉法官组成的三法官审判庭来审理，并由

法院颁发禁令。这类案件须直接向最高法院上诉。在多数情况下，巡回

法院的判决都成为终审判决，只有大约 10％的案件继续上诉。 

美国最高法院主要是受理上诉案件，尽管它也有初审管辖权(即有权审

判尚未在别处受理的案件)。多数初审案件是一州起诉另一州，是必须

由最高法院受理的。一州诉美国，一州诉外国公民或另一州公民，以及

涉及外国大使和其他使节的诉讼也可以在最高法院初审。自从最高法院

设立以来，只有大约 100 个初审诉讼在最高法院判决。最高法院的多数

工作是复审州及地方的审判，或裁决对联邦裁决不服的上诉。不论州还

是联邦法院的诉讼，当事人都可以要求最高法院复审任何案子，也就是，

可以请求最高法院向下级法院下达书面的「取调案卷」的令状。最高法

院根据「四人原则」有权批准或拒绝这个要求，即必须有至少 4 名法官

的同意，方可调取。最高法院现在每年受理的案件超过 6000 件(199l─

─1992 年度为 6770 件)，每个年度发布 100 多个完整的法院意见。断续

地有一些关于国会是否有可能新设立另一级受理上诉的法院来处理上

诉案件的讨论，但许多专家认为这样只会降低上诉法院的权威。有些人

则提议，最高法院应加强受案的筛选工作的建议。 



理论上，当联邦法令或州法律与联邦法律、条约或宪法相抵触时，或者

州的法律支援联邦法令或州法律与联邦法律、条约、宪法有差异时，存

在着一个提起上诉的权力。然而最高法院有很多技术上的理由拒绝受

理。它可以认为提出的有关联邦的问题不是「实质性的」，或者未能及

早在审理过程中提出。70 年代及 80 年代的总趋势是，联邦法院在审查

州的诉讼活动上的地位正逐渐减弱。 

另一个避开联邦问题的方法就是声称整个问题是「政治问题」，应由另

一个部门来处理(「热土豆法则」)。当最高法院做了准备的情况下，这

样的政治问题也会成为司法问题。例如，最高法院多年来曾拒绝受理涉

及州的任命和联邦立法区划的案件，之后，又突然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裁

决。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从不触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否违宪的案件。 

国会也设立了一些专项法院，如军事上诉法院，是军队司法系统的最高

一级；以及税收法院。它们主要负责一些专门的法律，但它们的判决同

常规法院的判决一样能成为法律(由于这些专项法院是根据宪法第一条

规定的立法权而设立的，它们有时也被称为「立法」法院，以示同那些

根据宪法第三条司法权设立的被称作宪法法院的联邦法院有所区别)。 

  

法院的组成形式 

州及联邦司法系统在形式上实行等级制，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行使权

力是很有限的。有些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进行监督，根据需要进行



调动，甚或因故免去法官职务。在另外一些州，法官独立于任何权力，

除非受到弹劾，或在选举中失败。州高等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有约束

力，但下级法院可以抵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做出与高等法院不相

一致的裁决。每个法院基本上自身是一个实体。除少数例外，没有对证

据及程序的统一要求，每个法官均可自己决定证据是否可接受、开庭时

间、开庭多长时间等等问题。 

半个世纪以前，国会赋予最高法院制定司法程序的联邦规则的权力，例

如，对审判的采访等。国会继续审查这些规则，而程序可以在总的原则

下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有一些地区并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在民事审判

中组成 6 人的陪审团。上级联邦法院除了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外，并无

控制下级法院的权力，在下级法院不予理睬或强力反对时，最高法院也

不能强迫执行判决。传统的、也是经常被拿来研究的例子是最高法院做

的反对学校祷告的规定。在全国的许多学校里，每天开始的第一件事仍

是祷告或颂读圣经。反对这一裁决的人们未能通过修改宪法使这行为成

为合法的，因此，这一行为是违宪的，而裁决仍然有效。同样，一些很

强硬的少数派反对堕胎是符合宪法的这一裁决(罗诉韦德案 Roe v. 

Wade)，使这一问题成为自 1973 年以来每次竞选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

下级联邦法院可以不理睬现行的裁决，或重新审理返回的案件，并且以

稍微不同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过程也许要很多年的时间，如始

于 1973 年的状告杜邦长期以来的就业偏见诉讼案一样。当诉讼最终结

束时，许多原告已经不可能从判决中受益了，甚或已经死亡。 



  

法官职位：产生及其作用 

  

法官的产生 

在美国挑选法官有两个主要途径──任命和选举。第三种选拔方式是这

两种途径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的法官必须至少

由选举人团批准一次。 

根据宪法规定，所有联邦法官都是由任命产生的。并且因「表现良好」

而一直担当此职。这实际上是终身任命，因为只有弹劾是唯一的罢免手

段。历史上曾有 11 名联邦法官遭弹劾，另有 8 名在面临弹劾时辞职。

自从 1789 年以来担任联邦法官的数千名法官中，只有 7 名因遭弹劾而

被实际罢免。最近的一次罢免发生在 1989 年。这两位被罢免的法官都

对定罪提出异议，最高法院于 1992－1993 年安排了听审其中一个案件

(尼克森诉美国 Nixon v. U.S.)。另外，联邦法官的薪水由国会保护，在

其任职期间不得减少。因此，尽管法官来自于政治程序之中──由总统

提名，参议院确认──一旦他们司法官之职，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制度之

外的。因此，尽管总统所提的几乎都是出自他本人所在的政党的成员，

并与他志趣相投，但随着他们的不断成长变化，为了适应法官职位的要

求和机遇，他们往往变得令提他们名的人吃惊不已──甚至深感痛心。

历史上的意外事件也许给一位总统较其他总统更多的任命机会。佛兰克

林‧罗斯福任命过 9 人；理查‧尼克森任命过 4 人；杰拉尔德‧福特只任



命过 1 名法官，卡特总统未能任命任何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一位总

统离任很久以后，他的任命，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仍对政治程

序有一定的影响。卡特总统创下了首先挑选妇女及少数党派成员任下级

法院法官的记录。雷根总统为最高法院任命的第一位法官是最高法院的

第一位女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而且他

在 1986 年任命了第一位上诉法院的女法官。否则，他的政府就太倾向

于白种人、男性、保守了。到 1992 年，布希和雷根总统所任命的法官

占现在任职法官的 60％，他们的任命几乎清一色是白种、富有、男性保

守派人士。他们的审判与卡特时期任命的法官，或者甚至是福特和尼克

森时期任命的法官风格迥异。因为他们大多数还很年轻，他们会控制联

邦法院达几十年。也许，布希总统将会因他提名托马斯任大法官所引起

的争议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于司法任命终身制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会使法院由那些

不再代表国民一致意见的人士把持，并且这些人也不再对选举人团负

责。支持者则认为，为了让法官能够裁决有争议的案子，特别是有关宪

法的，不因裁决不受欢迎而害怕坐不稳自己的位子，因此司法独立是必

要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说的最高法院法官「永远不死，很少退休」说

明了这个问题，也提示了部分解决办法。如果能鼓励大法官们退休，如

同在低级法院中所做的那样，终生任命所产生的一些不利因素至少可以

得到些许控制。 



大革命运动之后，由选举产生法官的制度，使公众可以对政府的所有机

构进行控制。大多数州采取了这种方式。拥护者声称，这种方式是为了

让更多的、更能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当选法官。反对者则指出，公众对司

法选举态度漠然，在竞选筹资方面也会遇到诸多的困难和利益冲突。在

一些州，这场争论导致了一种综合选举法官的方式：行政长官提名法官

人选──这其中可能还有议会或专家委员会的参与──但最后还须由

选举人团来确认。 

不论是选举的还是任命的，法官可以持自由的或保守的观点，可以是宪

法狭义解释派或广义解释派，可以是激进主义者或者不是。法官对社会

和政治是持自由的观点还是保守的观点?当法官遇到涉及宪法的问题

时，他们是对宪法做灵活的解释还是顺应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还是置宪

法条文不尽人意的笼统模糊于不顾，坚持严格遵循字面意思呢?最后，

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应当是努力寻求行使制定政策的权力的机会呢?还

是抵制这些机会呢?每个法官所表现的可以是上述种种倾向的任意组

合。一个自由派法官并不一定是激进主义者；保守派法官也未必一定是

狭义解释派。 

  

法官的作用 

对法官的要求在逐渐增加。首先要求法官是一名行政长官。他们必须看

管好自己的法院，包括自然界的植物。他们须制定预算、成为院外活动

分子、寻求资金和人才。他们和他们的书记员必须建立一套案件受理及



审判的程序，以便法院依法顺利运转。有些州及联邦系统专设管理人员

辅助这项工作，但是法官的职责仍很重要。 

第二，法官是协议的协调人和仲裁人。绝大多数案件。包括刑事和民事

的，在审判外协商解决。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达成解决协议，或者(刑事

案件中)公诉人提出有引诱力的优惠条件，使被告承认有罪。这种做法

把一些不需要经过审判就能很好解决的案件，同那些事实或法律不清，

或者根本无法达成协议的案件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法院的受审量维持

在可以承受的水平，同时对冲突的解决大有稗益。但是当受案量的压力

过大，而事实上，公诉人认为应当通过审判来解决纠纷时，问题就出来

了(参见后面对辩诉交易的讨论)。 

第三，在必要的时候，法官主持审判活动。在普通法制度下，他们是中

立的一方或仲裁人，调整论战中冲突的双方。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

法官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断，并决定民事解决方案或刑事处罚(除非

法律有明文规定)。在陪审团的审判中，法官分享陪审团的权力。陪审

团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并根据法官的法律意见决定处罚。法官通过总结

陪审团意见，向陪审团提供法律建议而对陪审团产生相当的控制力。在

某些情况下，法官可以改变或搁置陪审团关于处罚和损害赔偿的判决。 

在审判和协商中，法官扮演的是法律的执行者，对具体的案件提供标准

的法律规范。多数判决极少具有明显的政策意义。审判法官只是偶尔地

在他们的判决中直接或立即注意到政策的问题，通常是上诉法院法官

(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如此。通过对法规或宪法的解释，法官以很多



途径来指导公共政策。一方面是因为立法上有意使用模糊语言，另一方

面是因为法律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不论立法意图或立法者的目的如何，

随时都会出现一些出乎法律或宪法明确规定之外的情况。由于其必要

性，法院必须参与公共政策的建设。因而，法院也成了利益集团试图提

高他们自身地位的活动渠道。不得人心的利益在法院可以找到司法救

助，法院不会将做出的裁决付诸公众表决。我们会发现，很难了解法院

是怎样以它的判决来对抗立法部门的。不管怎么说，这是美国制度的一

部分。尤其是对重大的宪法问题存在争议时，法院的政治权力在于，它

能很明智地利用本身具有的制定政策的机会，因此，法院被认为是国家

的「良心」所在。 

  

执行者的司法职能 

执行者也积极介入司法体系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官的选举，就是参

与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执行者负责治安、起诉和惩罚──这些都

是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员警 

员警处于刑事司法体系的前沿。员警的工作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州和联邦政府保留一些力量，诸如高速公路巡逻队或稽毒署；大部分员

警归属市政部门及警长办公室。尽管无人知道确切的数位，美国员警大

约有 42000 支部队。员警的开支是城市预算的 l／4 或者还要多。 



员警的首要职责是执行逮捕，主要是通过市民投诉或提供的情况，员警

自身也负责调查某些犯罪，如毒品犯罪。在员警的工作过程中，他们在

逮捕、调查及讨论提起公诉方面有很大的酌处权。这种权力使员警的工

作及其控制权力成为一个固有的政治问题。 

员警也是规则的执行者。在他们决定严格执行某些法律规定而忽视或轻

视另外一些时，实际上是偏向那些带有一定阶级偏见的规则。对上层的

白人犯罪行为，他们可以不予理睬，而对下属的少数民族犯罪则进行打

击。例如，除非极大地影响到白人阶层的利益，毒品交易引起的暴力一

般不大会得到员警的关注。 

员警通常是政府部门中最显眼的部门。他们本身就是维持秩序的标志。

研究表明，员警的出现，尤其是以步行的方式，本身就有助于防止第一

类破坏秩序的行为──砸碎玻璃窗、破坏汽车──导致更加严重的犯

罪。社区的信任感也会因员警的出现而得到加强。 

公众对员警提供的社会服务的需要也在增加。警察局是唯一有可能在一

年的每天的 24 小时内都办公的公共机构。许多要求仅仅与法律和秩序

有点相关(比如，寻找失踪者，把病人送急救室)。这种服务最终会有利

于维持公众的和平。员警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成了对员警职务的性质及政

策服务的质量的部分争论焦点。那也是一个持久争论的政治问题。 

  

公诉 



执行者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活动。即使在州司法部长一级的检察官职

位也通过普选产生，或任命。如联邦地方检察官，就属于这种情况。检

察官做出的决定也同员警的决定一样，实质上是政治问题。是否调查、

以何罪起诉、怎样进行审判──在将处理的案件中都有实际的政治含

义，并且对法律实施的总的方向产生影响。水门事件、雷根的前顾问迈

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和林‧诺福茨格(Lyn Nofziger)的案件以及伊

朗事件，都具体地解释了这一现象。为避免执行者对起诉权的控制，人

们提出了独立公诉人的设想。但就因为其独立性，公诉人在 1987 年受

到攻击，立法也于 1992 年失效。 

  

监狱 

监狱、看守所及其矫正机关是执行者的另一个主要职责。一旦宣判后，

被定罪的被告就不再处于审判执行者的控制之下了。缓刑官监督那些未

判入狱的人犯。监狱和看守所分别由不同级别的执行机构负责管理。释

放由州及联邦行政部门任命的假释委员会决定。法官在这些活动中也有

发言权，但影响力很小。另外，州及联邦立法或统一宣判提案剥夺了法

官的大部分处置权。 

国家刑事系统中的许多司法环境是受司法监督的。人们认为有些司法环

境是野蛮的、惨无人道的、为宪法第 8 条修正案所禁止的。法官所能采

取的补救措施主要是停止将人犯投人监狱，或令其改善条件，否则关闭。

最后的决定权在公众手中，他们必须同意支付改善条件所需的费用。 



  

立法对司法制度的支持 

议会负责通过法律，决定法院的组织形式，并给予资助。例如，国会决

定除最高法院外还应设立多少个联邦法院。它可以根据需要决定设立新

一级法院或专项法院，并且决定法官的数量。最高法院最多时曾有 10

名大法官，最少时有 5 名，虽然 9 名大法官这一数位已保持了一个世纪，

然而，它还可能继续保持下去。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的上诉司法权可以

改变。国会曾做过一些改变，同时国会也规定初级法院可以受理一些原

属于最高法院初审的案件。国会还确定司法系统内的薪水及其它费用。

1992 年薪水标准是，首席大法官年收入 16 万美元，地方法官每年 12．5

万美元。 

到 1992 年，联邦法院共有 2．5 万名雇员，其中包括法官。法院的支出

约为 20 亿美元。其他一些对法院有影响的机构和专案的资金及行政管

理，例如司法部或边境巡逻队，也必须由国会提供和规定。这些执行机

构的支出可能比法院的要多得多。例如，司法部 1992 年的预算将近 90

亿(估计数)。 

州法院的经费及组织结构与上述情况类似。尽管有些州议会已将它们的

某些控制权授予了司法机关，但权力是可以收回的。刑事司法方面的支

出资金比现有的资金来源增长得快，这就产生了富有戏剧性的问题：加

利福尼亚农村地区的一名检察官声称他没有钱对一个被控绑架并奴役



一名年轻搭车人的在押犯进行全面起诉。经过一场强烈的抗议，议会增

加了拨款。 

  

公众的角色：律师及陪审团 

公众有好几种方式可以介入司法程序。最常见的是在提出司法诉讼案中

所充当的角色。几乎所有的民事诉讼案均由公民个人起诉。大多数刑事

案件的起因也是公民个人的申诉或所提供的资讯。 

  

律师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法律职业在司法程序上开始具有渗透作用。制定

法律的议会和实施法律的执行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律师把握。这种统

治真实地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历史，促成了美国的政治并区别于其他国

家。在全世界 200 多万名律师中，美国就占了约 1／3。在工业化国家中，

美国律师在人口比例上位居第一，比位居第二的比利时高出将近 50％。

今天，律师为大多数案件辩护。律师仅是在法律的名义上拥有为他人辩

护的权利，不肯定的是刑事审案的被告是否可以坚持为他或她自己辩护

(尽管在某些初级审判法院，律师并不经常出庭，甚至会被禁止出庭)。

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将律师辩护权延伸到任何一个可能判处监禁的案件，

不论案情多简单。在几乎所有刑事案件中，政府必须为那些付不起律师

费的人提供律师，而且政府也使用律师──公诉人──提出它的诉讼。 



法官中的多数是律师。尽管没有成文的联邦法律规定法官必须首先是律

师，至今还没有一位非律师被任命为联邦法官，甚至在最高法院也是如

此。尽管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通常是依据历史的、社会的以及

政治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专业技能。在各州体系中，非律师也

很少被任命或选举为法官，除非他们担任权力极其有限的初级法院的法

官。 

律师及法学院提供的法律意见也经常被法官用来作为判决的依据。法律

刊物上的文章对某一类案件的判决也会产生影响，如种族隔离或环境问

题。 

  

陪审团 

宪法第 6 条修正案规定，被告有权与指控他或她的证人对质，并有权为

获得能为他或她辩护的证人而得到帮助。在所有的联邦刑事案件及多数

州民事案件中，被告会坚持由陪审团对这种正面对质做出裁决。最高法

院于 1968 年做出解释，说明陪审团制度适用于州的主要刑事案件。在

联邦体系中，小型的或审判用的陪审团由 12 人组成。州法院可以是 6

人，而且最高法院已规定──与州陪审团不同──如果州法律有规定；

州刑事案陪审团可以根据「多数陪审员」的意见做出判决，而不必要一

致同意。 



第二种陪审团是大陪审团，可以是一个起诉或调查团体，可以少至 1 人

或者多至 33 人。按照宪法第 5 条修正案的规定，所有受到联邦指控的

死罪或其他「重罪」都必须首先由大陪审团起诉。其他的联邦指控及各

州的犯罪都是提交到法院，陈述情况，由法院做出抉择，从法官那里得

到对刑事案件提出指控的可能性的裁决。约半数的州有大陪审团，多数

从事调查各类公众问题或政府官员的行为，而不承担指控。他们可以提

交用于指控某些具体人的报告，而并不实际起诉他们。 

陪审团作为一种制度在英国历史上可追溯到数百年以前。在大约 1172

年左右。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它成为普通法体系的一部分，后于 1215

年被大宪法所承认。从那时起，建立了 12 人的标准，形成了地位相等

的人组成陪审团的概念，产生了由大陪审团起诉的做法。从本质上讲，

陪审团是允许公众进入司法程序的一项措施。州对某人的审判权透过一

个由市民组成的小组体现出来，这个小组决定被告的命运。起初，这一

程序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排除国王和贵族对审判权的控制，今天我们将地

位相同的人组成陪审团」(宪法中并没有提及，只是提到公正的陪审团)

解释为至少部分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同被告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人组

成的陪审团。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成员一般都是从当地选举人名单上

选出来的。某些职业，如医生、律师、牧师、教师、护士、员警通常不

让担当陪审团成员。在一些州，家庭主妇或任何妇女可以要求退出。辩

方及起诉检察官都有权不说明理由而免除一定数目的陪审员资格，也可

以以偏见为由免去其他陪审员。这样做的结果是，陪审团几乎从未代表

人口组成情况，或是与被告地位相同的集团。 



今天，无论是大陪审团还是小陪审团，都受到了抨击。陪审团审判的方

式正日渐消亡，它们仅占国家审判案的 l0％(仍占全世界陪审团审判的

90％)。许多人声称只有消除陪审团审判才会有公正的审判。对陪审团

行为的研究表明，陪审团成员一般都被法官所左右，并且都强烈地倾向

于相信被告可能有罪。大陪审团也在考察之列。1977 年美国律师协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要求保护被大陪审团

起诉的被告，包括赋予其律师辩护权，以及严格规定对拒不回答问题的

被告的关押期限。这些改革方案尚未由国会通过，但已在某些州逐渐地

执行了。另一些州在实际上已经解散了大陪审团。 

然而，陪审团制度的每况愈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民主制度的沉重打击。

殖民地时期的革命者用大陪审团制度来对抗盘问式审讯，并且，给予适

当的改革以及废止「使用豁免权」(被强迫做证词以交换不在法庭上作

证的允诺)，大陪审团可以保证公正审判。另外，大陪审团通过行使其

调查权，在很多情况下已成为消除政府腐败现象的有效手段。最后，陪

审团审判也是避免法院偏见的一项重要保护措施。陪审团制度的终结意

味着关闭另一条公众参与政治程序的通道。 

  

政治、公平保护及法院 

多少年来，法院一直受到抨击，被斥责为不民主、太自由、太保守、保

护富人利益、挑起穷人暴乱等等。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这些指责可能都

是事实。然而问题却远比这复杂。 



法院，尤其是州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凭借其所掌握的司法审查权，已

实实在在地成为政治斗争的一景。注意力集中在转变上。在某个时期，

当上级联邦法院表现出忙于巩固其地位而不是向前发展时，州司法界则

在努力向前推进，并根据对宪法的解释，保护他们所能目及的一切。80

年代似乎就是这种趋势。例如，当时夏威夷、宾夕法尼亚、加利福尼亚

以及阿拉斯加的州法院(相对于其他州)在保护刑事被告方面都走在了联

邦法院的前面。而且，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

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及德克萨斯州已做出规定，禁止因地区内财产

的不平等分配而导致教育质量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第 4 条修正案规定的

权利范围内──依法享有平等保护权──所有的法院都可采取行动，而

州法院不必等待联邦法院。考虑到法律规定的范围日益广泛，当受到侵

害的个人或集团在政治体系的其他部门得不到答复时，他就求助于法院

来解释平等保护的含意，这并不奇怪。这种做法没有丝毫错误；这正是

美国制度的实质部分。 

另一个政治问题在 80 年代不如在 20 年代时那么引人注目，但并未消失，

这就是自行处置司法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审判问题。 

问题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法规的数量是呈指数增长引起的。随着立法数量

不断增加，员警和检察官尝试规范任何活动就不得不在适用什么法律及

对谁适用上谨慎从事。法规大全中包含大量的禁令及命令。已被遗忘的

法律或规定会禁止人们「衣冠不整」地暴露在公共场合。唱歌走调、口

袋中携带蛋卷冰激淋、出售未去皮的蔬菜、拙劣的呼噜、放风筝、上身



裸露的浴衣在过去都曾被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内禁止。这些法律大部分未

被执行，也没人希望执行它们。然而，有大量法规的存在，政府总能找

出理由，对几乎任何它想起诉的人进行起诉。这就存在着自行处置司法

权的问题。政府对在华盛顿放风筝的人进行起诉，是因为他们对公共安

全构成威胁呢?还是因为他们以前曾参加反战示威呢?为什么与因毒品

罪受到起诉相比，因逃税受到起诉的却如此稀少呢? 

只要存在众多的法规，自由起诉权──决定是否逮捕或提交审判──就

显得非常必要。在那些被告以某种方式对抗政府或者检察官的案件中，

检察官起诉或大陪审团讯问的动机就云遮雾罩了。华盛顿特区民主党市

长马里昂‧巴里(Marion Barry)利用这一点指控，1991 年因毒品罪对他的

审判和定罪完全是白人共和党蓄意对黑人民主党的政治攻击。尽管，司

法系统是以占有权力和维护权力的斗争为背景的，但在政治审判中，通

常都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相联系；在美国历史上也确有这样的审判：对萨

科(Sacco)和范塞蒂(Vanzetti)的审判及随后的处决就是众多例子中的一

个。 

我们应当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在那些指责法院扮演不公正的政治

角色的案件中，并不是由法院发起或控制整个过程的。 

一般来说，法院确实受到很多限制。最重要的是，法院处于被动地位。

不论法官怎样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它们本身不能提

起诉讼而必须等待别人将问题提交给它们。另外，一旦法官受理了案件，

做出涉及主要问题的判决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个有关低价住房建



在何处的诉讼案，经过 10 年才在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而在这期间

最初的原告已经去世了。最后，法院没有能力实施它们的判决，只有很

少的判决是自行实施的。实施是其他部门的职责。假如有必要的话，执

行的任务将提交给实施机构，国会必须为此提供资金或新的立法。有关

接送校车或监狱的判决的执行需要有州或联邦政府官员的实际合作，有

时也需要有选民的支援。简言之，法院是最弱的一个部门。如佛兰克林

‧罗斯福所指出的，最高法院的「9 位老人」不大可能推翻其他的部门。 

另一方面，公众认为法院是解决纠纷的公正仲裁人，这确实赋予了法院

实实在在的权威。只要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是勉强的，仍然认为法官所

认定的非法即为非法，法院就能对公众问题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最高法

院的一些大法官在 1992 年涉及堕胎权利的计划生育的父母诉凯西

(P1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案的判决意见书中提到了公众信任

的问题。求助于法院解决问题在美国是一个明星的趋势。如 19 世纪法

国人阿莱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考察了美国的生

活情况后写道，美国的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成为司法问题。 

  

焦点透视：最高法院提名中的种族和性别问题 

  

1991 年夏天，参议院举行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确认听证会──这是

布希总统的第二次提名。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d Marshall)决

定退休，他曾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法律顾问，他在为该协



进会争取民权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布希总统提名克莱伦斯。托马斯

(ClarenceThomas)法官，一个极端保守的黑人法学家来取代他的位置，

参议院的听证会在平静的气氛中开始，看来提名会得到确认。但是对托

马斯的反对是强烈的。很快参议院就有了麻须。首先，提名建议提升的

是一位极端保守的人，一位曾嘲笑自己的姐姐靠福利救济金生活的人，

以此来替代最高法院中的那位最杰出最有创见的大法官之一；第二，被

提名者公开声称他对重大的也是敏感的问题，如堕胎，没有什么个人意

见(同布希的第一个提名人大卫‧苏特 David Souter 一样)；第三，被提名

者仅仅当过 18 个月的法官，资历平平；最后，在最后一分钟，记者们

注意到曾数次为托马斯法官做过事的一位黑人女律师对他提起性骚扰

指控。这一揭露引发了一场公众舆论对清一色男性参议院委员会的猛烈

抨击(有趣的是，听证会结束后，参议院对公众抗议活动的反应是任命

了一名特别顾问负责调查「泄露事件」。参议院试图从当地电话公司处

索取来往于报社的有关电话记录，但未能成功!)。听证会又重新开始，

人们的目光又被电视机吸引了数周。 

特殊的听证会专门集中于性骚扰指控，提出指控的阿尼塔‧希尔(Anita 

Hill)是一位成功的黑人女律师，她成了关注的中心。希尔 10 年的沈默

破坏了她的信誉。支援提名的参议员对她的性格及智力能力进行攻击，

并且不让其他提出类似指控的妇女在听证会上作证。例如，参议员约翰

‧丹弗士(John Danforth)公开指出希尔有妄想症或精神病，参议员阿伦‧

辛普森(Alan Simpson)则轻蔑地说──但他未提供任何证据──他将

「未经事先安排」取得关于阿尼塔‧希尔的材料。反对提名的人未能很



好地为希尔辩护，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首领，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

(Edward Kennedy)本身在性格问题上就不堪一击。听证会实际上已脱离

了听证会本来应当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提名克莱伦斯‧托马斯作为最高

法院的一员是否合适。 

对托马斯司法资格的审查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用一种新

的假设表达的观点：除非最终证明他犯有性骚扰罪，提名应当得到确认。

托马斯法官开始时表示他希望只对他的司法资格进行评判，最后他选择

插入种族问题。他强调他曾是一个穷苦的黑孩子，通过辛苦的劳动取得

成功，而现在却成了通过听证会进行的、这个被他认为是「高技术的私

刑」的牺牲品。 

随后的分析表明，不论是公众还是参议员都无法对阿尼塔‧希尔做出正

确的判断。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成功的职业妇女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同样地，黑人妇女所遇到的经济和社会的多重歧视问题被搁置在一边，

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托马斯本人着重强调的黑人妇女的苦难。听证委员会

似乎是在进行一场刑事审判，而不像是在对被提名担任国家最高司法机

构终身职位的人是否合适进行调查。参议院最终以 52 票对 48 票通过了

对提名的确认。随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将近 60％的人认为听证会是一个

「耻辱」。 

对托马斯的提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绝大多数问题并未被听证会及其确

认所解决。──什么样的事由得以在参议院提出?被提名的大法官是否

可以拒绝回答主要的法律问题?是否应当要求保持这种沈默?或者是希



望被提名者公开地、坦诚地表明他或她作为大法官，对主要问题的态度

呢? ──「生活经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能力?被提名者成长

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他在个人证词中强调这一点。美国律师协会将

他评为「最低限合格」，然而听证会却从不考虑这个问题。批评者指责

这是一种扭曲的「反歧视行动」， 因为自由民主党人害怕对提名的黑

人提出异议，而共和党人也因候选人放弃政府应当对社会变革负责的观

点而支援他。 

──总统是否有权仅考虑政治需要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不考虑他们

的资格和个人观点呢? 

──如果提名过程已变得完全政治化，法院怎么能在对宪法问题的裁决

上维持其受人尊敬的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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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公共政策 

政治程序的实际结果  

 

农业政策 

商业与政府：资本主义在起作用吗？ 

公民自由与公共政策 

公民权利与公共政策 



经济政策 

卫生及福利政策 

劳工政策 

外交政策 

正确认识政策制定过程 

焦点透视：烟草业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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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政府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社会进步，但是他们认为政府为

他人所做的一切就是社会主义。 

──厄尔‧华伦 

  

从真正意义上讲，整个这本书全都是关于公共政策的，所有的政治学讲

的也是公共政策。政治的目的是同意并实施解决政治问题的答案，这些

答案就是公共政策。关于政策的章节自然就成了前面论述的总结。现在

对政策分析的关注无非是对政治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进行更为系统的

整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如此纷杂多样，对政策评估的

要求如此复杂，以致要求专攻政治的学生运用更加系统化的技能和程

序，把政策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 



即使是最能决断的政府也无法应付所有可能出现的政策问题；它们必须

选择一部分而牺牲另一部分。自然，有些问题可能被忽略了，因为人们

对它们的看法一致，或者因为它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随着条

件的变化，问题也必须被有所选择地提出。1881 年，尚没有制定能源政

策的必要，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木材用于取暖，足够的马匹用于交通运输，

等等。当然，长途运输还是个问题，国家也开始根据需要修筑公路，开

挖运河，并迅速发展铁路事业，但仍没有涉及能源问题，能源是丰富的、

低廉的。现在成了另外一种情况，成本提高了，资源变得很有限，采集

能源的新途径──对其中的一些还存在很大争议──已经并且正在开

发。能源已成为公共政策领域争论很大的焦点问题之一。 

同样，一些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政策，在另一时期几乎会成

为司空见惯的事。1885 年，军队征兵的概念即使在战时也被认为是残酷

的行为。到 1955 年，甚至在和平时期，对征兵的争论已相对地减少了。

越南战争之后，似乎对征兵又有了新的看法；至少在和平时期，征兵将

不被允许当成公共政策。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卡特总统就于 1980 年

又一次在征兵的问题上向前迈了一步；提出在和平时期恢复征兵登记制

度，并获得了国会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在当选总统之前，雷根曾表示反

对卡特总统的征兵登记制度。然而，作为总统，他保留了这项制度，并

且在 1984 年的竞选及后来 1988 年和 1992 年的竞选活动中都没有将这

个问题提出来。 



要想理解政策的形成，则应以了解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咎由以及现在的情

况为前提。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哪一个政策是终极

不变的。甚至有关某个特定政策所做的决定也不断地得到审阅和修改。

加之，美国和全球都处于这样一种不断变动的状态，任何变化几乎都是

不可避免的──甚至一度认为可能是终极不变的政策也需要进行修改。 

对于政治的关注及公共政策的内容来说，影响它们的因素有很多。在任

何时候，有许多事情是会超出政府权力的控制之外，或者越出允许政府

活动的范围。一个或数个利益集团，甚至广大公众的情绪也会力促政府

对一些事情采取行动的。有时也会突然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需要采取

行动。例如，在 30 年代，许多妇女因化妆品中含有有害化学物质而遭

毁容或失明，有些人因药物处方很少考虑安全问题而致死。这些悲剧导

致了对药物及化妆品迅速采取严格的控制。 

当然，法律本身是不足以保护公众的。它们必须得以实施，并明智地加

以运用。60 年代，国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悲剧。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正在审查一种叫做萨立多氨(Thalidomide)的药物是否可以被批准用于

防止孕妇恶心呕吐。尽管这种新药物不久前在其他国家已获批准使用，

负责这项工作的 FDA 研究人员法兰西斯‧凯尔西(Dr．Frances Kelsey)对

某些发现持怀疑态度。她顶住了工业界的压力，拒绝批准使用此药。然

后就有大量的报导说，这种药物直接造成了恶性生育缺陷，包括出生的

婴儿无胳膊或无腿的缺陷。由于凯尔西医生坚持原则的责任心以及她的

专业科学技能，在全国避免了一场灾难。为此，她受到了总统的嘉奖。 



30 年代的改革以及对产品进行试验的要求最终产生了一种与前不同的

关注，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令所有的人满意的解决

方案。许多产品的安全性及性能试验都给动物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那

些不愿意改变的人和极力主张废除用动物做实验的人中间产生了折衷

派。他们认为，可以将这类试验局限在确属必需的试验范围内，操作时

要力求减少动物的痛苦。60 年代提倡消费者权益，如拉尔夫‧纳德尔

(Ralph Nader)的大胆披露，促使汽车行业迅速出台了安全标准，而在此

之前则毫无安全要求。到了 80 年代，人们对生育缺陷、高发率癌症以

及其他损害健康的事情的发生，怀疑是多年前倾倒在纽约拉夫运河的化

学品所致，这也促使政府重新制定严格的废物排放标准。最重大的事件

是密苏里州时代滩镇(Time Beach, Missouri)人口永久性迁出事件；因为

发现一个不守规矩的垃圾处理契约人将被二氧化物污染的油洒在了街

道上。这种物质在当时被认为是有致命危害的。这起事件以及在密苏里

州其他地方发生的化学品「定时炸弹」事件，更增加了人们的关注。 

同样，一直不能解决的处理放射性物质的困难，以及危险物质有可能落

入恐怖分子之手的担忧增加了公众的不安。80 年代末，在巴西发生的悲

剧事件，无论做什么，对于减轻人们的恐惧感，都是无济于事的。当孩

子及一些成年人被美丽的、致命的光亮所吸引，而暴露在放射性粉末中

时，大量的死亡和疾病产生了。这些放射性粉末是在被医院丢弃的垃圾

堆里发现的。 



各种类型的废物处理已成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主要的关注点。一个世纪以

前，这类关注几乎不存在。而现在，不仅有一个环境保护署，而且这个

机构还经常在新闻中出现。 

不可能用一条单一的规则来一般性地描述问题是怎样变成政策的。不同

的政策是受不同因素影响的，有些来自国内，有些来自国外。有些起因

于公众的呼吁，而另一些规则很少或没有引起公众明显的注意，或者甚

至没有察觉。但在任何情况下，政策起源于政治进程，是政治体系自身

复杂而精细的平衡艺术的结果。因此，为了更多地了解公共政策方面的

知识，就必须认识到具体政策的制定是政治制度的职能之一，具体政策

源于政治制度；同时还必须在考察具体政策时对美国政治原则有所理

解。这种「案例」研究方法比试图从整体上研究「政策制定过程」更容

易弄清议案的订立及决策的过程。 

另一方面，还必须对产生一项政策的总的政治气候有所了解。随着佛兰

克林‧D‧罗斯福于 1932 年当选为总统，政治气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

萧条造成了国内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人们欢迎罗斯福的新政。这一政

策着重强调加强政府在管理经济、确保卫生及安全标准、建立公共保健

制度、促进教育、保护消费者及环境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并致力于提高

大众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从

新政时期开始，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接受了建立积极的政府的理论，

并继续保持和不断扩大新政时开始的一些基础专案。不同的只是程度上

的差别，而不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批评。每当政府制定条例调整人们的任何行为时，不

论愿望多么良好，结果多么有益，总会存在抱怨。总有些人从原则上反

对政府做出的任何规定，有的规定也制定得很糟，不是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就是不够合理。这些招致了更多的抱怨。加上这些考虑之后，人们

有理由更害怕政府的权力增长到现在这样的强大，以至于对自由构成了

威胁，不能适当地加以控制。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而积聚起来的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国内

对卡特执政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不快，为政治气候的又一次剧变制造了

一道风景线。随着 1980 年的竞选活动，这个变化发生了。但这个变化

不仅是因为选举出了一个共和党总统，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共和党和

民主党在过去几十年中都在让政府采取积极主动态度上形成一致的看

法；而且也是因为当选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雷根其性格有特别之处。雷

根过去一直是党内的右翼代表，呼吁削减政府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减少

条例规定，将权力还给各州，并且呼吁牺牲公众行为来发展私营企业。

他认为条例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害的；认为公有企业抑制了个人的能动性

及私有企业的发展。这位新总统不仅带着与过去近 50 年来被广泛接受

的观点相反的观点走进了他的总统办公室，而且，他把他的党也带进了

参议院。尽管公民投票支持率不是特别高(51％)，但他取得了选举人票

数的绝大多数。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里，他的

实力得到加强，使他得以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的计划极大地改变

了由主流政治所长期接受的政策。政治主流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右

倾。 



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个新方针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公平而提出抗议。国会

还是在总统的带领下，开始削减社会计划，并大幅度降低所得税，尤其

是对那些收入较高者。经济开始急剧衰退，失业人数达到大萧条以来的

最高点，而商业失败率也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高值。许多大公司开始

降低雇员的工资，有些稍有好转。同时，一直困扰人们的通货膨胀率有

所趋缓，飞涨的利率也开始下降。 

也许是由于巨大赤字预算的刺激，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比经济学家们

预测的还要快。到 1984 年，经济开始迅速增长，这也为雷根总统竞选

连任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公众对潜在的严重问题并未警觉，继而于 1988

年选举了乔治‧布希为总统。 

经济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赤字。很多人害怕 1981 年的削减税收大大

降低了联邦政府的收人，除非采取一些激烈措施，否则政府不可能弥补

损失。预算专案中能够被削减的重要专案只能是国防和一些所谓的补贴

专案，如社会安全补贴。其他一些社会专案已经在实用的基础上被砍掉

了。 

赤字数字增长到如此巨大的地步以致于国家的债务──过去两百年间

所有前任总统任职期间累积的总额──在「雷根经济」的短短 8 年里增

长了 3 倍多。另外，美国在这些年里从国外借贷了大量债务，使美国从

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这些变化迫使政府施行格拉姆

－鲁德曼最高限额规定，以减少赤字，但这并不能说服雷根支持提高基

本税收，以取得必需的收入来平衡预算。这种情况导致了 1987 年 10 月



19 日的股市暴跌。后来股市虽然恢复正常了，但赤字在布希时期依然继

续攀升。 

当我们在考虑公共政策问题时，我们必须把政治气候考虑在内，没有任

何一个政策是存在或产生于真空中的。正如政策在不停地变化一样，政

治制度也处于持续变化中。要了解其中之一，我们必须对另一个也有所

了解。 

  

农业政策 

曾几何时，美国大部分的土地是农庄或属农场主所有；现在则成了高度

城市化的工业国家。技术的发展在朝工业化迈进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

了农业。尽管农场现在与过去相比只占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农场主也只

占人口的极少数，美国的农业却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而令世界为

之赞叹。同时，由变化而产生的城市化以及大规模农场都在农村引起了

－些令人困扰的发展，这些发展都要求国家政府采取行动，但却总是得

不到。 

国内的政治家对农业政策的关心部分是由于农业作为基础产业所具有

的重要地位；部分则是出于对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自由农场主国家的想法

存着不现实的依恋之情(如果这种情绪曾一度存在的话，现在已荡然无

存了)；而另一部分则毫无疑问地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需要。美国的

农场主并没有真正地投靠任何政党，而且在历史上，他们为达到目的常



常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农场主是许多小党派和其他抗议活动的基础

(如明尼苏达农场主──劳工党，北达科他非党派联盟，以及 19 世纪的

美钞及人民主义政党)，这些都是维护现状者所惧怕的。在政治交替变

化中，农场主们并未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就如同电工、教授以及摇

滚乐作曲家各自有其不同的政治观点一样，农场主也是如此。另外，农

场的性质千差万别，这也需要政府有不同的政策。大规模农场的出现─

─一般称为「农业经济实体」──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业政策。 

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妨碍农业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

位。一位精明能干的农业部长任何时候都是总统最重要的农业政策顾

问。很少有不涉及农业的政府政策──例如，50 年代在美国形成突出特

点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发展，经常将农场劈为两半，迫使农场主必须经长

途跋涉，才能穿过高速公路，到达他的农场的另一半(相反，欧洲的高

速公路则有无数条小路穿行其中，将农场连在一起)。无论如何，联邦

及州的农业政策的主要焦点仍然是针对具体的农场及农场主。我们将把

目光集中在这个焦点上。 

尽管农场问题在过去要比现在深刻得多，但它们是在本世纪初以现在的

形式出现并引起国家的重视的。到 20 年代，农业的高效率以及农产品

令人惊愕的低价格使得农场主不得不要求联邦政府予以帮助。1929 年，

来自农业地区的国会议员迫使胡佛总统接受一个联邦农场委员会的机

构来帮助销售农产品，并鼓励成立农业合作社。但大萧条的出现使这项

计划失去了意义。1933 年，佛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权成功地通过农业



调整法，限制产量，并试图将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到 1909 年至 1914

年之间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对等计划，这个计划试图参照工业品

价格，使农产品价格达到一定的水平。最高法院于 1936 年认为，这个

政策同新政的许多政策一样，是违反宪法的。1938 年，最高法院改变了

想法，接受了第二个大同小异的农业调整法(AAA)。 

最近几年关于农业政策的争论，不像 30 年代的新政时期到 60 年代初约

翰。甘乃迪政权的新边疆政策时期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要想低估它的重

要性也是错误的。国际贸易的纠纷经常转为农业政策问题(如美国努力

迫使欧洲共同体改变其价格补贴制度)。农业部也有自己处理国际农业

问题的「涉外业务」。总的来说，农场主未能在 80 年代经济迅速发展

中得到好处，许多人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而失去了农场。为提供帮助而组

织的「援助农场」音乐会使这一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1986 年农

场主的选票使民主党成功地重新控制了参议院的席位。 

自新政以来，国家农业政策的总体规划基本相似。包括资源保护、价格

支援、在控制产量的同时实行国家对剩余农产品的购买和贮藏。以及国

家制定积极的计划帮助农产品销往世界其他国家。1983 年，雷根政府采

取了一项新的措施，也是为降低产量而制定的。代替政府予以现金支持

的是政府将向农场主提供－定数量的、由政府购买的联邦库存的作物，

使他们不必再种植这些作物。这项计划也称为实物支付，或简称 PIK。

该计划允许农场主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以任何可行的价格出售这些作物

而不必再种植和耕作这些作物。 



这项计划的代价比预想的要大得多，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弃。雷根总统主

张不给予任何补贴，但后来意识到，只要有来自其他国家?额补贴的竞

争存在，有一些补贴还是必要的。他无法成功地劝说那些国家取消补贴，

但是他的努力同他一贯反对「保护主义」政策的观点是一致的。布希的

政权继承了雷根的观点。1990 年的《农场法案》反映了对赤字的关注，

并且修订了政策，原则上只给需要帮助的农场主提供补贴。 

美国的农业政策的中心议题是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这也是林登‧约翰

逊总统在提出他的「向贫困开战」总战略时的主要设想。它是新政时期

一些专案的延伸，它尝试向农场主提供信贷，建造适宜的公路，发展农

村电气化和电话服务。整个政府都趋向于努力形成一般来讲是对农业集

团中最有实力的部分──也就是富裕的农场主、大规模联合农业企业、

或「农业经济实体」──更有利的政策，这个趋势与总统的关注是相冲

突的。国会对那些如美国农场署联合会等有影响的组织的基本方针通常

是有利的，而行政部门都是在牺牲家庭农场及较小的或缺乏良好组织的

农业企业的利益。在世界经济中，作为维持美国摇摇欲坠的地位的美国

农业，将对国内重新调整农业政策所作的任何努力产生影响。 

  

商业与政府：资本主义在起作用吗？ 

美国同其他任何大国相比，其经济是建立在更高程度的商业企业私人所

有制之上的。由于公共所有制远是个例外，从国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存

在着关于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争论。一方面，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怂恿



－些人争辩，政府不应当起任何作用，应当让商业彻彻底底地独立。另

─方面，19 世纪兴起的工业主义及大公司造成了垄断的局面，其结果是

欺诈公众，并使工作条件更加恶化。这些都要求政府制定法规加以调整。

尽管商业并非整体化一，且是众说纷纭，但是诸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及美

国商会一类的组织都有一致的受到支持的「商业观点」。总的来讲，商

业领袖们拒绝任何规则，言谈话语中好像他们喜欢不被人理睬。然而实

际上，他们经常请求保护性关税、补贴及类似的政府帮助。 

在 20 世纪早期的前进时代，来自工人、小规模商业组织及农场主的压

力迫使政府开始与一些在当时的大企业界很普遍的最恶劣的商业行为

做斗争。具体细节有很大的变化，但基本形式从那时起至今都是相似的：

政府既是商业社会的调控者，也是施主。除保护性关税外，政府对商业

界的援助还包括保护专利权及版权；给予直接补贴，如赠给铁路部门大

片土地(主要是在 19 世纪)；修筑并维护高速公路以施惠于汽车运输业；

制定低廉的「三级邮品」的邮资标准；向采矿业提供即付各项费用冲销

纳税的政策，特别是石油工业实行折耗补贴；允许广播业者免费使用公

用电波频率；通过提供优惠的邮政运输合同并建设和维护机场及机场设

施来帮助商业航空运输业。仅是罗列政府对商业界提供援助的清单，就

可以写一整本书。商务部于 1913 年从刚成立了 10 年的商务及劳工部中

分离出来，就表示了政府援助企业的决心。商务部的主要职责是帮助企

业发展，商务部长代表企业界的利益，与总统和国会对话。同农业部一

样，商务部在促进美国海外经济发展中也有自己的涉外业务。 



宪法限制联邦政府调整商业的权力，所施予的调整不能剥夺任何人或公

司使用「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另外，还必须包含合理的、远远地超

出直接或间接影响州际商业利益的国家利益。然而，最高法院，尤其是

30 年代后期，对「州际商业」做了外延性解释。现在很少有哪个商业企

业是完全脱离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外的。 

联邦政府首次采取的重要调控行为之一是在 1890 年制定了谢尔曼反托

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l890)，该法旨在消除垄断及其它贸易限

制。然而，最高法院却在其后的几十年内严格限制该法的应用。1914

年，国会在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中进一步强化了

它的努力。该法案的目的是消除排挤竞争对手的活动、扩大对商业竞争

的限制、要求公司官员对违反法案的活动承担责任；明确承认工会是合

法的组织。国会还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协助政府的调控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法案像它的支持者

所预想的那样强有力。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的构成以及负责的政界官员。同样，也相当依赖

具体负责执行某项指定法规的机构。多年来，使用州际搬运公司的服务

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可能认识到，州际商业活动委员会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制定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用来调

整卡车运输业而是保护这一行业的。同样，过去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

更多地是扩大原子能工业而不是要求一个适宜的安全标准。 



这样就出现了问题：通常公众认为，设立某个机构是为了控制某一行业

使消费者受益，而实际上，该机构却限制公众的权利使这一行业受益。

引起争论的是，这些机构是否如通常所解释的那样被该行业「俘虏」了，

亦或是从一开始就受到该行业的控制?例如，从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发

展过程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从 60 年代起，它就是个实力强大、财力不

足的保护公众利益的组织。然而，在它的历史进程的大多数时期，包括

初创时的几年里，它似乎一直是药品制造商的代言人。比象征意义更甚

的是，它竟然做出来了!药品制造商协会在 1958 年授予食品及药物管理

局的一名专员以奖励! 

主要的商业法规制定于 60 年代及 70 年代，是由组织与管理方式都不同

于以往的新机构负责制定的。这些新的规定旨在保护消费者和环境，负

责执行这些规定的机构通常只向一名负责人或行政长官汇报，而不是对

理事会或委员会负责。只有单独一名领导时，对于决定所应负的责任也

就更加清楚，而且新法律经常要求采取具体的行动并且确定具体的时

限，企业不得使该机构不重视这个时限。 

消费者、环境及安全方面的立法并不是最近 20 年孤立的事件。国会于

1906 年通过的《纯净食品及药物法》及《肉制品检验法》是对揭露营私

舞弊行为的新闻记者和《丛林》作者的回答。在《丛林》这部小说中，

作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揭露了肉食加工厂的污秽环境和其

他丑事，使公众无不震惊。购买股票的公众也受到 1934 年制定的《证

券及交易法》的保护。这个法案还设立了二个证券及交易委员会来管理



公司股票的发行和销售。但这些保护并不总是起作用的，如 1987 年股

市崩溃之后的调查所揭示的那样。「内幕交易」及股票操纵一直在非法

为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创造财富。1938 年通过的《食品、药物及化妆

品法》进一步加强了先前通过的法案的保护措施。60 年代和 70 年代，

这方面的活动更加积极踊跃。期间产生了许多不同主题的法律，如空气

清洁、有毒物质的控制、摩托车行车安全、职业安全及保健、货款真实

及广告真实等方面的法律。这些法律不论在数量还是在潜在的效果上都

远远超过了以往。然而，随着 80 年代反调控情绪的普遍扩大，加大保

护力度的运动停止了，甚至实施现行的法律也不那么强大有力了。 

在卡特执政时期，解除控制的呼声变得更加突出。认为卡车运输及航空

业的调控措施没有保护公众利益反而使价格人为地提高的观点导致了

部分解除控制，相对卡车运输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而对航空业则是

另一回事。当卡特政府采纳了部分解除控制措施之后，许多中小城市因

航空公司任意取消无利可图的航线而失去了航空服务。一些服务被定期

航班所取代，取代的数量甚至还有所增加，而且价格高得惊人。雷根政

府进一步解除了航空业的调控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系列的破产、合

并及新公司的成立；服务质量下降、航班抵达和出发晚点、航班取消、

有时甚至使旅客受困。票价竞争本可以使更多的旅客在主要航线上花费

更低的旅行钞票，但这一好处并未让所有旅客受益。那些来往于偏远地

区的旅客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票款；甚至在最热门的航线上，同一架班机

同一个舱位的旅客所支付的票款额也存在令人疑惑的差别。另外，航空

公司现在完全依靠自己的航班输送旅客，而不是相互合作，给旅客提供



最大的方便。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安排造成了旅客时间的浪费，以及

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例如，运送堪萨斯城的旅客经芝加哥或达拉斯

去旧金山，或者经亚特兰大去新奥尔良，可以算一笔账，有多少额外的

燃料被浪费掉了! 

雷根政府已越过了解除调控的主要目标，转向了雷根所称的「私有化」

方向，或者尽可能多地解除公共服务，以私人企业代之，在有偿服务的

基础上为私人企业服务。经验表明，不在政策之内的解除调控的建议，

甚至是为私有化改造提出的建议，无论多么合乎情理，如果为了公众利

益，也应当谨慎从事。现在，为保护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正在采取强

有力的行动恢复对企业的限制措施，这在长时期内也会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公共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始终不变的。 

  

公民自由与公共政策 

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其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公民自由。公民

自由与公民权利不同，它还包括公民不受干涉，也就是说，自由地选择

自己的生活方式，仅仅受为保护其他人自由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干涉。

当然，问题是怎样笼统或具体地定义最低限度。谁来划定这个界限?划

在哪儿?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来划定这一界限。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由

选举出的代表和法院执行这一职能。人民的控制权实际上只限于替换官

员，或者是极端一点的做法，就是改变整个制度。 



人们对于联邦政府可能限制个人自由所表现的广泛关注迫使第一届国

会制定了针对宪法的权利法案。各州迅速通过了旨在保护公民不受联邦

政府权力干涉的 10 条修正案。每个州都有各自的宪法及权利法案。对

于美国历史的多数时期来说，这些法案对公民自由总的来讲是提供了足

够的保护。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只是对联邦的权力做了限制。根据美国

最高法院的规定，它并不保护各州对其公民采取的行动，直到通过了第

14 条修正案，才在规定其他事项的同时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

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

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样就为联邦因州的行为

侵犯了公民的基本自由而采取行动保护公民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直

到 1925 年在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中，最高法院才首次明确，宪法第 l 条

修正案下的各项自由都受第 14 条修正案的保护。然而，最高法院确实

于 1897 年做出规定，第 14 条修正案禁止州扣押私人财产充公又不给予

补偿的行为(芝加哥、伯灵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诉芝加哥案(Chicago，

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 v．Chicago)。从 1925 年起，最高法院颁

布了几个规定，将权利法案中规定的自由「融合」于第 14 条修正案的

范围之内，使得州政府现在必须遵守权利法案所给予美国公民的几乎所

有的重要保护措施。但是必须记住，法院的判决能够改变方向，使之偏

离自由，或者更接近自由。 

第 1 条修正案把一些最重要的保护集中在一起：言论、出版、宗教和集

会自由。尽管修正案的措辞很清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第 1

条修正案中的自由及其它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例如，最高法院一直



认为，某种形式的言论是不受保护的；不可以威胁总统的生命；淫秽物

品不被认为是受保护的言论或出版物；口头和文字诽谤或挑起骚乱的言

论也不受保护。同样，保护宗教自由也不包括那些诸如牺牲人类的怪异

行为，不论其信仰是多么真诚。最高法院经常发现，很难确定对这些自

由可以接受的界定程度。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最高法院认为第 1 条修正案所列举的自由是最基本

的，它们不仅对各州有约束力，而且在所有其他自由之中处于「优先地

位」。尽管存在着这种祟尚自由的口号，最高法院在 1951 年的邓尼斯

诉美国(Dennis v．United States)一案中，仍根据 1940 年史密斯法案规定

的危险言论罪，判决美国共产党 10 名领导人确已构成清晰的、存在的

危险。史密斯法案规定，鼓动以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是犯罪行为。50

年代早期，数十人因为史密斯法案而被判有罪。然而，到 1957 年，最

高法院后退了一些，并推翻了对其他提倡推翻政府的共产党人的有罪判

决。最高法院现在做出的结论是：仅仅把提倡推翻政府作为哲学体系的

原则的做法，不应受到惩罚。要判有罪，政府必须证明被告有试图煽动

实际推翻政府的行动。到 1969 年，最高法院支持中学学生有权配戴作

为「象征性言论」的黑纱而不顾校规来抗议越南战争[廷克诉得斯‧莫尼

斯社区学校案(Tinker v．Des Moines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史密

斯法案现在已不予执行了，1950 年的国内安全法也已不执行了，该法的

目的是部分地利用现已消亡的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来镇压共产党。 



另一方面，雷根和布希总统任命后的最高法院的构成明显地倾向于支持

政府而不是支持个人的权利，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言论自由的支

持者们被 1991 年的拉斯特诉萨莉文一案(Rust v．Sullivan)的判决激怒

了。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对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规定持赞成态度。这些

规定禁止医生或其他接受联邦资助的医疗门诊部的任何职员向患者建

议──或甚至是提起──堕胎，甚至当被问及时，也不得如此。根据这

个规定，所允许的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只能是：堕胎是一种不能接受

的行为。1992 年，布希政府稍稍放松了规定，允许医生对堕胎者提供参

考意见。而继任的克林顿政府则表示将废除这项规定。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紧密相联。总的来说，最高法院一直主张：事先管

制是不允许的。材料不必事先送请审批；不得禁止出版商出版某些作品；

但是，出版商也会因出版某些不受保护的作品而被起诉，如被认为是淫

秽的作品、是有意挑起骚乱的作品、或者是带恶意中伤和诽谤的作品。

最高法院最大的困难是决定什么是淫秽；裸体或性描写都不足以被判断

为淫秽。过去，一部被认为具有一定社会的、文学的或艺术价值的作品

一般是不会因某些段落的内容而遭到起诉的。然而，最高法院现在则依

靠「群体标准」来做出决定。当然，实际上群体标准从圣‧乔、阿肯色

到旧金山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但这并不能改变最高法院的观点。只有

两名大法官，即已故的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及已故的威廉‧O．道格

拉斯(William O. Doug1as)持绝对的观点，认为第1条修正案中规定的「国

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应当做严格的字面解释。他们认为，根据这

些文字的规定，不可能使淫秽作品受到起诉。最高法院从未接受过这种



观点，并继续受理这类案件。最高法院在处理这些案件上的表现历来就

很不一致，以致于没有任何人对它满意。 

问题通常是相当复杂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有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联

盟。例如，尽管一般的妇女权益组织趋向于支持公民自由，反对政府的

管束，然而，也有几个这样的组织与赞成审查制度的组织合作查禁色情

出版物。毫无疑问，部分出版物是采取污辱妇女的态度的，事实上对男

人也是如此，但是许多妇女组织却无视查禁措施的用意而拒绝支持任何

查禁措施。 

在美国社会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权利法案中的保护规定并未对各州产生

约束力，有些州甚至有官办教堂，牧师从税收款项中领取酬金。最近几

年关于政府和宗教间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两种思想流派。1947 年在最高法

院的发言中，布莱克大法官提出了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隔离墙的概念

(艾沃森诉教育委员会案 Everson v．Board of Education)。另一方面，在

1952 年，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左拉克诉克劳森一案(Zorach v．Clausen)的

判决中坚持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一定要有隔离墙，而是采取承

认宗教传统的存在，但不偏爱任何宗教派别的政策。后来道格拉斯大法

官对此判决感到后悔。作为一项制度，最高法院倾向于接受「隔离墙」

的观点。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决定可能应属对英格尔诉维他利一案(Engel 

v．Vitale)的裁决，这项裁决认定在公立学校内进行官方主持的祷告活

动是非法的。最高法院慎重地强调，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对宗教的敌视



态度，而是表明宗教是个人隐私的事情，与政府机关无关(包括公立学

校)。 

在英裔美国人的文明中，公民自由的历史主要是一部试图防止统治者压

制组织及个人的历史。甚至在人权法案成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

宪法就禁止实施追溯既往的法律和剥夺权利法案，并保障人身权利。追

溯既往的法律用于处罚在具体发生时尚不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剥夺权

利法案则是立法部门未经法院审理而处罚某人。人身保护令是法官所拥

有的，要求提审囚犯，决定监禁是否合法的权力，从而防止不经司法程

序而长期羁押犯人。宪法在州和联邦两级保障这些权利。 

权利法案和第 14 条修正案已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针对政府权威所提出

的保护措施。第 4 条修正案限制了允许使用的搜查及扣押的方式，导致

最高法院在此问题上的裁决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在第 10 章中已论述过)。

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当今的最高法院正在逐步削减它的前辈们

做出的保护自由的规定。 

尽管公民自由问题不同寻常，因为在宪法中就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制定

有关美国人权和自由的公共政策的程序，同其他政策的形成是相似的。

在这里，我们能发现政府和个人之间泾渭分明的冲突。但是，政策制定

程序的一般步骤包括利益集团试图对公众施加影响，并使政策制定者偏

向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集团在法律程序中有特定的作用(检察官和员

警，律师界，司法界)或者设立的目的就是对法律程序施加影响(公民自

由组织)。所有政策问题都属于这种情况，其结果反映出许多因素相互



作用的复杂局面，所有这些因素并不是有直接联系的。例如，出版业或

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将会通过在时代广场上销售的色情刊物而与司法界

及社会情绪连接起来。 

  

公民权利与公共政策 

如果说公民自由这个概念或多或少表达的是不受干涉之意，那么，公民

权利则指的是参与的权利，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在该体制中得到与

其他公民平等待遇的权利。宪法通过后，公民权利的第一个重大进步是

在 19 世纪 20 年代取得的。当时，各州开始取消只有财产的拥有者才有

投票权的限制条件，接着是废除奴隶制，在经历了一场内战后得以实现。

在这之后，第 19 条修正案于 1920 年获得批准。该修正案宣布，以性别

为理由拒绝妇女参加投票是违反宪法的。未狄批惟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则

是妇女为争取其权利而长期斗争的继续。密西根州的众议员玛莎‧格里

菲斯(Martha Griffiths)在众议院提交平等权利修正案，她为之坚定不移的

努力使该修正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起初似乎想利用快速批准程序获

得通过，但由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及极端保守派诸如菲利斯‧施拉弗莱

(Phyllis Schlafly)等一致坚决的反对，导致了这一设想的失败。 

1870 年，第 15 条修正案的支持者们成功地使该修正案获得通过，此时，

他们认为美国黑人的全部民权已得到了保障。这之前，1868 年通过的第

14 条修正案已赋予了黑人公民权。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南方各州就无

视第 15 条修正案。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黑人都遭到歧视。在将近一个



世纪之后的 19 世纪 50 年代，黑人开始全面介入美国的社会体制，我们

谈到公民权利时一般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这一点并不能遮掩妇女、美国土著人、西班牙语后裔及其组织为争取其

权利而进行的积极斗争。1971 年通过的第 26 条宪法修正案降低了年龄

歧视的程度。该修正案认为，拒绝 18 岁、19 岁及 20 岁的公民享有投票

权是违宪行为。根据这条规定，国会于 1978 年立法，禁止在大多数行

业中强制 70 岁以前退休。更早的立法禁止就业中的年龄歧视。但是，

致力于反对年龄歧视的格雷‧潘瑟(Gray Panther)组织的发展证明，大多

数人认为还有许多反对年龄歧视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美国黑人的历史表明，建立在人类自由原则上的政治体制仍然会粗暴地

压制民主。同时也表明，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政治变革的进程是可

能的，但却是缓慢的。内战及之后通过的第 13 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

第 14 条修正案旨在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但在这之后不到 30 年

里，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Ferguson)一案中(1896 年)判

决种族隔离为合法行为。直到 1954 年最高法院才推翻了普莱西案，并

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一

案的判决中宣称，不论是否有其他的考虑，早期通过的「隔离但平等」

的原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布朗案的判决是众多致力于黑人权利的组织长期奋斗的结果，这其中最

著名的当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布朗案的次年，发生了被

公众普遍称为民权运动的第一次直接行动。该次事件发生在阿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一个白人男子要求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

(Rosa Parks)站起来给他让座位。罗莎‧帕克斯曾研究过政治及非暴力行

为。在当时那种局势下，她鼓起极大的勇气，拒绝了这位男子的要求。

随后的冲突导致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抵制市公共

汽车的行动。这场运动使年轻的浸礼教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一举成

名。金博士不仅是最受人尊敬的民权运动领袖之一，而且也成了全国的

知名人士。诺贝尔和平奖是他所获得的许多奖项中的一个。1983 年，国

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由总统签署，决定 1 月 15 日，即金博

士的生日，为全国性节日。 

美国黑人权利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联合起来的狡诈势力的阻挠。国会中的

委员会制重视元老的做法意味着一党制的南部各州试图控制联邦立法

机构。另外，总统们对黑人权利趋向于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怀有敌意(例

如，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总统就在哥伦比亚特区实行隔离制

度)。事实上，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之后，只有两位总统表现出对这一

问题的实质性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人都来自实行隔离政策的州。

哈里‧杜鲁门来自处于边缘的密苏里州，他废除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

并多次努力，试图通过立法规定私刑为犯罪，规定以人头税作为选举条

件为非法，并确保平等就业机会。国会坚决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在此之

后，来自前南部邦联的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

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当选总统之前的几年里，作为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他在很大程度上负责拟定了本世纪第一份联邦公民权利立



法。这份 1957 年的法案相对较温和，设立了公民权利委员会，并且规

定，阻挠公民参加联邦选举投票是犯罪行为。 

1960 年，爆发了第一次静坐示威的民权运动。这场运动在南部迅速扩展。

尽管南部州议员表示强烈反对，同年，国会还是制定了另一个公民权利

法。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不得不招集参议院通宵开会，以挫败参议员以冗

长发言阻挠议案通过的做法。这项法律规定，跨跃州界或利用州际商业

活动从事爆炸活动或进行爆炸威胁为犯罪行为。它还授权美国司法部长

对剥夺公民投票权的情况进行特殊调查。反对这一措施的强烈程度，在

今天看来是多么地令人震惊。 

1961 年，「自由乘客」运动开始了，支持民权运动的白人和黑人聚集在

南部，在州际公共汽车上的白人区域内并排坐在一起。在此之后，南部

各州又开始了游行，更多的静坐，以及其他示威活动。这是一个极度混

乱的年代，发生了数起爆炸及暗杀黑人和白人民权人士的事件。50 年代，

在静坐和「自由乘客」运动开始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57 年不得

不派部队保护新录取的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中学。全国和全世界的

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在新奥尔良，当年轻的黑人学生勇敢地步入他们

的新校舍时，白种成年人对他们漫骂和尖叫的令人作呕的场面。黑人学

生争取进入南部州各大学的大胆尝试引起了一系列的骚乱。1957 年，奥

瑟琳‧露西(Autherine Lucy)试图进亚拉巴马大学未能成功；1962 年詹姆

斯‧马里帝兹(James Meredith)成功地成了密西西比大学的一名学生；也

正是在 1962 年，乔治‧华莱士州长(Governor George Wallace)「站在校舍



门前」拒绝黑人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大学(经事先与司法部及司法部长的

安排，他听从了联邦官员的命令，退在了一边，学生进入了学校)；随

后，夏莱恩‧亨特(Charlayne Hunter)和汉密尔顿‧霍尔姆斯(Hamilton 

Holmes)成为首批成功进入佐治亚大学的黑人学生(霍尔姆斯博士现在

是一名医生，而亨特女士就是今天公共广播公司的著名新闻评论员夏莱

恩‧亨特－高尔特)。 

1963 年，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示威活动显示了民权运动势力

的日益壮大。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 30 万白人和黑人聚集在华盛顿，表

明他们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并聆听金博士站在林肯纪念馆前的台阶上发

表激动人心的讲演。尽管四处都是员警、军队及特派官员，但也无法制

止人们高涨的激情。第 2 年，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开始致力于实际

消除贫困和种族隔离的目标。在国会的发言中，他重申了民权运动中的

一句话： 「我们必胜」，并且于 1964 年通过了本世纪公民权利立法上

最重要的法律──公民权利法。 

这项法案在公众生活的很大范围内，从诸如旅馆饭店到加油站及公共娱

乐场所都禁止种族歧视。它对各州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使得各州不得利

用文化测验或不合理的登记要求等手段阻止黑人参加选举。该法案还规

定，因性别、种族、宗教及其它因素而产生的歧视为非法行为，并且拒

绝给学校或任何其他包含歧视行为的活动提供联邦援助(这项法案并未

要求学校用车接送儿童上学时需平衡黑白学童比例，但是，法院在一些

案件中有这样的要求)。在这些要求的具体应用中，保证公正一直是个



困难的问题，尤其对那些在此问题上有分歧的法院更是如此。许多联邦

机构的行政条例和联邦法院的判决为了达到不歧视都要求「反歧视行

动」，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于 1978 年对巴基(Bakke)一案做出裁决：反歧

视行动不应无限扩大，不应无视资格而为少数民族保留一定的名额。尽

管种族问题，在诸如学校入学等事项时，应作为一个为了补偿种族平衡

的问题予以考虑。 

1964 年的另一个进步是通过了第 24 条修正案，这项修正案最终判定，

将人头税作为参加联邦选举的必要条件是非法行为。具有讽刺意义的

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公民权利法及第 24 条修正案得以顺利通过都出现

在暴力活动猖撅的时刻。在 60 年代余下的时间里，许多城市的黑人聚

居区都发生了暴动。1967 年的夏天达到高潮，几乎美国的每一个大城市

都发生了种族暴力行为。 

在这场动乱之外，立法活动仍在继续。1965 年通过的投票权利法是第二

个最重要的民权法案。它基本上废除了投票上的官方障碍，并在选举人

数明显较少的地区设专人负责选民登记。国会还于 1968 年通过了一项

附加立法来保护住房的权利，部分原因是为了纪念当年早些时候被刺杀

的金博士。1970 年，又通过了另一项投票权利法，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

变化。越南战争转移了约翰逊总统的注意力，随后的尼克森总统和福特

总统明显地对进一步推动民权运动不感兴趣。卡特总统在大选中得到大

多数黑人的支持，但是许多黑人组织后来却转而反对他，认为他在就任

后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来帮助他们。1980 年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雷



根当选总统。这一胜利使得共和党控制了美国参议院，同时也开始扼杀

1965 年通过的投票权利法。然而，雷根总统在执政后期赞同此项法案，

使之得以存在。他起初是反对的，后来是支持将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

为全国性节日的立法。在他提名成立司法部民权局及成立民权委员会

时，其他一些民权纠纷发生了，反对者认为他试图削弱公民权利的实施。

布希总统继续。执行其令民权倡导者失望的政策，他们对布希任命克拉

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尤其感到惊愕。因为他

们认为托马斯对有利于少数民族的计划持敌视态度，尽管他也是黑人。 

作为 60 年代民权立法以及联邦强有力的执法结果，美国黑人的地位在

许多方面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还有许多事情有待于去做，但现在

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已由立法解决了的问

题那样清楚。现在黑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在经济上和在总的生活水

平上却落后得令人可叹。在一些基本方面，他们现在能平等地参与政治

制度──投票、任职、其他类似的活动。然而，黑人仍不能完全地参与，

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通常他们不能得到普通白人所享有的受教育机

会，同时，他们在身体上得不到足够的饮食和医疗保健。一些人宣称，

其结果将形成一个永久存在的黑人「下层阶级」。在约翰逊总统的倡导

下，国家已经把黑人的权利列入了公众政策的议事日程。它是否能完成

这项工作，确保每一个儿童，不论其肤色，都享有基本的健康、营养以

及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将拭目以待。 

  



经济政策 

有一个时期，联邦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相对较小，因为联邦政府本身就

小而且开支也受到限制。现在，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

而且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相应地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政府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额同它的支出额的关系对整个经济起

着重要的作用。当政府的开销大于收入时，预算就不平衡了。不平衡的

预算将会振兴经济，促进经济活动及经济增长；但不幸的是，它也会带

来通货膨胀。 

 

对于经济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来实现的(不仅包括现

金，还包括银行存款、信用证及类似的账户)。1913 年成立了联邦储备

系统，于 1935 年重组为现在的形式。负责指导这个系统的是联邦储备

董事会，其构成为 7 名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的董事。他们长达 14

年的任期使得联邦储备相当的独立。所有国内注册的银行都归属联邦储

备，并在本地区持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总共有 12 家由董事会运作。

子银行可以按联邦储备董事会确定的利率，从联邦储备银行借款。利率

越高，银行能借的款额也越少，这样一来，进入流通的货币就减少了。

董事会还决定联邦储备银行或其下属银行购买或售出政府发行的债券

的数量。购买债券使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而售出债券则会减少流

通中的货币。这样的货币政策对总体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围绕着这些

运作，也存在着许多争论。部分原因是联邦储备系统的自主权。总统也

许有能力影响联邦储备董事会，但是，董事会也会在总统希望他们降低



利率时却提高利率，或采取其他方式对抗总统的经济政策。不论总统还

是国会都无权决定政府在确立经济政策中的所有行动。 

总统有许多干预经济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国会授权或者与国会采取联合

行动。执行机构可以提高和降低税收，或者提高和降低政府支出总额。

这些措施需要国会的配合。国会立法允许总统制定工资及物价增长的标

准，这些标准不具约束力，但也有一定的份量。总统可以撤销那些不执

行此标准的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总统也可以同工商业和劳工领袖对

话。由于总统职位的权力及这个职位所要求的基本威望，这种「对话」

最多不过是一种讨论而已。然而，这些措施都是非正式的，不能保证它

们将起作用。在现有的立法体制中，总统的确在这类事务上享有超出非

正式权威的权威。总统可以对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施加影响，如尼克森

总统在 1974 年做的那样。但是，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政治代价也是高的，

而且这个措施的长期运作与经济的利和弊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同意见。

所以总统们不太情愿采取这种不稳定而且极端的措施，也就不足为怪

了。事实上，尼克森总统在 1971 年动用总统权威采取的控制工资和物

价的措施是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采取这种做法的唯一一例。 

总统在与他的主要经济顾问磋商后决定其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顾问

通常是财政部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由 1946

年的就业法设立)。他的政治顾问也会不断提醒他一些能够影响他做出

决定的问题，比如失业率的问题。如果总统希望自己的计划能顺利通过，

他还必须与参众两院的领袖密切合作。 



很显然，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总统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总统

并不能控制整个政府的政策。国会仍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且联邦储备系

统又进一步使其复杂化，甚至于一个一致的政府政策也不能完完全全地

控制经济。在自由经济体制下，许多事情是政府力不能及的。另外，国

外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形成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对其的控

制力却甚微，假如可以加以控制的话。因此，尽管经济政策十分重要，

事实上，如果还可以说它曾经控制过经济发展，那么现在却不能这么认

为了。 

  

卫生及福利政策 

美国的卫生及福利政策历来是所有公共专案中最引起争议的专案，也是

最广泛地得到赞扬和接受的专案之一。这些专案的种类十分复杂，而且

经常造成联邦和州之间各系统的相互冲突。卫生及安全专案相对较容易

定义，尽管在原有的公共卫生、水处理、医药标准及其它专案之外，现

在还包括诸如环境质量，汽车中的安全带或充气袋等专案。对于「福利」

的内容则鲜有一致意见。 

广义上说，「福利」可以包括一切改善人类现状的活动，诸如公共教育。

然而，多年以来，「福利」的意思仅指针对贫困或穷人的援助计划。因

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词和专案都使人产生不好的联想，没有一个致力

于公共教育的人希望将他的专案贴上「福利」这个标签。然而，为了总

体改善的社会福利规定还是在美国政治思想界得到了赞同和认可。下



面，我们就来看看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福利的那些公共政策，我们也将那

些划为社会保险的内容包含在内。「福利」专案只在这一大类中占很小

一部分。 

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福利专案无疑是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

这项法案建立了全国性的社会保险计划。许多计划与「福利」是有区别

的，因为它们并不止是为穷人的，而且是由税收来支持的。这些税收被

认为是来自劳动者的「捐助」，是作为一项权利而不是通过慈善的形式

将利益发放给受益人。社会保障法本身将社会保险专案同其他一些被称

作是「福利」的专案结合了起来。 

大多数人在谈到「社会保障」时，指的是老年保险。最初的社会保障法

提出的社会保险保护的是退休工人的养老金。现在，这项福利实际上包

括所有的社会劳动力，而且总原则几乎未发生什么变化。工人们缴纳工

薪税(或从收入中扣除不情愿的「捐助」)，由雇主补贴；然后在达到一

定年龄和退休时，就可以按月收到一张支票。其他福利专案也在不断设

立，从而极大地强化了这项计划。遗属福利按月支付给寡妇(及一些鳏

夫)和遗子女；伤残福利是给那些年轻、尚不能享受退休保险的伤残人

及其家庭的。老年医疗照顾(Medicare)为领取福利的人支付大部分住院

费用，并通过补助专案支付大部分医疗费。这些是政府所有活动的主要

部分，尽管有些人担心这些专案的资金是否稳定。 

尽管这些担忧普遍存在，但基本上是毫无根据的。1983 年，对社会保障

的税收和保险结构做了一些改变，以确保这一制度至少到 2l 世纪中期



稳定不变。尽管这一专案现在还很受欢迎，但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到 2020

年，供养所有的退休者的人数将达现在劳动者的一半。有一些人试图利

用这一点来摧毁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信心，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功。事实

上，该项计划已将这一点考虑在内了。同工人人数相比，确实会有越来

越多的退休者，但是根据规划预测来看，其他类别的受益人数量将会减

少，诸如儿童及伤残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相互弥补的局面。然而，

也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麻烦。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医疗保健费急剧增长的

话，在世纪更迭之际，老年医疗照顾专案将会遇到一些困难。 

这些就是"社会保障"专案，但本项法案也建立了其他一些专案。失业保

险为失去工作的人提供福利。这个专案由各州负责执行而不是直接由华

盛顿负责，资金的来源是雇主缴纳的税款，而不是从工人那儿征税。这

项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失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而有益的制度已经受

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对它的指责很少。 

一般不认为是「社会保险」的待遇则属于传统的「福利」专案。这些专

案的特点在于，它们的资金来源于普通税收，而不是来源于特定的「捐

助」和受益人按要求设立的保障措施。主要的例子是补充保障收入专案

(SSI)该专案的目的在于帮助贫穷的老年人、盲人或伤残人以及抚养未成

年子女家庭补助专案(AFDC)。作为一项原则，这些救济金应发放给最

贫穷的那部分人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一般情况

下．英国人确实相信政府应当给实际上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但许多

人怀疑，或者是确信。那些真正得到「福利」救济金的都是些游手好闲、



拒绝工作的懒汉。他们非法生育子女，仅仅是为了赚取「纳税者的钱」，

而且，他们正在「毁掉这个制度」。流行着靠吃福利能成百万富翁的观

念的传说，而这一观念被雷根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尽管存在一些滥用现

象，但多数研究表明，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多数福利受益人都是那些因

年龄(太年轻或太老)、健康、或者缺乏技术化程度高的社会所需专业技

能等等原因而无法工作的人。 

其他同福利有关的专案包括提供食品券、学校午餐及照顾退伍军人。这

些专案大多数保存下来，不是因为受益人的力量强大得足以使这些专案

免受攻击，而是因为它们适应了社会的一定需要。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

为维持这些专案而努力奋斗，有些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而另一些则

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这些计划，自然地会反

对减少或撤销这些专案。各种各样的协会也致力于提高穷人的受益程

度。有时这类组织也反对改革，但通常情况下，改革的反对者是那些害

怕这些专案，并希望看到这些专案被彻底废除，或者至少受到严格限制

的人。 

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一项立法是林登‧约翰逊于 1964 年提出的「向贫

困开战」的经济机会法。这项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劳动军团来提供职

业培训；在市区内建立邻里青年团为失业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工

读制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上大学；以及建立社区行动计划帮助并鼓

励内地城市的穷人负责本社区的改良计划以消除富裕中存在的畸形贫

困。其他一些新的专案试图通过领先专案(Head Start)及其它相关专案和



学校午餐专案的扩大，推动小学教育。在给穷人提供法律帮助以及通过

医疗补助专案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方面，也都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尽管医疗补助专案及工读制对多数享受很少或没有医疗保险或者上不

起大学的人来说仍然十分重要，但多数向贫困开战的计划不是半途而废

就是其重要性急剧地降低。在许多情况下，计划是草率而仓促的。多数

负责执行计划的人似乎太多地关心他们自身的福利胜过关心他人。很明

显，「伟大的社会」计划确实对削减贫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后来

遭到一些批评和指责(包括布希总统指责这些专案助长了 1992 年的骚

乱)。研究表明，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

口低于他初任总统时的人口。1984 年，国会调查组发表的报告显示，由

于雷根政府裁减社会福利专案，使贫困人数有所增加，许多被裁掉的专

案正是作为「伟大的社会」的一部分而制定的。 

联邦福利政策、卫生保健政策以及教育政策总是使人联想到外交政策。

在 20 世纪以前，外交政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直到

大萧条时期，上述政策的存在也一直未引起联邦的关注。然而，自从新

政开始以来，它们占据了联邦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全国都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世界变得日趋复杂，这就要求创立一些专案来帮助人们

解决一些他们昨为个人无法应付的困难(例如，没有工作机会时，人们

也已无法回到农村去开垦荒地了)。 

这种复杂趋势在 80 年代产生了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无家可归。一些

无家可归者是智力低下或精神病态，但许多则仅仅是不能找到一份报酬



足够支付房钱的工作。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住房的价格急剧上升，

使得多数穷人可望而不可及，甚至对一些中低收人的家庭也是如此。与

此同时，雷根政府又裁掉了 70 亿原本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美

金。因此，就使得住房严重短缺。过去花大力气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而

未见成效，这也是事实，但关键在于不能将建这类住房的全部重担都压

在私营企业头上，私营企业会转而从事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 

总统在现阶段联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根据许多技术专家的建议提

出多数的福利政策(遵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模式)。一直在持续提供建

议的机构及提供服务的机制成了我们熟悉的政府部门。内阁有两名成

员，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他们的中心工作是那些几十

年前不被认为是政府的工作──尤其不是联邦政府应当关注的问题。 

是的，值得怀疑的是，普通的美国人是否知道美国给予人民的援助专案

是如何地落后于其他国家?不论对穷人的服务范围有多么广，与其他工

业国相比仍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我们和南非共和国令人奇怪地成为了

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人们因为付不出款而无法享受必要的医疗保健的国

家。我们的统计资料表明，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是不健全的。在婴儿的

死亡率、寿命及其它重要健康指数的排行上，美国的名次都很靠后。 

这种现象并不是因为在医疗保健上花钱太少的缘故。美国实行的私有医

疗体制，人均医疗费用比那些由政府资助医疗的国家的开支要大得多，

但收回的钱却很少。部分问题出自保险公司身上。通过私营保险公司提

供医疗保健费用，不仅使许多人无法得到完备的医疗服务，而且使得这



类服务的资金代价高昂且效率低下。另一个困难是，医疗部门日益专注

于运用高科技治疗奇异的疑难病症，而不是针对一般公众的医疗保健。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医疗保健状况正在走向危机，而公众对此问题的

强烈关注也通过 1991 年和 1992 年的政治选举活动清楚地反映出来。许

多企业领导者已开始呼吁广泛开展政府资助的医疗专案，因为由他们负

责工人的医疗保健，费用太高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士借鉴了加拿大和

德国的体制，但许多人正在草拟自己的创新型建议。要想取得成功的话，

新的制度就不能主要建立在政府通过私营公司来提供医疗保险的基础

上，因为这是现有制度中代价最大、效率最低的一种，而且它也不能维

持现行制度中有偿服务的方针。 

在所有政策问题中，政策的形成过程是最复杂的。医疗、教育和福利政

策又由于各州所具有的平行的和重迭的地位而变得更为复杂。各州是许

多联邦专案的具体执行者。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引发更多利益集团的

活动、更多感情上的辩论、或者更多的纷争；也没有什么问题不够清楚

或者是在那些悟性好、消息灵通的人们中间引起不同意见；这是很可悲

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社会对待它的最弱者，特别是儿童，在方

式上更能显示出社会的基本特性来。 

  



劳工政策 

就健康、教育和福利政策而言，直到新政时期，国家政府才表现出对劳

工事务的关注。最初的行为只不过是派遣军队帮助雇主破坏罢工或制止

劳工争端。极具讽刺意义的是，1833 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执政时期首次发生军队干预的事件，而杰克逊一直被认为是第一位「出

身于平民的总统」。 

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的平民党时期和接下来的进步党时期，工人的状况

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世纪初期内阁中才有了一位劳工干事，直到

1935 年，国会才立法保护工人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

就是全国劳工关系法，也叫做瓦格纳法。在随后到来的经济大萧条中，

工人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该法案力图保证工人的最基本权利，防止雇

主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或者阻止雇主拒绝与工会打交道。 

1947 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对瓦格纳法做了修正。虽然哈里‧杜鲁门总

统投了否决票，它仍得以通过，成为法律。许多共和党人认为瓦格纳法

案有失偏颇，太偏重工人利益，牺牲雇主的利益了。二战结束之后，当

共和党人在 80 届国会上获得多数席位时，他们想要纠正他们认为存在

于禁止雇主有不公正行为和不禁止工人有不公正行为之间的不平衡。尽

管工会认为法案限制了他们集体谈判的权力，但他们已学会了逐渐适应

这一法律。 



自 20 世纪初，很少有公众瞩目的人物可以预见到今天全国工会所起的

作用和影响。他们在国家政治中，在大多数州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许多

地方的司法管辖权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没有一位总统、一名公共

官员在制定公共政策和竞选策略时不考虑工会的力量。 

不过，近几十年来，工会力量已大为削弱，现在仅有 15％的工人力量是

联合起来的，许多不再控制的行业已经取消了工会，强迫工人接受克扣

工资和其他不利于工人的条件。雷根执政时期形成了一种支持自由经济

反对工会的气候。总统本人也成功地摧毁了一个工会，即职业空中交通

管制组织(PATCO)。这个组织从事非法的罢工活动，反对它的雇主──

联邦航空管理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PATCO 还曾经是仅有的几个支

持雷根在 1980 年竞选总统的工会之一。 

  

外交政策 

将近 20 世纪时，外交政策才从相对沈默的地位上升到大多数美国总统

和其他政界人物都非常重视的地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交通和通讯的飞

速发展，这使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随时密切注视世界各地的变化。各国

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要求我们要放眼全球。 

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在国际关系这幢大厦里，他的主要顾

问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各种各样情报部门的主管，例如中央情报局和国家



安全机构的负责人。由于宪法中规定参议院有权正式批准协约，总统必

须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国会有权管理财政事

务，任何一位总统都会尽可能地与国会众参两院的领导人物以及关键的

国会成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尽管总统及他的行政管理顾问控制着外交政

策，他们的计划也常常具备支配性。国会特别限制了行政权力，而且在

近几年的外交事务中也由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例如，1976 年国会要

求美国终止在安哥拉进行的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军事行动。20 世纪 80

年代，国会又通过了种种规定，限制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

这两个事件中，所执行的政策都做了重大的修改。 

正式的结构和关系远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例如，国务卿原本是官方外

交政策上总统最主要的顾问，负责整个国务院，他应当把全部精力都放

在外交关系上。然而，近年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在外交和

执行外交政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地

位提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顾问本人就是总统办公室的一员，他们不仅易

于接近总统也从政治上影响总统。在雷根执政时期，特别是在伊朗门事

件被揭露之后，国务卿才又恢复了以往的显赫地位，但权力之争已经发

生了。 

按宪法的规定有权批准条约的参议院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了解美国为

什么在世界上采取目前的立场，就有必要了解历史传统、非正式关系以

及其他一些不十分显著的微妙关系。批准协约的确使参议院在外交政策

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个比众议院还要大的作用，但却远不再有如它应



当有的那么大的作用了。这些年来，正式协约已渐渐被越来越多的行政

协定所代替。从实际效果看，一个行政协定就相当于一个条约，并具有

完全的法律效力，但它却不必经参议院批准。行政协定是由传统习惯形

成的一种手段，它不必受到宪法的制约。由于失去许多权力和威望，国

会十分恼怒，力求控制行政协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 1972 年颁

布的凯斯法案(Case Act)，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在磋商谈判期的 60 天内将

行政协定的最终文本提交给参议院。这样就不再能合法地使国会对行政

协定一无所知了。 

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实际上几条相当简要的宪法条款就已清楚地

说明了。宪法规定，总统为美国陆、海军的总司令。宪法已规定，总统

「经谘询参议院和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但须经出席参议员的 2／3

人数的批准」。此外，「他提名，并经谘询参议院和取得其同意，任命

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最后，「他应接见大使和其他使节。」 

作为总司令显然使总统在军事政策上处于首要地位，一般来讲，也是制

定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要素。尽管「宣战」的权力只属于国会，总统却

可以在正式宣战之前调兵遣将进入战斗状态，许多总统都是在不经国会

「宣战」的情况下就「开战」的。除去那些美国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数次

军事行动以外，美国发动正式的战争仅有五次。即使是参与朝鲜战争和

印度支那战争这类大的行动，美国也不是正式宣战的国家。正如第 8 章

所提到的，宣战权议案虽然使总统发动国家战争的权力得到一些限制，



但也第一次明确承认总统有权在不经国会授权之前采取行动，因此实际

上宣战权议案的效力微乎其微。 

总统签订条约的权力以及派遣大使的权力都足以说明，总统是美国外交

政策上的官方发言人。他既然有权接见大使，也就有权拒绝接见他们，

因此，总统有权在外交上承认或拒绝承认其他国家。 

本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概况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是很熟悉的。本世纪是以

令人遗憾的公开的帝国主义时期开始的，但这一时期与那些欧洲力量相

比是短暂的。它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后是所谓的与共产主义力量对抗

的冷战，导致了两次「热战」(但是未宣战)，一次在朝鲜，另一次在越

南。在灾难性的越南战争的余波中，一种小心谨慎(如果说不上是孤立

的话)的情绪占了上风，然而，还不出 10 年，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又出现

了。军备开支不断上升，国会似乎准备降低它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人权和

其他方面的要求，这显然是把它们作为外交政策上不时使用的筹码。无

论怎样，随着雷根执政时期的结束，巨大的财政赤字使早期制定的军备

开支不得不做大幅度的削减。 

然而，当 1990 年 11 月布希总统因伊拉克入侵相邻的主要产油国科威特

而派兵进驻波斯湾时，军事力量早已准备停当。当实际战争于 1991 年

初爆发时，国会全力支持总统。公众也似乎完全站在了总统这一边。这

场短暂的，表面看来很成功的战争使全国沈醉于狂热的自我庆贺之中，

似乎是想借此自觉地将越战的创伤抛至脑后。因为这次战争历时短暂，



美国伤亡人数很少，总算可以轻松地喘息一下，就像以往平息了国家所

面临的危机一样。这次战争以后，总统的声望骤增。 

后来，明显地，公众对战争胜利的认知至少有一部分是军事保密检查制

度的产品。那些看似完美无缺的武器装备，事实上并不总是奏效的。虽

然以美国为主的海湾盟军强迫伊拉克停止入侵科威特，但情况并没有太

大的改观：凶残无情的萨达姆‧侯赛因仍大权在握，不讲民主的统治者

又回到科威特。沙乌地阿拉伯仍旧是一个残暴独裁的王国，伊拉克仍在

威胁周边的稳定。这股给布希总统带来极高声望的热情很快消失殆尽。

他在国内遇到的麻烦更使他的支持率在急剧下降──到 1991 年末下降

到 50％以下，使他在 1992 年竞选联任中遭到惨败。即使在外交政策上，

总统也无法始终得到公众持续的支持。 

在外交事务方面，总统所受到的正式的核查比在国内事务方面要少得

多。国会能够而且有时也确实能阻止总统做某些事情，或者否决给予他

的资助来阻止他从事一些活动。国会曾拒绝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

资助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也是形成伊朗门丑闻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因

素。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国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强有力的顾

问和合作伙伴，但是(也许很少有例外)它不大可能提出重大的革新建议

或拟定重大政策。公众舆论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公众受到新闻媒介的

影响极大，而新闻媒介趋向于反映领导或高层杰出人士的政策观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几个显著的标志。从 40 年

代开始，一般被认为是「遏制政策」时期，意即遏制共产主义，希望它



在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逐渐消亡。这是积极分子的一种做法，与大多数

美国人在二战前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从乔治‧华盛顿反对同别国「结

为同盟」的时代起，直到二战的前夕，大部分时间，多数美国人支持被

称为「孤立主义」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美国应当专注于自己的

事而将国际事务留给他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多数

国家卷入其中。这场战争证明，美国不能再保持孤立。同样，在希特勒

对土地的不断要求下采取的「绥靖政策」并未带来和平，也未能限制他

的欲望。遏制政策似乎是个很好的办法。就如同孤立主义被遏制政策所

取代一样，遏制政策如果说没有被摧毁的话，也被越南战争严重地削弱

了实力。遏制政策没有能够防止战争，并且它也没能确保美国取得最大

的收益。 

越南战争之后，是「缓和」时期，或者国际事务紧张状态趋于松弛的时

期。1980 年，雷根的竞选活动及雷根执政的早年，美国对朋友和敌人一

概采取敌对态度。也许是雷根总统顾及他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在 80

年代的后期返回到一个更为谨慎的缓和阶段。1988 年出现了一场新的辩

论，总统和戈巴契夫总书记之间的首脑会晤也显得那样真诚，以致于一

些评论家总结道：冷战已成为过去。他们的结论真是对极了。到 1992

年，不仅两德统一，东欧共产主义崩溃，而且南斯拉夫解体，苏联也已

不复存在。在事发之前，许多事件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除了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关系的实质所做的基本估计之外，其他因

素也总是在起作用的。所有国家都在以各种不同方式寻求自身利益，然



后找一些理由来为其行动自圆其说。通常，它们的最大利益是以经济因

素为条件的。遏制政策已被证明是不适宜处理中东问题的，并且发生在

伊朗、伊拉克、东欧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事件是无法预测的，至少对制定

政策的人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许多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也许起着关

键的作用。对美国将与之打交道的人产生误解或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不

可忽视的因素。有时效率低下以及资讯不正确也是失败的原因。 

一些人认为政策完全由经济利益、观念的盲目性或愚蠢的想法或其他单

个因素决定的。这些人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过程看得过分简单了。这种

解释如果不能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的话，就会弊大于利，不论它们是否是

以真实情况为根据。经济利益和思想观念因素确实起了部分的作用。民

族集团(例如犹太人或爱尔兰裔美国人)经常关心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

并且给决策的官员施加影响。如果某个特别的问题十分重要，公众就会

形成一致意见，这或许也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出现突发的危机而且形势趋向于「统一在国旗下」时，总统在外交政

策上是最有权威的。1990 年─1991 年的海湾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

子。随着局势趋于紧张，公众的兴趣也随之增长；武装冲突开始时，公

众支持率大大提高；然而随着战后对萨达姆明确处置的拖延，公众的支

持率也慢慢地降了下来。引起理论家，或许政策分析专家们极大不安的

是，外交政策无法简单清楚地做解释。 

  



正确认识政策制定过程 

关于外交政策制定的评论也适用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政策。特定的政策

是以一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所考虑的主

题的取舍、选择、甚至定义都受到历史和社会环境的支配。对美国政治

制度职能的基本了解是了解政策及其制定过程的基础。它包括，首先熟

悉以下机构的构成和职能：国会、总统的执行长官及其行政机构和法院。

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加上对政治的其他方面与其他机构之间复杂的相互

关系的敏感度：政党、利益集团、传播媒介、联邦体制的运作以及它本

身的政治文化基础，包括对经济所持的信仰。要有效地解释政策，只能

借助整个社会政治体制。 

前面所考察过的所有政策领域的主要特点是非正式的、无法预知行为和

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正式的和正规化的组织和程序的重要性。总统

可能会拒绝考虑一项政策提议，就因为他的对手曾对此发表过讲话。一

位关键的官员可能会生病或辞职。技术的改进，使诸如传真机之类的新

的通讯手段成为可能，这就改变了利益集团的工作方式，并且似乎威胁

到特定集团的地位──例如，农场主或鞋匠，或其他组织──这是就他

们的经济利益变成政策要求而言的。同时，技术能对老问题提供新的解

决方法，诸如城市中供水不清洁或供水条件差的问题；但也会产生新的

问题，诸如有毒的废物处理。 

第二个关键论题是变化。每个政策制定人和集团的兴趣在不断变化。他

们相互的关系也随问题的变化而改变。在国内福利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



工会会发现它同反对自由移民政策的保守派利益结为同盟；对经济问题

持保守态度的人会拒绝接受保守的社会政策，诸如废除堕胎问题；随着

社会条件的变化，似乎一时被人们寄予很高期望值的政策会失去其吸引

力或显出其不完备性；昔日提倡不论有无工作均保障收入的人，而今成

了保障工作的倡导者，认为只有工作才是解决贫困的办法。 

政治体系是由许许多多生扯硬拽到一起、又相互碰撞的利益构成的。作

为一个整体，这些政策利益和要求是不一致的、不和谐的，并且几乎不

可能放在一起。可以肯定的一个结果是：并不是人人都对政治决策满意

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一个民主、开放的政策制定过程最有希望产生只

对极少数人构成伤害的决定，并且产生近乎「最佳」的政策。 

  

焦点透视：烟草业与公共政策

  

没有一个问题能够比有关烟草的生产、销售、使用和作用的政策能更好

地反映美国政府的复杂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服务专案允许

烟草公司在国内和国外给美国军人提供大量的免费样品包装的香烟。烟

草是最常出现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广告上的商品，并且公共政策也从本质

上促进了烟草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利益。早先存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禁止

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规定慢慢减少，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作为早期的遗风， 

「男士」一般不得在「女士」面前吸烟，乘客列车上还保留有「吸烟」

车厢。另一些车厢挂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但是这些标志完全被视而



不见。售票员和其他列车工作人员常常自己就在「禁止吸烟」的车厢内

吸烟。 

1960 年初期，卫生局局长出版的题为《吸烟与健康》一份报告带来了缓

慢的变化。公共卫生局明确地阐述了吸烟的危害，随后又加上了对身体

适应性的关注，使人们意识到吸烟是对公共健康的一个主要威胁──而

且也是世界上婴儿夭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吸烟不

仅对吸烟者有害，而且对吸入烟雾的其他人有害。甚至用纯经济学术语

来说，烟草的使用在创造死亡和疾病的同时，当然也造成了?额的开支。 

所有这些关注的结果，都以在公共场所采取积极的禁烟活动以及禁止广

播电视播放烟草广告的形式表现出来。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

生局坚决支援这些举措。雷根执政时期担任公共卫生局局长的 C‧艾弗

里特‧库普博士(C．Everett Koop)态度强硬且坚持原则，他在禁止烟草的

使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另一方面，政府继续资助烟草业的发展，农业部也继续鼓励美国烟草的

外销。实质上，美国政府的态度自相矛盾。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认

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正努力控制烟草的使用；而农业部认识到从烟

草的生产和销售中可以在农业和商业上取得经济优势；贸易部门，诸如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及商务部正在对限制美国烟草的进口，诸如禁止进

口咀嚼烟草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纵观雷根执政时期对于经济利益的考

虑，负责烟草的种植和分销的部门在有关烟草政策上同 HHS 的竞争占

有明显的优势。 



最能反映这种优势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1988 年。当时担任卫生局长的库

普博士兼任吸烟与健康部门委员会的主席(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Smoking and Health)。该委员会的主旨是协调各联邦机构及其烟草政策。

该委员会在一次公众会议上宣布的议程就包括讨论美国增加其对其他

国家，尤其是对亚洲国家烟草的销售量对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他被

邀请发言的代表中包括来自农业部、商务部及国务院的代表。 

白宫的办事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立刻表示抗议。一位发言人发出

评论，部门间委员会「正超越职权范围，干涉贸易问题」。 

被邀请的发言人之一，前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珀兹楚克(Michael 

Pertschuk)认为这引起了 「白宫权大的不满和愤慨」。对此，卫生及公

共服务部(HHS)迅速后撤，这位发言人说道， 白宫官员认为 HHS 无权

插手外交事务，任何涉及烟草贸易政策的讨论都将对美国与东亚的贸易

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压力下，HHS 改变了一下议程，包括简要论

述吸烟的国际影响，来自贸易办公室和国务院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参加

此次会议。 

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一场关于吸烟与健康的国际会议曾报导说，吸烟

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在亚洲，其直接后果是：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全

世界患肺癌的人数将从现在每年 60 万例增长到每年 200 万例。珀兹楚

克指控说， 「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及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些议员」

是「第三世界疾病传播的代理人」。他说，「这不是美国值得人钦佩的

一个方面」。 



烟草的故事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说不怎么令人赞赏的话，它反映了

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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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后 记 

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国家。 

──本杰明‧佛兰克林 

那里没有自由，那里就危机四伏。 

──托马斯‧潘恩 

  

从前面的章节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制度存在着许多长处，但同样明

显地存在着许多缺陷。有些缺陷可以通过对政府的结构和机制加以改进

得到解决，而其他的一些缺陷则需要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思维和态

度才能克服。另外还有一些则不是政治制度本身所能消除的。 

任何一种具体改革的效果如何，都难以预料，更难以决定。早期改革所

带来的变化连支持它们的许多人现在也认识到，其结果与他们当时寻求

改进的情形至少是一样糟。例如，捐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政治

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现在看来比以前政治上的「捐款大户」 ──那



些控制筹措资金的富有捐助人还具有危险性。国会中的民主改革极大地

分散了权力，其结果不是多了民主，而是多了混乱：国会中的少数派挫

败多数派的愿望变得更为容易。总统预选，原本意在摆脱政治巨头的操

纵，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但现在总统预选使整个竞选活动变得漫长而又

支离破碎。这也许甚至影响到了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一些有希望问

鼎白宫的人根本不愿意受这种苦难的煎熬。 

当人们认为政府的工作方式不令人满意时，「非倾向性结果法则」阻碍

不了人们采取一些「快速应急措施」。例如、雷根总统和布希总统就强

烈地主张用宪法修正案的方法来规定政府的预算平衡政策，许多国会议

员也有类似的主张。所幸的是，他们都未能得逞。在低税收、服务要求

多、且又反对增税的条件下，起草宪法修正案当然比平衡预算容易多了。

诚然，美国各州一般都必须在预算平衡的条件下运作，但相对而言，它

们面对的问题比联邦政府要简单而且涉及的面也窄多了。事实上，未曾

有哪一个总统把其预算做得近乎平衡，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对平衡预算修

正案的支持看上去更像是出于政治机会主义，而不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同样地，雷根、布希和克林顿总统都支持单独条款否决权。当然，每个

总统都希望有权在不否决整个法案的情况下，将其部分条款否决掉。这

样做将极大地提高总统的权力。然而，国会是否会支持通过这样一个宪

法修正案是值得怀疑的。其实国会不支持也无关紧要。表面上听起来是

总统能把「油水」从提案中删去并削减政府的开支，实际上，总统的这

种权力使得国会几乎无法在总统反对的情况下仍迫使其接受国会通过



的任何举措。那些主要关心公民生活质量而不管其工资收入多少的自由

派人士们很可能会担心：当极其保守的总统执政时，就绝不可能有医疗

保健、教育、减少贫困、增强公民自由及公民权利以及安全条例等计划。

同样，那些主要关注美国的权势、地位和稳定的强硬保守派们也会忧心

忡忡：如果总统对军事力量持敌视态度，或者过分致力于公民自由问题，

那么单项条款否决权将无法使国家保持足够的国防力量，或者维持国内

的法律和秩序。 

真实的情况是，政府想要采纳并实施新创的、进步的计划极为困难。这

只有在总统和国会密切配合的情况下方能做到。设置限制、削减资金或

者放慢速度则要容易得多。『停滞不前、阻止新专案出台或者阻止扩大

现存的专案更容易。从这个消极的意义上说，总统目前的权力很强大。

否决权从定义上讲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单项条款否决权会更进一步加强

总统的这种消极权力。它无益于促进政府朝积极的方向努力。当然，总

统有行使否决的权力是很重要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总统从

来就不缺乏这方面的权力。 

不管这个体制怎样不完善，就其现在存在的情况而言，它反映了一定的

平衡关系。即使是现在，这种平衡已经在朝行政有利的一边倾斜。单项

条款否决权将会使权力更加朝行政一边倾斜，从而打破整个权力平衡。

任何对条款否决权的考虑都应当顾及所有的相关因素，而不应仅仅局限

于考虑预算中可能出现的「油水」问题。 



1992 年的总统竞选清楚地表明，公众对政治如往常一样感到不满。一位

总统被压倒多数的选票选了下来。当然，选举的结果因第三个候选人的

介入而不够明朗化，获胜者也未能取得过半数的多数。然而，克林顿总

统获得的 43％的公民投票比亚伯拉罕‧林肯 1860 年获得的 39％，和伍

德罗‧威尔逊 1912 年获得的 41％要高一些；与约翰‧F‧甘乃迪在 1960

年和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8 年取得的选票数大体相同。这里一个重要的

事实是，在职总统的得票率是如此惊人的低。布希总统 38％的得票率比

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的 1932 年，赫伯特‧胡佛惨败时的得票率还低近 2％。

此外，毫无经验可言的「非政客人士」罗斯‧佩罗获得 19％的选票，这

是本世纪内非主要政党候选人中得票最高的票数(不包括前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 1912 年作为进步党候选人试图重新夺回总统宝座时得到的票

数)。 

布希总统在 1988 年与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竞选时所采取

的有效的反面攻击竞选方法在 1992 年未能奏效。一方面，比尔‧克林顿

是个机敏而讲实效的竞选者，他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共和党

过去曾进行非同寻常的专业化的、极具打击力的竞选活动，而此次却协

调不善。他们的竞选基调开始于共和党党代会。在这次大会上，温和派

共和党感觉到他们被宗教右翼势力及他们认为是政治极端分子的人撇

在一边。在看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

及玛里琳‧奎尔(Marilyn Quayle)所做的基调性发言后，公众中许多人同

意共和党温和派的看法。布希总统个人的努力则显得极为缺乏理智，他

称他的对手为「蠢货」。更为让人吃惊的是，他暗示比尔‧克林顿可能



是苏联间谍，因为作为学生，克氏曾去过莫斯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要

求结束这种攻击式的竞选活动。这方面的呼声在总统辩论中变得愈加明

确，总统辩论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涵盖面最广、最具价值的活动。同样，

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新闻媒介也发挥了比以前更有效的作用，以批评的

眼光对待所有的候选人。他们分析竞选人的演讲及宣传，指出不准确之

处及表述不当之处。加之，候选人本人也经常在公众面前露面，并且充

分利用访谈节目及其他 」免费媒体」 的机会频繁出现，以此直接与选

民接触。 

如果说 1992 年的选举清楚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公众要求改变。

只要经济条件看上去可以接受，人们就积极支持共和党，尽管许多观察

家们认为，雷根总统和布希总统执政期间，政府的政策明显偏向富人。

然而，12 年之后，公众察看雷根－布希政策的结果，开始更认真地对待

上述观察家所提出的观点。另外，尽管布希总统争辩，经济正在变好(随

着选举的进行，经济界的报导支持这一观点)，但他仍被认为在管理经

济方面手段软弱。1992 年，对于促动白宫变革的人──比尔‧克林顿和

罗斯‧佩罗──时机已经成熟。克林顿和佩罗相加所获得的选票数多于

美国历史上在竞选中获压倒多数胜利的总统们，如 1972 年获胜的理查

德‧M‧尼克松，1964 年获胜的林登‧B．约翰逊，及 1936 年获胜的佛兰

克林‧D．罗斯福。这次竞选中反映出的另一种公众情绪是，他们对反政

府的自由党的支持在这些年中悄然上升，而且现在自由党人士在所有 50

个州的选票上经常出现。 



前副总统奎尔在竞选认输发言中很礼貌地说，如果克林顿总统治理国家

能够像搞竞选活动一样成功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然而，

新政府面临着艰巨的重任。公众显得很乐观，但正如我们上面已讨论过

的，总统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我们不应期望过高。任何总统是否能

在短暂的任期内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进步，还很成问题。任何变化，既

需要总统的积极行动，又需要国会和公众的支持。总统具有的强大的否

决权不会有多大帮助。 

对于那些担心出现大政府的人来说，危险仍然存在。维护自由不只是表

现在言辞上。克林顿政府看上去是真诚地致力于自由和社会公正事业

的，但是最高法院再也不像沃伦法院时期那样致力于维护个人自由。在

雷根－布希的年代里，公众的注意力偏离了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的敏感

性，同时也不关心改革。现在联邦司法部门表现出强烈的中央集权趋势

──这股势力之强，使得寻求正义的人们现在常常转向州法院，认为那

儿更为友善。新政府的司法任命很可能设法使法院移回到既不偏左又不

偏右的中间位置，但这不可能很快完成。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现代工业国家里，人们越来越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

而对这些力量，人们又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控制的办法。人口增长的压力、

技术导向型社会所产生的种种结果、日益更新和日趋先进的技术对人们

隐私的侵犯、公众的冷淡情绪以及政治上的无知和资讯上的误导，所有

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使人们对未来产生疑虑。也许克林顿政府会注意到

这些问题。也许现在有可能把国家从战时需要转变为建设这样的一个社



会，即接受技术进步，但仅运用技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保护个人自由

的社会。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所有人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是要使我们的立宪民主制

渡过这些难关，是要使我们的立宪民主制继续发展以迎接自由的新挑

战。这一切都能做到，其唯一的代价就是承诺：对知识的承诺和对知识

应用的承诺。 

 

附录一：为专修政治的学生开列的一系列工具书 

本书是面向读者的一本基本工具书，载录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资

料。后面还附有 1787 年宪法以及蕴含美国基本原理的声明──独立宣

言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这些文件中贯穿着确定的主题；如果你认真

地研读，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匆匆浏览，你就会发现许多有关美国当

前政治的基础理论。 

每一章后面都附有一个有关该章所强调的不同论题的参考书目。有些是

经典著作，而有些则是最近才问世的。这些只是每年出版的上千种关于

美国政治的书籍中的极小的一部分，是我们认?有用、有趣或者甚至是

令人振奋的一些作品。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出自政治学家之手。有一些─

─不能算多数──最好的政治作品是由政治学界之外的学者创作的。 

对于那些在政治学方面需要更多基本参考资料，或需要了解更多知识或

更多些书目，以下书目可建议作?主要参考书： 



  

建议读物 

American Leaders 1789-1991.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William G. Andrews,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Greenwood, 1982. 
 
Arthur S. Banks, ed.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CSA Publications, 
1988.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ichael Barone and Grant Ujifusa.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1992. National Journal. Yearly publication, with lots of data, 
biographies, etc. 
 
Vincent Buranelli and Nan Buranelli. Spy/Counterspy: An Encyclopedia 
of Espionage by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Q Weekly Report.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gressional and other 
political activity, published by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Dorse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Dorsey Press, 
1988.*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Addison - Wesley, 1975.*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Addison -Wesley, 1975.* 
 
Frederick L. Holler. Information Sources of Political Science. 4th ed 
ABC-CLIO,1986. 
 
Janet Buttolph Johnson and Richard A. Joslyn.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2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Jeffrey M. Elliot and Sheikh R. Ali. The Presidential - Congressional 
Political Dictionary. ABC-CLIO,1984.* 
 
Jeffrey M. Elliot and Sheikh R. Ali.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tical Dictionary. ABC-CLIO,1987.* 



 
Michael Kidron and Ronald Segal. The New State of the World Atlas rev. 
ed. Simon & Schuster, 1987.* 
 
National Party Conventions 1831-198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Chronology, platforms, voting. 
 
Jack C. Plano and Milton Greenber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Dictionary. 8th ed.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9.* 
 
Jack C. Plano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Analysis. 2d ed. ABC-CLIO, 
198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ince 1789. 5th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Candidates, statistics, biographic data. 
 
Walter J. Raymon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Brunswick, 1978. 
 

William Safire. Safire』s Political Dictionary. Ballantine, 1980.* 

 
Richard M. Scammon and Alice V. McGillivany. America Votes; A 
Handbook of Election Statistic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Harold W. Stanley and Richard G. Niemi. 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 3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Trends and Figures for 
major institutions and activities, from Congress to PACs.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 Martin』s Press. Updated yearly. 

 
James B. Whisker. A Dictionary on Concepts of American 
Politics. Macmillan, 1980.* 
------------ 
*Available in paperback. 

附录二：独 立 宣 言 

（选自羊皮纸稿本） 

美利坚合众国 13 个州的一致宣言 　 



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有必要解除其与另一民族相连结

的政治桎梏，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与平

等的地位时，对于人类舆论的真诚与尊重，要求他们必须将不得已而独

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

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

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来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一

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

府。新政府所根据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

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幸福。诚然，慎重会使得一个建立已

久的政府不因微不足道的和暂时的原因而被改变，过去的一切经验也表

明，人类更倾向于忍受尚能忍受的苦难，而不去为了拯救自己而废除他

们久己习惯了的政府形式。但是，当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的行为连绵不

断、层出不穷，证明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

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

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我们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一向忍受的苦难，以及现

在不得不起来改变原先政治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王国的历史，就

是一部反复重演的伤天害理、巧取豪夺的历史。所有这些行径的直接目

的，就是要在我们这些州里建立专制的暴政统治。为了证明这一点，特

将事实陈诸于世界公正人士之前： 

他拒绝批准那些对公共福利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那些紧急的、极其重要的法律，除非那些法律在

经他同意之前暂停施行；而暂停施行期间，他又对那些法律完全置之不

理。 

他拒绝批准其他有关人民向广大地区迁居的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愿意放

弃其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这种代表权对人民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意

义，只有对暴君来说才是可怕的。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特别的、极

不方便的、远离政府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他们疲

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旨意。 

他屡次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这些议会曾坚定不移地反抗他对人民权利

的侵犯。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时期地不让人民另选新议会；不可抹煞的

立法权力又归一般民众行使；而其时各州仍然处于内乱外患的危险之

中。 

他竭力抑制各州的人口增长；为此目的，他为《外国人归化法》设置障

碍，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了重新分配土地

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确立司法权力的法律，从而阻碍司法行政管理工作。 

他使法官的任职年限、薪金数额及支付办法完全由他个人意志来决定。 

他滥设新职，派遣大批官吏来钳制我们的人民，耗尽我们人民的财力。 



他不经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在和平时期就把常备军驻扎在我们各州。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政权，并凌驾于政权之上。 

他与某些人相互勾结，要我们屈服于一种与我们的体制格格不入、没有

为我们法律所承认的管辖权之下；并且批准那些炮制的假冒法案。 

在我们这里驻扎大量的武装部队。 

用欺骗性审讯来包庇那些杀害我们各州居民的人，使他们得以逍遥法

外。 

切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的同意即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的陪审权力。 

以莫须有的罪名押送我们去海外受审。 

在邻近的地区废除保障自由的英国法律体制，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其

疆界，企图使它迅即成为一个样板和一件顺手的工具，以便进而把同样

的专制统治引向我们这些殖民地。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那些最宝

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关闭我们自己的立法机

关，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受其保护，并对我们开战。这样，表明了他已放弃在这

里的政权。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骚扰我们的沿海地区，焚毁我们的城镇，并

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刻正在调运大量的外籍雇佣军，意在制造死亡、毁灭和专制暴虐。

他已经造成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都罕见的残暴和背信弃义

的气氛。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强迫在公海上被俘的我们的同胞武装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充当残杀

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者死于自己亲人朋友之手。 

他在我们之间煽动内乱，并竭力挑动我们的边疆居民、那些残酷无情的

未开化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的著名的作战原则是不分男女老幼、不

论何种情况，一概格杀勿论。 

在这些高压政策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曾以最谦卑的言词请求予以纠

正；而每次的吁请所得到的答复都只是屡遭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每

个行为都已打上暴君的烙印时，是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 

我们并没有置我们的英国弟兄于不顾。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

机构企图把不合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曾提醒他们注意，我

们移殖来此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况。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侠义

精神呼吁，恳请他们念及同种同宗的情谊，抵制那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

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但是，他们对这种正义的、血肉之亲的呼吁置

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与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



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

友。 

因此，我们，集合在大会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以这些殖民地的

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祟高的正义人士呼吁，说

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庄严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

而且按其权利必须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已经解除一切效忠于英王

室的义务，从此完全断绝、并必须断绝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

联系。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缔和、同盟、通商

或采取其他一切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行动。为了拥护此项宣言，我们怀

着神明保佑的坚定信心，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荣誉，

互相宣誓。 

附录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我们合众国人民， 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内部安宁，提

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特制

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第一条 

第一款 本宪法所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

众国国会。 

第二款 众议院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每个州的选举人

应具备该州州议会人数最多一院的选举人所需具备的资格。 



凡年龄不满 25 岁，成 为合众国公民未满 7 年以及当选时非其选出州居

民者，不得为众议院议员。 

众议员人数和直接税税额均应按本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于各

州。各州人口数是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 3／5。自由人总数

包括必须在一定年限内服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人

口的实际统计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 3 年内和此后每 10 年内，

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众议员人数以每 3 万人选出 1 人 为限，但每

州至少应有众议员 1 人；在实行此种人口统计前，新罕布夏州可选出 3

人，麻塞诸塞州 8 人，罗德岛州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地 1 人，康涅狄格州

5 人，纽约州 6 人，新泽西州 4 人，宾夕法尼亚州 8 人，特拉华州 1 人，

马里兰州 6 人，佛吉尼亚州 10 人，北卡罗来纳州 5 人，南卡罗来纳州 5

人，佐治亚州 3 人。 

任何一州所选众议员中出现缺额时，该州行政长官应发布选举令以补足

此项缺额。 

众议院应选举本院议长和其他官员，并独自享有弹劾权。 

第三款 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州议会选出的两名参议员组成，参议员任期

6 年，每名参议员有一票表决权。 

参议员在第一次选举后集会时，应即尽可能平均分 为三组：第一组参

议员应于第二年年终改选，第二组参议员应于第四年年终改选，第三组

参议员应于第六年年终改选，以便每两年改选参议员总数的 l／3。在任



何一州州议会休会期间，如因辞职或其他原因而出现参议员缺额，该州

行政长官在州议会召开下次会议补足缺额之前，任命临时参议员。 

凡年龄未满 30 岁， 为合众国公民末满 9 年以及当选时非其选出州居民

者，不得 为参议员。 

合众国副总统应 为参议院议长，但除非出现该院全体参议员的赞成票

和反对票相等的情况，无表决权。 

参议院应选定本院其他官员，遇副总统缺席或行使合众国总统职权时，

应选举临时议长。 

参议院独自拥有审理一切弹劾案的全权。因审查弹劾案而开庭时，参议

员应宣誓或做郑重宣言。合众国总统受审时，应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主持审判。无论何人，非经出席参议员 2／3 人数同意，不得被定罪。 

弹劾案的判决，应以免职和剥夺其担任和享有合众国荣誉职位、信任职

位或高收益职位的资格 为限；但被定罪者仍应依法接受起诉、审讯、

判决和惩罚。 

第四款 举行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由各州州议会自

行规定，但除选举参议员地点一项外，国会可随时以法律制定或改变此

类规定。 

国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除非国会以法律另订日期外，此会议应在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 



第五款 各院应自行审查本院议员的选举、报告选举结果和议员资格。各

院议员出席过半数即构成议事的法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时可逐日休

会，并可依照各院规定的方式与罚则强迫缺席议员出席会议。 

各院可制定其议事程序规则，处罚扰乱秩序的议员，并可经 2／3 议员

的同意开除议员。 

各院应保持本院的会议记录，并不时予以公布，但各该院认 为需要保

密的部分除外。各院议员对任何问题的赞成票和反对票应依出席议员 1

／5 的请求载入会议记录。 

在国会开会期间，一院未经另一院同意不得休会 3 日以上，也不得从两

院开会地点移往它处。 

第六款 参议员和众议员应取得由法律规定，并从合众国国库中支付的服

务报酬。两院议员，除犯有叛国罪、重罪和妨害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自

议院会议期间和往返于各自议院途中不受逮捕；也不得因其在各自议院

发表的演说或辩论而在任何其他地方受到质问。 

参议员或众议员在当选任期内不得出任合众国当局在此期间设置或增

加薪俸的任何文官职务；在合众国属下供职者，在继续任职期间，不得

担任国会任何一院的议员。 

第七款 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同对待其他

议案一样，提出修正案或对修正案表示赞同。 



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每一议案，均应在成 为法律之前送交合众国总

统；总统如批准该议案，即应签署；如不批准，则应附上异议书将该议

案退还给最初提出该项议案的议院。该院应将总统异议详细载入本院会

议记录，并进行复议。如经复议后，该院 2／3 议员同意通过，即应将

该议案连同异议书一起送交另一院，另一院亦应加以复议，如经该议院

2／3 议员认可，该项议案即成 为法律。但在这种情况下，两院的表决

应以投赞成票和反对票来决定，投赞成或反对票的议员姓名应分别载入

各该院的会议记录。如议案在送交总统后 10 天内(星期日除外)未经总统

退回，即视为业经总统签署，此项议案即成为法律；但如果因国会休会

而阻碍该议案退还，则该项议案不能成为法律。 

凡须经参议院和众议院一致同意的命令，决议或表决(有关休会问题者

除外)均应送交合众国总统，以上命令、决议或表决须经总统批准始能

生效。如总统不予批准，则应按照对于议案所规定的规则和限制，由参

议院和众议院 2／3 议员再行通过。 

第八款 国会拥有下列权力： 

规定和征收直接税金、间接税、进口税与货物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

众国共同防御与公共福利，但所有间接税、进口税与货物税应全国统一； 

以合众国的名义借贷款项； 

管理合众国与外国的、各州之间的以及同印第安部落的贸易； 



制定全国统一的归化条例和破产法； 

铸造货币，确定国币和外币的价值，并确定度量衡的标准； 

规定有关 伪造合众国证券和通货的罚则； 

设立邮政局并开辟邮路； 

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限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

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 

设立低于最高法院的各级法院； 

界定和惩罚在公海上所犯的海盗和重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 

宣战，颁发捕获敌船许可证和报复性拘捕证，制定关于陆上和水上的拘

捕条例； 

招募陆军和供给军需，但此项用途的拨款不得超过 2 年； 

装备海军并供应给养； 

制定统辖和管理陆海军的条例； 

规定征招民兵，以执行联邦法律、平息叛乱和抵御外侮的条例； 

规定民兵的组织、装备和纪律，规定用来为合众国服役的那些民兵的管

理办法，但民兵军官的任命和按国会规定纪律，训练民兵的权力由各州

保留； 



在任何情况下，对由某些州让与合众国，经国会接受，充作合众国政府

所在地的区域(其面积不超过 10 平方英里)行使专有的立法权；并对经州

立法机构同意由合众国在该州购买的一切用于修筑要塞、军火库、兵工

厂、船厂及其它必要建筑物的地方行使同样的权力； 

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

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要的和恰当的法律。 

第九款 现有任何一州认为应予接纳的人员移居或入境时，国会在 1808

年以前不得加以禁止，但对于入境者可征收每人不超过 10 美元的税金

或关税。 

根据人身保护令享有的特权，除非在发生叛乱或入侵，公共治安需要终

止此项特权时，不得终止。 

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 

除依本宪法前文对人口普查或统计结果规定的比例证税外，不得征收人

头税或其他直接税。 

对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不得征收税金或关税： 

任何贸易条例或税收条例不得给予一州入港以优于另一州港口的特惠；

开往或来自一州的船舶不得强令其在另一州入港、出港或交纳关税。 



除根据法律规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支款；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

不时予以公布。 

合众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在合众国担任任何信任职位或高收益职位

者，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外国君主或国家所赠与的任何礼物、

金额、官职或爵位。 

第十款 无论何州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加入邦联；不得颁发缉拿敌船许可

证和报复性拘捕证；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信用券；不得将金银以外

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法定货币；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追

溯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 

无论何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进口税或间接税，但

为执行该州检查法令所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任何一州对进出口货物所

征得的一切间接税和进口税的净所得额应充当合众国国库之用；所有这

类法律都应由国会负责修订与控制。 

无论何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征收船舶吨位税，不得在和平时期保持

军队或战舰，不得与另一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条约，除非已实际遭受入

侵或遇到刻不容缓的危险，不得进行战争。 

 

第二条 

第一款 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为 4 年，副总统任期与

总统任期相同。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如下： 



每个州依照该州议会规定的方式选派选举人若干名，其人数应与该州所

应选派于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相等；但参议员或众议员或在合

众国政府中担任信任职位或高收益者不得被选派为选举人。 

选举人应在各自州内集会，投票选举 2 人，其中至少应有 1 人不是选举

人同州的居民。选举人应开列名单，写明所有被选人和每人所得票数；

在名单上签名作证，封印后送至合众国政府所在地，呈交参议院议长。

参议院议长应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议员面前开拆所有证明书，计算票

数。获得选票最多者，如选票超出选举人总数的一半即当选总统。如不

止 1 人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且票数相等，众议院应立即投票选举其中 1 人

为总统。如无人获得过半数票，则众议院应以同样方式从名单上得票最

多的 5 人中选举 1 人为总统。但众议院选举总统时，应以州为单位计票，

每州代表有 1 票表决权；以此种方式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为全国 2／3

的州各有 1 名或数名代表出席，并须取得所有州的过半数票始能当选。

在总统选出后，获得选举人所投票数最多者即当选为副总统；但如有两

人或数人获得相等票数，参议院应投票选举其中 1 人为副总统。 

国会可决定选出选举人的时间以及选举人的投票日期，该日期须全国统

一。 

任何人除出生于合众国的公民或在本宪法通过时已为合众国公民者外，

不得当选为总统。年龄未满 35 岁及居住在合众国境内居住未满 14 年者

亦不得当选为总统。 



如遇总统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该项

职务应移交给副总统。在总统和副总统均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

职务能力时，国会得依法律规定宣布某一官员代行总统职权，该官员即

为代总统，直至总统恢复任职能力或新总统选出为止。 

总统在规定的时间获得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其当选总统期间不得增加

或减少。总统在任期内不得收受合众国或任何一州给予的任何其他酬

金。 

总统在就职前做如下宣誓或郑重声明："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

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

法。" 

第二款 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并在各州民团被征召为合众国服役

时任民团总司令；总统可要求各行政部门长官就其职责有关事项提出书

面意见，并有权对触犯合众国利益罪行发布缓刑令与赦免令，但弹劾案

不在此列。 

总统在谘询参议院并经该院出席议员 2／3 的赞成后，有权缔结条约；

总统应提出人选，并在谘询参议院和取得其同意后，任命大使、其他使

节和领事、最高法院法官以及任命手续未经本宪法另行规定而须以法律

加以规定的其他一切合众国官员。但国会认为合适的话，可根据法律将

下级官员的任命权授予总统一人，或授予各级法院或各部部长。 



总统有权委任人员填补参议院休会期间可能出现的官员缺额，此项任命

应在参议院下次会议结束时满期。 

第三款 总统应随时向国会提出有关国情的报告，并将他认为必要而妥善

的议案提请国会审议；总统可于非常时期召集国会两院或任何一院举行

会议，如两院对休会时间有意见分歧，总统可使两院休会到他认为适当

的时间为止；总统应接见大使及其他使节；应监督一切法律的切实执行，

并任命合众国的一切官员。 

第四款 总统、副总统及合众国一切文职官员因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

罪与轻罪而受弹劲并被判定有罪时，应予以免职。 

第三条 

第一款 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

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如行为良好可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的时间

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第二款 司法权的所及范围如下：一切基于本宪法、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

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普遍法律的衡平法的案件；

一切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的案件；一切有关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

的案件；以合众国为当事人的诉讼；两个或数个州之间的诉讼；一州与

另一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各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对他州让

与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一州或其公民同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国民之间的

诉讼。 



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一州为当事人的一切案件，其初审权属

于最高法院。对上述的所有其他案件，无论是法律方面还是事实方面，

最高法院有上诉审理权，但须遵照国会所规定的例外与规则。 

一切罪案，除弹劾案外，应由陪审团审判；审判应在犯罪发生的州内举

行；但如不止在一个州内发生，审判应在国会以法律规定的一处或数处

地点进行。 

第三款 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依附、帮助、庇护合众国敌人者，才犯

叛国罪。无论何人，非经两个证人对同一公然行为作证或本人在公开法

庭上的供认，不得被判定为叛国罪。国会有权宣告对叛序国罪的惩治；

但叛国罪犯公民权利的剥夺，不得影响其继承人的权益，除剥夺公民权

利终身者外，不得包括没收财产。 

第四条 

第一款 各州对于其他州的公共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充分信任和

尊重。国会可用一般法律规定此类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的验定方法及

其效力。 

第二款 每州公民均应享受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凡在任何一州被控犯有叛国罪、重罪或其他罪行的人在逃并于另一州被

寻获时，该州应根据该人所逃出之州行政当局的要求将其交出，以便押

送到对该罪行有审理权的州。 



凡根据一州法律须在该州服兵役或劳役的人逃往另一州时，不得根据逃

往州的法律或规章解除该项兵役或劳役，而应根据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

的当事者的要求将其交出。 

第三款 国会可准许新州加入本联邦；但不得在任何其他州的管辖权之内

组成或建立新州；亦不得未经有关州议会和国会同意合并两州或数州的

部分地区建立新州。 

国会有权处置并制定有关合众国领土或其他财产的一切必要的规章和

条例。对本宪法条文不得做有损于合众国或任何特定州的任何权利的解

释。 

第四款 合众国应保障联邦各州实行共和政体，保护各州免遭入侵，并应

根据州议会或州行政长官(在州议会不能召开时)的请求平定内乱。 

 

第五条 

国会在两院各 2／3 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全

国 2／3 州议会的请求召开会议提出修正案。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提出

的修正案，经全国 3／4 州的州议会或经 3／4 州的制宪会议的批准，即

成为本宪法的一部分而发生实际效力；采用哪种批准方式可由国会提

出。但在 1808 年前所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

第九款第 1 项和第 4 项；无论何州，未经其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

院中的平等投票权。 



第六条 

本宪法生效前所负的一切债务和所订的一切契约在本宪法生效后对合

众国仍然有效，其效力一如联邦时代。 

本宪法和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

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

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 

上述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一切行政、司

法官员均应宣誓或做郑重声明拥护本宪法；但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

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 

第七条 

经九个州制宪会议批准，即足以使本宪法在批准本宪法的各州成立。 

本宪法于耶稣纪元 1878 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 12 年的 9 月 17

日，经出席各州制宪会议各州与会者一致同意后制定。 

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 

乔治‧华盛领 

会议主席、佛吉尼亚州代表 



宪法修正案 

修正案[一]* 

(*括弧内的数位表示修正案的序号，这个数位并不是决定做出该修正案时专门进行的编号顺序)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

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二] 

 

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之所必需，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

的权利不得侵犯。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三] 

 

士兵在和平时期，未经房主许可不得驻扎于任何民房；在战争时期，除

依法律规定的方式外亦不得进驻民房。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四] 

 

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



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五] 

 

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惩罚，惟

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

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伤残的危害；

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

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六]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受下列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

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

获知控告的性质和原因；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

的证据；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七] 

 

在习惯法诉讼中，争执价额超过 20 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予保护；

案情事实经陪审团审定后，除非依照习惯法的规则，合众国的任何法院



不得再行审理。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八] 

 

不得索取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或施加残酷的、非常的

刑罚。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九] 

 

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有的其他

权利。 

[1791 年 12 月 15 日] 

修正案[十] 

 

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

留。 

[179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十一] 

 

合众国司法权，不得被解释为可扩大适用受理另一州公民或任何外国公



民或国民对合众国一州提出的或起诉的任何法律或衡平法的诉讼。 

[1798 年 1 月 23 日批准] 

修正案[十二] 

 

选举人应在本州集会，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所选的总统和副总统至

少应有 1 人不是选举人本州的居民；选举人应在选票上写明被选为总统

之人的姓名，并在另一选票上写明被选为副总统之人的姓名。选举人须

将所有被选为总统及副总统的人分别开列名单，写明每人所得票数，在

名单上签名作证，封印后送至合众国政府所在地，呈交参议院议长。参

议院议长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议员面前开拆所有证明书，然后计算票

数。获得总统选票最多的人，如所得票数超过选举人总数之半，即当选

为总统。如无人获得这种过半数票，众议院应立即从被选为总统之人的

名单中得票最多者(不超过 3 人)中投票选举其中一人为总统。但选举总

统时应以州为单位计票。每州代表有一票表决权。以此种方式选举总统

的法定人数为全国 2／3 的州各有 1 名或数名众议员出席，选出总统需

要所有州的过半数票。如选举总统的权力转移给众议院而该院在次年 3

月 4 日前尚未选出总统，则副总统应总统死亡或宪法规定的其他有关总

统丧失任职能力的条款代行总统职务。获得副总统选票最多者，如所得

票数超过选举人总数之半，即当选为副总统。如无人获得过半数票，则

参议院应从名单上得票最多的 2 人中选举 1 人为副总统。以此种方式选

举副总统的法定人数为参议员总数的 2／3，选出副总统需要参议员总数

的过半数票。但依宪法无资格当选为合众国总统的人不得当选为合众国



副总统。 

[1804 年 6 月 15 日批准] 

修正案[十三] 

 

第一款 在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准有奴隶制或强制

劳役的存在，但惟用于业经定罪的罪犯作为惩罚者不在此限。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865 年 12 月 6 日批准] 

修正案[十四] 

 

第一款 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

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

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

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

保护。 

第二款 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总数的比例分配，但不纳税的印第安人

除外。各州年满 21 岁且为合众国公民的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犯

其他罪行者外，其选举合众国总统与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为议员、州行

政和司法官员或州议会议员的权利被取消或剥夺时，该州众议员人数应



按上述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 21 岁的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

削减。 

第三款 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合众国官员、州议会议员或州

行政或司法官员，宣誓拥护合众国宪法，而又参与反对合众国的暴乱或

谋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以帮助或庇护者，不得为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

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在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任文职、军职官员。但国

会可以每院三分之二的票数取消此项限制。 

第四款 经法律认可的合众国公债，包括因支付平定暴乱或叛乱有功人员

的养老金和奖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得怀疑。但合众国或任何一州

都不得承担或偿付因资助对合众国作乱或谋叛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义

务，或因丧失或解放任何奴隶而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所有此类债务、

义务和要求均应被认为是非法和无效的。 

第五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各项规定。 

[1868 年 7 月 9 日批准] 

修正案[十五] 

 

第一款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而否认或

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870 年 2 月 2 日批准] 



修正案[十六] 

 

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并征收所得税，所得税收入不按比例分

配于各州，也不必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统计。 

[1913 年 2 月 3 日批准] 

修正案[十七] 

 

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人民选出 2 名参议员组成，参议员任期 6 年，各有

一票表决权。各州选举人应具备州议会中人数最多一院的选举人所必需

的资格。 

任何一州在参议院的议席出现缺额时，该州行政当局应发布选举令以填

补此项缺额；但任何一州州议会在人民按照州议会指示进行选举补足缺

额以前，可授权行政长官做出临时任命。 

本修正案对于本条作为合众国宪法一部分被批准生效前当选的任何参

议员的选举或任期不发生影响。 

[1913 年 4 月 8 日批准] 

修正案[十八] 

 

第一款 从本条批准起一年以后，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



酿造、出售和运送致醉酒类，并且不准此种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

管辖下的一切领土。 

第二款 国会和各州都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第三款 本条除非在国会送达各州之日起 7 年内经各州州议会按照宪法

规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不得发生效力。 

[1919 年 1 月 16 日批准] 

修正案[十九]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别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920 年 8 月 18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 

 

第一款 如果本条尚未获批准，总统和副总统的任期应于原定任期届满之

年 1 月 20 日正午终止，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期应于原定任期届满之年 1

月 3 日正午终止；其继任人的任期即在此时开始。 

第二款 国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开会日期除以法律另行规定外，应于 1

月 3 日正午开始。 



第三款 如当选总统在规定的任期开始之前已死亡，当选副总统应成为总

统。如在规定的总统任期开始以前总统尚未选出，或当选总统不符合资

格，则当选副总统应代行总统职权直到有一名总统符合资格为止；如遇

当选总统和当选副总统均不符合资格的情况，国会可以法律规定代理总

统人选或选择代理总统的方式，此人即可依法代行总统职务，直至有一

名总统或副总统符合资格为止。 

第四款 当选总统的权利转移到众议院，而可被该院选为总统的人中有人

死亡；或选举副总统的权利转移到参议院，而可被该院选为副总统的人

中有人死亡时，国会得以法律对此种情况做出规定。 

第五款 第一款与第二款应在本条批准后之 10 月 15 日起生效。 

第六款 本条如在国会送达各州之日起 7 年内，未经 3／4 之州议会批准

为宪法修正案，将不发生效力。 

[1933 年 1 月 23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一] 

 

第一款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 18 条现予废除。 

第二款 在合众国各州、各领地或属地内为交付或使用致醉酒类而进行的

运送或输入，如违反有关法律，应予禁止。 



第三款 本条除非在国会送达各州之日起 7 年内经各州制宪会议按照宪

法规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不发生效力。 

[1933 年 12 月 5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二] 

 

第一款 无论何人不得当选总统职务两次以上；无论何人在他人任期内担

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超过两年者，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一次以上。

但本条不适用于在国会提出本条时正在担任总统职务的任何人；也不妨

碍在本条开始生效的总统任期内可能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的任何

人在此任期结束以前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 

第二款 本条除非在国会将其提交各州之日起 7年内由 3/4州议会批准为

宪法修正案，不发生效力。 

[1951 年 3 月 1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三] 

 

第一款 合众国政府所在的特区，应按国会所指定的方式选派若干名总统

和副总统的选举人，为此目的，该特区应被视为一个州，选举人数量应

相当于它有权选举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的总和，但不得超过人数最少

的州的选举人人数；以上选举人是在各州所选派的选举人之外所增添

的，但．为了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应被视为由一个州所选派的选举人。

他们应在特区集会，并依照宪法修正案第 12 条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961 年 4 月 3 日] 

修正案[二十四] 

 

第一款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款为理由，否认或

剥夺合众国公民在总统或副总统、总统或副总统选举人或参议员、众议

员的任何初选或其他选举中的选举权。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964 年 1 月 23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五] 

 

第一款 如果总统免职、死亡或辞职，副总统应成为总统。 

第二款 副总统职位出现空缺时，总统应提名一位副总统，经由国会两院

都以过半数票批准后就职。 

第三款 如总统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及众议院议长递交书面声明，宣称他无

能力履行其权力与职责，则其权力与职责应由副总统作为代理总统来履

行，直至他提出相反的书面声明为止。 

第四款 如副总统以及各行政部门或国会依法设立的此种其他机构的多

数主要官员，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递交关于总统无能力履行



其权力与职责的书面声明，则副总统应作为代理总统立即承担以上权力

与职责。 

此后，当总统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递交他丧失能力情况并不

存在的书面声明时，除非副总统以及各行政部门或国会依法设立的此种

其他机构的多数主要官员在4日内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递交

总统无能力履行其权力与职责的书面声明，总统应恢复其权力与职责。

国会应对此做出裁决。如在休会期间，应在 48 小时内为此目的召集会

议。如果国会收到后一书面声明 2l 天之内，或处在休会期间被要求召

集会议以后的 21 天之内，以两院的 2／3 票数决定总统不能履行其权力

与职责，副总统应继续作为代理总统履行上述权力与职责；否则，总统

应恢复其权力与职责。 

[1967 年 2 月 11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六] 

 

第一款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年龄而否认或剥夺已满18岁或18岁以

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971 年 7 月 5 日批准] 

修正案[二十七] 



 

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

律，均不得生效。 

[1992 年 5 月 7 日批准] 

附录四：葛底斯堡演说词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用短短的三个段落，亚伯拉罕‧林肯总结了美国革命的基本准则。这些

准则已经经历了世纪转变的考验。) 

 

87 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国家以

自由为理想，以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天赋的平等权利为目标。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国内战争，以考验我们的国家，或者任何

一个有着同样理想与目标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现在我们聚集在这场战

争的一个伟大战场上。我们来到这里，将这战场上的一小块土地奉献给

那些为国家生存而英勇捐躯的人们，作为他们最后安息之地。我们这样

做是完全恰当而且应该的。 

 

然而，从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奉献这块土地，没有能力

使这块土地变得更为神圣。因为在这里进行过斗争的，活着和已经死去



的勇士们，已经使这块土地变得这样圣洁，我们的微力已不足以对它有

所扬抑了。世人不会注意，也不会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但是这

些英雄们的业绩，人们将永志不忘。我们后来者应该做的，是献身于英

雄们曾在此为之奋斗、努力推进、但尚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做的是献

身于他们遗留给我们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先烈已将自己的全部精诚付与

我们的事业，我们应从他们的榜样中汲取更多的精神力量，决心使他们

的鲜血不致白流。我们应竭力使我们的国家在上帝的护佑下，得到自由

的新生；使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于世。 

附录五：美国历届总统 

 

1．乔治‧华盛顿(F) (1789--1797) 

2．约翰‧亚当斯(F) (1797--1801) 

3．托马斯‧杰弗逊(DR) (1801--1809) 

4．詹姆斯‧麦迪逊(DR) (1809--1817) 

5．詹姆斯‧门罗(DR) (1817--1825) 

6．约翰‧昆西‧亚当斯(DR) (1825--1829) 

7．安德鲁‧杰克逊(D) (1829--1837) 

8．马丁‧范布伦(D) (1837--1841) 

9．威廉‧亨利‧哈里森(W) (1841) 1 

10．约翰‧泰勒(W) (1841--1845) 

11．詹姆斯‧K‧波尔克(W) (1845--1849) 

12．扎卡里‧泰勒(W) (1849--1850) 1 



13．米勒德‧菲尔莫尔(W) (1850--1853) 

14．佛兰克林‧皮尔斯(D) (1853--1857) 

15．詹姆斯‧布坎南(D) (1857--1861) 

16．亚伯拉罕‧林肯(R) (1861--1865) 2 

17．安德鲁‧约翰逊(R) (1865--1869) 

18．尤利塞斯‧S‧格兰特(R) (1869--1877) 

19．拉塞福‧B‧海斯(R) (1877--1881) 

20．詹姆斯‧A‧加菲尔德(R) (1881) 2 

21．贾斯特‧A‧亚瑟(R) (188l--1885) 

22．格罗弗‧克利夫兰(D) (1885--1889) 

23．本杰明‧哈里森(R) (1889--1893) 

24．格罗弗‧克利夫兰(D) (1893--1897) 

25．威廉‧麦金莱(R) (1897--1901) 2 

26．西奥多‧罗斯福(R) (1901--1909) 

27．威廉‧H‧塔夫脱(R) (1909--1913) 

28．伍德罗‧威尔逊(D) (1913--1921) 

29．沃伦‧G‧哈定(R) (1921--1923)1 

30．卡尔文‧柯立芝(R) (1923--1929) 

31．赫伯特‧C‧胡弗(R) (1929--1933) 

32．佛兰克林‧D‧罗斯福(D) (1933--1945) 

33．哈里‧S‧杜鲁门(D) (1945--1953) 

34．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R) (1953--1961) 



35．约翰‧F‧甘乃迪(D) (1961--1963)2 

36．林登‧B‧约翰逊(D) (1963--1969) 

37．理查‧M‧尼克森(R) (1969--1974)3 

38．杰拉尔德‧R‧福特(R) (1974--1977)4 

39．吉米‧卡特(D) (1977--1981) 

40．罗纳德‧雷根(R) (1981--1989) 

41．乔治‧布希(R) (1989--1993) 

42．比尔‧克林顿(D) (1993--2001) 

43．乔治‧W‧布希(R) (2001--) 

注： 

1．任职期间自然死亡。 

2．遭暗杀。 

3．于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辞职。 

4．于一九七三年被任命为副总统。 

F：联邦党 

DR：民主共和党 

R：共和党 

D：民主党 

W：辉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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